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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法 论和问 题意识 

第一节 中华帝 国问题 

公元前 221 年 ，秦 始皇统 一六国 ，建 立了秦 帝国。 从此以 

后 ，中国 之历史 ，结 束了 远古以 来的列 国并立 ，进 入了统 一的帝 

国 时代。 公元 1911 年 ，清朝 最后一 位皇帝 宣统帝 退位， 清帝国 

灭亡， 中国历 史之帝 国时代 ，宣告 结束。 从秦 始皇到 宣统帝 ，中 

国历 史之帝 国时代 ，持 续了二 千余年 之久。 在 这二千 余年里 ，虽 

然历 史有无 数变化 ，社会 有种种 变迁， 由秦 始皇所 开创的 皇帝官 

僚政治 体制却 没有本 质性的 改变, 同时， 在 皇帝官 僚体制 持续稳 

定的基 础上， 王朝 交替反 复进行 ，形 成同期 中国历 史的另 一衡定 

因素。 可以说 ，帝国 时代的 中国二 千余年 历史， 从政治 形态上 

看， 是皇 帝官僚 体制下 的王朝 循环的 历史。 

二 千年中 国历史 的这种 特点, 在世界 历史中 找不到 类似的 

他例 ，长 久以来 ，吸引 了中外 关注中 国历史 的学者 们的注 意*成 

为学术 史上若 干重要 课题的 起点。 在西欧 ，对 此问题 的关注 ，形 

成了 所谓东 方专制 主义和 亚洲停 滞论的 议题, 其脉络 可以从 19 

世纪 之盂德 斯鸠、 黑格尔 、马 克思， 一直追 寻到本 世纪的 韦伯和 



魏特夫 [1]。 在中国 ，该 问题演 化为中 国历史 之分期 、专 制主义 

中央集 权长期 延续等 问題, 其问 题意识 可以从 本世纪 30 年代首 

开中国 社会史 论战的 陶希圣 开始, 经 郭沫若 、侯外 庐等， 一直到 

70 年代 的中国 史学界 [2]。 在日本 ，基 于同 样的问 题意识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围 绕着时 代区分 和古代 帝国的 间题, 有 着激烈 

的 论辩和 丰富的 研究， 其代 表人物 ，从西 峭定生 开始， 可 以举出 

增 渊龙夫 、守屋 美都雄 、滨 口重国 、木村 正雄， 一直 到好并 隆司、 

尾形 勇等。 90 年代， 渡 边信一 郎又再 次将此 问题提 出探讨 [3]。 

对 于该问 题的源 起由来 、评 价批判 ，世间 已有多 种论著 ，笔 者有 

意另 拟他文 以详细 讨论， 在 此不再 赘述。 

正如 上述， 在中 国历史 上持续 了二千 余年之 久的皇 帝官僚 

制下 的王朝 循环， 从 世界史 的角度 着眼， 是没有 他例的 特殊现 ■ 

象， 从 中国史 的角度 着眼， 则是中 国历史 的最为 基本的 持点之 

— 。 为了 论述的 方便， 笔 者把该 问题之 整体用 “中华 帝国问 

题”  一语 来加以 概括。 也就 是说， 中 华帝国 问题， 就是 对于从 

秦 王朝到 淸末， 在中 国历史 上延续 了二千 年之久 的皇帝 官僚制 

下 的王朝 循环之 认识和 研究。 很 明显， 笔 者所谓 的中华 帝国问 

题， 从问题 的内容 上看， 首 先是基 于政治 角度的 帝国形 态史研 

究。 因而， 从政治 体制的 角度上 看， 中华 帝国时 代直接 承继了 

先秦之 列国并 立的时 代， 而为 民国以 来的共 和时代 所取代 ，其 

时代 之区分 是一清 二楚， 可以不 争的。 进而 ，如 杲我们 把时间 

跨 越二千 年之久 的中华 帝国问 題当作 一个整 体来看 待的话 ，自 

然就 面临着 其起漯 、机制 、结构 ，其 发展 、变化 、衰退 ，其与 先前时 

代的 承接， 与尔后 时代的 联系等 —系列 问题。 同时 ，中华 帝国问 

題， 既然是 关于有 二千年 之久的 特定历 史时代 的认识 和研究 ，其 

内容 又是不 仅限于 政治， 而是将 广泛涉 及社会 、文化 、经 济和对 



外关 系诸方 面的。 因 此之故 ，对于 笔者所 谓的中 华帝国 问题这 

样一个 庞大的 课题, 从何处 着手进 行研究 ，显 然是 一个首 先必须 

解决的 问题。 

第二节 西 鸠旧说 之启示 

1949 年 ，西 鸠定生 发表了  {中 国古 代帝国 形成考 察之一 

—— 汉高祖 与其功 臣集团 >[4]， 在 这篇论 文中， 西鸠 注意到 （史 

记 >和<  汉书） 功 臣表所 记载的 ，早年 随同刘 邦起兵 的功臣 们多出 

身卑下 ，他们 在刘邦 集团结 成之初 ，多 以客 、中涓 、舍人 、卒 的称 

号居 于刘邦 之下。 西蜱 进一 步从个 人出身 之阶级 属性分 析说， 
客之身 份相当 于拟制 的家族 成员， 中涓 、舍人 、卒 皆相当 于家内 

奴隶, 他们和 集团首 领刘邦 之间， 以 一种父 家长性 的家内 奴隶制 
方式 相结合 ，组 成了初 期刘邦 集团。 初期刘 邦集团 的结构 性质, 

也由 此而被 规定。 在此基 础上， 西蛸展 开其说 ，认 为：自 春秋战 

国 以来, 氏族 制破坏 ，政 治权力 之构成 方式， 乃是 以某个 血缘集 

团 为中心 ，将 非血缘 者以拟 制家族 成员和 家内奴 隶的方 式编入 

其中。 秦 汉民间 普遍存 在的豪 族集团 是如此 ，刘邦 集团是 如此, 

由刘 邦集团 所创建 的汉帝 国也是 如此。 也 就是说 ，西鸠 试图寻 

找一个 统一的 原理来 规范秦 汉之社 会关系 和政治 关系， 对初期 

中华帝 国作性 质上的 规定。 很清楚 ，这个 统一原 理和统 一性质 

就是 父家长 性的家 内奴隶 制及其 派生物 —— 拟制 家族制 （以 上, 

学 界简称 西鸠旧 说)。 西 鹧之说 ，引 起了日 本东洋 史学界 的热烈 

争 论和严 苈批评 ，其中 ，最 具建设 性的当 推增渊 龙夫。 增 渊在批 

判西鸠 说的 同时, 创 造性地 解析出 秦汉民 间社会 之人际 关系中 



普遍存 在着一 种“任 侠性的 结合关 系”。 他进 而提出 ，刘 邦集团 
的 性质， 当由 此寻求 与此 同时， 在 批判西 鸠说的 过程中 ，守 

屋美 都雄对 于汉代 民间秩 序的中 心角色 —— “父老 ”进行 了系统 

的考察 [«] ，滨 口重国 则提出 了天子 与臣下 和庶民 之关系 的“汉 

家 ”问题 接受 了学界 批评的 西鸠， 收 回了自 己 的旧说 ，于 
1961 年 出版了 洋洋五 百余页 的大著 〈中国 古代帝 国的形 成及其 

结构 一 二 十等爵 制研究 X 以二十 等爵制 为中心 ，就秦 汉帝国 

的构造 ，提出 了体系 性的西 鸠新说 ，试 图对自 己提出 的问题 ，作 

一总结 性的实 证解答 [*]。 以上 ，即 50 年代日 本 东洋史 学界之 

一中心 议睡, 西峭 旧说的 始末之 简述。 

西鸪为 战后日 本东洋 史学羿 最富有 开创性 的人物 ，因而 ，也 

是最 富有争 议性的 人物， 50、60 年代日 本东 洋史学 之动向 * 在相 

当程 度上就 是围绕 着西鸠 诸说展 开的。 西鹋 ，其 为学之 独创性 

和开 拓性, 其深厚 的理论 素养和 体系构 筑能力 .其 在史学 研究中 

能够在 不同的 层次上 作跨越 和贯通 ，在日 本东洋 史学界 可谓首 

屈 一指。 西峭 旧说， 正 如诸史 家所批 评和他 本人所 撤回的 那样, 

其对 史料之 觯释， 逸出了 实证的 界限， 其 理论之 构筑, 超 越了史 

实 之范围 ，然而 ，其 在学 术史上 的价值 ，则是 历久不 衰的。 笔者 

于 70 年代后 期在北 京大学 历史系 学习时 ，初次 接敝到 西鸠旧 

说, 迄今近 二十年 ，仍然 深为其 在方法 论上之 启发性 所折眼 。作 

为 学术评 价而言 ，西 鸠旧说 之学术 史的价 值可以 从三个 方面去 

进 行理解 :一、 开启了 战后日 本东 洋史学 界关于 中 国古代 帝国研 

究 的先声 ，引 发了一 连串富 有成果 的系列 研究， 离开了 西鸪旧 

说， 几乎无 法谈论 日本 战后的 东洋史 研究， 其在 学术史 上的价 

值 ，已经 和其时 代连接 在一起 ，怎 么估 计也不 会过高 [)]。 二 、西 

鹇试 图由创 建汉帝 国的刘 邦集团 之性质 入手， 去 分析秦 汉帝国 



♦ 

和秦 汉社会 之性质 ，在 方法论 上提示 了起源 分析的 方法。 理解 

了这一 点后， 我 们才会 明白， 为什么 当西鸠 旧说本 身逸出 了实证 

的界限 而被撤 回时, 受 其学说 之启发 ，循其 方法去 分析同 一问题 
的增渊 等人的 见解却 在实证 的领域 内坚实 地确立 下来。 三 、在 

秦汉史 研究中 ，西鸠 敏锐地 注意到 〈史 记》 和 〈汉书  >  功臣 表的潜 

藏的史 料价值 ，首次 对其进 行大规 模的内 涵分析 ，提 示了 以新的 

问题 意识带 动旧史 料之新 解读的 巨大可 能性。 正 如上面 巳经谈 

到的 ，西峭 在撤回 了其旧 说以后 ，提 出了实 证的体 系化的 新说, 

即:二 十等爵 制说。 关于西 鸠新说 ，学 界评 论甚多 ，笔者 有意另 

作他论 ，在 此暂不 置评。 然而 ，笔者 只想从 方法论 的角度 指出一 

点 :西鸪 在其新 说当中 采用了 新的分 析角度 和分析 方法, 即由二 

十 等爵制 之基层 实证研 究入手 ，以 此为 立论的 基点， 再 升高层 

面, 对秦汉 帝国及 其社会 作结构 功能之 分析。 也就 是说， 西鸠在 

其新说 中放弃 了旧说 所提示 的起源 分析的 方法, 同时， 旧 说中所 

提示的  <  史记 >和< 汉书  >  功臣 表的巨 大史料 价值和 对其进 行大规 

模 内涵分 析的可 能性， 也被搁 置了。 

第三节 高层史 学与研 究方法 之设定 

笔者于 1986 年曾经 提出历 史学的 层次模 式理论 ，指 出：历 

史学至 少可以 划分为 三个层 次部分 ，即基 层史学 、中 层史 学和高 

层 史学。 基 层史学 ，以确 立历史 事实之 具体存 在为目 的， 以考释 

和描 述的方 法追求 史实之 复原。 中 层史学 .在基 层史学 已经确 

立丁的 史实之 基础上 ，以 探讨各 个史实 间的相 互关系 为目的 ，以 

分析和 归纳的 方法追 究史实 间关系 的合理 解释。 髙 层史学 ，乃 

5 



是在基 层史学 和中层 史学已 经确立 了的史 实和史 论的基 础上, 

建立 历史演 化的一 般法则 和理论 模式， 抽 象和假 设为其 方法之 

特点。 以上三 个层次 的史学 ，构 成了 史学之 整体。 该三 个层次 

的史学 ，尽 管有基 础下向 的贯通 之处， 彼此 间在方 法上仍 有深刻 

的隔阂 [1»]。 如果我 们把上 述三个 史学层 次作为 标准来 衡量中 

华帝国 问题， 很清楚 ，该问 题之整 体乃是 一高层 史学的 课题。 80 

年代， 中国学 者金观 涛和刘 青峰曾 经尝试 用系统 论的整 体分析 

方法论 述这个 问題, 建立了 独特的 理论, 给 历史学 提供了 相当的 

启发， 也带来 了无穷 的烦恼 对于这 种高层 性质的 理论之 

评价 ，笔者 曾经提 出了自 体性、 涵盖性 、参 照性等 三个价 值衡量 

尺度 [u], 有 意于他 文中具 体述评 ，在 此不欲 深入。 然而 ，笔者 

只想 指出这 样一点 ，迄今 为止的 有关中 华帝国 的髙层 次理论 ，大 

体有三 个共同 特点: 一、 皆是 一种总 体性的 假设; 二 、其理 论之意 

义局限 于通史 之一般 性解释 ，和实 际进行 的实证 性历史 研究难 

以建 立相关 关系; 三、 这些理 论皆非 出于从 事实证 研究的 历史学 

者之手 ，其 立论的 根据是 非常间 接的。 也就 是说, 这些理 论皆是 

次 生性的 推论和 假设， 是无 法还原 到较低 层次的 史学研 究中求 

得实 证的。 这 种状况 ，一方 面使我 们不得 不反省 历史学 和历史 

学者的 种种知 识结构 问题， 另一 方面, 也使 我们不 能不考 虑到， 

以总体 假设的 方式, 直接 建立中 华帝国 理论的 方法, 也许 不是最 

佳的 方法。 能否探 讨一种 新的分 析方法 ，这 种方 法可以 将史学 

的三 个层次 贯通, 上可 以上升 到理论 模式之 建立, 下可以 直接带 

动原 始史料 的考证 解读, 中 间也可 以有助 于史实 间关系 的建立 

和 分析。 这 种考虑 ，固然 是一种 理想性 的设想 ，同 时也是 —个很 

有意义 的尝试 ，对 于笔者 自己所 进行的 史学研 究来说 ，正 是一个 

值得 追求的 目标。 



第四节 中 层史学 与典型 王朝及 

典 型集团 之选取 

已 如前述 ，二 千年中 华帝国 时代, 其历 史的基 本特点 乃是在 

皇帝 官僚体 制持续 稳定的 基础上 ，王朝 交替反 复进行 6 也就是 

说, 在中华 帝国的 时代， 其政 治形态 上保持 着皇帝 官僚体 制下的 

王朝循 环这种 稳定性 ，因 而， 一个 王朝， 可 以视为 中华帝 国整体 

中的一 个完整 的典型 ，一 个可 以分析 的独立 单位。 选取 一个典 

型王朝 ，建立 一个典 型模式 t 在 典型模 式的基 础上， 发展 出一个 

整 体模式 ，也 许不失 为一种 可行的 方法。 事实上 ，战 后的 日本东 

洋史 学界， 已经开 始摸索 这种新 的研究 方式。 我们 知道, 中华帝 

国问题 在日本 东洋史 学界, 并 非以纯 粹的理 论构筑 展开, 而是结 

合传统 的断代 史实证 研究， 以古 代帝国 论的形 式步步 推进的 ，其 

成就 ，可 谓相当 可观。 然而 ，己 如上述 ，以 西峭为 代表的 日本的 

中 国古代 帝国论 者们， 由于 西峭旧 说之放 弃而在 方法上 放宑了 

起 源分析 ，受西 崦新说 之影响 ，转 入了结 构功能 分析。 这 种方法 

上的 转变， 其 成果是 显而易 见的, 作 为遵循 这种方 法构筑 起来的 

相对完 整的实 证体系 而言, 在西 鸸新说 之后， 有好 并隆司 的二重 

统 治结构 论体系 和尾形 勇的家 国两极 论体系 [13]。 在批 判继承 

西鸠关 于中国 古代帝 国之统 治原理 》 即一 君万民 式的个 别人身 

支配 的人头 统治学 说的基 础上， 好并 提出基 于人头 统治的 “ 齐民 

制 ”与基 于家庭 统治的 “家产 制”之 两种统 治结构 同时并 存的学 
说 尾形则 从中国 古代之 家和国 的关系 入手, 致力于 分析代 

表国 家秩序 的“君 臣之礼 ”和代 表家庭 秩序的 “家人 之礼” ，将中 



国古代 帝国的 统治原 理理解 为两种 秩序的 区别和 并立。 毫无疑 

问 ，二者 皆为引 人注目 的成就 ，其 应当予 以继承 的部分 也不在 少、 
数。 然而 ，作为 方法论 而言, 没有起 源分析 的结构 功能论 ，由于 

其方法 主要是 一种横 切面的 剖析， 其 不足之 处也是 相当明 显的， 

最基本 的一点 ，就是 由于搁 置了问 题的起 点^ 在历 史连续 性上有 
纵向的 断裂。 

我们 知道， 同 其他多 种学问 一样， 历史 学的一 个基本 分析方 
法是还 原论的 ，特 别是 从起源 问題入 手进行 研究。 起源 问题之 

研究 ，就 是确立 该问鼷 研究之 出发点 ，研究 对象的 起源问 题不首 

先搞清 楚的话 、 其机能 、特点 、变化 等诸种 功能性 问題就 会由于 

起点 不明而 难以历 史性地 把握, 其结构 之建立 ，也 会因此 而受到 

危害。 正 因为此 ，对于 中华帝 国问题 的研究 ，笔者 深感有 必要重 

新 退回到 其起点 ，再 次从起 潭问题 入手。 无 庸置言 ，中华 帝国从 

秦始皇 开刨的 秦王朝 开始， 中华帝 国的起 源问题 就是秦 王朝的 

起源 问题。 然而 ，我们 知道, 秦王朝 之存在 ，从 公元前 221 年统 

—天 下算起 ，到前 207 年二 世而亡 ，一 共只有 短短的 十五年 。秦 

统一天 下时, 销毁 了各国 史籍, 经秦末 战乱， 关 于秦的 史料， 保存 

下 来的也 很少。 研究材 料的这 种状况 ，使 我们实 证地具 体研究 

秦王朝 的起* 问题变 得相当 困难。 幸 运的是 ，史 书为我 们保留 

了相对 丰富的 有关西 汉王朝 创立之 史料。 我 们知道 ，取 代秦而 

建立的 西汉王 朝， 作为 秦王朝 之领土 、人民 、制度 、文 化等 之全面 

继承者 ，稳定 地持续 了二百 年之久 ，中 华帝国 之定型 ，正 是在西 

汉 王朝。 史书史 家以秦 汉联称 ，往 往并举 秦汉帝 国以为 中华帝 

国时代 之开端 ，充分 显示了 二者之 连续一 致性。 基于此 ，通 过研 

究西汉 王朝之 起潭以 了解中 华帝国 之起源 的方案 * 遂不 失为一 

种可行 可取的 代案。 



我 们知道 ，西汉 王朝， 乃 是刘邦 集团通 过长期 的战争 所建立 

的。 刘 邦集困 ，是 西汉王 朝的创 建者， 刘邦集 团之发 生发展 、成长 

壮大 、统 一天下 的过程 》 就是西 汉王朝 建立的 过程。 换言之 ，汉帝 

国起源 于刘邦 集团， 対邦 集团之 结构和 性质, 规定 了汉帝 国之结 

构和性 质之 起点, 离 开了刘 邦集团 来谈汉 帝国， 难 免割断 汉帝国 

之历史 连续性 ，有 陷于无 本之源 之虞。 因此 之故， 笔者在 仔细分 

析了西 鹏旧说 ，吸 取了其 合理部 分以后 ，在 方法论 上将起 源分析 

明确 地放在 第一步 ，意 图清楚 地力求 通过对 于刘邦 集团之 彻底分 

析以 了解汉 帝国之 起源， 在确切 的起源 之上来 分析其 结构。 

第五节 基层史 学与原 典史料 之运用 

从何处 着手分 析刘邦 集团， 乃是 研究能 否顺利 展开的 关键。 

笔者一 直以为 ，历史 学是一 门遵从 证据的 ，表现 人的过 去向认 识、 

的知识 体系 [1S]。 在 历史学 的层次 结构中 ，较高 层次的 史学倚 

輓于较 低层次 的史学 ，较 髙层次 史学所 使用的 证据， 往往 是较低 

层次 史学的 结论。 换言之 ，史学 的基础 在于其 层次结 构之下 部* 

较低层 次史学 的研究 结果, 是 较高层 次史学 立论的 根据, 较高层 

史学结 论的成 立与否 ，最 终取 决于较 低层次 史学的 证实。 笔者 

称史学 的这种 知识结 构特点 为史学 的基础 下向性 [w]。 由史学 

的基础 下向性 所规定 的史学 方法， 至少 有两大 特点， 其一， 分析 

方法 上的还 原论。 高 层史学 所建立 的理论 和法则 ，必须 放到中 

层史学 中求得 证实, 中层史 学所阐 述的史 实间的 关系, 必 须放到 

基层史 学中求 得证实 ，未能 还原到 较低层 次中立 证的较 高层次 

结论 ，皆 是未经 证实的 假设。 其二 ，在 证据的 使用上 ，严 格地遵 



循原 典优先 主义。 已 如前述 ，高中 层史学 的成立 ，最 终倚 赖于基 

层史学 的结杲 ，基层 史学对 于史实 的确认 ，则 完全 建立在 对于史 

料 之考证 和解释 之上。 所谓 史料, 即已经 过去的 历史所 遗留下 

来 的信息 ，史 学研究 的首要 目的， 就是根 据这种 信息来 理解过 

去。 毫 无疑问 ，在 信息的 处理上 ，直 接接受 到的信 息最为 可靠， 

信息传 播的距 离较短 则失真 较少。 换言之 ，在 史料 使用上 ，直接 

的史料 优于间 接的， 原始的 优于加 工过的 .距 其发 信时代 较近的 

优于较 远的。 一语 以蔽之 ， 即原典 优先。 据此 ，笔 者在确 立了还 

原 论的分 析方法 之后, 进 而考虑 ，分析 刘邦集 团的着 眼点， 其最 

佳 方案是 选择能 够和原 典直接 连接, 可以 直接带 动对于 原始史 

料的考 证和解 释的突 破处。 

笔者 在北京 大学历 史系学 习时， 曾经 选修过 田余庆 先生的 

秦 汉史专 题课， 田 先生在 该讲义 中有专 章分析  < 汉书 >  高帝纪 

所载的 “ 高帝五 年诏'  田先生 指出： 汉 初安定 政治和 社会有 

两大 政策， 其 一为迁 徙关东 六国旧 人于关 中帝陵 之所谓 徙陵政 

策， 另一为 离帝五 年诏所 集中反 应的优 宠军功 政策。 前 者成功 

的抑制 了潜在 的敌对 势力， 后者则 建立了 支撑新 政权的 社会基 

础 …]。 田先生 之精辟 分析， 使笔 者豁然 开朗， 开始将 刘邦集 

团 一 高帝 五年诏 —— 新的 统治阶 层联系 起来， 力图通 过对于 

“ 高帝五 年诏” 之 考释， 确 认刘邦 集团由 一政治 军事集 团转化 

为一新 的统治 阶层的 具体过 程* 找 到了分 析刘邦 集团的 第一个 
着 手点。 

已如本 章第二 节所述 ，西 鸠在提 出其旧 说时, 其着眼 点在以 

刘邦集 团的阶 级属性 之问題 意识带 动分析  <  史记 >和<  汉书〉 功臣 

侯表。 据笔 者所知 ，这 是史家 对于该 材料的 首次系 统使用 * 既显 

示了西 鸪对于 史料使 用的独 到之处 ，更提 示了功 臣侯表 的未开 



发 的史料 价值。 受 此启发 ，笔者 在仔细 整理了 功臣侯 表以后 ，深 

感其对 于汉代 历史, 持 别是秦 末汉初 之历史 的研究 价值， 几乎完 

全处于 未开发 状态， 其 丰富之 程度, 绝不亚 于同等 数量之 出土简 

赎。 笔 者进而 注意到 该表中 的时间 、地名 和官名 、爵 号问题 ，将 

其和刘 邦集团 之地域 性问题 （第 五章） 、和 秦楚汉 之历史 连续性 

问题 (第 一章和 终章） 联 系起来 ，以这 两个中 层史学 的问题 意识, 

带动对 于整个 功臣侯 表的全 面考释 和系统 分析， 找到了 分析刘 

邦集 团的另 一个着 眼点。 

我 们知道 I 秦汉史 研究的 基本材 料之一 ，是  < 史记〉 和 

< 汉书 >。 〈史记 >  和 （汉书 >  之史料 价值， 随着 新的出 土文物 

之佐证 而不断 提高， 也随 着新的 研究而 不断改 进明确 [18]。 

< 史记 >  和  < 汉书 >  之功臣 侯表， 乃是司 马迁和 班固从 汉政府 

所保 存的分 封册书 和侯籍 中直接 摘录下 来的， 是未经 修饰的 

一级原 始史料 [0]。 在 （史记 >  和 《汉 书〉 的本 纪中， 其关于 

汉代的 部分， 不少取 材于汉 朝政府 保存的 “诏令 集”， 原文摘 
录 也不在 少数。 班固在 〈汉 书》 高帝纪 中所详 细采录 的髙帝 

五年 诏文， 直接 摘录于 汉高祖 刘邦的 诏令集  < 高皇帝 所述书 > 

(或称 《高 祖传 十三篇 >)， 是 信用性 极高的 一级原 始史料 （第 

一 章第一 节）， 特 别是其 中关于 授田的 令文， 乃 是现有 汉代史 

料 中唯一 的记载 （新 近出 土的张 家山汉 简中， 有关于 汉初授 

田的 简文， 惜内容 尚未公 布）， 可 谓极为 珍贵。 笔者在 选取了 

这两 个研究 的突破 点后， 感 到在关 于刘邦 集团的 研究中 ，己 

将中层 和基层 打通， 中层的 结论， 不但 可以还 原到基 层中得 

到原始 史料的 证实， 而且， 中层 的问题 意识， 直接带 动了对 

于原始 史料的 考证和 解释， 使迄今 难以利 用的大 量零散 史料， 

有了 得到系 统利用 的可能 



第六节 统计 例证法 

定量 分析, 乃是现 代科学 的发展 趋势。 在史 学研究 中引进 

数量 分析， 在特定 的一些 课题中 是一种 自然的 需要。 笔 者所选 

取的 课题， 即对于 创建汉 帝国的 刘邦集 团的研 究， 在一 定程度 

上， 也是 一种社 会史的 课题， 欲求 研究之 深入， 统 计及其 图表之 
使用 * 可以说 是不可 少的。 近年 以来， 由于电 脑使用 的普及 ，使 

个体研 究者对 于有限 史料的 统计也 变得切 实可行 了， 笔 者有幸 

分享时 代之惠 ，开 始学习 利用电 脑进行 工作。 在具 体的操 作上， 

非 常简单 而实在 ，将 史料中 所见的 刘邦集 团之所 有成员 及相关 

集团 之所有 成员， 以个人 档案的 形式, 全部 输入电 脑建立 起数据 

库。 然后, 根据需 要调出 ，首先 制成表 ，再 绘成图 ，最后 加以说 

明。 在这个 工作过 程中， 项目之 设定最 费苦心 ，而 数据之 输入最 

费 时间和 精力。 通过笔 者多年 的努力 ，从 西汉初 年直到 武帝末 

年的 所需数 据库已 经建立 起来， 因 而在对 于汉初 的社会 集团的 

研 究中, 综 合性统 计变得 简单易 行了。 

在利用 电脑进 行数据 处理的 过程中 ，统 计数 字和图 表之简 

洁明了 ，详 尽有力 ，使 笔者深 深体会 到其对 于史学 论证之 重大意 

义。 仔细 想来, 传统的 史学论 证方法 ，主要 是一种 举例论 证法， 

在众多 的证据 当中， 选取若 干最有 代表性 的事例 以证 实所论 ，我 

们可 以简称 其为例 证法。 然而 ，例证 法在使 用当中 ，至少 有两点 

较大 的缺陷 :一、 证据不 能尽举 ，因 而论证 的程度 不能精 确地表 

达; 二 、受文 宇叙述 的限制 ，论 证的问 題不能 视觉性 地直观 表现。 

有鉴 于此, 如果 能将所 有的证 据统计 列表, 再在其 中选取 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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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事例 作例证 ，自然 可以克 服这一 缺陷。 在课 题可能 的情况 
下 ，如果 能够根 据统计 数字, 将论证 及结论 以图像 的形式 表达， 

必 将带来 有力的 直观性 和时间 空间的 连续性 ，甚 至得到 意想不 

到的新 结果, 文字叙 述也将 大幅度 缩短。 事实上 ，对 于证 据的网 

罗 统计， 也就是 我们传 统史学 研究中 的穷尽 史料 ，遍寻 证据， 不 

同 之处只 是在形 式上以 统计图 表简略 规范化 而已。 在此 网罗统 

计的 基础上 再加以 例证， 比较 单纯的 例证法 而言, 无疑是 更为完 

赛有 力。 笔者 将这两 种方法 的结合 ，称为 统计例 证法。 在本文 

第一章 中、通 过传统 的考释 方法确 认了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的形 

成以后 ，马上 就面临 另一个 当然的 问题， 即该社 会阶层 产生以 

后、 其 兴盛衰 亡之过 程是一 种什么 状况， 该 阶层和 当时其 他的社 

会阶层 、社会 集团间 ，具 有一种 什么样 的关系 等等。 对于 这个问 

题， 笔者在 第二章 中用统 计例证 法作了 解答。 在全 面统计 、列 

表、 图示的 基础上 ，再加 以例证 和说明 ，似 乎收 到了简 洁明了 、直 

观 清楚的 效果。 

在 数字、 统计和 图表之 制作过 程中， 笔者 在理解 到其便 

利 和有力 之点的 同时， 也深深 感到使 用必须 慎重。 我们 知道， 

对于 古代史 研究者 来说， 原始史 料中数 字的缺 乏和残 缺数字 

的 信用度 有限， 是很 难克脤 的两大 困境。 因此， 根据 信用度 

有 限的数 字作机 械性的 推断， 是不 得已而 采用的 方法， 只是 

有 胜于无 而已， 这 是首先 需要说 明的第 一点。 第二， 由于史 
料 有限， 在作 百分比 计箅和 变动图 像时， 其可靠 性不高 ，解 

释的余 地也相 当大， 其实也 只是一 种有胜 于无的 选取。 据笔 
者的 经验， 至少对 于古代 史研究 而言， 数字和 变动图 像之使 

用， 只 能是考 证论述 的一种 参考和 辅助。 同时， 受论 题之限 

制， 决不 可勉强 为之。 

1$ 



第七节 理论 工具论 

理 论问题 ，是一 个长期 困扰历 史学的 难题。 也是笔 者一直 

关 注的研 究课题 之一。 理论是 什么， 在史学 研究中 I 有无 使用理 
论的 必要？ 如果 有的话 ，在什 么情况 下有其 必要和 可能？ 

如前述 ，在 笔者所 提出的 史学基 础下向 性中, 表明了 历史学 

有 这样一 个特点 ，即: 较高层 次的史 学倚赖 于较低 层次的 史学， 

较低层 次的史 学却并 不倚赖 于较髙 层次的 史学。 较低层 次的史 

学可能 从较高 层次的 史学得 到一些 启发， 其结论 却并不 受较高 

层次 史学的 影响。 反之 ，较 高层次 的史学 却必须 接受较 低层次 

的史学 的检验 ，其 结论往 往受较 低层次 史学的 左右。 何 以会如 

此呢？  一 般而言 ，史学 的层次 越高, 其理论 化的程 度越高 ，史学 

的层 次越低 ，则越 接近于 史料。 史料 ，即己 经逝去 的历史 所遗留 

下来的 信息, 它 最接近 于历史 事实， 或者, 其本身 就是历 史事实 

(如考 古的实 物)。 历史 学的首 要目的 ，就 是根据 史料这 种信息 

来理 解过去 ，建立 一种遵 从证据 、表 现人 的过去 向认识 (或 称历 

史性 认识) 的知识 体系。 在低 层次的 史学系 统中， 史学家 所达到 

的 历史性 认识, 可以 通过史 料的直 接连缀 来加以 表现， 往 往没有 

借助于 理论的 必要。 

然而， 我们 知道, 史料常 常是零 碎的， 由零碎 的史料 所直接 

反应 的历史 事实往 往是片 段的， 史 学家通 过史料 的直接 连缀所 

能达 到的历 史性认 识不但 在认识 的层次 上是基 层的， 在 时间和 

空间上 也往往 被限制 在短时 段和小 范围。 当我们 箱要在 一个较 

为广阔 的范围 内来观 察历史 ，即扩 大我们 的观滟 规模时 ，仅 仅依 



靠零碎 的史料 和片段 的史实 是无法 充分表 达我们 的历史 性认识 

的 ，在这 个时候 ，我 们需要 进一步 确立史 实间的 联系， 探 讨历史 

事件 的时代 背景， 必要时 作定性 的时代 划分。 这时 ，伴随 着观测 

规模的 扩大, 我们 的认识 层次也 会相应 提高， 由基 层史学 的微观 

一基 层研究 ，进入 中层史 学的中 观一中 层研究 .毫 无疑问 ，理论 

分 析的可 能和需 要也就 开始出 现了。 进而 ，当我 们在一 个更为 

广阔 的范围 ，从整 体的角 度来观 察历史 ，对 历史的 演变作 概括性 

说明时 ，或者 是当我 们进行 地域间 、国 家间、 社会间 、文明 间的历 

史 比较时 ，抽象 和概括 ，建立 一般法 则和理 论模式 的方法 可以说 

是 必不可 少的。 这 时候, 我们就 进入了 一个更 高的认 识层次 I 即 

宏观 一高层 研究。 上 述这种 观测规 模和认 识层次 的对应 关系， 

就是 笔者所 谓的观 测规模 和认识 层次的 同步性 [M]。 很 显然， 

当我 们在不 同的观 察规模 、不同 的认识 层次上 去研究 历史时 ，根 

据研究 的需要 和表现 的便利 ，需 使用 不同的 方法。 在微观 _基 

层 研究中 ，主 要使用 考证和 考释的 方法; 在 中观一 中层研 究中， 

主 要使用 分析和 归纳的 方法; 在 宏观一 高层研 究中， 则主 要使用 

抽象和 假设的 方法。 不管是 考证考 释也好 》 分析归 纳也好 ，抽象 

假设 也好， 皆 是我们 认识历 史和表 述我们 的历史 性认识 的方法 

之一， 只是分 别适用 于不同 的研究 对象。 总之， 主 要建立 于分析 

归纳和 抽象假 设之上 的历史 学理论 ，不过 是我们 为了确 认历史 

事实， 表达历 史性认 识而制 造出来 的一种 便利的 工具。 如果我 

们把历 史二字 去掉， 也许 可以推 而广之 地说, 理论 乃是为 了观测 

事实、 表达认 识结 果而制 造出来 的一种 便利的 工具。 理 论的可 

能和 需要的 大小， 与我 们的认 识层次 的高低 同步。 

本书中 ，在 基本史 实的确 立上, 笔者大 量地使 用了考 证和考 

释的 方法， 通过 对于史 料的精 确考察 ，发现 和明确 了一些 新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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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事实。 比如 对于功 臣表中 从起地 和籍贯 之一致 性问题 （第五 

章 第一节 h 汉中 改制 问题, 爵 制和军 法的关 联问题 (第一 章第二 

节) ，文 帝时之 侯国迁 移问题 汉之王 国分封 起源于 楚的问 

題 (第三 聿第 四节) 等等。 在 史实间 关系之 确立上 ，笔者 也作了 

—些新 的探索 ，将 一些以 前未曾 联系起 来的史 实联系 起来了 ，对 

一 些历史 事件的 原因背 景也作 了新的 分析和 探讨。 如怀 王之约 

和汉 国王政 之关联 (第四 章第二 节)， 白 马之盟 的分析 ，汉 初之宫 

廷、 政府与 军功受 益阶层 的关系 （第六 章第一 、第二 节）， 汉初皇 

权的相 对有限 性问题 (第 四章第 三节， 结 语第二 节)， 贾谊 左迁与 

新旧 政治势 力的对 立问题 （第 六章第 三节） 等等。 在这 些作业 

中 , 需要相 当的分 析能力 ，却没 有出现 理论性 的襦要 。 然而 ，当 

笔 者认识 到秦末 汉初之 六十年 间为一 具有独 特性的 时代， 想要 

与其 前后之 时代, 即战国 时代和 武帝以 后作一 对比的 时候， 归纳 

和概括 的需要 自然就 出现了 ，后 战国时 代之时 代特点 的概括 ，王 

业 、帝业 、霸 业之政 治形态 类型的 设定， 即 为其例 （第三 章第一 

节)。 同样 ，为 了统计 图现汉 初一百 二十年 间备个 政治集 团之起 

伏升 降关系 》对 于汉代 官僚的 类型也 不得不 作设定 ，以作 分类的 

标准 (第二 章第一 节)。 

已 如前述 ，笔者 本来的 意固， 是选取 刘邦集 团作为 典型集 

团 ，选 取西汉 王朝作 为典型 王朝, 以 求解决 二千年 中华帝 国的起 

源 、结构 、机制 等一系 列问題 ，然而 ，由 于工 作进展 的关系 ，笔者 

仅 仅从政 治史的 角度完 成了对 刘邦集 团的典 型研究 ，进 而探讨 

了汉 帝国的 起源， 就 西汉王 朝之二 百余年 的历史 而言, 也 只及于 

其最 初的六 十余年 ，可谓 预定之 计划刚 刚开了 个头。 正因 为此， 

不 但典型 王朝之 典型模 式尚未 进入组 建阶段 ，结构 、机制 等问题 

也尚未 触及。 但是 ，对 于刘邦 集团这 个本文 的中心 部分， 笔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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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意 识地作 了一些 理论性 的抽象 和概括 ，首先 ，将 建立 汉帝国 

的刘 邦集团 概括为 一个新 的社会 阶层， 即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第 ■ 

一 章第三 节）； 其次, 将这个 持定时 代的社 会阶层 进一步 抽象为 

无时态 限制的 军功受 益阶层 ，推 广到 二干年 中华帝 国的历 史中， 

作 为一个 具有普 遍性的 理论概 念来加 以使用 (终 章第 一节) 。由 
笔 者的研 究可以 看到， 军功 受益阶 层的概 念直接 产生于 原始史 

料 的考证 和解析 ，与可 以确认 的史实 、可以 确立的 史论具 有相当 

的一 致性， 这 个概念 没有背 反于已 经确认 的史实 史论, 而 是包含 

概括了 它们。 这 一点， 用笔者 衡量理 论的标 准来说 ，就是 确信其 

具有 相当的 涵盖性 。 当我们 把军功 受益阶 层这样 一个概 念运用 
于 汉代历 史研究 中时, 刘邦集 团的特 性不但 得到了 凸现, 与军功 

受益阶 层并立 的其他 社会阶 层和集 团的面 貌也清 晰起来 。进 

而 ，具体 如像汉 朝皇权 的起源 和演变 、汉初 政治的 分野、 汉初诸 

历史 事件的 背景， 笼统 如像王 朝官僚 制之取 代邦国 氏族制 、专制 

主义 中央集 权统一 帝国之 成立， 甚 至二千 年中华 帝国之 王朝交 

替循环 的根源 等等, 大大小 小远远 近近的 问题, 也可以 由 军功受 

益阶层 概念的 引 进而得 到相当 的启发 ，增加 相当的 新知识 ，同 

时， 也为这 些问题 的解决 ，提供 了一种 便利的 工具。 这一点 ，用 

笔者 衡量理 论的标 准来说 ，就是 具有相 当的参 照性。 毋庸 置言* 

由于军 功受益 阶层只 是一个 单纯的 理论性 概念， 而不是 一个复 

杂的理 论体系 ，其 自身内 部的一 致性， 当是 没有问 题的， 这就是 

说， 它是 符合笔 者衡量 理论的 第三 个标准 ，即自 体 性的。 

注释 

[1] 诸 氏关于 该问题 之论述 ，主要 见 于以下 各书： 

孟 德斯鸠 (法的 精神） 第 一部， 第三篇 第八、 九章。 （〈世 界 大思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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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出书房 新社， 1966 年版， 根岸国 孝译） 

黑格尔 〈历史 哲学） ，武市 建人译 ，岩波 文库， 1971 年。 

马克思 < 前资 本主义 的诸生 产形态 > ，手岛 JE 毅译 T 国民 文库， 大月书 

店 ，1936 年。 

马克斯 * 韦怕 < 支配的 社会学 > ，世良 晃志 郎译， 创文社 ，1960 年^ 

魏持夫 < 东洋的 社会理 论）， 森谷 克己， 平野太 郎编译 ，日 本评 论社, 

1939 年。 

[
2
]
 
 

诸氏 关于该 问题之 论述， 主要见 于以下 各书： 

陶希圣 < 中国社 会之史 的分析 > ，新生 命书局 ,1928 年。 

郭沫若 < 中国 古代社 会研究 > ，联合 书店， 1930 年。 

侯外庐 1、 《中国 古代社 会史论 >， 人民出 版社， 1955 年版。 新知 书店， 

19 斗 8 年。 2、 〈中国 封建社 会史论 >， 人民出 版社, 1979 年版， 

关于 该问题 之综合 性述评 .台湾 方面的 可以参 见郑学 稼<  社会 史论战 

的起因 和内容 > ，中华 杂 志丛书 6 大 陆方面 可以参 见林甘 泉等编 （中 国古代 

分期讨 论五十 年>, 上海 人民出 版社， 1982 年。 近年， 杜正胜 在其大 著<古 

代社会 与国家 H 允晨文 化公司 ， 1992 年) 所收之 “中国 社会史 研究的 探索” 
中 ，对 此也有 综述。 

[

3

]

 

 

谙 氏关于 该问题 之论述 ，主要 见于以 下各书 ： 

铃木俊 、西鹌 定生编 < 中囯 史的时 代区分 > ，东京 大学 出版会 3 抑 3 年。 

西 峭定生 〈中 国古代 帝国的 形成及 其结构 —— 二十等 爵制研 究)， 东京 

大学 出皈会 ,1埘1年& 

增渊龙 夫< 中国古 代的社 会和国 家> ，弘文 堂 ,1960 年。 

木村正 雄<中 国古代 帝国的 形成〉 ，不 昧社 4965 年。 

守屋 美镩雄 (中国 古代的 家族和 国家〉 ，东洋 史 研究会 ,1968 年。 

滨 口重国 1、<秦 汉箝唐 史的研 究>,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W66 年。 2、 （唐 

王朝的 贱人制 度研究 >, 东 洋史研 究会, 1966 年。 

好 并隆司 〈秦汉 帝国史 研究〉 ，未 来社 3978 年& 

尾形勇 { 中国古 代的家 和国家 > ，岩波 书店,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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獍边 信一郎 < 中国古 代国家 的思想 构造) ，校仓 书房， 1994 年。 

曰本 学界关 于该问 题的最 新综述 ，可 参见刘 俊文编 （日 本学者 研究中 

国史论 著选译 >二 （中华 书局， 1993 年> 附录， 谷川道 雄和东 晋次等 学者之 

评论。 

[4]  西鸠定 生<  中国 古代国 家和东 亚世界  >  所收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1983 年。 

[5]  “ 汉代的 民间秩 序与任 侠习俗 '前注 [3] 增 渊书。 

[6]  “关 于汉高 祖集团 的性质 '“父 老” ，前注 [3] 守屋书 ， 

[7]  “关 于汉唐 间的家 人之请 关于中 国上古 社会问 题札记 '前注 

[3] 滨口书 1。 

[S] 前注 [3] 西 鸠书。 

t9] 参见 饭尾秀 幸对于 战后日 本的中 国史研 究所作 的系列 考察， 

^ 亚 洲式专 W’ 与战后 的中国 古代史 研究”  U 历史评 论>  五四 二号， 1的5 

年) 、“中 国古代 国家生 成论之 前提” （〈古 代文化 >四 八卷， 1996 年）， “作为 

战后记 录的中 国古代 史研究 "（< 中国 一 社会 与文化 > 第十 —号， 1996 

年)。 

[

1

0

]

 

 

抽稿“ 史学理 论的层 次模式 和史学 的多元 化”， （历 史研究 >, 

1986 年, 第一期 
& 在 该文中 

，笔 者将历 
史学划 

分为低 
层史学 

、中 层史学 
、高 

层史学 
、哲 学史 学共四 

个部分 
，后来 ，接受 田中正 

俊先生 
的意见 

，将 低层一 
语改 为基层 

，接 受周一 
良先生 

的意见 
，将 哲学史 

学单独 
分出， 笔者对 

于史学 

的划分 
f 遂确 立为基 

层史学 
、中 层史学 

和高层 
史学三 

部分。 在此* 再 次对两 

先 生表示 感谢。 

[

1

1

]

 

 

金现涛 、刘青 峰< 兴盛 与危机 > ，香港 中 文大学 出版社 ，1992 年 

版。 

[

1

2

]

 

 

前
注
 

[10] 
拙
稿
。
 

[

1

3

]

 

 

前
注
 [3] 
好
 并书
。
 

[

1

4

]

 

 

前
注
 

[3] 
尾
形
书
 。 

[

1

5

]

 

 

拙论“ 历史学 的定义 和结构 '北 京大 学五四 科学讨 论会，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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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笔者 关于史 学理论 问题， 特别是 关于史 学知识 论问题 有一系 统的考 

察. 先 后就其 结果草 拟成三 篇系列 论文， 其一即 前注之 论文“ 史学理 论的层 

次 模式和 史学的 多元化 '其余 两篇分 别題为 "历 史学 的定义 和结构 "和4 ■中 

国史学 的政治 主义传 统”， 前者笔 者曾经 提交给 1988 年的“ 北京大 学五四 
科学 讨论会 '后者 曾经于 1987 年 在日本 信州大 学史学 会上作 了发表 。由 

于 上述三 者乃是 笔者从 不同侧 面对于 史学知 识论问 题进行 考察思 考的互 

相关联 的组成 部分, 在 论述史 学理论 问題时 ，难 免互相 牵连。 这种因 未及 

刊行 (笔 者正 在系统 的整理 有关史 学理论 的研究 和思考 ，有 意将来 以专书 

的形式 公诸于 世。) 而出现 的前后 失序的 不便， 尚请读 者多多 原谅。 

[

1

6

]

 

 
见前注 [10】 拙 稍文。 

[
1
7
]
 
 

田余 庆先生 之秦汉 史讲义 ，其 部分内 容已由 先生整 理成文 ，分 

别 厢为“ 说张楚 一 关于 亡秦必 楚问题 的探讨 '“论 轮台诏 秦汉 魏晋南 
北朝人 身依附 关系的 发展历 程” ，汉魏 之际的 育徐豪 霸”等 f 收于先 生之论 
著 (秦 汉魏晋 史探微 >< 中华书 局， 1993 年)。 先生对 于汉瑰 政治关 系的论 
述 ，査 隐洞微 ，曲 折椿妙 ，堪称 中层史 学的精 品。 对此， 笔者有 意另外 置评, 
在此不 赘述。 

[

1

8

]

 

 

关于 (史 记> 各篇之 史料来 瘰及构 成问题 f  B 本学 者藤田 胜久有 

< 史记 战国史 
料研究 

>< 东京 大学 出版会 
3997 

年) ，为 引人注 
目的系 

列性研 
究 成果。 关于 < 史记 > 纪年 之修正 

问翅， 平势 隆郎在 
< 新编 史记东 

周年表 
>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1995 年） 和 〈中国 古代 纪年之 

研究〉 （东 京， 汲 古书院 
1996 年) 有体 系性的 

研究。 皆 是研读 
(史 记〉 时不可 

忽视的 
新著。 

[

1

9

]

 

 

司马迁 在<  史记〉 卷十 A 髙祖 功臣侯 者年表 序中说 :“余 读高祖 

侯功臣 
t 察其 首封, 

所以 失之者 
，曰， 异 哉所闻 

，他 在这里 
所提到 

的读物 
，当 

即是 汉政府 
所保存 

的分封 
策书。 

又， 班固在 
(汉 书〉 卷 十六高 

惠髙后 
文功臣 

表中也 
提到“ 

元功之 
侯籍” 

，即 是汉 政府所 
保存的 

列侯之 
名籍。 

[

2

0

]

 

 

前
注
 

U0] 
拙
稍
。
 

[

2

1

]

 

 

拙 稿“西 汉软画 所在与 文帝的 侯国迁 移策' 〈国 学研究 > 第二 

卷, 北京大 
学中国 

传统文 
化研究 

中心,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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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形成 

第一节 释“ 高帝五 年诏” 

、高 帝五年 诏之史 料来源 f 

髙 帝五年 十二月 汉王 刘邦联 合各诸 侯王国 ，于 垓下之 

战击 败项羽 ，取 得了楚 汉战争 的胜利 。 春正月 ，刘 邦在定 陶军中 

接受 将士之 推举, 即位作 了汉朝 皇帝。 夏 五月， 遣散 军队, “兵皆 

罢归 家”。 同时, 发布 高帝五 年诏， 处理 各种战 后问题 ，力 图将国 
家由故 时转入 和平。 高帝五 年诏， 乃是西 汉初年 最重要 的法令 

之一 

o 

关 于高帝 五年诏 ，其最 详细之 记载为 0 又书  >  卷一 高帝纪 ，班 

固 叙其事 于高帝 五年五 月条， 以 “诏曰 ”和“ 又曰” 的形式 分诏文 

为前后 两部分 ，共 278 字 ，全文 如下： 

(诏曰  >诸 侯子在 关中者 ，复之 十二岁 ，其 归者 半之。 民 

前或 相聚保 山泽， 不书名 数 ，今天 下已定 ，令 各! H 其县 ，复故 

爵田宅 ，吏以 文法教 训辨告 ，勿 答辱。 民以饥 饿自卖 为人奴 

21 



姅者， 皆免为 庶人。 军吏 卒会赦 ，其亡 罪而亡 爵及不 满大夫 

者 ，皆 赐爵为 大夫。 故 大夫以 上赐爵 各一级 ，其七 大夫以 

上， 皆 令食邑 ，非 七大夫 以下， 皆复其 身及户 ，勿 事。 

(又 曰） 七大夫 、公 乘以上 ，皆高 爵也。 诸 侯子及 从军归 

者 ，甚 多高爵 ，吾数 i 召吏先 与田宅 ，及所 当求于 吏者， 亟与。 

爵 或人君 ，上 所尊礼 ，久 立吏前 ，曾 不为决 ，甚 亡谓也 。异 S 

秦民爵 公大夫 以上， 令丞与 亢礼。 今吾 于爵非 轻也， 吏独安 

取此！ 且法以 有功劳 行田宅 ，今 小吏未 尝从军 者多满 ，而有 

功者顾 不得， 背 公立私 ，守 尉长吏 教训甚 不善。 其令 诸吏善 

遇高爵 ，称 吾意。 且廉问 ，有 不如 吾诏者 ，以重 论之。 

同一 诏书， （史记 >卷 八高祖 本纪仅 采录了  23 字， 无 诏曰之 

形式 ，直接 叙于高 帝五年 五月条 中》 其文 如下： 

(五月 ，兵 皆罢归 家。） 诸侯子 在关中 者复之 十二岁 ，其 

归者复 之六岁 ，食之 一岁。 

荀悦 < 汉纪 > 卷三 高帝五 年条以 “令” 的形式 采录了  22 宇, 其文如 

下： 
■ 

(夏 五月 ，兵 皆罢。 令） 人保 其山泽 者各归 其田里 ，自卖 

为 人奴婢 者免其 庶人。 

下面 ，笔 者将以 C 汉书  >  之文 为底本 ，对高 帝五年 诏详细 进行讨 

论。 在讨 论其内 容以前 ，首 先霈对 该诏书 之史料 来源及 其可靠 

性予以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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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 卷十 艺文志 儒家类 有“高 祖传十 三篇/ 班固 自注: 

“ 高祖与 大臣述 古语及 诏策也 。”我 们知道 ，艺 文志乃 录刘向 、刘 

歆 父子所 校书目  <  七略》 作成， “高祖 传十三 篇”， 班固是 见到了 
的 ，其内 容的主 要部分 ，就 是刘邦 时期的 诏令。 据 《汉 书补注 >引 

王 应麟说 ，宣 帝时之 丞相魏 相在其 奏文中 曾直接 引用过 该书。 

考 (汉书  >  卷七 十四魏 相传， 魏 相“明 易经, 有 师法， 好观汉 故事及 

便宜 章奏。 ”其为 丞相时 ，曾 在所上 关于明 堂月令 的奏文 中引用 

过“ 〈髙 皇帝所 述书〉 天子 所眼第 八”， 其 文曰： 

大 谒者臣 章受诏 长乐宫 ，曰： “ 令群臣 议天 子所服 ，以 安 

治天下 。”相 囯何， 御史大 夫臣昌 谨与将 军臣陵 、太子 太傅臣 

通等议 “春夏 秋冬天 子所服 ，当 法天 地之数 ，中得 人和。 故 
自天子 王侯有 土之君 ，下 及兆民 ，能 法天地 ，顺 四时， 以治国 

家 ，身 亡祸殃 ，年寿 永究， 是奉宗 庙安天 下之大 礼也。 臣请 
■ 

法之。 中 谒者赵 尧举春 ，李 舜举夏 ，兒 汤举秋 ，贡 禹举冬 ，四 

人各 职一时 。” 大谒者 襄章奏 ，制曰 ：“可 。’’ 

如淳 注曰: “第八 ，天子 衣服之 制也。 于施行 诏书第 八。” 以此看 
来 ，汉志 所录之 〈高 祖传十 三篇〉 与魏相 所引用 的<  高皇 帝所述 

书> ，当为 同一内 容之书 ，该 书完整 而详细 地记录 了髙帝 期间的 

各种诏 令文书 ，其 第八部 分为“ 天子所 服第八 '专 记高帝 期间有 

关 天子服 饰之诏 令制度 。又， <  隋书〉 卷三十 经籍志 录有“ 魏朝杂 

诏 二卷” ，其本 注曰: “梁有 (汉 高祖 手诏》 一卷 I 亡。” 可知， 同一内 
容的书 于梁时 尚残存 ，其后 不闻, 或许亡 于陈隋 之际。 

我 们知道 ，古代 史书中 对于诏 令文书 很少全 文全录 ，一 般都 
是根据 作者的 意图， 用节录 、分载 、选录 、略写 的形式 部分釆 

23 



录⑶。 考 高帝时 期相国 为萧何 、御 史大夫 为周昌 、太子 太傅为 

叔孙通 时系高 帝七年 到九年 [4]， 《汉书  >  魏相传 所引之 服制诏 > 

当 发布于 此时。 诙诏书 也非全 文全录 ，但 从诏 令之形 式上看 ，却 

相 当完整 ，为汉 代诏令 第三类 ，即 制书和 诏书的 结合书 式之典 

型 高帝五 年诏也 并非全 文全录 ，从诏 令形式 上看， 也相当 

完整， 为汉代 诏令第 一类, 即制 书之典 型形式 (其 分析详 下)。 可 
以推想 ，高帝 五年诏 和高帝 服制诏 ，皆 为收 入汉高 祖诏令 集录， 

即 〈髙祖 传十三 篇> (又称 《高 皇帝 所述书  >) 之汉高 祖刘邦 所颁布 

的 诏令。 该 书从西 汉初年 一直存 续到梁 ，亡 于陈隋 之际。 司马 

迁见 过此书 ，他 根据自 己撰写 通史的 需要， 仅选取 了该书 所载的 

高帝 五年诏 之寥寥 数语。 宣帝时 魏相看 了此书 ，他称 该书为 〈高 

皇帝 所述书 > ，在自 己 的上奏 文中详 细采录 了该书 第八章 所载之 

高帝 夭子服 制诏。 西汉 末年, 刘向、 刘歆父 子在整 理宫廷 藏书时 

也见到 该书， 因其 时尚存 十三篇 ，遂条 陈其目 录 ，称为 （高 祖传十 

三篇 >。 东汉班 固也见 到该书 ，他根 据该书 的内容 对刘向 所撰之 

书名作 了注释 ，其 注释与 魏相所 引之内 容完全 相符。 班 固在撰 

写 汉书高 帝纪时 ，根 据西汉 一朝断 代史之 需要， 以 节录诏 书的形 

式 ，详 细采录 了高帝 五年诏 之相当 一部分 内容。 东汉末 ，荀 悦在 

撰写 〈汉纪  >时 ，也以 令的形 式再一 次采录 了髙帝 五年诏 之部分 

内容。 由 此可见 ，高 帝五年 诏之史 料来源 ，清 楚明晰 ，作 为第一 

级之原 始史料 ，相 当可信 可靠。 下面 ，笔者 试图将 高帝五 年诏分 

为 十五节 ，逐 节加以 检讨。 

二 ，诸侯 子" 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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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诸 侯子在 关中者 ，复之 十二岁 ，其 归者 半之。 

—句 开始。 相应 的内容 ，〈史 记》 卷八高 祖本 纪作： 

诸 侯子在 关中者 ，复之 十二岁 ，其 归者复 之六岁 ，食之 —岁 
o 

此 23 字, 乃< 史记〉 所记 高帝五 年诏之 全文。 < 汉书〉 之文, 将<史 

记〉 所记之 “复之 六岁” 改为“ 半之” ，“食 之一岁 ”则遗 漏了。 

关于“ 诸侯子 ”一语 ，历来 有两种 解释。 其一为 宋人宋 祁说, 

“诸侯 子谓诸 侯国人 ，若楚 子之类 。” 将诸侯 子解释 为“诸 侯国之 

人 其 一为清 人周寿 昌说, “窃谓 楚子， 诸侯子 之类, 大约楚 

国与诸 候支系 、宗 戚之从 军者, 非泛泛 国人, 故书子 以别之 。”将 
诸侯 子理解 为诸侯 各国王 族之宗 室姻亲 然而 ，深入 查询史 

籍 ，诸侯 子一语 ，仅 见于西 汉初年 [8]。 （汉 书》 卷 四十四 淮南王 

刘 长传所 载薄昭 致刘长 书曰： 

…… 亡 之诸侯 ，游 宦事人 ，及 舍匿者 ，论皆 有法。 其在 

王所 ，吏主 者坐。 今诸 侯子为 吏者， 御史主 ，为 军吏者 ，中尉 

主 ，客出 入殿门 者， 卫尉 大行主 、诸从 蛮夷来 归谊及 以亡名 

数自 （占） 者 ，内史 县令主 ，相 欲委 下吏， 无与 其祸， 不可得 

也。 王 若不改 ，汉系 大王邸 ，论 相以下 .为之 奈何？ 

此文 言及刘 长非法 收容各 种亡人 之罪， 其所收 容的亡 人中, 就包 

含 有“诸 侯子％ 同一 罪状， 同 传所载 丞相张 苍之奏 文中，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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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聚 汉诸侯 人及有 罪匿与 居”。 前文 之“诸 侯子' 后文称 作“诸 

侯 人”。 “ 汉诸侯 人”， < 汉书 补注》 王先谦 曰： “汉郡 县及诸 侯国之 

人 。”将 其释为 汉之郡 县的人 和诸侯 国的人 ，极 是。 可见， “诸侯 

子” 即“诸 侯人” ，就是 诸侯国 的人。 从 当时的 户籍制 度来看 ，“致 

刘长书 ”中所 言及的 “蛮夷 来归谊 ”者， 本是 没有户 籍的， “ 无名数 

自占者 '当 是不 载于户 籍而自 我申告 重新登 录者。 此处 的“无 

名数” 同髙帝 五年诏 文中之 “不书 名数” 乃是同 义语， 皆指 没有登 
录 于户籍 (见 本节三 [2] 解 释〉。 从而， 就户籍 登录之 法而论 ，所 

谓“诸 侯子” ，就 是户 籍在诸 侯王国 的人。 下面 ，我 们将根 据这种 

释意 ，进而 具体分 析高帝 五年诏 中的“ 诸侯子 在关中 者”。 
我 们知道 ，秦 汉时代 户籍制 度严密 ，人 口的移 动受到 严格的 

限制。 特 别是首 都所在 的关中 地区， 出 入须持 有传， 即特 别通行 

证方可 放行。 出 入关中 的这种 特别通 行制度 ，汉 文帝十 二年曾 

经一度 废止, 到景帝 四年又 恢复了 [W。 从而 ，诏 文中与 “军吏 

卒”同 时受到 优待的 “诸侯 子在关 中者” ，并 非一般 意义上 的户籍 
在 诸侯王 国者， 当 有更为 具体的 意义。 

汉元年 十月， 刘 邦率领 军队首 先进入 关中， 十二月 ，项 羽及 

其所厲 的诸侯 各国的 军队也 进入了 关中。 同 年二月 ，项 羽实行 

大分封 ，四月 ，各 国军队 纷纷从 关中撤 退返还 本国。 当时 ，旧秦 

国被分 割为雍 、塞、 翟和汉 四国。 关 中地区 ，分别 由旧秦 国的将 

领雍 王章邯 、塞王 司马欣 、翟 王董翳 统领旧 秦国吏 士实施 统治。 

从而 ，此时 并无滞 留于关 中的诸 侯国人 ，即 所谓“ 诸侯子 在关中 

者”之 存在。 然而 J 日秦 国的蜀 汉地区 ，则由 汉王刘 邦统治 ◊刘 

邦 领军到 汉中就 国时， 有相 当数量 的关东 地区的 诸侯国 人跟随 

到达。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曰:“ （项) 羽使卒 三万人 从汉王 ，楚 子， 

诸 侯人之 慕从者 数万人 。”文 颖注曰 ：“楚 子犹言 楚人也 ，诸 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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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言诸 侯国人 。” 可见 ，跟 随刘邦 抵达汉 中者, 除了“ 三万人 ”的汉 

军外, 还有“ 数万人 ”的楚 及其他 诸侯国 的“慕 从者％ 比如 T 淮阴 

侯韩信 和韩王 韩信， 皆在上 述“慕 从者” 之列。 据笔者 的研究 ，抵 
汉中 就国时 的汉军 ，几乎 皆为旧 楚国地 区出身 的将士  [10], 他们 

本来 皆 著籍于 关东， 当他 们作为 汉王国 的将士 抵达汉 中以后 ，在 

何处著 籍的问 题就发 生了。 如果根 据当时 的户籍 制度， 他们当 

在汉中 著籍, 然而, 由以后 的史实 来看， 他 们似丰 并没有 在汉中 

著籍 ，而 是保留 了其在 关东的 本籍。 笔者作 此推想 ，基于 以下三 

点 理由： 

(—> 刘邦 集团抵 达汉中 地区后 ，出身 于关东 地区的 部下皆 

思念故 土，“ 日夜企 而盼归 ”（c 汉书  >卷 一高帝 纪引韩 信语) 。刘 
邦 为了攻 占关中 ，进 而东进 关东地 区与项 羽争夺 天下， 必 须利用 

将士们 的归乡 心情。 保 留将士 们的关 东籍， 不 在汉中 著籍， 当是 

汉中 就国时 汉政府 的政策 之一。 据 本章第 二节表 1—1 秦楚汉 

间刘 邦集团 军功爵 封赐表 来看, 汉的食 邑制度 ，最 迟在汉 二年十 

一月 已经 实行, 其 食邑之 所在地 ，没 有一个 在汉中 地区， 当也同 
将士们 不在汉 中著籍 有关。 

(

二

)

 

 

汉二年 八月， 刘邦领 军队再 次进入 关中。 其时， 跟随刘 

邦进入 
汉中的 

楚及各 
诸侯国 

人也到 
了关中 

，正 是他们 
，成 了“诸 

侯子 在关中 
者”， 即身 在关中 

的诸侯 
国人。 

据 (史记 
> 卷八 高祖本 

纪 ，汉二 
年六月 

，刘邦 
于彭城 

战败后 
，撤退 

至关中 
，发 布诏 令“令 

诸侯 子在关 
中者、 

皆集栎 
阳为卫 

。”乃 
是于紧 

急时， 
招集可 

以依靠 
信赖的 

“诸侯 
子在关 

中者” 
共同保 

卫首都 
栎阳。 

(

三

)

 

 

高帝五 年五月 ，汉 政府 开始解 散军队 ，遗返 “归家 "，同 

时 ，发 布“高 
帝五年 

诏”。 
“归家 

"即返 
归本籍 

所在地 
[u]。 

就跟 
随刘邦 

之汉中 
就国的 

部下们 
而言， 

如果他 
们已经 

在汉中 
著籍了 
27 

h 



的话 ，依照 法令, 此时就 该返还 汉中。 这是 完全不 可想像 的事。 

事实上 ，他 们皆 急干返 回其在 关东的 本籍地 ，而汉 政府为 了巩固 

关中根 据地， 希望他 们在关 中地区 定居。 为此， 高 帝五年 诏中有 

"诸侯 子在关 中者， 复之十 二岁， 其 归者半 之”之 条文， 在 徭税之 
免 除上, 对 定居关 中者给 予加倍 优待。 

总之 ，“诸 侯子 ”即为 “诸侯 国人” ，乃是 西汉初 年使用 的法律 

用语。 其意义 ，一 般而言 ，是指 户籍在 诸侯王 国的人 ，就 特殊的 

场合 而言， 尚要 根据上 下文意 作具体 分析。 

又 ，诏文 中的复 ，与 “除 ”同义 ，或 者联用 作“复 除”， 免除之 

意。 其兔除 之内容 ，史 书撰写 中常常 被省略 ，或者 另据别 处的律 

令故事 ，不 直接见 于律文 J ⑴此 处复的 内容， 当也是 省略了 ，以 

诏文 第七项 的免除 内容为 准的话 ，理解 为“徭 役”较 为恰当 （参见 
本节三 [7] 解释 >。 

通过 以上的 考察， 本条诏 文的意 义可以 简要解 释如下 :定居 

于 关中地 区的诸 侯国人 ，免 除其十 二年的 徭役。 返归本 籍所在 

地 的诸侯 国人， 免除其 六年的 徭役。 

三、1 •高 帝五 年诏” 之考析 ■ 

“高帝 五年诏 ”曰： 

[2] 民前 或相聚 保山译 ，不 书名数 ，今天 下已定 ，令 各归 

其县 ，复故 爵田宅 ，吏以 文法教 训辨告 ，勿 笞辱。 

师古注 曰：“ 名数， 谓户 籍也。 ”此处 所谓的 户籍， 当 是汉初 重新整 

理的新 户籍。 若 是秦的 旧户籍 ，则 不会有 “不书 名数” ，“复 故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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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宅”等 问题的 发生。 
西 汉初年 ，究 竟何时 开始整 理户籍 ，史无 明载。 然而 ，汉初 

的户 籍由丞 相萧何 主管， 则 是清楚 明确的 [i3]。 据 《汉书 > 卷一 

高 帝纪， 汉二年 八月， 刘邦领 军由汉 中 ai 发， 进军 关中， 其 时“留 
萧何收 巴蜀租 、给军 （粮） 食'  我们 知道， 秦汉征 收租税 以供军 

用 之事， 皆 是基于 户籍实 行的， 即同传 “计户 转漕给 军”之 语所言 
的情况 ^ 又据 < 后汉书 > 卷八十 六南蛮 西南夷 列传， 汉之 征兵制 

度 ，从刘 邦抵汉 中就国 时就开 始实行 [⑷。 征兵制 之实行 ，也是 

基于 户籍进 行的。 可 以推想 ，汉初 的户籍 整理， 开始于 汉二年 

(前 205) 四月至 八月， 即 刘邦抵 汉中就 国时。 其整理 之实行 ，当 

随刘邦 军队之 推进而 在各地 展开。 至迟到 汉二年 五月， 蜀汉关 

中地区 的户籍 整理， 已经基 本完成 [U]。 

“归其 县”， 即返归 户籍所 在的县 ，恢复 其旧有 的户籍 。然 
而 ，恢复 旧有的 户籍时 ，户 籍所 载的包 括爵位 、田 宅在内 的所有 

内 容也将 恢复。 这 就是“ 复故爵 田宅” 的具体 意义。 
此 诏文言 ，以前 ，有聚 保山泽 ，未 登录 于户籍 之民。 现在 ，天 

下已 经平定 ，命 令你们 回到本 籍所在 之县, 恢复其 旧有的 爵位和 

田宅。 官 吏当以 文法教 训辨告 ，不 得鞭笞 侮辱。 

[3] 民以饥 饿自卖 为人奴 婢者， 皆免为 庶人。 

此条为 赦免奴 婢为民 的法令 ，然 其赦免 的对象 ，并非 所有的 

奴婢 ，而是 限定对 象的。 

< 汉书  >  卷二十 四食货 志曰: “汉兴 ，接 秦之敝 ，诸 侯并起 ，民 
失 作业而 大饥馑 ，凡米 石五千 ，人 相食 ，死者 过半。 高祖 乃令民 

得卖子 ，就 食蜀汉 同事， <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二 年六月 条记为 
29 



“关中 大饥， 米斛 万钱, 人相食 ，令 民就食 蜀汉。 ”也就 是说， 此前, 
因 为饥荒 ，汉政 府曾经 发布过 诏令， 准许卖 子为奴 等事。 

此诏 文言， 上述 类因饥 饿自卖 为人奴 婢者， 皆赦免 为民。 

[4] 军吏 卒会赦 ，其 亡罪而 亡爵及 不满大 夫者， 皆踢爵 

为 大夫。 

如淳注 曰:“ 军吏卒 会赦, 得 免罪， 及本无 罪而亡 爵者， 皆 赐爵为 

大夫。 ”师古 注曰: “大夫 ，第 五爵也 。”秦 汉二十 等爵制 ，大 夫为其 
第五 等爵。 

此诏 文言， 刘 邦军队 的所有 吏卒， 除 去有罪 者外, 其 无爵位 

及爵位 不满大 夫者， 皆 賜与第 五等爵 之大夫 爵位。 

[5] 故大夫 以上， 赐爵各 一级。 

师古 注曰: “就加 之也。 级 、等也 。” 

此诏 文言， 第 五等爵 之大夫 及其以 上的爵 位之拥 有者， 皆加 

赐一级 爵位。 

[61 其 七大夫 以上， 皆令 食邑。 

臣瓒注 “秦制 列侯乃 得食邑 ，今 七大夫 以上， 皆食邑 、所 以宠之 

也。 ”据日 本学者 守屋美 都雄的 研究, 秦制, 第九等 爵之五 大夫以 

上者 ，食邑 [16]。 就 汉制一 般而言 ，只 有列侯 、关内 侯方有 食邑。 

然而 ，西汉 初年， 非侯而 食邑者 也有。 比如 赵尧。 < 汉书〉 卷四十 

二 赵尧传 曰:“ (刘 邦) 遂拜 (赵) 尧为御 史大夫 ，尧 也前有 军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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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及以御 史大夫 从击陈 豨有功 ，封为 江邑侯 。”据 (汉书  >  卷十九 
百官 公卿表 ，赵 尧于高 帝十年 为御史 大夫。 又据 〈汉书 > 卷十六 

功臣表 ，他 于高帝 十一年 封为江 邑侯。 可见， 他在封 侯以前 ，已 
经因军 功食邑 。 

“七大 夫”, 师古注 曰:“ 七大夫 ，公大 夫也， 爵第七 ，故 谓之七 

大夫 。”据 (汉书  >  卷十九 百官公 卿表及  <  商君书  >  境内篇 ，秦 汉爵 

制， 第七等 爵称公 大夫。 日 本学者 栗原朋 信以为 I 此处的 “七大 

夫 ”爵称 ，不 是秦爵 ，而 是楚爵 ，颜师 古注并 不妥当 [17]。 然而, 

正如后 文所将 论述的 ，汉 元年 四月到 八月， 汉建国 改制， 废除了 

从 前沿用 的楚制 ，改为 秦制。 据此 ，高帝 五年时 还继续 釆用楚 

爵, 则难以 考虑。 况且 ，高 帝五年 诏中使 用的其 他爵称 ，如 大夫、 

公大夫 、公 乘等， 皆是 秦爵。 进而, 七 大夫之 爵称， 正好列 于第八 

等 爵之公 乘前， 当如师 古注, 理解 为秦制 的第七 等爵。 

此诏 文言， 拥有 七大夫 （第七 等爵) 以上爵 位者， 皆给 予食邑 

之 优待。 

[

7

]

 

 
非 七大夫 以下， 皆复其 身及户 ，勿 事。 

“ 勿事” ，如 淳注曰 :“事 ，谓 役事也 。”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七 年十二 

月条 师古注 曰：“ 勿事， 不 役使也 。”皆 将“事 ”释为 徭役， 即 是此处 

“复” （见前 [1] 解释） 的项 目。 至于徭 役免除 的年数 ，当 是省略 

了。 

此诏 文言， 七大夫 以下的 有爵者 (不 含七大 夫)， 皆免 除其本 

人及其 同户者 的徭役 (？ 年)。 

[

8

]

 

 

七
大
夫
 、公 乘以

上
 ，皆
高
 爵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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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 注曰: “公乘 第八爵 。”汉 代爵制 有民爵 、官爵 之别， 也有官 
爵 、吏 爵之別 然而， 从 法制方 面看， 汉之法 律可以 分为普 

通 法和军 法两大 不同的 系统。 军功爵 ，乃 是基 于军法 ，伴 随有所 

定的 赏赐， 自有 区别于 其他爵 位的特 殊性。 一 般而言 ，汉 代爵制 

有高 爵和低 爵之分 ，其 分界， 为第八 级爵之 公乘。 民庶, 不能持 

有公乘 以上的 爵位。 然而， 此处以 七大夫 (公 大夫） 为高爵 ，当为 

优待 军吏卒 的特殊 处置。 

此 诏文言 ，第七 级爵七 大夫、 第八级 爵公乘 及其以 上的爵 

位 ，皆被 承认为 高爵。 

[9] 诸侯 子及从 军归者 *甚 多高爵 ，吾 数诏 吏先与 田宅， 

及所 当求于 吏者， 亟与。 

师 古注曰 :“亟 ，急也 。” 此处的 诸侯子 ，当即 前文所 言的“ 诸侯子 

在 关中者 ，此 处所言 及的关 于“先 与田宅 ”的 诏令， 史书 失载。 

然而 ，该 类诏令 确已多 次下达 ，却是 毫无疑 问的。 “所当 求于吏 

者”， 当指 根据军 功爵赏 制度所 应获得 的田宅 和其他 赏賜, 若据 

秦制, 除田宅 之外， 尚有 庶子， 汉制 ，则没 有关于 庶子的 记载。 

此 诏文言 ，诸侯 子及从 军归者 ，拥 有高爵 者甚多 ，皇 帝己经 

多次下 诏于吏 ，优先 给予田 宅及其 他应当 享有的 待遇， 从速办 
理。 

[10] 爵 或人君 ，上 所尊礼 ，久 立吏前 ，曾不 为决， 甚亡谓 



师古注 曰：“ 爵 高有国 邑者 ，则自 君其人 t 故 云或人 君也。 上谓天 

子”， “无 谓者， 失于 事宜, 不 可以训 。”据 秦汉的 军法, 军功 爵的赐 
与于军 中施行 ，相 应的 田宅等 赏赐的 施行， 则由军 中通知 受賜者 

本 籍所在 的县， 由 地方官 吏执行 [«]。 此处 诏令所 言及的 “曾不 
为决 '当 指地方 官吏对 于军功 爵者所 应获得 的田宅 等赏賜 （见 

下 [14] 解释  >  没有迅 速执行 。 

此诏 文言, 有 爵者， 特 别是高 爵者， 乃是君 临国邑 的人君 ，为 

皇帝所 尊礼， 地方官 吏对于 他们所 应获得 的赏赐 待遇拖 延未能 

迅 速实行 ，非 常不合 事宜。 

[11] 异 日秦民 爵公大 夫以上 I 令丞与 亢礼。 

应劭 注曰: “言从 公大夫 以上， 民 与令丞 亢礼。 亢礼者 ，长 揖不 

拜 师古注 曰:“ 异日， 犹言往 日也。 亢者， 当也 ，言高 下相当 ，无 

所卑屈 ，不 独谓揖 拜也。 ”二人 对于“ 亢礼” 的解释 ，稍有 不同。 

< 汉书〉 卷 五十汲 黯传， “大 将军青 既益尊 ，姊为 皇后， 然 黯与亢 
礼。 或 说黯曰 ，自天 子欲令 群臣下 大将军 ，大 将军尊 贵诚重 ，君 

不可以 不拜。 黯曰 ，夫以 大将军 有揖客 、反不 重邪。 ”据此 ，“亢 

礼** 乃指揖 而不拜 之礼。 （汉 书〉 卷一高 帝纪二 世三年 二月条 ，刘 

邦见 郦生/ ‘郵生 不拜， 长 揖曰” 云云。 师古注 曰：“ 长揖者 ，手自 

上而 极下， 可见, 应劭是 从施礼 的具体 形式来 解释“ 亢礼'  颜师 
古则进 而就该 种礼仪 的意义 而加以 补充。 

此 诏文言 ，从前 ，秦民 有公大 夫以上 爵位者 ，见 县令 县丞可 

长揖 不拜, 行对等 之礼。 

[12] 今 吾于爵 非轻也 ，吏独 安取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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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注 曰：“ 于何得 此轻爵 之法也 。” 〈汉 书补注  >王 先谦曰 r ‘何取 

轻爵如 此也。 颜训非 ，颜 注将 当属下 文的“ 且法” ，缀于 上文末 
解读 ，误。 王 注是。 

此 诏文言 ，当今 ，吾 于爵位 并无轻 视之意 ，吏岂 敢擅自 如此。 

[B] 且 法以有 功劳行 田宅。 

苏 林注曰 “行， 音行酒 之行， 犹付与 也。” < 汉书补 注> 王先 谦曰: 

“法， 谓法令 按, 汉之 军法有 依军功 授田宅 之规定 (详见 本章第 

三节 一)。 此处 所言之 "法 '当指 汉之军 法^ 
此诏 文言, 赐予有 功劳者 田宅乃 (军) 法之 规定。 

[14]1 .今 小吏未 尝从军 者多满 ，有 功者頋 不得， 背公立 

私 ,2 .守 尉长吏 教训甚 不善。 

1 

.

 

我

 

们知道 ，秦有 “吏谁 从军” ，即推 择小吏 编入军 队之制 

度。 此处所 
言及的 

“小吏 
未尝从 

军者'  
即 指未曾 

推择从 
军之小 

吏们。 
（详下 

r 多满” 
，如淳 

注曰： 
“多自 

满足也 
。” 〈汉 书补注 

>王 
先 谦曰： 

“私取 
田宅以 

自盈也 
。”已 如上述 

，因 军功 爵授予 
田宅一 事 ，由军 

功爵者 
本籍所 

在之县 
实行。 

具 体而言 
，由 该县之 

掾属等 
小 吏具体 

执行。 
然而， 

他 们利用 
职权， 

多私 取田宅 
以自肥 

，诏书 

谴责他 
们“背 

公立私 
。” 

2 

.

 

师

 

古注曰 ：“守 .郡 守也。 尉 ，郡 尉也。 长吏 ，谓 县之令 

长。 ”劳幹 
以为， 

汉代的 
“长吏 

”一语 
，有 以下 

多种含 
义：一 

、县之 
令 、长。 

二 、六百 
石以上 

的吏。 
三、 县丞。 

进而 
，长 吏一语 

在以上 



三 种意义 上使用 的情况 ，主要 在西汉 初年。 西汉中 期以后 ，则如 

< 汉书) 百官 公卿表 所载， 指称 县之令 （长） 、尉 、丞 如】。 然而 ，同 

一用语 ，特 别是 诏令当 中的同 一用语 ，可以 泛指多 种不同 对象, 

是 难以想 像的。 < 汉书 > 卷十九 百官公 唧表曰 ：“县 令长皆 秦官， 

掌 治其县 ，万户 以为令 ，秩 千石至 六百石 ，减万 户为长 ，秩 五百至 

三 百石。 皆 有丞尉 ，秩四 百石至 二百石 、是为 长吏。 百石 以下有 

斗食佐 史之秩 、是为 少吏。 ”在此 ，“长 吏”是 相对于 “少吏 ”而言 
的。 少吏 ，非 常明确 ，就是 指秩在 百石及 其以下 的吏。 相对于 

此, 长吏， 当指 秩在二 百石及 其以上 的吏, 即从二 百石到 二千石 

的所有 官吏， 皆可 称为“ 长吏'  长吏 的这神 意义, 可以通 用于劳 

幹 氏上面 所列举 的所有 用例。 县的令 、长 、尉 、丞, 六百石 以上的 

吏， 二千石 的吏， 皆 可称为 长吏。 也 就是说 ，长吏 一语， 乃 是二百 

石及 其以上 的官吏 的泛称 ，至 于具体 指二百 石以上 的哪一 级吏， 

则 要根 据上下 文作具 体分析 了  [21 1 。 

在 本条诏 文中， 长 吏是相 对“小 吏”而 言的。 < 汉书 > 卷八宣 

帝纪神 爵三年 八月条 ，诏 曰： 吏不廉 平则治 道衰, 今小吏 皆勤事 

而 奉禄薄 ，欲 其毋侵 渔百姓 难矣。 其 益吏百 石以下 奉十五 。”据 

此 诏文, 小 吏即是 秩在百 石以下 的吏。 古 文中“ 少”和 “小” 通用， 

两字的 写法也 不过一 划之差 ，所以 ，此 处的“ 小吏" 就是百 官公卿 

表 中的“ 少吏'  其不同 的写法 ，或者 是通假 ，或者 是笔误 [«]。 

又 ，（睡 虎地秦 墓竹简  >编 年记有 “[ 五十] 三年， 吏谁从 军。” 

之 记事。 注释 将“谁 ”释为 推择, 〈史记 > 卷六 秦始皇 本纪有 “军归 

斗 食以下 、什 推三人 从军' 即 是同一 类记事 [23]。 “ 斗食以 下”, 

前引百 官公卿 表曰： “百石 以下有 斗食佐 史之秩 ，是 为少吏 。”可 

见 ，秦 有“吏 谁从军 ”之制 ，其 所推择 的吏， 主要就 是百石 以下之 

少吏 （小 吏)。 从而 ，本诏 文中所 言及的 “小吏 未尝从 军者” ，乃是 



指未 曾推择 从军的 百石及 其以下 的少吏 （小 吏)， 主要指 地方郡 

县的掾 属等。 

此 诏文言 t 未曾从 军的 地方小 (少） 吏， 多私取 田宅以 自肥， 

有功劳 者反而 未能得 到应当 得到的 赏赐, 这种背 公立私 的事情 

之所以 发生, 原因在 于郡守 、尉 等长吏 的教训 不力。 

[15] 其令 诸吏善 遇高爵 ，称 吾意， 且廉问 ，有不 如吾诏 

者 I 以重 论之。 

师古 注曰: “称, 副也。 廉 ，察也 。”据 大庭修 的研究 ，汉代 诏文中 

的“使 命知朕 意'“ 以称朕 意”等 用语， 乃是诏 书的分 类之一 ，即 

制 书的专 门用语 [M]。 本诏文 中的“ 称吾意 ”与此 类同. 高帝五 

年诏也 当属于 制书类 诏令。 

此诏 文言, 命令诸 吏优遇 善待高 爵者以 称吾意 * 并且 查问, 

如 有不按 诏令行 事者， 从重 论处。 

以上， 笔者对 “高帝 五年诏 ”之内 容作了 一详细 之考析 。最 

后 ，笔 者对该 诏书之 分段记 载形式 ，再 作简单 的补充 说明。 已如 

前述， 一般 而言， 史书中 所见的 诏文， 以节略 、分载 的形式 部分采 

录 者为多 ，诏 文被加 以短缩 改写的 情形也 不少。 并且, 史书在 又寺 

诏文进 行节咯 、分载 的时候 ，诏 文之间 往往用 “又曰 ”加以 连接。 

比如， C 汉书〉 卷四文 帝纪文 帝元年 三月条 记载的 “ 养老令 '就同 

“高帝 五年诏 ”类同 ，也 是用 “诏曰 …… 又曰 …… ” 的形式 加以节 

略、 分载的 6 想来 ，此处 全文引 用分析 的< 汉书 >所 载的“ 高帝五 

年诏” ，当 也并非 原诏之 全文， 仍然是 以节略 、分载 的形式 采录的 

原诏 的部分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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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秦楚汉 间的爵 制变动 

一 、秦楚 汉间的 军功爵 

我们 知道， 汉承 秦制， 汉之 爵制， 也是继 承秦制 而来的 。 <汉 

书>卷 十九百 官公卿 表记其 事曰： 

一级曰 公士， 二上造 ，三 簪袅， 四不更 ，五 大夫， 六宫大 

夫 ，七 公大夫 ，八 公乘， 九 五大夫 ，十 左庶长 ，十一 右庶长 ，十 

二左更 ，十 三中更 ，十 四右更 ，十五 少上造 ，十六 大上造 ，十 

七驷 车庶长 ，十八 大庶长 ，十九 关内侯 ，二十 彻侯。 皆 秦制， 

以赏 功劳。  
’ 

然而， 秦 汉交替 时期， 即秦 楚汉间 ，刘 邦的军 队曾经 使用过 楚爵。 

比如 ，刘 邦部下 的樊哙 、灌婴 、夏侯 婴等， 曾经 被賜与 过执帛 、执 

圭 等楚爵 （见表 1—1)。 近年来 ，张家 山汉简 的出土 ，更 使汉初 

楚爵的 问题明 显化了 [2S]。 从而， 秦 楚汉间 的爵制 变动， 即秦 

爵 、楚爵 和汉爵 三者间 的关系 ，特别 是刘邦 集团何 时采用 楚爵， 

何 时又改 秦爵以 为汉制 的问题 ，自然 地浮现 出 来。 这 个问题 ，也 

直接关 系到“ 高帝五 年诏" 中所出 现的爵 称是否 皆是秦 爵的问 
题 ，不可 不予以 解明。 关于 此问题 ，迄 今为止 ，学 界主要 有以下 

几种 看法。 

(一) 沈钦韩 (汉书 疏证〉 曰： “高祖 初起， 官爵皆 从楚制 。"他 

指出 ，刘 邦集团 从起兵 开始即 从楚制 用楚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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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渡边 卓在“ 关于墨 家的兵 技巧书 ”一文 中说， 刘 邦集团 

“起 兵后用 秦制， 与项梁 、项羽 合作时 用楚制 ，从汉 楚对立 到汉帝 
国成立 时再次 用秦制 

(三)  高 敏氏在 44 论 两汉赐 爵制度 的历史 演变” 一文中 以为. 

刘 邦集团 统一采 用秦的 爵制， 时间 在高帝 五年刘 邦即位 作了皇 
帝以后 

(
四
)
 
 

据笔者 所知, 真正 对该问 题认真 作过考 察者, 当 推曰本 

学 者栗原 朋信。 他 在“两 汉时代 的官民 爵”一 文中指 出：“ 
汉灭楚 

统 一天下 以前用 楚爵。 从而 ，汉书 等文献 所载的 汉之二 十等爵 
乃 是继承 秦制而 来之事 ，其间 是有变 化的。 

其由 楚爵变 更为秦 

爵的 时间, 不在汉 统一天 下以前 ，而 在统一 以后。 
至于具 体在统 

一以后 的何时 ，由于 史书没 有记载 ，仍然 
是一个 问题。 考察起 

来 ，汉之 二十等 爵制的 存在， 文帝时 是比较 
确实的 ，惠帝 时当已 

经存 在了。 再往前 可以追 溯到高 帝时。 
高 帝五年 ，刘邦 即位大 

封功 臣为列 侯时, 制度上 废除了 楚爵改 
为秦爵 ，然而 ，在 爵称上 

是否 断然改 废完毕 ，则 是不能 断言。 
想来， 秦爵和 汉爵可 以说是 

大体 一致的 》 但是， 其间也 多少有 所变更 。” 也就 是说 ，栗原 

朋 信认为 ，汉之 爵制由 楚制变 
为秦制 ，乃在 高帝五 年统一 

天下以 
后， 但是 ，楚 爵的遗 留问题 * 在高帝 五年以 后仍然 存在。 

笔 者对于 栗原朋 信的研 究及其 结论， 评 价是相 当高的 ，本节 

文章， 就是读 了栗原 朋信的 大著后 专门撰 述的。 由出土 之张家 

山汉简 ，可以 清楚地 了解到 ，直到 高帝七 年》 楚爵 的问题 仍然作 

为遗留 问題在 汉政府 的文书 中出现 ，可以 说与栗 原朗信 说有相 

应 之处。 然而 ，笔 者以为 ，爵称 、爵 制在改 制后所 出现的 处理上 

的遗 留问题 ，和 爵称、 爵制在 制度上 的改变 问题， 毕竟是 两个有 

所 区别的 问题。 可以说 ，改 制是因 ，遗留 是果。 在 时间上 ，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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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法令颁 布的开 始时间 ，其执 行完成 则是旷 日持久 之事。 如果 

考虑到 战争继 续的当 时形势 ，特别 是考虑 到战争 中对于 他国归 

降者的 封赐待 遇和他 国故爵 与汉爵 间的比 定等具 体执行 中的细 

节的话 ，汉 改楚 制为秦 制以后 ，楚制 楚爵甚 至其他 诸侯国 的制度 

爵称 在汉政 府的文 书中长 期存在 ，当是 不难理 解的。 我们 知道, 

刘邦大 封功臣 在高帝 六年十 二月， 为了对 刘邦集 团何时 废楚爵 

改秦爵 的改制 开始时 间作一 明确的 判定, 笔者首 先考察 从秦二 
世元年 九月沛 县起兵 到高帝 六年十 二月大 封功臣 之间， 刘邦集 

团所 颁賜的 爵位， 统计列 表如下 (表 1-1)^: 

由上表 我们可 以得出 以下的 结论： 

(
一
)
 
 

从秦 二世元 年九月 沛县起 兵到汉 元年四 月汉中 就国期 

间 ，刘邦 集团从 
楚制， 用楚爵 

(

二

)

 

 

汉元 年四月 以后， 刘邦集 团所颁 赐的爵 位中， 楚 爵不再 

出现。 想来 , 其时刘 
邦集团 

所使用 
的爵制 

在制度 
上有了 

变化。 

(

三

)

 

 

汉五 年正月 ，刘邦 即位作 了皇帝 。 其时， 看不出 汉在爵 

制 上有所 改变。 

(

四

)

 

 

汉之大 封功臣 ，从高 帝六年 十二月 开始。 其时， 也看不 

出 汉在爵 
制上有 

明显的 
改变。 

二、 关于“ 韩信申 军法” ■ 

汉之军 事律令 4 称为 军法。 汉之 军法, 乃是由 韩信在 汉初整 

理确 定的。 < 史记 > 卷百 三十太 史公自 序曰： 

于 是汉兴 ，萧何 次律令 ，韩信 申军法 ，张苍 为章程 ，叔孙 

通 定礼仪 ，则 文学彬 彬稍进 ，诗书 往往间 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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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秦 楚汉间 刘邦集 团军功 B 封鷗表 

■ D 
D (刘 邦为 沛公） 

■ 

■ ■ 七大夫 复侯嬰 

■ ■ 五大夫 
里侯要 

1 

1 

1 

十二 

1 

七大夫 曹 参 

正 (沛公 从楚王 景驹） 
j 国大夫 

樊 哙 
1 三 

a 

a 

五大夫 
周 勃 

四 (沛 公属 項梁） 1 

/、 
(沛公 如薛、 共立楚 怀王） 

a 

七 
1 列大夫 樊哙 
五大夫 曹参 

执帛 S 侯 5 

A 
上闻 

樊哙 

执圭 里侯饗 
后九 (沛 公为 武安侯 、砀 都长） 

1 

1 

1 
1 执帛 曹参 

四 

七 

五大夫 

七大夫 

卿 

执圭 

执帛 

m 
封 

封 

封 

封 

重封 

奥哙 灌 

樊哙 

曹参 

灌要 

傅宽 

靳歙 

樊哙 釅商 

頁侯婴 

樊 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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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圭 

(沛 公封 汉王） 

列侯 

速成侯 

昭平侯 

威武侯 

信成侯 

封 

_ 武侯 

(汉中 就国） 

(铘 栎阳〉 

食邑 (宁 秦） 

食邑 (怀 德） 

食色 (雕 阴） 

食& (杜之 樊乡) 

食& 

食色 列侯 

食邑 

(刘 邦即皇 帝位) 益食 

益食 

(大封 功臣） 

食 邑平阳 

食颍阴 



同事 ，〈汉 书〉 卷一 高帝纪 记为: 

(刘 邦） 初 顺民心 作三章 之约。 夭 下既定 ，命萧 何定律 

令， 韩信申 军法， 张苍 定章程 ，叔 孙通制 礼仪， 陆贾造 新语。 

< 史记 >和<  汉书》 的上述 记载， 乃是 司马迁 和班固 就汉初 的若干 

重要国 事所作 的综合 性叙述 ，“韩 信 申军法 '为其 中之一 。申, 

< 荀子  >  富国篇 :“爵 眼庆赏 ，以 申重之 。” 扬惊注 "申， 亦重也 ，再令 

曰申。 ”可见 ，申 为再令 ，即再 次发令 之意。 然而 ，关 于韩信 究竟于 
何时 何地， 据何种 成法再 次发令 ，重 申军法 之详细 ，史书 没有记 

载。 为了 究明此 ，笔 者整理 韩信之 履历列 表如下 (表 1-2)1«]： 

“ 韩信申 军法” ，为西 汉初年 重要的 国事之 一。 即对 汉之军 
队 进行全 面整顿 .重新 确定关 于军队 的法律 制度。 从法 制颁布 

和改订 着眼. 其可能 性较大 的时间 有二: 其一， 汉元年 二月， 刘邦 

受封 为汉王 以后； 其二， 高帝五 年正月 ，刘 邦即位 为皇帝 以后。 

然而 ，如 前述， 高帝五 年正月 以后, 汉的爵 制并无 什么变 化的迹 

象 可寻。 况且 ，刘邦 即位前 ，韩 信已 被剥夺 了军权 ，正月 ，又 由齐 

王徙为 楚王。 尔后 ，他 于汉六 年十二 月被刘 邦補获 ，直到 高帝十 

一年 被吕后 所杀, 一直被 软禁在 长安。 因此 可以说 ，高帝 五年正 

月以后 ，韩 信申军 法一事 不可能 发生。 从而 ，可能 的时间 ，当在 

汉元 年二月 以 后了。 据上列 年表, 韩 信于汉 元年四 月到八 月间， 

于汉 中被刘 邦拜为 大将， 以最 高军职 负起全 面指挥 汉军的 重任。 

由他整 顿军队 ，重 申军法 一事， 以在此 时最合 情理。 如前述 ，恰 

在此时 ，刘 邦军 的军功 爵出现 了由楚 制改为 秦制的 变化。 刘邦 

军爵制 的这种 变化及 其时间 ，不但 印证了 韩信申 军法于 汉元年 

四月到 八月在 汉中颁 行一事 ，也 提示了 韩信所 “申” 的军法 ，乃是 42 



入 项梁军 6 

属项羽 为郎中 & 

由楚 归汉为 连敢。 

为治粟 都尉。 

拜 为大将 

攻 入关中 6 

收 兵与汉 王会于 荣阳, 

为左 丞相， 攻魏。 

虏 媿王， 

破代兵 P 

玻赵国 、代国 。 

攻齐国 1 为相国 p 

杀齐王 田广, 

封齐王 6 

参加垓 下之战 

被夺 去军权 

徙 为楚王 6 

被捕 0 

I? 为淮阴 侯& 

被吕后 所杀。 

基于秦 之军法 重新发 令的。 不难 推想, “韩信 申军法 ”时， 对于秦 
的军法 ，可 能根据 汉的实 际情况 作相应 的修改 ，但 其据以 再令的 

原本及 其基本 内容， 皆是来 源于秦 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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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形成 

一 、西 汉初年 的军功 爵赏制 

如 前述， “ 高帝五 年诏” 乃西 汉初年 之重要 法令， 其内容 

所 涉及的 范围， 包 括一般 庶民、 奴婢、 诸 侯子、 军吏卒 及各级 
政府 官员， 特别是 关于军 吏卒的 军功爵 赏规定 事宜， 更 是诏书 

的中心 内容。 追本 溯源， 西 汉政权 本是刘 邦集团 通过长 期战争 

建立起 来的， 优 待参与 政权创 立的军 吏卒， 乃是 西汉初 年汉朝 

政府的 基本政 策之一 。检点 史籍， 仅就刘 邦时代 而言， 汉政府 

就颁布 过相当 数量的 优待军 吏卒的 法令， 其中 ，除了  “ 高帝五 

年诏” 而外， 尚有 不少其 他令文 可寻。 比如： （汉书 >  卷一髙 

帝纪汉 二年二 月条： 

蜀汉 民给军 事劳苦 ，复 勿租税 二岁。 关中卒 从军者 ，复 

家—岁 o 

同卷 四年八 月条: 

汉 王下令 ，军 中不幸 死者， 吏为衣 衾棺敛 ，转送 其家。 

同卷 六年十 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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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身居 军九年 ，或未 习法令 ，或以 故犯法 ，大 者死刑 ，吾甚 

怜之。 其赦 天下。 

同卷八 年十一 月条: 

令士卒 从军死 者为# ，归 其县 ，县 给衣衾 棺葬具 ，祠以 

少牢 ，长吏 视葬。 

同卷 八年三 月条: 

令 士卒从 军至平 域及守 械者， 皆 复终身 勿事。 

同卷十 一年六 月条: 

令士卒 从入蜀 、汉 、关 中者复 终身。 

由 以上令 文可见 ，西汉 初年汉 政府所 颁行的 优待军 吏卒的 规定, 

包 括租税 和徭役 的免除 ，犯罪 的赦免 .丧 葬的 待遇等 等内容 ，这 

些内容 ，同 "高帝 五年诏 ”中优 待军吏 卒的内 容是一 致的。 此外, 

“ 高帝五 年诏” 关于军 功吏卒 的优待 规定中 .有因 功劳授 予田宅 

的规定 ，同时 ，诏 文也 言及了 有关田 宅授予 的其他 复数法 令已经 

颁布了 的事。 然而 ，关于 汉初授 予军功 吏卒田 宅的事 ，就 我们现 

在所 能见到 的史料 而言， 除了“ 萵帝五 年诏” 而外， 几乎完 全不见 

其 他记载 [M]。 由于此 事关系 到汉代 社会的 根本， 我们 不得不 

尽 可能予 以解明 ，特 别是诏 文中的 “法以 有功劳 行田宅 ”之法 .究 
竟是什 么法， 更 是我们 必须究 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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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知道 ，战 国时代 ，秦 国曾经 严密地 实行过 军功爵 赏制， 

因军 功授予 爵位及 田宅。 该制度 ，始 于秦孝 公时代 的商缺 变法, 

孝 公以后 的秦国 ，也 继续实 行这一 制度。 此事 X 史记 > 商君列 
传 、《商 君书  >  境内篇 、<韩 非子》 定法篇 、《荀 子>议 兵篇等 ，有 清楚 

的 记载。 近 年来， 由于 睡虎地 秦简的 出土, 我们对 于从秦 昭王到 

秦 始皇期 间秦的 军功爵 赏制度 的实行 ，也有 了确凿 的认识 。如 

前述， 汉元年 四月到 八月， 韩 信曾经 以再次 发令的 形式, 基于秦 

的 军法颁 定了汉 的军法 ，隶属 于军法 的秦的 军功爵 赏制， 当也顺 

理 编入汉 的军法 当中。 从而， 我们完 全可以 推想“ 高帝五 年诏” 
中所言 及的， 以军功 吏卒为 对象， 因 功劳赐 予田宅 的有关 军功爵 

赏 的法律 条文, 即“ 法以有 功劳行 田宅” 的法, 当是 汉的军 法条文 
规定。 

根据 笔者的 研究， 〈商君 书>境 内篇乃 是基于 秦军法 残文编 

成 的文献 ，〈商 君书  >  的成书 年代也 近于西 汉初年 想来 ，境 

内 篇所记 载的军 功爵赏 制也为 汉初的 军法所 继承。 其赏 賜规定 

可列 表如下 (表 1 一  3): 
此表 ，基 本上是 根据前 引守屋 美都雄 的论文 所列的 表作成 

的, 第五 等爵之 大夫以 上者, 授予的 住宅地 以二十 五亩为 限不再 

增 加之点 ，则是 采用了 古贺登 的见解 [%]。 守屋氏 以为， “就汉 
爵而言 ，除了 列侯、 关内侯 而外， 并 无賜邑 的事， 其 他形式 的土地 

賜予 的迹象 也没有 〖37]。” 汉代政 府并未 大规模 地授予 过土地 》 

已 是学界 之一般 看法。 当然， 如果概 观西汉 、东汉 两王朝 ，就其 

整 体而言 ，确实 如此。 然而， 如果仅 就西汉 初年来 看的话 ，因为 

情况与 秦类似 ，上 述说法 就不恰 当了。 首先 ，上 述“高 帝五年 
诏 '就明 确规定 第七等 爵之七 大夫以 上者， 皆给予 食邑。 其次 *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高 帝九年 十一月 条 有“徙 齐楚大 姓昭氏 、屈 46 



-3  <  商署书  >  塊内 篇所见 的军功 鼉赏表 

R 名 

田 （顷) 宅 (亩) 庶子 （人) 

公士 上造 

簪袅 

不更 

大夫 

官大夫 

公大夫 

公乘 

五大夫 

客卿 
正卿 

税邑 300 家 

税邑 600 家 

賜税 300 家 

赐邑 300 家 

左庶长 

右庶长 

14 

少良造 

大良造 

氏 、景氏 、怀氏 、田 氏五 姓关中 ，与 利田宅 。”之 记事。 据 (汉书 >卷 
四十三 娄敬传 ，此 事， 乃是 刘邦接 受了娄 敬迁徙 关东豪 族的建 

议 /‘徙 齐诸田 、楚昭 •屈 •景 、燕 、赵 、韩 、魏后 及豪杰 名家” 之政治 

行为。 其结杲 ，迁 徙关东 豪族至 “关中 十余万 口”。 可 以想像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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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给予这 "十余 万口 ”新移 民的土 地田宅 ，数 量是相 当大的 。 
这 件事， 可以 说是西 汉初年 政府大 规模赐 予土地 的事例 之一。 
想来， 在西汉 初年， 长期战 乱刚刚 结束， 由 于人口 的锐减 和庶民 

“ 脱籍” (参见 本章第 一节三 之解释 [2]) 之大 量发生 ，政府 持有大 
量的 土地， 因而大 规模的 土地授 予是有 充分条 件的。 

据笔 者管见 ，学界 研究中 ，涉及 “高帝 五年诏 '特别 是其中 
的田 宅赐予 问题者 ，为数 不多。 好并 隆司在 其论著 < 秦汉 帝国史 

研究》 中， 曾经提 及这个 问题， 他说“ 从整体 上看， 讲的是 优待高 
爵者 ，即 从军的 吏卒们 ，但是 ，从 实际情 况上看 ，由 于被赐 爵者数 

量大， 爵位 过滥， 反 而使轻 视爵位 之现象 蔓延， 伴 随爵位 賜予之 

田 宅授予 之实行 也出现 了困难 纸屋 正和氏 在其论 文“西 

汉郡县 统治制 度的展 开”中 ，也曾 经言及 此事。 他 将高帝 五年诏 

之前 面部分 称为第 一诏， 后面部 分称为 第二诏 ，认 为第一 诏规定 

给予爵 位在七 大夫以 上的军 吏卒“ 食邑” ，第 二诏 则规定 “与田 

宅”， 二者之 间有所 不合。 他就 此不合 进一步 质疑， 怀疑 第二诏 

乃 是在第 一诏发 布后， 就其结 果再次 发布的 ，或者 两诏完 全是内 

容有 别的不 同诏书 [3»]。 然而， 已如前 述,“ 高帝五 年诏” 中所言 

及的授 予田宅 一事， 乃是 基于汉 的军法 中的赏 赐规定 颁行的 ，汉 
的军法 ，又 是继 承秦的 军法制 定的。 我 们知道 ，秦 的军功 爵赏规 

定 ，是基 于累进 计算法 实行的 ，低 爵者晋 升为高 爵者, 被 賜予食 

邑， 其从前 所获得 田宅并 不需要 返还。 从而 ，不管 是低爵 者还是 

高爵者 ，都 涉及 田宅賜 予的事 ，从 这种意 义上看 ，“ 高帝五 年诏” 

前部 和后部 之间并 无不一 致之处 (关 于该 诏书的 前部和 后部的 

记载 问题， 参 见本章 第一节 三)。 

下面， 笔 者根据 “髙帝 五年诏 “ 作成西 汉初年 的军法 所定的 
军功爵 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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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及西汉 初年， 在军 法的军 功爵赏 规定中 ，可 以见到 賜予田 

宅 的规定 ，然而 ，就此 后西汉 、东 汉的 整个历 史而言 ，则再 也看不 

到 同样的 记载。 笔 者以为 ，个 中原因 ，当是 此后汉 的军法 规定有 

了改变 ，将伴 随军功 爵赏的 田宅賜 予改为 金钱赐 予了。 考诸史 

籍， 刘邦 时代, 见不到 伴随军 功爵赏 的金钱 賜予的 事例， 以后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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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 景帝时 可以看 到了。 < 汉书》 卷三 十五 吴王刘 濞传载 有景帝 

三年吴 王刘濞 之“遗 诸侯书 '摘 录其文 如下： 

…… 愿诸王 勉之。 能斩捕 大将者 ，赐金 五千斤 ，封万 

户。 列将， 三千斤 .封五 千户。 裨将 ，二千 斤，封 二千户 。二 

千石 ，千斤 ，封千 户（<  补注  >  先谦曰 ，（史 记>  更千石 ，五 百斤， 

封五 百户句 ，此夺 文。） ，皆为 列侯。 其以 军若械 邑降者 ，卒 

万人， 邑万户 t 如得大 将。 人 户五千 ，如 得列将 ，人户 三千， 

如 得裨将 I 人户千 ，如 得二 千石。 其小 吏皆以 差次受 爵金， 

它封 赐皆倍 军法。 其有故 爵邑者 ，更益 勿因， 愿诸王 明以令 

士大夫 ，不 敢欺也 ，寡 人金钱 在天下 者往往 而有， 非 必取于 

吴 ，诸 王日夜 用之不 能尽。 有 当赐者 告寡人 ，寡人 且往遗 

之 ，敬 以闻。 

考察所 引上文 ，当 为吴王 颁布的 军功爵 赏令之 令文。 汉代 ，列侯 

之封賜 ，并非 如同一 般的军 功爵之 论赏， 由将 军在军 中颁行 ，而 

是只 能由皇 帝亲行 [41]。 吴王反 乱踰制 ，颁 布于令 文当中 。除 

此例外 ，该 令文中 的一般 的军功 爵赏, 则是基 于旧有 的规定 ，即 

汉的军 法规定 加倍颁 行的。 也就是 文中所 明言的 “它封 賜皆倍 

军法 。”在 此令 文中， 我们 可以注 意到， 旧有 的伴随 军功爵 赏的田 

宅授 予一事 ，完 全没有 被提到 ，取而 代之， 则是伴 随军功 爵赏而 
来 的金钱 賜予。 由此 我们可 以推断 ，至 迟到景 帝初年 ，汉 军法中 

的伴随 军功爵 赏的田 宅賜予 规定， 已经 改订为 金钱賜 予了。 
■ 

二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形成 

高帝 五年十 二月， 刘邦招 集汉及 其各诸 侯王国 的军队 ，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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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垓下 与项羽 决战。 胜利后 ，同年 五月， 发布“ 高帝五 年诏” ，解 
散军队 ，使其 归家。 此时 ，解 散归家 的军队 ，即是 为进行 垓下之 

战而被 招集的 军队。 关于垓 下之战 ，（史 记> 卷八 高祖本 纪记其 

事曰： 

五年 ，高 祖与诸 侯兵共 击楚军 t 与项 羽决胜 垓下。 谁阴 

侯将三 十万自 [前] 当之 孔将军 居左， 费将军 居右。 皇 

帝 在后。 绛侯 、柴将 军在皇 帝后。 项羽 之卒可 十万。 淮阴 

先合 ，不利 ，却。 孔将军 、费 将军纵 ，楚兵 不利。 淮阴 侯复乘 

之 ，大败 垓下。 项羽卒 闻汉军 之楚歌 ，以 为汉尽 得楚地 ，项 

羽乃败 而走， 是以兵 大败。 使骑 将灌婴 追杀项 羽东城 ，斩首 

八万 t 遂略定 楚地。 

孔 将军, 费 将军， <正 义） 注曰： “二 人韩信 将也。 孔 将军， 蓼侯孔 

熙 [聚] 。 费将军 ，费侯 陈贺也 。” 〈史记 >卷 十八髙 祖功臣 侯者午 

表 寥侯孔 聚条曰 :“以 执盾, 前元 年从置 起砀， 以左司 马入汉 ，为 

将军 ，三以 都尉击 项羽， 属韩信 ，功侯 。”  <  索隐  >  注曰 ：“即 汉五年 
围 羽垓下 ，淮 阴侯将 四十万 自当之 ，孔将 军居左 ，费 将军 居右是 

也。 费 将军即 下费侯 陈贺也 。”又 ，同 卷费侯 陈贺条 曰：“ 以舍人 
前 元年从 起砀， 以 左司马 入汉, 用 都尉属 韩信, 击项羽 有功， 为将 

军， 定会稽 、浙江 、湖阳 ，侯 。” 
由 此可知 ，上文 中的孔 将军和 费将军 ，皆为 韩信之 部下。 该 

下会 战时， 汉方面 的军阵 由前军 、中军 和后军 三部分 组成。 前 

军， 由 韩信及 其部下 之蓼侯 孔聚和 费侯陈 贺统领 三十万 大军组 

成， 中军 由刘邦 统领, 后 军由绛 侯周勃 和棘蒲 侯柴武 统领， 其数 

置没 有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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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知道， 战 国秦汉 时代， 以 郡县为 单位的 征兵制 已经实 

行 4]。 秦汉的 军制， 有 中央军 、地 方军， 军的平 时编制 和战时 
编制 之別。 尽管 如此， 不管中 央军或 地方军 ，军的 平时编 制或战 

时编制 ，征 兵的 数量基 于征兵 制度而 有定员 [44]。 从有 关史料 

来看， 当时军 队的总 动员数 ，大 致在六 十万人 左右。 据 〈史记 >卷 

七十三 王翦传 I 秦王 政使王 翦将六 十万军 攻楚， 其时， 王 翦不安 

道:“ 今空秦 国甲士 、而专 任于我 。”可 见 ，此 时王翦 所统领 的六十 
万秦军 ，几乎 就是秦 国所能 动员的 所有军 队了。 西 汉武帝 时期， 

曾经多 次大规 模动员 军队以 行外征 ，据 米田 贤次郎 的推算 ，元狩 

四 年总动 员与匈 奴决战 ，十万 骑兵外 加步兵 和辎重 部队， 数量达 

到 五十—— 六十万 [«]。 

楚汉战 争中, 汉方面 曾经两 次总动 员与楚 决战。 一 次是汉 

二 年的彭 城会战 ，另 一次就 是垓下 会战。 关于彭 城会战 ，《史 记> 

卷七项 羽本纪 汉二年 条记其 事曰： 

春 ，汉王 部五诸 侯兵， 凡五十 六万人 ，东 伐楚。 项王闻 

之 ，即 令诸将 击齐， 而自以 精兵三 万人南 从鲁出 胡陵。 …… 

至彭械 ， 0 中 ，大破 汉军。 

同事， 〈史记 > 卷十 六秦楚 之际月 表汉二 年四月 条记为 

项羽 以兵三 万破汉 兵五十 六万。 

(汉书  >卷 三十一 项籍传 及荀悦 〈汉 纪〉 的记 载也与 此同。 

如 前述, 垓下会 战时， 韩信所 统领的 前军， 约 有三十 万人， 主 

要 是由韩 倍从齐 国带来 的军队 组成。 相对 于此， 刘邦所 统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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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军和 周勃、 柴武所 统领的 后军， 当 是由汉 的直辖 地区所 动员的 

军队为 主体组 成的。 汉之 征兵制 ，开 始于汉 元年之 汉中就 国时。 

根 据史书 的记载 ，西汉 初年， 由汉直 接征发 之野战 军数量 ，多在 

三 十万。 高 帝七年 ，刘 邦被匈 奴围困 于平城 ，其所 统领的 军队的 

人数 ，据 (汉书 >卷 九十四 匈奴传 之记载 ，约 为三十 二万。 又据 

< 汉书》 卷一高 帝纪， 高 帝十二 年刘邦 死时, 邮商谈 到汉之 野战军 

之军力 部署时 说:“ 陈平， 灌婴将 十万守 荥阳， 樊哙 、周勃 将二十 

万定燕 代。” 也是以 三十万 为一槪 数的。 从而 ，作 为一种 必要的 

推测 ，垓 下会战 时汉的 中军和 后军的 数量， 以约三 十万作 为一概 

数 当是可 取的。 （据 史书的 记载， 梁王彭 越和淮 南王英 布的军 

队 ，也参 加了该 下之战 ，其 数量当 不多。 计算时 ，应 归入 韩信的 

前军或 刘邦的 中军当 中。） 

通过 以上的 考察， 我们可 以作出 以下推 测：参 加垓下 之战的 

汉及其 同盟各 诸侯国 的军队 的总数 ，大体 相当于 当时野 战军的 

总 动员数 ，即彭 城会战 时汉方 面军队 的数量 .约 六十 万左右 。从 

而, “ 高帝五 年诏” 发布时 ，作 为诏书 直接涉 及对象 的汉及 其所属 

军队的 数量， 以 约六十 万为一 概数， 当是可 取的。 

优待军 功将士 吏卒, 乃是 西汉初 年汉政 府的基 本政策 之一。 

“高帝 五年诏 '则 是汉 政府颁 布的直 接涉及 该政策 的重要 法令。 
据 此诏书 ，所有 的军吏 卒皆被 賜予第 五等爵 之大夫 的爵位 ，同 

时, 根据汉 的军法 规定， 五顷 （500 亩） 的 土地和 25 亩的 住宅地 

也被 授予。 如果 我们假 定该诏 书得到 了完全 的实行 ，并 且该诏 

书所适 用的军 吏卒的 数量是 60 万人 的话, 他们当 被授予 总数为 

3 亿亩的 耕地和 1500 万亩的 住宅地 ^ 西 汉初年 全国的 土地数 

量, 史 书没有 记载。 然而, 据< 汉书 >卷 二十四 食货志 之记载 ，汉 

末平 帝元始 二年全 国的垦 田数是 82753.6 万亩。 当然， 西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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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 国的耕 地数量 ，较 此数量 为少。 不过， 中国古 代社会 耕地数 

量 的变化 ，相对 来说较 为平稳 ，少 有剧烈 的起伏 [«]。 据 专家的 

意见， 西 汉末年 的耕地 数量, 相 对于西 汉初年 而言， 其增 加率非 

常低 如果 我们将 82753. 6 万亩这 个数字 ，作 为衡量 西汉初 

年 全国耕 地总数 的参考 值的话 ，根据 “高帝 五年诏 ”授予 60 万军 
功吏 卒的耕 地数童 ，则 相当于 当时全 国耕地 总量的 40 % 

西汉初 年的人 口数量 ，据葛 剑雄氏 的研究 ，约在 1500 万到 

1800 万之间 [«]。 葛氏 之说， 以汉 末成帝 时的人 口数为 基准， 辅 

以农 业生产 力之状 况为旁 证推算 作出， 具 有相当 的参考 价值。 

如果 我们以 1500 万 之数字 作为西 汉初年 人口数 之参考 的话， 60 

万 军吏卒 之数字 约占当 时人口 总数的 4%  (以 1800 万 计算的 

话 ，约占 3.3%)o 汉代家 庭的平 均人数 ，约力 4.6 人 [«>]， 与文 

献所常 见的“ 五口之 家”之 说法基 本一致 。 如果我 们以一 家五人 
计 算的话 ,60 万军 吏卒连 同其家 庭之人 口数, 大约为 300 万 ，约 

占人口 总数的 20% (若以 1800 万计 算的话 ，约占 16.5%). 

综合以 上所述 ，笔者 试图大 胆提出 这样一 个假说 ，如 果“高 

帝五年 诏”以 及其他 优待军 功吏卒 的法令 得到实 行的话 ，我 们可 

以认为 ，在西 汉初年 ，以 刘邦 集团的 军吏卒 为主体 ，一个 拥有强 

大的政 治势力 和经济 基础, 具有高 等社会 身份的 新的社 会集团 

形 成了。 这个社 会集团 ，根 基于因 军功而 被賜予 的军功 爵及其 

随之 而来的 各种既 得利益 ，在 当时的 历史条 件下， 成为一 个独持 

的社会 阶层， 笔者将 其称为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注释 

[1] 本章 最初于 1 对 0 年发表 于日本 之< 史学杂 志> 第九 九编十 一号。 

发表后 f 收到 早稻田 大学福 井重雅 先生的 来信。 在 来信中 ，福 井先生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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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 五年诏 之史料 来媒， 可以 追寻到 < 汉书〉 艺文志 所载之 “高祖 传十三 

篇' 史料价 值相当 可靠。 本 节关于 史料来 源文章 之写成 ，得 助于福 井先生 

的贵重 教示， 在此 t 笔 者深表 感谢。 

[2] 据平势 隆郎的 意见, 汉灭楚 的年代 ，在 _ 顼历 之汉四 年九月 。然 

而， 该纪年 ，乃 是文 帝时修 改过的 ，相当 于修改 以前的 汉三年 九月， 为西历 

前 203年。 这一点 ，有瓦 盎铭文 “惟汉 三年大 并天下 ” 为证。 文帝期 修改以 

前的汉 之纪年 ，是 以义 帝元年 (前 206 年） 的次年 为汉元 年的。 此点 ，与汉 

继 承义帝 之楚的 法统意 识有关 （见 “越之 正统与 （史记  >”〆 史料批 判研究 > 

创刊号 ,1998 年）。 关于汉 之法统 意识， 可以参 见本文 第四章 第二节 。又， 

我们 知道， 中 国古代 的历法 纪年， 乃一非 常复杂 且专门 的研究 领域。 根据 

新的 出土文 物及学 者们的 研究, 我们逐 渐了解 到战国 时代各 国有独 自的纪 

年法 ，使用 不同的 历法。 近年来 * 平势 隆郎根 据自己 对于古 代历法 的综合 

性研究 ，对 (史记  >所 载的战 国纪事 ，作了 新的排 列*取 得了引 人注目 的成果 

((新 编史记 东周年 表〉，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1995 年； 〈中国 古代纪 年研究 >, 

东京 ，汲 古书院 ，1996 年）。 然而 ，西汉 初年， 特别是 其脱胎 而来的 楚汉纷 

争 时期和 秦末之 乱时期 ，由于 历史特 点与战 国类似 (笔 者称 其为新 战国时 

代 ，详 见本文 第三章 > ，也存 在 过种类 不同的 纪年和 历法。 从而 ，对于 <史 

记 >和< 汉书 > 所载 的同期 的纪事 ，也 有重新 痒列的 必要。 但是 ，由于 此亊牵 

涉面大 ，工作 量不小 ，故在 新的研 究和排 列完成 以前, 笔者在 本书中 涉及之 

纪年 ，除必 要时以 注的形 式标记 说明外 * 仍 然采用 （史记 >和< 汉书〉 原有纪 

年。 

[3J 大庭修 〈秦 汉法制 史研究 > ，第三 篇第 一章, 创文社 ,1982 年。 

[

4

]

 

 

参见本 书附录  < 高帝一 武帝期 三公九 鲫* 王国相 ♦郡太 守> 之表 

A —  1 高帝 期三公 
九鄉。 

[

5

]

 

 

同
注
 

[3]c 

[6]  < 汉书补 注> 卷一 所引。 原书 未见。 

[

7

]

 

 

周寿昌 〈汉书 注校补  >  卷一 ，广 雅书局 ,1891 年。 

w 诸侯子 一语， < 史记 > 之用 例有二 ，〈汉 书> 之用 例有四 .皆 使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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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帝到文 帝之间 （其 详见 下文沁  < 汉书 > 卷六十 四主父 偃传之 “诸侯 子”一 

语 f 据< 史记 >同传 ，当 为“ 诸侯子 弟”。 

[9]  (汉书  >  卷四文 帝纪十 二年条 “除关 ，无用 传。” 〈汉书  >卷丘 景帝纪 

四年 条“复 置诸关 ，用 传出入 ，想来 ，汉 的关制 *当 是继承 秦制而 来的。 

[
1
0
]
 
 参见本 书第五 章第一 节。 

[11]  
关 于归家 意义之 详细， 参见 尾形勇  < 中国古 代的家 和国家 > (岩 

波书店 ，1979 年） 第四章 第三节 v 本稿 仅仅言 及户瘡 制度之 部分。 

[
1
2
]
 
 

重近启 树“关 于汉代 的复除 '〈东 方学 > 第七 三辑， 1989 年 ̂  

[13]  < 汉书） 卷三 ，卜九 萧何传 “沛公 至咸阳 ，诸 将皆 争走金 帛財物 

之 府分之 ，何独 先入收 秦丞相 御史律 令图书 藏之。 沛公 具知天 下厄塞 * 户 

口 多少， 强弱处 .民所 疾苦者 ，以何 得秦图 书也， 

[14]  <  后汉书  >  卷八十 六南蛮 西南夷 列传， 至高祖 为汉五 ，发 夷人定 

三秦 。 …… 阆中 有渝水 ，其人 多居水 左右， 天性劲 輿， 初为 汉前锋 ，数陷 

阵 ，可见 ，刘 邦至汉 中时， 就实行 r 征兵 ，而且 ，其 征兵相 当彻底 ，一 直征发 

到 蛮夷。 

[15]  <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汉 二年五 月条“ 萧何发 关中老 弱未傅 者悉诣 

军。” 师古注 “傅， 著也。 言 著名籍 ，给公 家潘役 。”当 时 征兵， 乃基于 户籍进 

行， 从 萧何能 够悉征 关甲兵 ，进而 至老弱 者一事 ，可 以推想 其时之 户籍整 

理 已经相 当完善 周详。 

[

1

6

]

 

 

守 屋美都 雄“作 为汉代 爵制濠 流的 商鞅爵 位制度 之研究 '(古 

代 中国的 
家族和 

国家） 
.东洋 

史研 究会, 
196S 年。 

[

1

7

]

 

 

栗原朋 信“关 于两汉 时代的 官民爵 '〈史 观> 二二 •二 二册 、二 

六- 二七册 
，早稻 

田大学 
史学会 

，1930, 
1妇1 年。 

[

1

8

]

 

 

西 峭定生 〈中 国古代 帝国的 形成及 其结构 一 二十等 爵制研 

究>第 一章第 三节, 东 京大学 出版会 >  1961 年。 

[

1

9

]

 

 

拙稿“ < 商君书 > 境内篇 为秦军 法残文 说”， （国际 东方学 者会议 

记要  >  第三 十五册 ，1991 年。 

[

2

0

]

 

 

劳幹 “汉朝 的县制 '同氏 著<  劳幹学 术论文 集甲编  > ，艺文 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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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1976 年。 

[21]  长 吏的上 述定义 ，可 由新近 出土的 〈尹湾 汉墓简 牍> (中华 书琦, 

1979 年 h 特别是 其中的 “东海 邵员薄 东海郡 下辖长 吏名簿 东海郡 

长吏 不在署 、未到 官者名 簿'“ 东海郡 属吏设 置薄” 等得到 证实。 

[22]  (说文 久“少 ，不 多也 u 队小 ，段注 ，“ 不多 则小。 故古 少小 互训 

通用， 

[
2
3
]
 
 

〈睡 虎地秦 墓竹简 >, 文物出 版社， 1978 年。 
[
2
4
]
 
 

大庭修 < 秦汉 法制史 的研究 > ，第三 篇第 一章， 创文社 ，1982 年。 

[

2

5

]

 

 〈文物 >1993 年第 八期。 

[
2
6
]
 
 

沈钦韩 < 汉书疏 证>卷 二十七 ，浙江 官书局 ， 1900 年。 

[
2
7
]
 
 

渡边卓 “关于 墨家的 兵技 巧书'  (古代 中国思 想之研 究）， 创文 

社 ，1971 年。 

[

2

8

]

 

 

髙敏 〈秦 汉史 论集） ，中州 书副 社， 1982 竿。 

[29J  同注 [17]。 

[

3

0

]

 

 

此表 ，乃据 （史记 >及< 汉书 >之 各本纪 、列传 、表等 作成， 为节省 

篇 幅起见 
，详 细考证 

皆予以 省略。 

[

3

1

]

 

 

其详 细如下 一〉 秦二 世元 年九月 ，刘邦 起兵。 （汉书 >卷 一高帝 

纪 ，“父 老乃帅 
子弟共 

杀沛令 
，开城 门迎高 

祖， 欲以 为沛令 
…… 高祖乃 

立为沛 
公 ，孟康 

注曰， 
楚旧潛 

称王 ，其县 宰为公 
。 陈涉 为楚王 

.沛公 起应涉 
，故 从楚 

制， 称曰公 
。"据 孟康注 

_ 刘邦 “初起 ”时即 用楚制 
* 本人出 

任楚制 
的沛县 

长官沛 
公。 从而 ，刘邦 集团之 

军功爵 
制也用 

楚爵乃 
是当然 

的亊。 （二） 秦二 世二年 

正月 ，刘邦 集团改 
属楚王 

景驹, 继续从 
楚制用 

楚爵。 （三） 秦二 世二年 
四月， 

刘邦 集团改 
厲楚将 

项梁， 继续用 
楚制。 （四) 秦二 世二年 

六月， 刘邦集 
团直属 

楚怀王 
，继 续用 楚制。 <五> 汉元 年二月 

，刘 邦封为 
汉王。 当时 ，由于 尚未就 

国 改制， 继 续使用 
楚制。 更 加详细 

的论述 
，参见 本书第 

四章第 
一节。 

[

3

2

]

 

 

同
注
 

[30]。 

[

3

3

]

 

 

(史 记) 卷十八 高祖 功臣侯 者年表 ，韩 信在汉 中为“ 大将军 '刘 

邦 时代， 
任 汉之大 

将或大 
将军者 

，只 有韩信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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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据悉， 张家山 汉简中 有关于 汉初田 宅授予 的法令 ，借 未公布 ，只 

能暂 时置而 不论。 

[35]  同注 [19] 拙镝“  <  商君书  >  境内 篇为秦 军法残 文说' [36]  古贺登 〈汉长 安城和 阡陌* 县乡亊 里制度 > 第六章 ，雄 山阁 ,1980 年。 

[

3

7

]

 

 

同注 [16]。 

[38]  好 并隆司 （秦 汉帝国 史研究 > (未来 社. 1978 年) ，第 2拈 页。 

[39]  
纸屋 正和“ 西汉郡 县统治 制度的 展开'  (福冈 大学人 文论丛 > 

1314、1411、1982 
年。 

[40]  <商 君书) 境 内篇中 第十等 爵以上 的爵称 ，与 （汉书  >  卷十 九百官 

公 卿表所 载的爵 称有所 不同。 西 汉初年 究竟依 从哪种 称谓， 史书 没有记 

载。 从成书 的时间 上看“ 商君书  >较< 汉书） 近于西 汉初年 ，因而 ，笔 者以为 

境 内篇的 爵称较 百官公 卿表更 接近于 汉初的 实态。 故将其 书于表 中爵名 

栏 目之下 ，而将  <  汉书〉 百官 表之爵 名附于 表右。 

[

4

1

]

 

 
参见 本书第 六章第 一节。 

[42]  “淮 阴侯将 三十万 自当之 '泷 川资言 〈史记 会注考 证>  同条注 

曰：‘ •秘 阁本 ，三 十作卅 T 自 下有前 ，枫 山本亦 有前字 。” 

[

4

3

]

 

 

杨宽 < 战国史 > ，第六 章， 台 湾商务 印书馆 3997 年版。 

[

4

4

]

 

 

重 近启树 "秦汉 的兵制 —— 以 地方军 为中心 '静 冈大学 人文学 

部 {人文 
论集 > 第三六 

号_  1978 年。 

[

4

5

]

 

 

米田贤 次郎“ 秦汉帝 国的军 事组织 '(古 代史讲 瘴>五 ，学 生社, 

1962 年。 

[

4

6

]

 

 

梁方仲 < 中国历 代户口  * 田地 * 田陚统 计> ，上海 人民出 眛社, 

1980 年0 

[

4

7

]

 

 

葛剑雄 (西汉 人口地 理>， 人民出 版社， 1986 年， 第一篇 第四章 。 

[

4

8

]

 

 

关 于汉代 的亩制 ，学 界尚无 定说。 参见西 鸠定生 （中国 经济史 

研究 > 
，第一 

部第 三节,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1966 

年。 

[

4

9

]

 

 前
注
 [47] 葛剑

 雄书, 第一
緬
 结论。 

[

5

0

]

 

 

前注 [47] 葛 剑雄书 ，第 一篇第 三章第 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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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之 兴衰与 

社 会阶层 之变动 

第一节 汉代官 僚的类 型划分 

通过 本书第 一章的 研究， 作 者大胆 地提出 了这样 一个假 

说： 西汉 初年， 出现了 一个新 的社会 阶层， 即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这个社 会阶层 ， 是 由创建 西汉王 朝的刘 邦政治 军事集 

团 转化而 来的， 其主要 成员， 乃 是刘邦 集团的 将校吏 卒及其 

家属。 这个 社会阶 层的中 坚约有 60 万人， 合其 家属约 300 万 

人， 占当 时人口 总数的 20% 左右。 由于 高帝五 年诏等 一系列 
优待军 吏卒的 法令之 颁布及 实行， 他们 得到了 大量的 爵位、 

田宅 财产及 特权， 形成 了一个 以军功 爵为基 础的， 拥 有强大 
的政治 势力， 雄厚 的经济 力量， 高等的 社会身 份的新 的统治 

阶层 

假设诚 如作者 所论， 西 汉初年 确是存 在过这 样一个 社会阶 

层的话 ，那么 ，下 面的 问题就 应当而 且也可 能予以 明确的 回答: 

出 现于高 帝期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究 竟存在 了多长 时间, 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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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期间究 竟有何 变化， 它 在汉代 政治和 社会中 究竟占 有一种 
什么样 的位置 ，它与 同时代 的其他 社会阶 层和集 团究竟 有何等 

关 系等。 为了 回答以 上问题 ，作者 试图统 计从西 汉初年 到武帝 

末年约 120 年 间的汉 朝中央 （以三 公九卿 为例） 及地方 （以 王国 

相、 郡太守 为例) 主要官 僚的出 身状况 ，追 寻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踪迹 ，进 而以此 为根据 ，在 时间的 横轴上 描绘出 该社会 阶层及 

其他社 会集团 的变动 轨迹。 也 就是说 ，作 者希望 以统计 和图示 

的方式 对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来龙 去脉及 其与其 他社会 集团的 

互 动关系 作一鸟 瞰式的 描绘， 以之作 为进一 步具体 分析的 基础。 

然而 ，在进 行此工 作以前 ，我 们首先 需要设 定标准 ，对汉 代的官 

僚 作类型 划分。 

汉代 官僚， 从其 来源， 即 所以出 仕任官 的途径 而言， 不外 

亲 缘型和 贤能型 这两种 类型， 即所谓 “亲 亲”、 “贤 贤”二 

途 [i]。 亲 缘型， 即 凭借与 皇室的 血缘婚 姻关系 而出仕 任官的 

类型。 进一步 可分为 两类， 即宗亲 （皇 室和 外戚） 和宦官 （拟 

亲缘 K 贤 能型， 即 凭借个 人能力 而出仕 任官的 类型。 毫无疑 

问， 个人赖 以出仕 任官的 能力， 自 是种类 繁多， 就汉代 而言， 

仅从 选举类 的名目 当中， 如 从军、 明法、 明经、 德行、 文学、 

出使、 治河、 射策等 * 即可见 一斑。 为叙 述方便 起见， 作者将 

这些 个人可 赖以出 仕任官 的能力 用各种 “术” 和各种 “ 学”来 

加以 概括， 笼统地 称其为 “ 术学'  持有 各种可 赖以出 仕之术 

学 的人， 称之 为士， 贤能 型官僚 则笼统 简称为 士吏。 汉 代士吏 

之中， 主要 有三大 子类， 即 军吏、 法吏、 儒吏， 前述汉 初军功 

受益 阶层， 乃军吏 中的一 个子类 （详见 下）。 为 了分类 工作的 

便利， 凡是 独立出 来的子 类都不 计入母 类中， 即 母类一 律不包 

括 子类。 至此， 可 将汉代 官僚之 类型简 单列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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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型 

宦官 

贤_型 

以上七 种类型 的汉代 官僚， 可作如 下简明 定义： 

(
一
)
 
 

军层 ，即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所 谓军层 出身者 ，即： 1. 

创建西 汉王朝 的刘邦 政治军 事集团 的成员 及其子 孙后代 ^  2 .通 

过 高帝五 年诏等 优待军 吏卒的 法令而 获得利 益者。 

(

二

)

 

 

军吏 T 即军事 官吏。 所 谓军吏 出身者 ，即 逋过军 事活动 

及军事 
组织的 

途径而 
升任官 

僚者。 
从 这种意 

义上讲 
，军 吏是一 

个比较 
广泛的 

概念, 军层只 
是军吏 

中的一 
个特殊 

部分。 但是 ，二 
者是可 

以严格 
医分开 

来的。 
就具体 

的划分 
而言， 军吏乃 

指除去 
军层后 

的军事 
官吏们 

& 就概 念区别 
而言: 

军层出 
身者所 

参加的 
军事 活动是 

以创建 
政权为 

目的的 
战争, 即政治 

性的军 
事活动 

，对 

同一王 
朝而言 

，这种 军事活 
动是限 

定于政 
权创建 

期的一 
次性活 

动 ，所以 ，军 层可以 
说是政 

治性军 
事官僚 

集团。 
相反 ，军 吏出身 

者所参 
加的军 

事活动 
则是在 

既存政 
权指导 

下的， 相对单 
纯的军 

事活动 
，这种 

军事活 
动往往 

是经常 
性的。 

军吏可 
以说是 

职业性 
军 事官僚 

集团。 
正 因为此 

，二者 
所获得 

权益， 所具有 
的意识 

，在 

政权及 
社会结 

构中所 
占有的 

地位是 
相当不 

同的。 

(

三

)

 

 

法吏 ，以通 晓法律 ，即 律令 章程而 升任官 僚者。 秦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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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是 在法家 思想的 指导下 ，以 严密的 法制为 根本的 ，帝 国的运 

行， 主要依 赖于执 法官吏 们对于 法律的 操作， 相当 部分的 官吏的 

出仕 、考核 、升 迁等， 皆是基 于对法 律知识 的掌握 和运用 3 由于 

法 吏所通 晓的法 律技能 ，乃为 吏任官 的专门 知识， 相对其 他类型 

的官 僚而言 ，他们 是一种 较典型 、较纯 粹的专 业化的 官僚。 法吏 

可以说 是法术 型官僚 集团。 

(
四
）
 
 

儒吏， 即儒家 官吏。 以通 晓儒家 经典而 出仕任 官者。 

汉初出 仕任官 ，并 不限 于任何 特定的 术学， 以通儒 
学而出 仕者并 

不 突出。 然 自汉元 帝以来 ，儒吏 在汉政 权中的 地位日 渐显著 
，至 

王莽时 期演变 为政治 的主流 ，形成 一特殊 
的学术 型官僚 社会阶 

层。 儒吏 可以说 是儒学 型官僚 集团。 

(

五

)

 

 

士吏, 如前述 ，士吏 是泛指 因具有 各种术 学而出 仕任官 

者 ，军吏 
、法吏 、僑吏 

皆为其 
子类。 

由于笔 
者将独 

立出来 
的子类 

都不 计入母 
类中， 因而, 

在本 表中， 士吏乃 
主要指 

通过军 
〔法 、儒 

以外 的途径 
出仕任 

官者。 
具 体而言 

，在西 
汉初年 

，以 近臣 （郎官 

和东宮 
官等） 

为多。 
士吏 可以笼 

统地称 
为术学 

型官僚 
集团。 

(

六

)

 

 

宗亲， 以 宗室与 外戚, 即皇 室同姓 亲族与 皇室姻 亲而出 

仕任 官者。 
由于他 

们是以 
亲缘关 

系出仕 
，故 可以 称为亲 

缘型官 
僚 集团。 

(

七

)

 

 

宦官 ，本系 阉人而 洒扫于 宫廷内 者* 身份 为皇室 的家内 

奴隶 
，其与 

皇室的 
关系， 

乃是一 
种拟制 

的亲缘 
关系。 

其对 
政治的 

参与, 
也完 

全凭借 
与皇室 

的这种 
拟制亲 

缘关系 
，故 作者将 

其归罵 

为 亲缘型 
官僚之 

一子类 
，可以 

称为拟 
亲缘型 

官僚。 

以上诸 类型， 仅是 作者为 了 理解汉 代各社 会阶层 而设定 的一种 

区分 基准, 也即 作者关 于汉代 官僚的 分类概 念的一 种扼要 叙述, 对 

于每 一类型 的官僚 的具体 问题之 讨论, 将在他 论中结 合史实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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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的 起伏升 降轨迹 

汉代行 政为郡 国制。 西 汉初年 ，以 旧秦王 国之领 土为基 础的汉 

王朝与 关东各 诸侯王 国并立 ，共 同组 成一四 级制联 合帝国 ⑴。 中央 

政府 所在的 汉王朝 ，其政 治权力 的重心 ，在 以丞相 为中心 的政府 ，即 

所 谓三公 九卿。 诸 侯王国 各有其 政府， 其 政治的 运作, 则以 王国相 

为 中心。 汉 王朝及 各王国 之地方 行政， 皆为郡 县制。 各郡以 郡太守 

为中心 行政, 其下则 为县乡 亭里。 由于 有关县 以下官 僚的资 料极为 

缺乏 ，无 法进行 统计, 故作者 抽选三 公九卿 、王 国相、 郡太守 为统计 

对象, 追踪 其所屑 类型之 演变， 企图 由此以 反映出 汉 代政治 和社会 

的 一般层 面上的 动向。 西汉二 百余年 ，作 者首 先截取 其初期 一百二 

十年, 即从 汉元年 (前 206) 刘邦 为汉王 到武帝 死之后 元二年 (前 88) 

之间 为时间 横轴。 其中， 高 帝期约 十二年 (前 206^ 前 195), 惠帝及 

吕后 期共约 十五年 (前 194 一前 180)， 文帝 期约二 十三年 (前 179- 

前 157>， 景帝 期约 十六年 (前 15h 前 141)， 武 帝建元 到元朔 （前 

140— fy  123)， 元狩 到元封 (前 122 —前 105), 太初 到后元 (前 104 — 

前 88) 皆为十 八年。 由于 作者欲 建立一 动态的 图式， 需要确 定大致 

均 等的 时 间段以 为变动 的时间 标准， 考虑到 皇帝制 下帝 位之变 动往 

往 引起政 治上之 变动, 为便利 起见, 作者即 以 上述皇 帝在位 时段为 

纵轴的 时间划 分段。 下面, 作者 即就此 期间汉 朝之三 公九卿 、王国 

相 、郡太 守进行 调査， 明确其 职位及 任期, 进而 根据上 述的官 僚分类 

标准 ，分别 其所属 ，然 后一 览列出 ，作成 高帝一 武帝期 间三公 九卿、 I 

王国相 、郡 太守表 (为 文脉通 顺计， 一览表 作为附 录列于 书后) 。进 

而， 以上述 一览表 为根据 ，分别 时段， 统计 出三公 九卿、 王国相 、郡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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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中各种 不同出 身者的 人数, 计算出 比 率列表 如下： 

表 2 — 1 高 帝一武 帝期问 三公九 卿出身 、人数 及比率 统计表 

军吏 法吏  fit 吏  士吏 宗亲 合计  不明  总计 

高帝 

惠吕 

■■■■■■■■ 
■■■■■■■■ 
ddHbdBI 

文帝 D 29 

62 
BBBBD 

100% 

贵帝 ■■■■■■■■■ ■■■■■■■■■ 
武初 

DDBBD U 47 

武中 

武后 

■■■■■■■■ 
■■■■■■■■ 
mamwmnum 
■■■■■■■■ 

34 

■■■ 100% 

2-2 高帝 一武帝 期间王 Sffi 出身 、人徽 及比率 统计表 

士史 寮楽 含计 不明 总计 

■■■■■■■■■ 



Haai 
B—l— I 
武初 

■■■■■ 
■篇 8— 

■■■■■ 

武中 

2-3 离帝一 武帝期 闽郡太 守出身 、人数 及比率 统计表 

军届 军吏 法吏 《史 士吏 柰亲 含 计不明 总计 

K 帝 

I— 

_■■■— 
■nDnBBDBBDim 



10 

■■■■■■■ 

■■■■■■■ BBDDBB 

100% 

16 

武中 

武后 

■■ 
no 

mmmaaamum 
— — 
■■■■■■Dm 

50 100% 

下面， 作者再 进而根 据以上 三表的 数字， 抽出 军功受 益阶层 

一项. 以 各时段 为横轴 ，描绘 出其分 别在三 公九唧 、王 国相 、郡太 

守 中所占 比 率之变 动线， 同时， 合计三 公九卿 、王 国相 、郡 太守中 

军功受 益阶层 之人数 为一项 ，计算 出其在 各时段 中所占 之比率 

(详 下表 2 — 5), 绘 制图表 如下： 

*2-4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鯽 、王 B 相、 郡太守 中汉初 

军 功受益 阶居所 m 者所占 比率表 

王国相 ■  ■  tH  + 100 

郡太守 SS 

平均 
97 

■■■■ 
— — DDDD 
_■■■■■ 
IDDBB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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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卿 、王 S 相、 郡太守 中汉初 

军功 受益阶 层所属 者所去 比率变 动轨迹 

由 上表我 们可以 看出： 

(

一

)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从高 帝五年 左右出 现 到武帝 末年消 

失 (根据 作者的 
调査, 武帝 以后， 汉三公 

九卿、 王国相 
及郡太 

守中,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出 身者的 
数宇为 

0)， 存 在了一 
个世纪 

左右。 

(

二

)

 

 

从高帝 到文帝 末年的 近五十 年间，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支配 着汉朝 
政权。 

其间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在三公 

九卿、 
王国相 

及 郡太守 三者之 和中的 占有率 ，均在 50% 以上， 即高 帝期的 
■ 

97% 、惠 吕期的 81%、 文 帝期的 50% c 

(

三

)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之 势力， 乃随 时间之 推移而 逐渐衰 

退。 其衰退 
，大体 

取一种 
自下而 

上的渐 
进方式 

，即 变动首 
先发生 于政 

权下部 
，渐 次波及 

于上。 
具 体而言 

，该 阶层支 
配汉朝 

中央政 
府 最为稳 

固长久 
，直 到景帝 

末尚占 
46%。 

在郡守 
中的占 

有率， 
开始就 

较低, 
衰 退速度 

则较快 
，高 帝期 

88  % , 惠吕期 
60  % , 至文 

帝期间 
，下 降至 

40%, 
可以 

说已经 
不居支 

配地位 
。 诸侯 

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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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比 较特殊 ，从上 表还可 以看出 ，文 帝期间 ，该 阶层在 王国相 

中 所占之 比率突 然下降 (86 — 29%), 这种 突变反 映了其 间汉王 

朝之政 策有重 大变动 [4]。 就其 整体及 部分的 变动幅 度而言 ，都 

以文帝 期间较 为引人 注目。 

关于 县以下 官僚的 情况， 由于史 料缺乏 ，无 法进行 统计。 然 

而 ，我 们仍然 可以根 据有限 的资料 ，结 合当时 的制度 来进行 推测。 

在秦末 的反秦 战争中 ，秦 朝的县 及县以 上的主 要官吏 ，基本 

上 都被消 灭了。 其状况 ，诚如 （史记 > 卷四 十八陈 涉世家 所言, 

“ 当此时 ，诸 郡县苦 秦吏者 ，皆刑 其长吏 ，杀之 以应陈 涉。” 其取而 
代之者 ，多为 当地出 身的反 秦军的 军人。 如 刘邦率 众起兵 ，诛秦 

沛县令 ，自 己就任 沛公， 即楚制 的沛县 长官。 这种 情况， 在当时 

应是普 遍现象 。 众所周 知*秦 有以军 功为吏 一 即以有 军功的 

军人补 充吏员 之制度 [5〗。 同时， 秦又有 “吏谁 从军” 之制， 即百 

石 以下的 小吏推 荐从军 的制度 此种 军吏与 文吏相 互补充 

的制度 ，皆 为汉所 继承。 汉初 ，长年 战乱之 后，不 仅中央 、王 国、 

郡之 主要职 位由军 吏担任 ，县 之主要 职位， 乃至郡 县掾史 乡亭里 ■ 

之吏 也以军 人出身 者为多 ，应 是没有 多大疑 问的。 张家 山汉简 

< 奏锹书 >中 ，县道 令长其 出身可 考者， 有新 都县令 （长） 信 、襻长 

苍及醴 阳令恢 ，皆为 有军功 爵者。 不 仅如此 ，该书 中所出 现的祿 

史乡 亭里 之吏， 如安陆 狱史平 、公 梁亭 校长丙 、发弩 赘等， 也皆是 

有军功 爵者， 应是 极好的 例证。 

汉 代初年 ，吏治 稳定, 官吏的 在任期 间皆相 当校。 至 少到文 

帝的 时候, 不 仅高级 官僚, 甚 至一般 小吏久 任乃至 世代相 袭的情 

況 也并非 少见。 < 汉书》 卷八十 六王嘉 传所载 王嘉上 疏中说 ，“孝 

文时, 吏居官 者或长 子孙， 以 官为氏 ，仓氏 ，库氏 则仓库 吏之后 

也。” 正反映 了这种 状况。 已 如前述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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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衰退, 大体取 一种自 下而上 的渐进 方式， 其在汉 政府各 级职位 

中所占 的比率 ，也 呈一 种从中 央至王 国到郡 ，逐渐 低下而 失去支 

配 能力的 状态。 据表 2 — 4, 景帝期 ，军功 受益阶 层出身 者已从 

郡太守 一职中 消失， 从 而可以 推测， 稍早 于此, 在文 帝后期 左冇, ■ 

他们 就可能 已经失 去了对 县及县 以下的 官职的 支配。 

第三节 汉 初一百 二十年 间社会 阶层的 
变 动轨迹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乃 是在汉 初的政 治和社 会中占 有主导 

地位 的社会 集团。 通过以 上表文 之说明 ，我 们对 该社会 集团在 

汉初 一百二 十年间 的兴衰 可有一 图式化 的大致 了解。 一 个很自 
然的 问題是 ，随 着该社 会阶层 的衰退 而出现 的政治 真空, 将由谁 

来 填补？ 为了 解答该 问題, 进而理 解汉代 各社会 阶层之 关系及 

其变动 ，我 们从表 2-K2-2.2-3 中 ，分 别抽出 各类型 所属者 
项 ，计 箅出其 在三公 九卿、 王国相 、郡 太守三 者之和 中的占 有率， 

绘 制图表 如下： 

表 2-5 离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卿 、王 S 相、 郡太守 

合计 中所屑 类别人 数及比 率统计 

军霣 军吏 法吏 «吏 士吏 带亲 合计 
不明 1 

总计 

■  II 

高帝 
■ ■ D ■ ■ ■ ■ 

63 
■ 

96 D S ■ D ■ 100% ■ ■ 
惠吕 

35 
■ ■ ■ ■ ■ ■ 

43 

■ 4 兮 
■ 

D ■ ■ ■ ■ ■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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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 

景帝 

武初 

—■■■■■—■■a 
■■■■■■■■■ ■■■■■■■■■ 
■■■■■■■■■ 

■■■■■■■■ 20 

16 22 

武中 
D 
100% 

84 

武后 

■■■■■■ 
■■■■ 

*2-6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鯽 、王 a 相、 郡太守 

合计中 所厲类 别所占 比率表 

^HHggggggm ___ _ 
^■^nHBBDDD 

吏 一 .一 

士吏 

m 

DDDDDBB ■■■■■■■ ■■■■■■■ 
1 

*1 

亲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卿 、王 国相、 郡太守 

合 计中各 所羼类 别所占 比串变 动轨迹 

高帝  惠吕  文帝  聚帝  武初  武中  武后 

由上表 我们可 以大致 窥见从 髙帝到 武帝期 的一百 二十年 
间 ，汉 朝中央 及地方 政府中 不同政 治集团 之势力 的起伏 升降。 

大体可 以概括 如下： 

(

一

)

 

 

就整体 而言, 西汉 政权从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的 一统天 

下出发 
，随着 

时间的 
流转而 

呈现多 
元化的 

趋势。 
各种不 

同阶层 
和集团 

出身者 
，逐 渐登 上汉王 

朝的政 
治舞台 

，填补 
由于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的衰 
退而不 

断出现 
的政治 

空间。 

(

二

)

 

 

在 此期间 ，比 较引人 注目的 是军吏 和法吏 出身者 ，他们 

可 以说是 
继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后汉 
政权的 

主要支 
撑部分 

。军 
吏集团 

从文帝 
期开始 

（占 5%)， 
至景帝 

期有较 
大发展 

（19%)， 
武 

帝 初期达 
四分之 

一以上 
(27%), 

居各类 
之首。 

然后 呈衰退 
之势, 

武帝 中期占 
2396, 

后期 13%。 
由 于其起 

伏升降 
，直 接系于 

战争, 
如景帝 

期之七 
国之乱 

、武 帝期 之对外 
战争等 

，故不 
稳定。 

法吏则 
一直稳 

步增长 
，从惠 

吕期之 
2%, 

文 帝期之 
21%, 

景 帝期之 71 



23%, 武帝 初期之 20%， 到武帝 中期达 30%， 居各 类之首 ，到武 

帝后 期更达 40%。 自景帝 期以来 ，军 吏与 法吏所 占比率 之和， 

已 经超过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可 以说， 从此 以后， 军吏和 法吏即 

已取代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开始 共同主 导着汉 政权。 

(三)  儒吏， 在武帝 时期开 始出现 ，其势 力十分 弱小， 只是为 

将来 之发展 埋下伏 笔而已 （儒 吏对 于政治 的较多 参与， 在 元帝以 
后 

(
四
)
 
 

宗亲 和外戚 对西汉 政权的 参与, 一 直持续 不断， 但在此 

期 间尚不 突出。 

(
五
)
 
 

士吏出 身者的 构成相 对复杂 ， 由上表 可以看 出的是 ，在 

此期间 ，其所 占的比 率并不 突出。 
有关士 吏之具 体分析 ，笔 者有 

意 另拟他 文加以 
论述。 

综上 所述， 作者首 先对汉 代的官 僚进行 了类型 划分和 统计， 

再根 据统计 数字， 用表 与图的 形式, 将汉初 各社会 集团在 政治舞 

台 上的起 伏升降 变动， 以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为主 线作鸟 瞰图式 

的 描绘。 通过 这种图 表式的 考察， 我们对 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的存在 可以得 到一种 基于统 计数字 的确切 了解， 同时 ，对 于其存 

在 的方式 ，即 其如何 由一个 在政治 社会中 居于支 配地位 的社会 

阶层 ，逐 渐由下 而上地 衰退, 最终被 其他的 社会集 团完全 取代的 

过程， 也可以 得到一 个直观 的图式 了解。 当然， 由于史 料的欠 

缺 、统计 的方法 、类型 的设定 及归属 的判断 等原因 ，这种 描绘的 

准确性 和有效 性是有 限的。 然而， 相对于 只用举 例论证 的例证 

法方式 而言， 这种结 合图表 的统计 例证法 式的推 绘毕竞 为笔者 

所进 行的关 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的研究 提供了 确实的 立论基 

础。 有了 这样一 个基础 ，我 们就可 以对汉 代社会 和汉初 军功受 

益 阶层的 种种关 系进行 具体的 考察并 加以展 开了。 



注释 

[
1
]
 
 

参见 本书第 一章第 三节。 

[

2

]

 

 
〈汉书  >  卷十 四诸侯 王表。 

[

3

]

 

 参见 本书结 语第二 节及第 2章„ 
[
4
]
 
 汉文 帝时期 ，为 了玟治 势力之 平衡, 曾采取 了  一系 列抑制 军功阶 

层 之政策 ，如扶 植和依 靠王国 v 列侯 之囯及 侯国迁 徙等。 其详情 ，请 参见本 

书 第三章 第三节 、第 六章第 _ 三节 及拙论  <  西汉 软国所 在与文 帝的侯 国迁移 

策 >, ( 国学研 究>第 二卷, 北京大 学中国 传统文 化研究 中心， 1994 年 7 月。 

[5]  < 韩非子 •定法 >: “商君 之法曰 ，斩一 首者 ，爵一 级， 欲为官 者为五 

十石 之官; 斩二 首者， 爵二级 ，欲 为官者 为百石 之官： 官爵之 迁与斩 首之功 

相称也 ，关 于该制 度之更 为详细 的论述 ，可 参见黄 留珠氏 （秦汉 仕进制 度> 

第三章 ，西北 大学出 版社， 1985 年。 

[6]  < 睡虎地 秦墓竹 简> (文物 出 版社， 1 明 2 年版） ，编 年纪 “三年 ，吏 

谁 从军” 条及其 注释。 也请 参见本 书第一 章第一 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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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秦 末汉初 的王国 

第一节 秦楚汉 间的历 史特点 

―、 秦楚汉 间的国 际关系 

西 汉二百 余年， 以 武帝期 为界， 前后之 历史状 态差异 极大。 

汉初 之六十 余年间 ，其 历史状 态具有 相当的 独特性 ，而此 种独特 

性 ，又在 很大程 度上是 战国末 年以及 秦楚汉 间历史 特征的 延伸。 

为了将 这段历 史的特 点明显 地凸现 出来， 笔者试 图将秦 末陈涉 

起义至 汉景帝 在位之 间的历 史分离 出来， 作为一 个独立 的历史 

时期加 以看待 ，并 称之为 后战国 时代的 秦末汉 初期。 也就 是说, 

笔者 以为， 从秦二 世元年 (前 209) 至汉 景帝后 元二年 (前 142) 之 

间 的六十 余年， 为 一具有 独特性 的历史 时代， 其时代 之特点 ，远 

可 以追溯 到战 国末年 ，近 可以追 溯到秦 之统一 ，然而 ，其 最直接 

的渊源 ，则 当求之 于秦楚 汉间。 所谓秦 楚汉间 ，即司 马迁于 〈史 

记> 秦楚 之际月 表 所截取 的八年 时间, 始于 秦末乱 起的秦 二世元 

年， 终于汉 王朝建 立之高 帝五年 （前 202), 其时 间虽然 短暂,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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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变 动却非 常剧烈 ，秦 王朝在 此期间 崩溃， 战国七 国在此 期间复 

活， 项羽在 此期间 称霸分 割天下 ，汉王 朝也在 此期间 诞生。 可以 

说, 这段 时间的 历史, 既连接 了战国 和秦, 又开启 了汉， 在 很大程 

度 上决定 了汉初 的时代 特点。 对于这 段时间 的历史 ，历 来史家 

论述 不多， 近来， 田余庆 先生有 〈说 张楚〉 一文， 以 张楚政 权为中 
心， 对 秦楚汉 间的历 史特征 作了开 创性的 分析， 为 此问题 的研究 

提 供了新 的起点 ⑴。 

在 (说 张楚〉 一 文中， 田 余庆先 生提出 了一个 非常重 要的看 

法， 即秦 楚汉间 的国际 关系， 在很大 程度上 乃战国 时代国 际关系 

的重演 与发展 ，其中 ，又 以秦楚 关系为 主导。 此看法 ，准 确地把 

握 了时代 的特征 ，为 我们理 解秦楚 汉间及 西汉初 年的历 史特点 

和时 代精神 ，提供 了一个 极有价 值的着 眼点。 参考 田先生 之说, 

我们可 以把秦 楚汉间 ，即从 陈涉起 义至刘 邦称帝 之间的 八年历 

史分为 两阶段 ：（ 一） 合 纵反秦 奉楚为 盟主期 （秦 二世 元年七 

月 一 汉 元年四 月）。 二世元 年七月 ，陈 涉首事 ，以张 楚为号 ，复 

楚 反秦。 六 个月中 ，楚 、赵 、燕 、齐 、魏 均已自 称王。 各诸 侯王皆 

奉 楚为盟 主共同 反秦， 这种 形势， 乃 是战国 末年楚 为纵长 合纵攻 

秦的 再现。 二世三 年八月 ，二 世死 ，赵 髙宣言 ：“秦 故王国 ，始皇 
君天下 ，故 称帝。 今六国 复自立 ，秦 地益小 t 乃以空 名为帝 ，不 

可。 宜为王 如故。 便。” (〈史 记〉 卷六 秦始皇 本纪) 此乃战 国复活 
之正式 宣告。 同 年十月 ，秦王 子婴降 ，秦 亡。 次年 二月， 项羽自 

封 为西楚 霸王， 主 宰割裂 天下, 封 建十八 王国， 建 立以楚 为盟主 

的 列国霸 权体制 ，宣 吿秦楚 交替的 完成。 在 此期间 ，合纵 反秦之 

盟主 ，始为 陈涉之 张楚, 继为怀 王之楚 ，再为 项羽之 西楚。 在楚 

的主 盟下, 各国协 力灭秦 ，完 成合纵 反秦之 任务。 又在楚 的主盟 

下, 重新分 割天下 ，开 次期天 下纷争 之端。 （二) 连 横反楚 奉汉为 



盟主期 (汉元 年四月 —— 汉五 年二月 前）。 刘邦受 项羽之 封后, 

汉 元年四 月之汉 中就国 ，改楚 制为秦 制[2]。 八月* 进军 关中。 

二 年三月 ，为义 帝发丧 ，发 使告 诸侯约 共击楚 ，结 成以汉 为盟主 

的反楚 联盟。 四月， 率各诸 侯国联 合军攻 入楚都 彭城。 此种关 

系 ，正可 比拟于 战国期 间以秦 为盟主 之连横 ，其 攻击之 目标为 

楚。 当然 ，此时 秦已亡 ，取代 秦者， 正为王 秦故地 之汉。 高帝五 

年十 一月， 刘邦联 合各诸 侯王共 同灭楚 ，完 成连横 攻楚之 任务。 

二月， 即皇 帝位于 定陶， 又开始 一新的 时代。 

二、 秦楚汉 间的政 治类型 

在 〈说张 楚>— 文中， 田 余庆先 生还提 出了一 个极富 启发性 

的问题 ，即 当时王 业和帝 业的相 互转换 关系。 就 笔者的 理解而 

言， 田先生 所谓的 帝业和 王业, 乃是 概括不 同历史 时期的 政治形 

态时所 使用的 术语。 如 果我们 将其规 范化， 对秦 楚汉间 以前的 

中国 政治作 一形态 类型划 分的话 ，可 以整理 出以下 的看法 :大体 

而言 ，至秦 王朝为 止的中 国政治 ，可以 规范为 三种形 态类型 ，即 

王业、 霸业与 帝业。 此三 种形态 ，皆 可从理 念与历 史两方 面加以 

理解。 所 谓王业 ，即以 周为代 表的分 封诸侯 ，众建 列国之 政治形 

态 [3]。 其特 点有三 :（ 一) 宗主 之周主 导天下 政局。 （二） 列国并 

立 ，共拥 宗主。 （三) 实 行间接 统治的 封建原 理和封 建制度 。作 

为历史 的王业 .至春 秋即已 崩坏。 春 秋以来 ，霸业 的历史 开始。 

齐桓 、晋文 、楚庄 、秦穆 ，先 后称箱 主盟。 其时 ，政 治之力 量 已归 

霸主 ，宗主 之周空 有其名 ，仅 存可资 利用的 道义之 余威， 故霸主 

往往 假周天 子之名 而号令 诸侯。 及至 战国, 各国变 法擅武 ，重功 

利讲 权谋, 合纵 连横, 力求 霸业。 其时, 武力与 权谋之 所在, 即为 

76 



纵长 盟主。 周不过 一将亡 之小国 ，周 以来 之王业 理念已 丧失殆 

尽。 概言之 ，所 谓霸业 ，即 春秋战 国之列 国纷争 求霸的 政治形 

态， 其特点 亦有三 :（ 一) 天下 政局由 霸主所 主导。 （二) 列 国并立 

争霸。 （三） 间 接统治 之封建 原理与 直接统 治之人 头原理 ，封建 ■ 

制与官 僚郡县 制并用 [4]。 前 256 年， 秦灭周 ，前 221 年 灭六国 

建立统 一帝国 ，帝 业由此 开始。 所谓 帝业, EP 秦始 皇所开 创的统 

一 帝国之 理念与 现实。 在 形式上 也有三 个特点 ：（ 一) 皇 帝为帝 

国 唯一的 最高统 治者。 （二） 天 下惟一 的统一 帝国。 （三) 实行直 

接统治 之人头 原理， 官僚 郡县制 直接统 率至民 [s] 。 

如果 我们以 上述三 种政治 形态为 基准, 来归纳 前述两 时期， 

即秦二 世元年 七月^ ̂  ^又元 年四月 的合纵 反秦奉 楚为盟 主期， 

及汉元 年四月 一 汉五 年二月 的连 横反楚 奉汉为 盟主期 之政治 

形 态的类 型的话 ，即可 以看出 ，此两 时期皆 以霸业 政治形 态为主 

要特征 ，也 就是 前面所 叙述的 战国合 纵连横 局面之 复活。 事实 

上， 就 本文所 论及的 秦楚汉 间及西 汉初年 而言, 上 述三种 政治形 

态不仅 是当时 人们的 政治思 想的基 本知识 * 而且 是他们 所了解 

的历史 事实。 特别是 霸业与 帝业， 乃是当 时很多 人亲身 经历过 

的。 以刘邦 而言, 他 生于前 256 年， 即秦 昭王五 十一年 ，是年 ，秦 

灭周 ，霸 业至于 极点。 前 221 年 ，刘 邦三十 六岁， 秦始皇 统一天 

下， 霸业归 于帝业 。前 209 年， 刘邦四 十八岁 秦 末乱起 ，六 

国复兴 ，帝业 又归于 霸业。 可以说 ，刘 邦本 人即箱 业一帝 业一霸 

业频繁 交替之 历史见 证人。 很显然 ，就刘 邦及当 时的历 史人物 

而言, 他们所 能具有 的政治 理念， 他们所 能作出 的政 治决策 I 他 

们 所能采 取的政 治行动 ，当是 以上述 三种政 治形态 * 特别 是霸业 

与帝 业为历 史背景 和选择 范围的 



第二节 秦 楚汉间 的王国 

一、 陈涉之 复国建 王与平 民王政 
■ 

在上一 节中我 们已经 论到， 秦楚汉 间国际 关系的 主流， 是战国 
末年秦 楚关系 的重演 ，这种 关系决 定了这 段时期 的时代 持点。 笔者 

因 此将秦 楚汉间 之历史 划分为 合纵反 秦奉楚 为盟主 和连横 反楚奉 

汉为 盟主前 后两期 ，其政 治形态 都可以 归属于 霸业。 然而， 当我们 

进一^ 深入观 察时就 会发现 ，在 上述的 这两个 时期中 ，尽管 国际关 

系和 政治形 态的基 本恃点 可以说 没有质 的变化 ，但是 ，其间 各国和 

各王却 是变化 纷纭， 前后迥 异的。 为了 明确其 经过， 在纷乱 的历史 

变 化中理 出一个 线索来 ，笔者 试图对 秦楚汉 间王国 之变迁 加以整 

理。 首先, 以秦二 世元年 七月陈 涉称王 ，到秦 二世二 年十二 月陈涉 

之 死为一 时期, 整 理其时 之各国 各王可 得下表 (表 3-1)[73& 

*3-1 陈涉复 国建王 期之王 S 及王表 

9 名 王名 出身国 阶遘 身份 始 终 

秦 i 1 

朗亥 秦 
王族 王子 二 世元年 

十月 二 世三年 八月杀 

楚 陈涉 
1 

楚 平民 戍卒 
二 世元年 

七月 

二年十 二月杀 

:裏强⑷ 
旧 贵族？ 

民间 
二 世元年 

八月 

元年 九月杀 

赵 

楚 [，] 

二 世元年 
■ Da 二年十 一月杀 

齐 田檐 齐 
旧王族 民间 

二 世元年 
九月 二年 六月杀 

燕 韩广 
燕 Uo] 

平民 武 臣部将 
1 

二 世元年 

九月 

汉 元年 八月虏 魏 1 
魏咎 魏 

旧王族 陈 涉部将 二 世二年 十二月 

!二 世二年 六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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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 表可以 看出， 在此 期间， 为秦 所灭之 六国， 除 韩国外 

皆已先 后复国 [u]， 笔 者将此 历史变 动称为 战国复 国运动 。无 

庸置言 ，战 国复国 之首创 者即为 陈涉。 复活之 五国中 ，楚 、赵 、燕 

三 国政权 为陈涉 及其部 将新建 之王政 ，其王 皆为平 民出身 ，其政 

权为中 国历史 上新出 现的一 种类型 ，笔者 将其称 为平民 王政。 

齐 、魏 两国之 王皆为 旧王族 ，两国 政权， 皆 为战国 时代的 贵族王 

政 之复活 ，笔者 将其称 为王政 复兴。 在这段 时期里 ，陈涉 之张楚 

为天下 盟主, 陈涉 首创的 战国复 国运动 成为天 下政局 的主流 ，在 

战国复 国运动 的主导 下， 平民王 政和王 政复兴 并行。 笔 者将此 

时 期称为 复国建 王期。 

在 复国建 王期， 复 兴后之 政权的 类型， 尽管 是平民 王政和 

王 政复兴 并行， 但其主 流则是 盟主楚 国所代 表的平 民王政 。平 

民王政 系陈涉 苜创。 他 出身楚 国民间 下层， “ 尝与人 庸耕” ，被 

征发为 戍卒， 途 中遇雨 失期， 率 众起义 反秦， 建张楚 称王。 陈 

涉并 无任何 政治遗 产可以 继承， 他何以 能够称 王呢？ 据  <史 

记>  卷四十 八陈涉 世家， 陈 涉攻占 陈后， 招集当 地三老 豪杰会 

事， 

三老豪 杰皆曰 ：“将 军身被 坚执锐 ，伐 无道 ，诛暴 秦》复 

立楚国 之社稷 ，功 宜为王 陈涉乃 立为王 ，号 为“张 楚”。 

< 史记  >  卷八十 九张耳 陈余传 记录此 事说, 陈涉入 陈后， 

陈中豪 杰父老 乃说陈 涉曰： “将军 身被坚 执锐， 率士卒 

以 诛暴秦 ，复立 楚社稷 ，存亡 继绝， 功德宜 为王。 且 夫监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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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诸将 ，不为 王不可 ，愿将 军立力 楚王也 

两 相对照 ，可 知两文 出于同 一来源 ，而 后文之 记载更 为详细 ，特 

稍作 分析。 “且夫 监临天 下诸将 ，不为 王不可 ，愿 将军立 为楚王 
也 '这 是讲由 于军事 斗争的 要求, 需 要在诸 将之上 置王， 乃是基 

于 权宜的 考虑。 “ 功德宜 为王” ，则是 为王之 理由， 即因为 陈涉有 
功 和德， 所以应 当为王 。功， 意 指军功 ，德， 意 指恩德 具体 

而言, “将军 身被坚 执锐, 率 士卒以 诛暴秦 ”即为 其功， “复 立楚社 

稷， 存 亡继绝 ”即力 其德。 也就 是说, 陈涉 之所以 应当为 王之理 

由有二 ，其 一为 起义反 秦的首 事之功 ，其二 为恢复 楚国的 复国之 

德。 这 种王权 不起源 于世袭 而起源 于功德 的理念 ，正是 平民王 

政 的法理 根据。 此 例一开 ，尔 后武臣 之王赵 ，韩广 之王燕 ，也就 

顺理 合法, 理在其 中了。 这种新 的理念 ，由 此而逐 渐成为 一种新 

的政治 传统。 

二、 怀王之 王政复 兴与贵 族王政 

陈 涉失败 死后， 秦 二世二 年一月 ，楚将 秦嘉立 景驹为 楚王。 

景驹 为何等 人士, 史无 记载， 以其姓 氏推断 ，当 为楚 国旧贵 族之景 

氏。 景驹 之立， 表明陈 涉之平 民王政 路线开 始受到 修正。 同月， 

张耳陈 余立赵 国旧王 族赵歇 为赵王 ，赵 国之平 民王政 被修正 。平 

民王政 之被全 面修正 ，始于 范增说 项梁后 0 据 〈史 记》 卷八 十五项 

羽本纪 ，陈 涉死后 ，范增 见项梁 说:“ 陈胜败 固当。 夫秦 灭六国 ，楚 

最 无罪。 自 怀王入 秦不反 ，楚 人怜之 至今， 故楚南 公曰‘ 楚虽三 

户 ，亡 秦必楚 ’也。 今陈胜 首事, 不立 楚后而 自立, 其 势不长 。”对 
陈 涉之平 民王政 进行了 批判。 项梁接 受了他 的意见 ，开始 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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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族王政 之全面 复兴。 由此 ，首先 有楚怀 王之立 ，其次 ，又 立故韩 

国公 子韩成 为韩王 ，于是 ，楚 、齐 、韩 、赵 、魏之 王政复 兴全部 实现。 

平 民王政 ，除僻 远的燕 国硕果 仅存外 [13],  — 时销声 匿迹。 下面， 

笔 者以秦 二世二 年一月 楚王景 驹立, 到汉元 年二月 项羽分 封天下 

为一 时期, 整理 其时之 各国各 王可得 下表。 

表 3 — 2 怀 王王政 复兴期 之王国 及王表 

B 名 王名 
■  ■■ 

出身国 阶居 身份 始 终 

奉 胡亥 秦 

王族 
王子 

二 世元年 
十月; ■ 

二 世三年 八月杀 
■ 
■ 

子婴 ! 
1 

王族 王子 二世 5 年 九月 i 
1 十 降汉 

楚 
景驹 : 

楚 旧贵族 民间 
二 世二年 

■-月 

二 世二年 四月杀 

怀上心 楚 
旧王族 

牧羊儿 

.二 世二年 六月: 
汉 二年二 月 为义帝 

齐 
田儋 齐 

■ 

旧王族 民间 
二 世元年 

九月 二 世二年 六月杀 
1 

田假 
齐 ： ■ 

旧王族 民间 二 世二年 

七月 

二 世二年 八月逐 
■ 

田市 齐 
■ 

旧王族 
a 

齐 王儋子 
二 世二年 

八月 

汉 元年 二月为 胶东王 

赵 
赵驮 

民间 

…月 

汉 元 年二月 为代王 

■ 魏咎 媿 陈 涉部将 1 二世 元年 十二月 ■ 

1 

二世 r .年 六 月自杀 

■ 魏豹 魏 王咎弟 
二 世二年 九月 汉 元 年二月 西魏王 

燕 
韩广 

燕 
1 

平民 陈 涉部将 
二 世元年 九月 汉 元年 二月为 辽东王 

韩 韩成 ； 韩 
1 

旧王族 民间 
二 世二年 

六月 

汉 元年 七月杀 

通过上 表可以 看出， 在这段 时期里 ，战 国七国 已经一 个不差 

地全部 复活， 战国复 国运动 ，可 谓已经 完成。 不仅 如此， 除燕国 

外, 新兴之 平民王 政皆已 失畋, 并 为复活 之贵族 王政所 取代， 王 

政复兴 ，也可 谓全面 完成。 此时 ，怀 王之楚 国为天 下盟主 ，战国 

复国和 王政复 兴合一 ，六国 贵族之 就国复 王已成 为天下 政局之 

主流。 基于此 ，笔者 将此时 期称为 王政复 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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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念 上讲, 所 谓王政 复兴， 就 是承认 为秦统 一所中 断了的 
楚 国熊氏 ，齐 国田氏 ，赵 国赵氏 ，韩国 韩氏, 魏国魏 氏等之 王权世 

袭继续 有效， 恢复战 国六国 的贵族 王政， 由 六国的 旧王族 出身者 

为王 治国。 王政复 兴始于 田慷。 田儋 ，齐国 王族田 氏一族 ，秦二 

世元 年九月 ，杀 秦狄令 自立为 齐王。 据< 史记 > 卷九 十四田 儋传， 
■ 

田儋杀 狄令后 ，招 集狄 之豪吏 子弟曰 ：“诸 侯皆反 秦自立 ，齐 ，古 
之建国 ，儋 、田氏 ，当王 ，遂 自立 为齐王 可见 ，田 儋认为 自己应 

当为齐 王的基 本理由 ，正 在于 田氏对 于齐国 王政的 世袭所 有权。 

魏王 魏咎， 魏 诸公子 之一, 陈涉 初起称 王后, 投奔陈 涉属楚 ，后为 

陈涉部 将周市 所立。 周市, 魏国人 ，领 军攻下 魏地后 ，拒 绝被拥 

戴为王 ，曰 ：“ 今天下 共畔秦 ，其义 必立魏 王后乃 可。” （<  史记  >卷 
四十 八陈涉 世家〉 遂 遣使陈 涉处迎 立魏咎 为王。 如 果说， 田儋之 

所以 为齐王 ，尚有 自力复 国之功 ，魏 咎之为 魏王， 还有参 加反秦 

军 的一面 的话, 尔后之 楚韩赵 的王政 复兴, 其 王之所 以为王 ，都 

纯粹是 因其旧 王族之 出身。 楚 怀王心 ，秦时 流落民 间为人 牧羊， 

为 项梁求 得立为 楚王。 韩 王韩成 ，旧 韩王族 ，为项 梁于民 间求得 

而立。 赵王 赵歌， 为张耳 陈杏于 赵地民 间求得 而立。 三 人皆无 

任 何功劳 建树。 
■ 

三、 项羽之 众建列 国与军 功王政 
■ 

汉元年 二月， 率领 各国联 军进入 关中的 项羽, 在秦都 咸阳称 

霸主盟 ，分割 天下， 重新分 封建国 ，政局 又为之 —新。 新 政局一 

直 持续到 汉二年 三月， 刘邦 会同各 诸侯王 国共同 攻楚, 开 始主盟 

天下, 历史进 入连横 反楚奉 汉为盟 主期。 整理这 段时间 之各国 

各王可 得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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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羽众 建列国 期之王 a 及王表 

9 名 
王名 出身 S 

楚 义帝心 

西楚 项羽 

衡山 吴芮 

九江 英布 

临 江共敖 

赵常山 张耳 

代 赵歌 

陈余 

赵 
赵歎 

齐临淄 田都 

济北 田安 

胶 东田市 

田荣 

田假 

田广 

刘邦 

聿邯 

塞 司马欣 

楚 

楚 

魏 

赵 

齐 

齐 

齐 

齐 

楚 

秦 

阶层 身扮 

旧王族 

怀王 
旧貴族 

楚将 

1 

官僚 越人将 

平民 

楚将 

? 
h 楚将 

官僚 
1 

赵相 

王族 

赵 £ 

平民 

赵怦 

王族 

代王 

王族 1 

齐将 
王族 | 

■ 

齐王 
王族 

1 

齐王 
王族 

1 

齐将 

王族 

齐王 
王眛 

田荣干 

平民 楚将 

官僚 秦将 

官僚 

秦将 

二世二 年六月 汉二年 十月杀 

汉元年 二月 汉五年 十 二月杀 

二月 汉五年 二月为 长沙王 

汉元年 二月 汉五年 二月为 淮南王 

汉三年 七月死 

汉元年 二月 汉元年 十 月降汉 

汉元年 二月 汉元年 十月 为赵王 

汉二 年十月 汉三年 十月杀 

汉二年 十月 汉三年 十月虏 

汉元年 五 月降楚 

汉元年 二月 汉元年 七月杀 

汉元 年二月 汉元年 六月杀 

汉元年 六月 汉二年 正月杀 

汉二 年二月 汉二年 三月杀 

四月 汉四年 十 一月杀 

汉元年 月 汉 十二年 四月死 

汉元年 二月 汉二年 六月杀 

汉元 年二月 汉元年 八 月降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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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燕燕 

辽东 

魏 西魏 

毅 

韩韩 

河南 

董翳 

臧茱 

韩广 

魏豹 

司马卬 

韩成 

郑昌 

韩信 

申阳 

桊 

燕 

燕 

媿 

韩 

韩 

官僚 

平民 

平民 王族 

王族 

官僚 

王族 

秦将 

燕将 

燕王 

赵将 

韩王 楚将 

韩将 

赵将 

汉元年 月 

汉元年 月 

世元 年九月 

世二 年九月 

汉元年 月 

二世二 年六月 

汉元年 八月 

汉二年 十一月 

汉元年 二月 

汉元年 八 月降权 

汉五年 九月虏 

汉元年 八月杀 

汉四年 四月杀 

汉二年 三 月降汉 

汉元年 七月杀 

汉二年 十 月降汉 

汉七年 十月亡 

汉二年 十一 月降汉 

通过 上表我 们可以 看到， 在这段 时期里 ，王政 复兴期 已经形 

成的 贵族王 政复活 之政局 不仅被 完全打 破了， 而且 ，复国 建王期 

已经 达成的 战国七 国复活 之政局 也被打 破了。 盟 主楚怀 王被西 

楚霸王 所取代 ，空 有义帝 之虚名 ，不久 就被消 灭了。 在新 盟主项 

羽的 主持下 ，楚 国被分 为西楚 、衡山 、九江 、临 江等 四国； 赵被分 

为常山 、代 两国； 齐 国被分 为桩淄 、济北 、胶东 三国； 秦国 被分为 

汉 、雍 、塞 、翟 四国; 燕被 分为燕 和辽东 两国； 魏被 分为西 魏和殷 

两国； 韩被 分为韩 和河南 两国。 天下 己由七 国变为 十九国 。复 

活 之贵族 王政， 怀 王之楚 ，韩成 之韩, 不久就 被取代 消灭, 赵歌之 

赵 ，田 市之齐 ，魏 豹之魏 则被分 割了。 分割 后新建 之各国 皆以军 

功 为原则 ，分 封与各 将领。 王政 复兴， 战国七 国复国 之大势 ，被 

论 功行赏 ，众建 列国所 取代。 历史, 又进入 一新的 时期。 笔者将 

此段时 期称为 列国众 王期。 

项羽分 封天下 ，王国 由七变 为十九 ，王 者之为 王的理 念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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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变。 据 《汉 书) 卷三 十一项 籍传， 项羽分 封天下 前与诸 将曰: 

天下 初发难 、假立 诸侯以 伐秦。 然身 被坚执 锐首事 ，暴 

露于野 三年， 灭秦定 天下者 ，皆 将相诸 君与籍 力也。 怀王亡 

功， 固当分 其地而 王之。 

诸 将皆曰 :“善 。”于 是分封 天下为 十九国 ^ 项羽 之语， 乃 是申明 

分封 天下之 原则。 “天下 初发难 ，假 立诸 侯以伐 秦”。 假, 权且非 

真也。 这 是讲自 陈涉起 义以来 ，诸侯 王之立 皆出于 反秦的 一B 寸 

权 宜之计 ，而非 即真。 项 羽此话 ，是 直接针 对当时 已有之 各王而 

言的， 即楚 怀王心 、齐 王田市 、赵 王歌、 韩王成 、燕王 韩广， 其中除 

燕王外 ，皆为 王政复 兴之旧 王族。 项羽不 承认他 们的王 权世袭 

之继 续有效 ，否定 了王政 复兴之 原则。 “ 然身 被坚执 锐首事 ，暴 

露于野 三年， 灭秦定 天下者 ，皆将 相诸君 与籍力 也”。 这 是在否 
定旧的 世袭原 则的基 础上申 明新的 因功的 理念， 明确灭 秦定天 

下之功 不在诸 王而在 诸将。 “怀 王亡功 ，固 当分其 地而王 之”。 

分 封天下 之原则 ，在于 “计功 割地, 分土而 王之” 旧 有诸王 
之盟主 ，项 羽之主 君楚怀 王无功 ，当 分其地 而王之 ，各王 政复兴 

之王， 自 然也不 例外。 将项 羽此语 与上引 （史记 > 张耳传 陈之豪 

杰父老 劝陈涉 称王之 语作一 比较， 可以看 到二者 是继承 和发展 

的 关系。 陈涉称 王之理 由有二 ，即 起义反 秦的首 事之功 和恢复 

楚国 的复国 之德。 其有 关功的 一点， 为项羽 所继承 ，陈涉 之“身 

被坚 执锐, 率士卒 以诛暴 秦”, 和 项羽之 “身被 坚执锐 首事, 暴露 

于 野三年 ，灭秦 定天下 "，二 者完全 是同事 同源。 有关恢 复六国 

之德 的一面 ，项羽 则不再 提了， 陈涉出 于反秦 之需要 ，首 创复国 

运动 ，却苦 于由复 国而引 发的王 政复兴 W], 秦既 已灭， 项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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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封诸 王以将 称王， 自然不 必再受 旧国旧 主之约 束了。 总之 ，项 

羽否 定了王 政复兴 之原则 ，不 承认旧 六国之 王权世 袭继续 有效, 

他继承 和发展 了陈涉 开创的 以功称 王的原 则，扬 弃了复 兴战国 

旧六国 之德的 一面。 也 就是说 ，项 羽封王 之原则 是军功 封王。 

原 则已定 ，列国 众王之 分封也 就循此 进行。 考此时 之十九 

王， 旧王族 出身者 有六人 ，即代 王赵歇 、西魏 王魏豹 、韩王 韩成、 

胶东 王田市 、济北 王田安 、临 淄王 田都。 其中 ，代 王歌乃 分赵为 

常山 和代二 国后， 由赵王 改封。 西 魏王豹 乃分魏 为西魏 和殷二 

国后， 由魏王 改封。 韩王成 ，在 分其 地为韩 和河南 两国后 ，王号 

予 以保留 ，然而 ，据 (史记  >  卷七 项羽本 纪所载 ：“韩 王成无 军功， 

项王不 使之国 ，与倶 至彭城 ，废 以为侯 ，已 又杀之 。”同 年八月 ，改 
立楚将 郑昌为 韩王。 胶东 王田市 乃是自 力立国 的齐王 田儋之 

子, 分齐为 三国后 由齐王 改封, 临淄王 田都、 济北王 田安， 虽为旧 

王 族出身 ，却皆 是从项 羽击秦 有功之 将领。 余下之 十三王 ，皆为 

非 王族出 身之有 功将领 ，其中 * 明确出 身旧贵 族者, 惟项羽 一人。 

其余十 二人中 ，雍王 章邯为 秦少府 ，塞 王司马 欣为章 邯长史 ，翟 

王 董轚为 秦都尉 ，衡山 王吴芮 为秦番 阳令, 常山王 张耳作 过旧魏 

国 外黄令 ，后 来接替 韩王成 作韩王 的郑昌 ，为秦 吴令， 皆 为官僚 

出身 0 汉 王刘邦 做过秦 之亭长 ，燕王 韩广为 秦之上 谷卒史 ，皆为 

小吏。 九 江王英 布为群 盗出身 之楚将 ，从项 羽击秦 有功。 燕王 

减荼 为韩广 部将， 领兵救 赵从项 羽击秦 有功。 河南 王申阳 ，张耳 

部将 ，从 楚击秦 有功。 殷王 司马卬 为赵将 ，击 秦有功 P 临 江王共 

敖为 楚柱国 ，击秦 有功。 这些人 之出身 ，尽 管有些 不是很 清楚， 

但 不是王 族和贵 族出身 ，似 乎可以 推定。 总 而言之 ，就项 羽之封 

王理 念而言 t 他是否 定血缘 世袭之 贵族王 政原则 而采用 了平民 

王政的 军功原 则的, 基 于此， 他也 否认了 战国七 国的复 国， 正是 



在这种 意义上 ，笔 者将 项羽所 开创的 王政称 为军功 王政。 

第三节 汉初 之王国 

一 、异 姓诸侯 王与军 功王政 之延续 

如 前述， 汉二年 三月， 刘邦开 始主盟 天下， 历 史进入 连横反 

楚奉 汉为盟 主期。 在这段 时期中 ，汉 对项 羽所建 的王国 逐一加 

以消灭 ，开始 汉所主 盟的王 国分封 [17]， 高帝六 年正月 ，废 止异 

姓王之 分封， 开 始分封 同姓诸 侯王。 整理 这段时 间汉所 立之各 

国 各王可 得下表 (表 3_4)。 

通过表 3 — 4 我 们可以 看到， 在不到 六年时 间里， 项 羽所主 

盟的 列国众 王期之 十九王 国已变 为九国 ，其中 ，除 燕国外 ，皆为 

汉所 分封。 此 时之天 下大局 ，仿佛 又回到 了陈涉 所主盟 的复国 

建王 的时代 ，除敌 国楚被 分为楚 和淮南 、衡山 三国外 ，战 国七国 

之格局 又大体 恢复。 各 国之王 ，皆为 忠实于 汉之有 功将领 ，即史 

称的异 姓功臣 诸侯王 ，从 王国分 封的角 度着眼 ，可 称该时 期为异 

姓诸 侯王期 。 

上 述九国 八王中 （韩 信先为 齐王， 后为 楚王) 汉王 刘邦 、燕王 

臧荼为 项羽之 旧封， 赵 王张耳 、淮南 王英布 、长 沙王 吴芮， 为汉因 

项 羽旧封 所加之 改封， 汉所始 封者， 只有韩 王韩信 、齐王 韩信和 

梁王 彭越。 韩王 信出身 于旧韩 国王族 ，齐 王韩信 和梁王 彭越皆 

平民 出身, 三人皆 为汉之 第一等 功臣， 三人之 封王， 皆因于 军功。 

我们 可以说 ，汉 之异姓 诸侯王 ，乃是 陈涉项 羽以来 的军功 王政的 

继续， 刘邦 之分封 异姓诸 侯王， 其 原则也 同于陈 涉项羽 以 来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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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刘邦 所封之 异姓王 fflS 王表 
1 
a 

匾名 王名 
1 

出身 s 
1 

阶思 
1 

1 

身份 始 终 

秦汉 刘邦 楚 
平民 汉王 

汉元年 

二月 

高 十二年 
四月死 

齐齐 
韩信 

楚 平民 

汉将 
汉四年 

-- B 

—— 
/i 

高五年 正月徙 为楚王 

赵赵 
■ 

1 

1 

张耳 魏 官傕 
1 

[ 
常山王 

汉四年 
1 

十月 

1 

离五年 死 
1 

燕燕 

1 

喊荼
 : 燕 

! 

P 

平民 

燕王 
1 

1 

汉元年 

-二月 

高五年 
九月杀 

卢绾 楚 平民 1 
1 

1 

1 
1 

汉将 高五年 

八月 

十二年 

C： 
韩韩 

a 

讳信 韩 
王族 

韩将 汉 二年十 

■-月 

高七年 
十月亡 

«梁 
彭越 

1 _ 
魏 

平民 
魏将 高五年 

二月 

高 十一年 

三月杀 

楚楚 楚 

國 

商五年 

正月 

1 
1 

1 

高六年 十 二月废 

淮南 

■ 

楚 
1 

汉四年 
1 

1 

七月 十二年 杀 

1 

长沙 B 
■  ■  ■  1 

楚 
1 國 高五年 

正月 五年 
六月死 

功原则 ，只 是将 尽忠的 对象， 由楚改 为汉， 主封霸 国易名 而已。 

然而 ，刘邦 之分封 异姓诸 侯王, 相对于 项羽之 分封, 在形 式上是 

有所变 化的。 项羽 之分封 ，否 认怀王 所主持 的王政 复兴， 将已有 

之 七国割 裂为十 九国。 刘邦 之封建 ，则 将项羽 之十九 国合并 ，除 

楚国有 所分割 (楚 、淮南 、衡山  >外 ，基 本上 恢复了 项羽众 建列国 

以前 的战国 七国之 局面。 笔者已 经论及 ，刘 摊之为 汉王， 其法理 

根据 在于怀 王之约 ，刘 邦之反 项羽， 也是打 着承继 怀王之 楚的霸 

业 之大义 名分的 [1S]。 正是 出于这 个原因 ，刘邦 在楚汉 战争中 

逐 一消灭 项羽之 封国， 比照怀 王之约 ，大体 恢复了 天下七 国之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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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姓 诸侯王 与新贵 族王政 之兴起 

高帝五 年正月 ，刘 邦徙 齐王韩 信王楚 ，齐国 失王为 郡县。 二 

月 ，刘邦 即位作 了皇帝 ， 汉帝 国宣告 成立。 九月， 刘邦灭 燕王臧 

荼， 封卢绾 为燕王 ，这 是刘邦 所封的 最后一 位异姓 诸侯王 

六 年正月 ，封 刘贾为 荆王， 刘交为 楚王， 刘喜为 代王， 刘 肥为齐 

王 ，幵 始分封 同姓诸 侯王。 下面 ，笔 者整理 高帝六 年至高 帝十二 

年 刘邦死 2 间， 汉 所新分 封的诸 侯王表 (表 3 — 5) 如下： 

表 3 — 5 刘邦 所封的 同姓王 S 及王表 

B 名 王名 
1 

阶 S 身份 始 
1 

1 

终 

楚 m 
\ 

1 刘 W 

鬼族 从父子 

1 

高六 高 十一杀 
楚 , 

a 

1 

刘交 
1 

皇族 刘邦弟 

W 六 

文元死 

吴 刘* 
1 

皇族 

刘 邦兄干 1 

高十一 

暈三杀 

淮南 

1 刘长 
皇族 

対邦子 

高十一 

文 六迁死  1 

1 

1 

刘肥 1 

皇族 
刘邦子 

高六 

1 

1 惠六死 

1  _ 

赵赵 , 刘如意 

皇族 刘邦子 

高九 由 代王徙 i 

1 

, 商 十二杀 
代 刘審 

皇族 

刘邦兄 

高六 
 1 

1 
高七 废为侯 

刘如意 皇族 
1 

刘邦子 

高七 

1 

高九徙 为赵王 1 

1 

1 

1 

刘恒 
1 

皇族 刘邦子 

高十 
1 吕 八为帝 

燕燕 
i 

1 

刘建 皇族 刘邦子 

高十一 
 1 

_ _ _ _  --  J 
吕七死 

韩 淮阳 刘友 
皇族 

■ 刘邦子 

商十一 

惠元徙 为赵王 

魏梁 ' 刘恢 壅族 
1 

刘邦子 

■ 

高十二 

吕七徙 为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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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5 我们可 以看到 ，从 高帝六 年以后 ，汉所 分封的 

诸 侯王国 共十国 ，皆为 同姓。 上述 十国中 +荆 （吴） 、楚 、淮 南三国 

旧 属楚国 ，赵 、代旧 属赵国 ，淮 阳旧 属韩国 ，梁旧 属魏国 ，齐 、燕始 

终变化 最小。 

汉 之分封 同姓诸 侯王， 其 事发端 于田肯 之建策 。据  <汉 

书>  卷一髙 帝纪， 高帝 六年十 二月， 刘邦于 陈执楚 王韩信 ，田 

肯贺 刘邦得 韩信治 秦中， 并建 议说： 夫齐， 东有琅 邪， 即墨 ■ 

之饶， 南 有泰山 之固， 西 有浊河 之限， 北 有渤海 之利， 地方千 

里， 持戟 百万， 县 隔千里 之外， 齐得十 二焉。 此东 西秦也 ，非 

亲 子弟， 莫可使 王齐者 / 上曰： f#。’” 同月， 发布诏 书曰， 

“齐， 古之建 国也， 今为 郡县， 其 复以为 诸侯。 将军刘 贾数有 

大功， 及择 宽惠修 洁者， 王齐荆 地。” 正月， 封 刘贾为 荆王， 
刘交为 楚王， 刘喜为 代王， 刘肥为 齐王。 汉之分 封同姓 诸侯王 

是与 汉之废 灭异姓 诸候王 同时进 行的。 刘贾 之荆， 刘交 之楚乃 

是分韩 信之楚 而立， 刘肥 之齐， 为徙 齐王韩 信王楚 后所立 ，代 

为陈余 之旧国 * 如意之 赵乃是 废赵王 张敖后 所立， 燕王 刘建是 

废燕王 卢绾后 所立， 淮 阳王刘 友是徙 韩王信 于太原 后所立 ，梁 

王 刘恢是 诛梁王 彭越后 所立， 淮南 王刘长 是灭淮 南王英 布后所 

立。 同时， 汉 之分封 同姓诸 侯王， 又是与 汉之大 封功臣 为列侯 

同时进 行的。 汉之大 封功臣 列侯始 于高帝 六年十 二月， 首先封 

曹参、 靳 锹等第 一批功 臣二十 余人为 列侯， 其诏 令与上 引分封 

同姓 诸侯王 诏同时 发布。 正月， 又封 萧何、 张良 等第二 批功臣 

十九人 为列侯 》 同时， 实行 同姓王 之封。 从此 以后， 刘氏封 

王， 功臣 封侯， 交错 进行， 遂成 定制。 看得 出来， 高帝 十二年 

由白 马之盟 所定的 汉之分 封原则 ，即 “ 非刘氏 不王， 非 功臣不 
侯'  于汉 六年就 已经作 为政策 立案并 付诸实 行了。 白马 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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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对此既 成事实 以君臣 盟誓的 形式再 加以确 定而已 [如]。 

总而 言之， 从汉六 年始， 刘 邦接受 田肯之 建议， 对 于分封 

之原 则作了 重大的 修改， 废 除因功 封王， 将其 变更为 因亲封 

王， 并 且限定 于皇室 刘姓。 在 废功劳 因血缘 的意义 上讲， 汉之 

同姓 诸侯王 之封， 其思想 渊源可 以说是 受到周 之分封 N 姓的影 

响， 从 近在身 边的历 史现实 而言， 则是接 近于怀 王之王 政复兴 

的 原则。 怀王 之王政 复兴， 旨在复 兴六国 旧贵族 之世袭 王权， 

刘邦之 分封同 姓王， 为的是 确立新 兴的刘 氏家族 的世袭 王权, 

因此 之故， 笔者 将因血 缘分封 的同姓 诸侯王 政权， 称为 新贵族 
王政。 

在上表 所列同 姓十国 十王中 ，代 王刘喜 ，刘 邦兄， 高帝 六年' 
封 ，七年 ， 受匈 奴之攻 ，弃国 废为侯 ，十 一年 改封子 刘恒。 荆 ，高 

帝六年 封刘邦 从父子 刘贾, 高帝十 一年为 英布所 灭， 改国 名为吴 
封刘 邦兄子 刘濞。 由 此之故 ，至 刘邦死 ，同 姓诸侯 王国为 九国九 

王 ，加上 唯一幸 存的异 姓王国 长沙， 共十国 十王。 为了 比较方 

便 ，笔者 以高帝 十二年 三月定 白马之 盟为界 ，将当 时所存 在的诸 

侯 王国列 表如下 (表 3_6)。 

三 、吕 氏封王 与新贵 族王政 之扩大 

从高 帝十二 年订立 白马之 盟以后 ，汉 之王国 分封, 基 本上确 

立 下来。 刘邦于 高帝十 二年死 ，其 子惠 帝即位 ，在 位七年 。 大体 

而言， 惠帝 期间， 各种政 策皆遵 循高帝 时不变 ，王 国制度 与王国 

分封 ，基本 上无所 变更。 下面 ，笔者 整理惠 帝期间 主国及 王者之 

情况列 表如下 (表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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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离帝 + 二年 之王国 及王表 

国名 

楚楚 

吴 

齐齐 

赵赵 

代 

mm 

王名 

刘交 

刘痹 

淮南 刘长 

长沙 吴臣 

刘肥 

刘如意 

刘恒 

刘建 

韩淮阳 刘友 

身份 
阶届 

皇族 

皇族 

里族 
王族 

皇族 刘邦子 

皇族 刘邦子 

皇族 刘邦子 
I 

皇族 刘邦子 

梁 刘恢 

皇族 刘邦子 

垒族 刘邦子 

高六 

高十一 

高十一 

高六 高六 

高九 

高十一 

高十一 

高十一 
高十二 

_i 

文元死 

呆三杀 

文 六迁死 

惠元死 
惠六死 

惠元死 

吕 八为帝 

七死 

惠元徙 为赵王 

吕七 徙为赵 乇 

惠帝期 之王国 及王表 

王名 

楚楚  元 王刘交 

吴 刘濞 

淮南 厉 王刘长 

长沙 成 王吴臣 

哀 王吴回 

赵赵 

代 

哀 王対襄 

幽 王対友 

刘恒 

mm  灵 王刘建 
刘恢 

阶届 身份 

皇族 刘邦弟 

皇族 刘邦子 

王族 吴芮子 

王族 吴臣子 

齐齐 惮惠 王刘肥 皇族 刘邦子 

皇族 刘肥子 

皇族 

皇族 

刘邦子 

刘邦子 

刘邦子 

刘邦子 

髙六 皇族 刘 邦兄子 高十 

高十一 

高六 

惠二 
高六 贏七 

惠 元由淮 阳王徙 

高十一 

高十二 

高十一
 

文元死 

录三杀 
文 六迁死 

惠元死 
H 元死 

惠六死 

文元死 
B 七自杀 

吕 八为帝 

吕七 死无继 

吕七 徙王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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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 身份 
皇族 

刘邦弟 

后族 
a 

a 

赵王 张敖子 

皇族 刘 邦兄子 

皇族 
a 

刘邦子 
王族 

吴臣子 
王族 

吴回子 

皇族 
I 刘肥子 | 

皇族 
i 刘 氏疏属 
| 

后族 吕 后兄子 

后族 S 台子 
后族 

吕台弟 

皇族 惠帝子 

后族 a 台弟 
皇族 惠帝子 

皇族 刘邦子 

室族 
■ 

刘邦子 

后族 吕 后兄子 
皇族 

* 帝子 
皇轶 

惠帝子 
皇族 惠帝子 
皇族 刘邦子 

皇族 刘邦子 

后族 吕台子 

皇埃 
惠帝子 

蛊族 
■ 

惠帝子 



如 果我们 将惠帝 期间诸 侯王表 与高帝 十二年 诸侯王 表加以 

对照 的话， 可以 看到， 到惠帝 期间， 高帝 十二年 之十诸 侯王国 

减 少一， 变 为九。 其中， 淮 阳国废 为郡。 淮阳 王刘友 徙为赵 
王， 而赵王 刘如意 为吕后 所杀。 由齐国 割出城 阳郡， 以 为鲁元 

公主汤 沐地。 此外， 完全维 持高帝 十二年 之分封 不变， 可谓相 

当 稳定。 

惠 帝在位 七年, 死后 ，由 吕 后称制 执政, 开 始分封 吕氏 为王， 

己经确 立的刘 姓新贵 族王政 ，扩 大到 吕氏。 整理 吕后期 间诸侯 

王国及 其王者 可见表 3 — 8。 

将此表 与惠帝 期间诸 侯王表 对照的 话， 我们可 以看出 ，吕 

后期间 之王国 数由惠 帝期间 之九变 为十四 增加了 五个。 

其中 ，吴、 淮南 、代、 长沙四 国稳定 不变， 齐分 为齐、 琅邪和 

吕 （济 南郡） 三国。 赵 分为赵 和常山 二国。 楚分为 楚和鲁 （薛 

郡） 二国。 淮阳国 恢复。 以 王而论 ，楚 、吴、 淮南 、代、 长沙 

五国维 持旧系 不变。 新封之 王有刘 氏之常 山王刘 不疑、 刘义、 

刘朝， 淮阳王 刘强、 刘武， 济川王 刘太， 琅邪王 刘泽， 吕氏之 

鲁王 张晏， 赵王 吕禄， 燕王 吕通， 吕王 吕台、 吕嘉、 吕 产等共 

十 三人。 其中， 刘 不疑、 刘义、 刘朝、 刘强、 刘武、 刘 太等六 

人为惠 帝子， 刘泽 为刘氏 疏属， 其妻为 吕氏。 张 晏乃故 赵王张 

敖子, 吕后 外孙， 吕禄 为吕后 兄高帝 功臣建 成侯吕 释之子 ，吕 

台、 吕产 为吕后 兄高帝 功臣周 吕侯吕 泽子， 吕通、 吕嘉 为吕台 

子。 很 清楚， 吕后称 制当政 期间， 在继续 分封刘 氏皇族 为王的 

同时， 也开始 分割齐 、楚、 赵国以 分封吕 氏亲戚 为王。 然而， 

吕后 期间， 汉 之王国 制度， 汉和诸 侯王国 间的领 土和相 互关系 

等， 并无 变化。 有所变 化者， 只是 吕后在 王国分 封上， 将血缘 

封王的 原则， 由皇室 刘氏扩 大到皇 后家之 吕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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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帝即 位与诸 侯王国 之调整 

吕后称 制执政 八年。 吕后 死后， 吕氏家 族为功 臣们所 消灭， 

文帝被 拥立。 文帝即 位以后 ，废 除吕 后所封 之各王 ，汉之 诸侯王 

国 ，大 体又恢 复到吕 后称制 以前。 为 说明便 利起见 ，我们 将文帝 

元年时 之诸侯 王国及 王列表 如下： 

表 3 — 9 文帝元 年之王 S 及王表 

B 名 
王名 

1 

1 

■■  1 

阶厲 身份 祐 终 

楚楚 元 王刘交 

； 
 ! 

皇族 刘邦弟 

高六 

文元死 

旲 
刘觯 

廛族 刘 邦兄子 

高十一 

景三杀 

淮南 
1 厉 王刘长 

皇埃 刘邦子 

高十一 

a 

I 

文 六迁死 

长沙 共 王吴若 
■ 

王族 
1 

吴回子 

吕二 

文元死 

齐齐 哀 王刘襄 皇族 
刘肥子 ■ 惠七 ■ 

1 文元死 

赵赵 刘遂 皇族 刘友子 
a 

文元 

1 
1 9： 三杀 

代 
1 

文帝领 皇族 

■ 

刘邦子 

高十一
 

吕 八为帝 
1 

1 

1 

燕燕 
_ 1 

敬 王刘泽 
1 

皇埃 
1 

刘 邦疏属 文 元由琅 邪王徙 
文二死 

由此表 可见, 文帝元 年时， 诸侯 王国只 有八国 ，较吕 后时减 

少 了六国 ，即废 除了吕 后新立 的琅邪 、吕 、鲁 、常山 等四国 ，将其 

土地 归还给 各诸侯 王国。 淮 阳和梁 国无后 ，废 为郡。 据 〈汉书 > 

卷四 文帝纪 ，文帝 元年十 二月“ 立赵幽 王子遂 为赵王 ，徙 琅邪王 
泽 为燕王 ，吕氏 所夺齐 楚地尽 归之'  吕后 末年之 赵王为 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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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 ，改立 故赵王 刘友子 刘遂。 吕 后时由 赵分出 常山国 ，废 * 其地 

归 还赵， 赵国 恢复旧 领土刘 氏王。 徙 琅邪王 刘泽为 燕王， 将琅邪 

郡归 还齐， 废刘 太之济 川国， 将济南 归还齐 ，齐国 恢复其 初封之 

旧境。 废张晏 之鲁国 ，将 薛郡归 还楚国 ，楚国 恢复其 旧境。 将此 

表与 惠帝期 间之诸 侯王表 对照， 可 知除梁 国与淮 阳国无 后为郡 

外, 各国领 土原封 不动地 恢复。 同时 ，各 王之世 系也尽 可能恢 

复 ，楚 、吴 、淮南 、齐 、赵 、长沙 皆为旧 王家系 ，燕 王刘 建无后 ，徙琅 

邪 王刘泽 为燕王 ，梁 和淮阳 两国王 系断绝 ，废 为郡。 很清楚 ，文 

帝即 位之初 ，修正 吕后扩 大封王 至吕氏 之政策 ，遵 循非刘 氏不王 

之 原则， 比 照高帝 惠帝时 之情况 ，完 全恢复 了汉与 诸侯王 国之旧 

曰 形势。 汉 之新贵 族王政 ，再 次确认 为只限 于刘氏 皇族。 

文帝 元年, 齐 哀王刘 襄死， 以此为 契机， 文帝 二年, 对 于诸侯 

王 国稍作 调整。 首先 ，将 文帝出 身之代 国分为 代和太 原二国 *封 

子刘武 为代王 ，刘 参为太 原王。 恢 复梁国 ，以 皇子刘 揖为王 。同 

时 ，分 齐为齐 、城 阳和济 北三国 ，齐国 由刘襄 子刘则 继承， 分别立 

齐 王刘肥 子刘章 和刘与 居为城 阳和济 北王。 分赵 为赵和 河间二 

国， 赵王刘 遂不变 ，立赵 王刘友 子刘辟 强为河 同王。 汉之 诸侯王 

国由 八国增 加至十 三国。 文 帝二年 的这次 诸侯王 国调整 ，其起 ■ 

因 在于对 梁国和 赵国之 处置& 诸吕之 变中， 刘章和 刘与居 有功, 

大臣们 曾经许 诺刘章 为赵王 ，刘 与居为 梁王。 文 帝以代 王即位 

后 ，不愿 齐王一 系之势 力过大 ，遂 以齐 王之死 为契机 ，从齐 分出 

城阳 和济北 二国, 分别封 刘章和 刘与居 为王。 同时 ，将梁 国封给 

皇 子刘揖 ，从赵 国分出 河间国 封给刘 辟强， 以有 利于皇 帝的方 

式， 解决梁 赵两国 之遗留 问题。 

文 帝三年 ，不满 文帝上 述处置 的济北 王刘与 居反， 国废为 

郡, 以此 为契机 ，文帝 对于汉 之王国 再稍作 调整。 文 帝四年 ，恢 



复 淮阳国 ，徙代 王刘武 为王。 太原国 与代国 合并为 代国， 太原王 

刘 参更为 代王。 至此 ，汉 之王国 数变为 十二。 从 此以后 直到文 

帝 十五年 ，汉没 有再对 诸侯王 国作过 人为的 调整。 十一年 ，淮南 

王刘 长有罪 ，国废 ，十 二年 ，徙城 阳王刘 喜为淮 南王。 同 在十一 
年， 梁王 刘揖死 无后， 更 淮阳王 刘武为 梁王， 淮 阳国废 为郡, 汉之 

王国数 自然减 为十。 该 十王国 ，一直 持续到 文帝十 五年。 为了 
便于说 明文帝 十五年 之王国 调整， 特将调 整前的 汉之诸 侯王国 

及 王列表 如下： 

表 3—10 文帝 + 五年 调整 前之王 a 及王表 

i ■名 

■ 

王名 阶层 身份 始 
_ : _  ； 

■ 

终 

楚楚 刘戊 皇族 楚王刘 邦客子 

■  ■ 

文六 

景三杀 
1 

吴 刘濞 
■ 
皇族 刘 邦兄子 

高十一 

1 

景三杀 

淮南 

■ 

刘喜 
1 皇族 
a 

齐王 刘章子 
1 
1 

1 
I 

文十二 

1 
I 

文十 六徙为 城阳王 
1 

1 
1 

长沙 靖 王吴著 

王族 

■ 

1 

吴若子 ■ 

1 

文二 

1 

文后 七死无 _ 

齐齐 文 王刘刺 
皇族 刘襄子 

a 

文二 

文十五 死无， 

赵赵 
刘遂 

皇族 刘友子  1 
a 

1 

文元 
录三杀 

河间 哀 王刘福 

a 皇族 
赵王 辟强于 

文十五 
文十五 死无嗣 

代 孝 王刘参 
■ 皇族 

1 

文帝子 文 四由太 原王徙 文 后二死 
1 

燕燕 康 王刘慕 ■ 

皇族 
刘泽子 

文三 
1 S 五死 

魏梁 孝 王刘武 
皇味 

文帝子 
a 

1 

文十 二由淮 阳王徙 

j 景
中
六
 
死
无
嗣
 

如果 我们将 上表与 高帝十 二年时 之诸侯 王国表 、惠 帝期间 

诸侯 王国表 、文 帝元年 诸侯王 国表加 以对照 的话， 可以看 出其间 

97 



并 无大的 变化。 

文帝 十五年 ，齐文 王刘则 死无嗣 ，以此 为契机 ，文帝 正式接 

受 贾谊之 众建诸 侯而少 其力之 方策， 开 始大规 模调整 诸侯王 

国 [24]。 十六年 ，分 齐为五 ，分别 立齐王 刘肥子 刘将闾 、刘 辟光、 

刘贤 、刘卬 、刘雄 渠为齐 、济南 、淄 m、 胶西 、胶 东王。 同时 ，又恢 

复济 北国, 立齐王 刘肥之 子刘志 为王。 徙淮 南王刘 喜为城 阳王, 

恢复刘 长之淮 南国以 为淮南 、衡山 、卢 江三国 ，分 别以淮 南王刘 

长之 子刘安 、刘勃 、刘赐 为王。 汉之 王国数 量增加 到十七 。尔 

后 ， 迄文 帝末 不再有 人为的 调整。 下面 ，我 们整理 文帝十 六年调 

整 后的诸 侯王国 列成表 3— 1U 

总的 来说, 正 如上述 三表所 显示的 ，文 帝期间 存在过 的诸侯 

王国数 共有二 十，较 吕后时 期之王 国总数 十四多 了六， 王 国之兴 

废 表面上 看似乎 杂乱, 然而 ，其 比较 大的人 为调整 实际上 只有两 

次, 即文 帝元年 之恢复 高帝旧 国及文 帝十六 年之分 割齐和 淮南。 

如果我 们以这 两次大 规模调 整为界 ，可以 将文帝 期间之 诸侯王 

国变动 划分为 三个阶 段:一 、恢 复高帝 旧国期 (文 帝元 年)。 在此 

期间， 废除了 吕后新 立的鲁 、琅邪 、常山 、吕 等四国 ，汉之 诸侯王 

国减为 九国， 王国之 领土和 数量都 大体恢 复到高 帝惠帝 时之状 

况。 二 、维持 协调期 (文 帝二年 到十五 年)。 在 此期间 ，代 国分为 

代和 太原而 后又合 为代， 梁国 恢复, 城 阳国由 齐分出 ，河 间国由 

赵分出 ，淮 阳国 恢复而 后又废 ，济北 由齐分 出而后 又废, 汉之王 

国数量 ，在 十到 十三之 间分合 起伏。 在 此期间 ，诸 侯王国 的个别 

变动主 要是围 绕着代 国与齐 国对于 汉朝皇 位的继 承纠纷 而出现 

的 Us]， 对 于其他 的各个 诸侯王 国而言 ，其 与汉朝 的关系 基本上 

是 稳定协 调的。 因此 ，笔 者称该 时期为 维持协 调期。 三、 众建诸 

侯期 (文帝 十六年 后)。 文帝 十六年 ，在 齐王刘 则死后 ，文 帝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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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1 文帝十 六年后 之王国 及王表 

a 名 王名 
阶選 身份 始 终 

楚楚 刘戊 盔族 楚王 郢客子 
■ 

文六 
吴 

刘濞 

皇族
1 

1 刘 邦兄子 

高十一
 

聚三杀 
1 

淮南 
a 

刘安 皇族 
刘长子 

文十六 武元狩 元自杀 

衡山 刘勃 皇族 刘校子 
文十六 策 四徙为 济北芏 

卢江 
刘賜 

皇族 刘长子 
文十六 果 四徙为 衡山王 

长沙 靖 王吴著 
王族 

■ 旲若子 

文二 

1 

文后 七死无 R 

齐齐 孝王 刘将闾 皇族 刘肥子 
文十六 录三死 

城阳王 
刘喜 鱼族 齐 王章子 

■ 

文十 六由淮 南王徙 景 中六死 

济北 
, 刘志 1 

皇族 齐 王肥子 文十六 来三 :徙为 淄川王 

疥南 刘辟光 皇族 
a 

a 

齐 王杷子 文十六 彔三杀 

诮川 

刘贤 
| 

皇族 齐 王肥子 文十六 
录三杀 

1 

胶西 
刘卬 

皇族 齐 王肥于 
a 

a 文十六 
录三杀 

胶东 
1 

刘雄渠 皇族 

a 

齐 王杷子 文十六 

赵赵 

刘遂
1 

皇族 丨 刘友子 
1 

■ 

文元 景 E 杀 

代 孝 无刘参 皇族 

| 

文帝子 文四 由太 原王徙 文 后二死 

燕燕 康 王刘* 皇族 
刘泽子 

文三 
景五死 

魏梁 孝王 刘武 

i 皇族 

文帝子 文十 二由淮 阳王徙 录 中六死 

了贾谊 的众建 诸侯而 少其力 的方策 ，分 齐为齐 、济南 、淄川 、胶 

西 、胶东 、济 北国等 六国。 徙齐 王系的 淮南王 刘喜为 城阳王 ，分 

淮南 为淮南 、衡山 、卢江 三国， 汉之诸 侯王国 数量增 为十七 。汉 

对于 诸侯王 国之抑 制政策 *由 此而开 始明显 起来。 然而 * 就整个 

文 帝期间 而言， 不管 汉朝如 何苦心 调整， 也 不管王 国数量 如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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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汉朝 和诸侯 王国的 领土都 相对稳 定不变 ，各诸 侯王之 王系也 

基本稳 定不变 ， 同时 ，汉 和诸侯 王国之 关系、 汉之诸 侯王国 制度， 

也是 稳定不 变的。 

五 、景 帝在位 与诸侯 王国之 郡县化 

公元前 156 年， 景帝 即位， 公元前 141 年死， 在位十 六年。 

在景 帝期间 ，汉 之王国 有两次 重大变 化:一 是景帝 三年七 国之乱 

前后， 对于诸 侯王国 领土的 削减; 一 是景帝 中五年 对于诸 侯王国 

制度的 改订。 

景帝 二年, 新置 六皇子 为王。 他们 分别是 河间王 刘德， 广川 

王刘 彭祖, 临江王 刘阏, 淮阳王 刘余， 汝南王 刘非， 长沙王 刘发。 

其中, 河间 国哀王 刘福文 帝十五 年死, 无后 国除, 长 沙靖王 吴著文 

帝后 七年死 ，也无 后国除 ，现 复国立 新王。 临江国 由汉之 南郡分 

置 ，汝南 国由故 淮阳国 （文 帝十二 年废) 分出 之汝南 郡置, 广川国 

由故 河间国 (文 帝十五 年废) 领土 分置。 看得 出来, 当时的 新王之 

置 ，除 临江国 特别， 由 汉郡分 出外， 皆 因无嗣 废除之 旧王国 而立， 

其时, 汉初以 来的汉 与诸侯 王国间 之领土 分野并 无大的 改变。 

景帝 三年, 采用晁 错的削 藩策， 开始削 减诸侯 王国的 领土。 

首先, 削刘 戊之楚 国的东 海郡, 属汉 为郡， 又削刘 遂之赵 国的常 

山郡， 先属汉 为郡, 五年置 中山国 以 封皇子 刘胜， 再削 刘 卬之胶 

西国 六县， 属 汉置北 海郡。 如此 一来， 汉初 以来相 对稳定 的汉与 

诸侯王 国间之 领土发 生急剧 变化， 终于引 发七国 之乱。 七国之 

乱 平定后 ，汉 朝继续 削减诸 侯王国 之领土 。 首先 * 将刘濞 之吴国 

和刘 辟光之 济南国 废除， 吴领三 郡中， 以东阳 、鄣二 郡置江 都国， 

封皇 子刘非 为王， 吴郡属 汉为郡 ，济 南国属 汉为济 南郡。 由楚国 



再割出 薛郡复 置鲁国 ，以 皇子刘 余为王 ， 旧 领三郡 之楚仅 余彭城 

—郡, 以楚元 王刘交 子刘礼 为王。 淄川王 刘贤诛 ，徙 济北 王刘志 
(刘肥 子> 为王。 胶西王 刘卬诛 ，立皇 子刘端 为王。 胶东 王刘雄 

渠诛 ，立皇 子刘彻 为王。 赵王 刘遂诛 4赵 之巨鹿 、清 河属汉 为郡， 

邯郸郡 先除为 汉郡， 五年立 为赵国 ，封 皇子刘 彭祖。 至此 ，汉之 

诸侯 王国变 为二十 ，现列 表如下 (表 3-12) o 

总的 来说， 七国之 乱以后 ，汉之 王国数 量较文 帝时期 并无大 

的变化 ，但王 国之领 土大为 缩小， 一 般限于 一郡, 或仅相 当于汉 

初 一郡之 部分, 如 楚国仅 有彭城 一郡， 齐国仅 有临淄 一郡， 淮南 

仅有 九江一 郡等, 而由 诸侯王 国收归 汉之郡 ，则大 牙交错 于诸侯 
王国 之间。 同时 ，诸侯 王画之 王系中 ，景帝 直系的 皇子王 急遽增 

加 ，共领 有十国 ，占了 一半。 至此 ，可 以说， 汉朝主 要是从 领土之 
削 减和皇 室直系 之增加 （以亲 制疏） 两 方面去 抑制诸 侯王国 ，但 

是 ，就制 度而言 ，作 为一 种独立 王国的 诸侯王 国制度 ，则 没有变 
化。 以 景帝弟 孝王刘 武之梁 国为例 ，据 〈史记 >卷 五十八 梁孝王 

世家 ，梁国 领砀郡 及淮阳 郡之一 部分， 有四十 余城。 七 国之乱 

后, 梁之宫 室建筑 ，旗 号仪式 ，皆 4 ‘拟于 天子。 出言趕 ，入 言瞥。 

招延四 方豪杰 ，自山 以东游 说之士 莫不毕 至"。 其 吏自置 ，如内 
史 韩安国 、中 尉公孙 诡等， 作 为制度 而言， 完全同 于汉初 以来。 

刘 武于景 帝七年 遣人刺 杀汉议 臣爱盎 等人， 引 发狱案 ，后 狱案虽 

解, 却失 去了景 帝及汉 朝政府 的信任 ，使汉 朝以亲 制疏的 控制诸 

侯王 国的政 策严重 动摇。 想来 ，也许 正是有 鉴于梁 王事件 ，汉朝 

政府在 景帝中 元年间 ，开始 修正对 于以亲 制疏的 诸侯王 国政策 

的依靠 ，逐 步从法 制上根 本修改 诸侯王 国制度 ，力 求从制 度上彻 

底地 解决诸 侯王国 问题。 据 (汉 书〉 卷五景 帝纪， 中 元二年 ，发 

布关于 诸侯王 丧葬及 立嗣的 法令。 中元三 年“罢 诸侯御 史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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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帝四年 后之王 a 及王表 

a 名 王名 阶 JS 身份 

楚楚 

淮南 

衡山 

临江 

江都 

长 

齐齐 

文 王刘礼 皇族 刘文子 

景四 

景六死 

安 王刘道 鱼族 
1 

刘礼子 

景七 
武元 光六死 

刘安 皇族 
c 

刘长子 
文十六 

武元狩 元自杀 

刘热 

P 

皇族 淮南王 刘长子 景 四由卢 江王徙 武元 狩二杀 

刘阏 皇族 景帝子 

景二 

a 景 四死无 W 

闵 王刘荣 皇族 
，帝子 

聚七 
景中元 三自杀 

易 王刘非 皇族 景帝子 景 四由汝 南王徙 武元 朔元死 ■ 

刘余 皇族 

1 

，景 帝子 聚 三由淮 阳王徙 

■ 

武元 光六死 1 

定 王刘发 皇族 最帝子 

景二 

武元 光六死 

城阳王 

济北 

淄川 

狡西 

胶东 

懿 王刘寿 
刘甚 

贞 王刘勃 

武 王刘胡 

懿 王刘志 

于 王刘端 

刘彻 

皇族刘 将闾子 

衆四 
武元 光三死 

皇族 I 齐王 刘韋子 ，文十 六由淮 南王徙 景 中六死 I 

I 

皇族 淮南王 刘长子 景 四由衡 山芏徙 景五死 

皇族 贞王 刘勃子 1 录六 

皇族 齐王 刘肥子 景三 由 济北徙 

皇族 景帝子 

皇族 景帝子 聚三 景四 

武夭 汉三死 

武元 光五死 

#七 为太子 

赵赵 敬肃王 刘彭祖 皇族 

河间 
tt 王刘徳 

皇族 

广川 刘彭祖 皇族 

中山 
靖 王刘胜 

皇族 

代 
1 

1 

恭 王刘登 
皇族 

* 五由广 川壬徙 武太 始四死 

录二 

景二 

录三 
文后三 

燕燕 康 王刘嘉 里族燕 王泽子 

対定国 皇族燕 王褰子 
景六 

武元 光五死 

聚五徙 为赵王 

武元 鼎四死 

武元 光二死 

翬五死 

武元朔 元自杀 

梁 孝 王刘武 皇族 文帝子 文十 二由淮 阳王徙 景 中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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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开始缩 小王国 官制。 中元 五年， 更名诸 侯丞相 为相％ 开 
始全面 改革诸 侯王国 制度。 < 汉书〉 卷十九 百官公 卿表综 述其事 

说 ，诸侯 王“金 玺靂绶 ，掌治 其国。 有太 傅傅王 ，内史 治国民 ，中 
尉 苹武职 ，丞相 统众官 ，群 卿大夫 都官如 汉朝。 景 帝中元 五年令 

诸侯 王不得 复治国 ，天子 为置吏 ，改丞 相曰相 ，省御 史大夫 、廷 

尉 、少府 、宗正 、博 士官 、大夫 、谒 者郎 诸官长 丞皆损 其员'  也就 

是说 ，经过 中元年 间的这 次改革 ，汉 朝政府 不再主 要依靠 以亲制 

疏的 办法, 而是在 诸侯王 国领土 缩小的 基础上 ，进 一步将 王国之 

官制 缩小， 剥夺 了诸侯 王之任 吏和治 国权, 从此 以后， 诸 侯王国 

不再 作为独 立之王 国存在 ，其职 能已经 完全相 当于汉 之郡。 

第四节 汉之 王国分 封起源 于楚说 

一、 汉之王 国分封 与周之 诸侯分 封无直 接关系 

我们 知道， 秦帝国 实行郡 县制， 废除封 建制， 汉帝国 建立以 

后， 实行郡 国制, 即郡 县制与 封建制 并行, 这是秦 汉两帝 国在制 

度上 的最大 差异。 汉之 郡县制 ，直 接继承 于秦， 这是没 有问題 

的， 汉之 封建制 ，可以 分为列 侯之侯 国分封 和诸侯 王之王 国分封 

两 部分。 侯国之 分封， 直接来 源于秦 ，这也 是没有 疑问的 

然而, 王 国分封 ，则是 秦所没 有的， 不但秦 没有, 战国 、春 秋直到 

周殷 皆没有 ，其制 度上之 起源何 在呢？ 

司 马迁在 (史记 >  卷十 七诸侯 王表序 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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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纣五 等：公 、侯 、伯 、子 、男。 然 封伯禽 、康 教于鲁 、卫, 

地各 四百里 ，亲亲 之义， 褒有 德也； 太公 于齐 ，兼五 侯地， 尊 

勤 劳也。 武王 、成 、康所 封数百 ，而 同姓 五十五 ，地上 不过百 

里 ，下三 十里， 以辅卫 王室。 …… 汉兴 ，序 二等。 高祖 末年， 
非刘氏 而王者 ，若 无功上 所不置 而侯者 ，天下 共诛之 。高祖 

子弟同 姓为王 者九国 ，唯 妯长 沙异姓 ，而功 臣侯者 百有余 
人。 

在 此文中 ，司马 迁将周 初之封 建与汉 初之分 封并列 共述， 自然地 

将二者 在渊源 上联系 起来, 汉之王 国分封 ，潭 出于周 ，也 就由此 
而不言 自明。 然而 ，若 将司马 迁的说 法加以 认真的 考察， 则会发 
现问親 很大。 首先 ，我 们必须 承认， 所谓周 的封建 制度的 实态是 
非 常不清 楚的。 据 以出土 史料为 主的研 究来看 ，周 之封建 ，虽然 

并非完 全无中 生有的 虚抅， 但其并 无如秦 汉以来 的完备 的法律 

制 度则是 毫无疑 问的。 特别 值得一 提的是 ，司马 迁在这 里所强 
调的 周之封 建制度 的基础 ，即公 、侯 、伯 、子、 男之所 谓五等 爵制， 

至今在 金文中 找不到 实证， 否定的 意见， 几乎已 经是学 界的定 

论 【27】。 其次， 周初距 汉初已 有八百 年之久 ，其间 有春秋 之礼崩 

乐坏 ，战国 之变法 改制， 秦之 天下统 一， 乃中 国历史 上政治 、社 
会 、文化 变动最 为剧烈 的时代 。 至秦汉 之际时 ，不 但周初 之封建 

制度 (在 某种 相当粗 疏程度 上的） 已 经荡然 无存， 更为重 要的是 t 

这种封 建制度 所赖以 存在的 社会结 构和政 治形势 已经完 全改变 

了。 远古 以来的 氏族制 社会已 经解体 ，被 新的全 民皆兵 的编户 

齐民 社会所 取代， 众多 的分散 的封建 制城邦 国家, 被少数 的郡县 

制的领 土国家 所取代 

秦始 皇统一 天下后 ，秦 王朝之 君臣间 曾经讨 论过实 行郡县 



制和封 建制的 问题。 据 〈史记 >卷 六秦始 皇本纪 ，始 皇二十 六年， 

丞相 王绾等 上言曰 ：“诸 侯初破 ，燕 、齐、 荆地远 ，不 为置王 ，毋以 

镇之。 请立 诸子, 唯 上幸之 。”很 清楚, 始皇 君臣们 所讨论 的封建 
制， 只 是指要 不要在 已经被 征服的 战国旧 国设置 新王的 政治行 

政制 度问题 [»]。 汉 王朝建 立以后 ，实行 了郡县 制和封 建制的 
并立。 汉王朝 之所以 实行封 建制, 是吸取 了秦全 面实行 郡县制 

失败的 教训的 ，汉 所实行 的王国 分封， 正是 秦王朝 君臣们 所讨论 

过的封 建制。 非 常清楚 ，汉之 王国分 封制， 只是一 种单纯 的政治 
行政 制度, 即在旧 六国之 领土上 建立郡 县制的 王国。 汉 所分封 

的 诸侯王 ，可以 理解为 在二十 等爵制 之上， 另外 增设的 一级爵 

位。 上引 (史记 > 诸侯 王表序 所说的 “汉兴 ，序 二等'  就 是将诸 
侯 王和列 侯作为 两级爵 位来理 解的。 在这 种意义 上讲， 周初之 

封建 制和汉 初的王 国分封 是本质 上完全 不同的 制度， 在 历史渊 

源上 ，也 没有直 接的继 承关系 [M]。 

读<  史记》 有关 周初的 记载， 可以 知道, 司马迁 对于周 初的封 

建制 度已经 是不淸 楚了， 不但 制度不 清楚, 就是当 时的事 情形势 

也很 模糊。 从而 ，如 果说汉 初反省 秦废封 建之敝 ，因于 传闻途 

说， 在封建 理念上 曾经受 到周之 启发， 这种可 能性不 能否定 ，但 

仍 然必须 考虑到 人为的 比附。 在上引 （史记 > 诸侯王 表序中 ，司 

马 迁称西 周封建 之原则 有二, 其 一乃因 亲亲之 义以封 同姓, 其二 
乃尊勤 劳而封 异姓。 周 初久远 ，如 何因亲 亲尊勤 劳之详 情已是 

待 考待査 的事。 然而 ，如果 我们舍 远求近 ，求 其事 于秦楚 汉间， 

很清楚 ，亲亲 之义可 以直接 追寻到 田傖复 兴齐国 以来的 王政复 

兴的血 缘原则 ，尊勤 劳可以 直接追 寻到陈 涉称王 以来的 平民王 

政 的功劳 原则， 在西汉 初年， 这些 都是近 在身边 t 就在眼 前的事 

实。 事 实上， 司马 迁在这 里所提 到的汉 的封建 原则， 即“ 非刘氏 



而王者 ，若无 功而上 所不置 而侯者 ，天下 共诛之 '乃 白马 之盟的 

盟文。 白 马之盟 ，结于 高帝十 二年, 是皇帝 刘邦与 诸侯王 及功臣 

列 侯们基 于盛行 于当时 的盟誓 习俗所 结成的 约信。 该盟 约的性 

质， 乃 是基于 个人信 赖关系 的相互 契约, 其 源澉, 上可追 溯到春 

秋战国 时代, 其 直接的 来源, 仍 然在秦 楚汉间 

总之 ，笔 者以为 ，从 法制制 度上看 ，汉 的封建 和周的 封建之 

间并无 直接的 关系。 在 理念和 原则上 ，汉 的封建 和周的 封建之 

间则 可以说 有间接 的相通 之处， 不过， 这种 间接相 通中， 尚有秦 

楚汉 间之封 建原则 理念直 接介入 其间。 较 遥远而 模糊的 周初而 

言， 秦楚 汉间的 现实影 响无疑 是更深 刻更实 在的。 

二、 汉之异 姓王国 分封乃 楚之王 国分封 的承续 

汉 初所分 封之同 姓王国 ，乃是 在宗主 国汉主 导下实 行郡县 

制 的独立 王国， 其大者 如刘肥 之齐国 * 有 临淄等 七郡， 数十城 ，其 

小者 如刘恢 之梁国 ，有 砀和东 二郡。 诸侯王 国自纪 年置吏 治民， 

宫 室百官 ，財 政军事 等制度 ，同 汉几乎 没有什 么不同 ，相当 于汉 

之 翮版。 对于 这种大 规模的 郡县制 王国实 行分封 ，在秦 楚汉间 

以前的 中国历 史上是 没有先 例的， 可以说 是一种 崭新的 历史事 

实。 〈续汉 书>百 官志曰 ：1 ‘汉初 立诸王 ，因 项羽 所立诸 王之制 ，地 

既广大 ，且 至千里 。”明 言汉之 王国分 封制因 于项羽 之楚制 。追 

究 其渊源 ，可 以更远 及于陈 涉张楚 称王。 如本 章第二 节所述 ，秦 

末 乱起后 ，楚王 陈涉， 主盟 天下, 战国 旧六国 除韩外 * 楚 、齐 、燕、 

赵、 魏均纷 纷复国 称王。 怀王继 陈涉王 楚主盟 天下后 ，更 由民间 

求得韩 国王族 韩成， 由楚立 为韩王 ，六 国贵 族王政 几乎一 个不差 

地复 活了。 然而 ，至 此为止 ，天 下政局 之主流 在于战 国复国 ，除 



复活之 六国外 ，并无 新国家 建立。 尽管有 由盟主 恢复旧 国建立 

新 王的事 ，却没 有诸侯 王国之 分封。 至 项羽主 盟以后 ，割 裂天下 

为 十九国 ，自立 为西楚 霸王， 下封十 八王。 在其所 封十八 王中， 

除代 王赵歇 （赵） 、胶东 王田市 (齐） 、韩 王成 、西魏 王魏咎 (魏） 、辽 

东 王韩广 (燕) 为王 政复兴 以来的 旧王外 ，衡山 王吴芮 、九 江王英 

布 、临江 王共敖 、常山 王张耳 、临淄 王田都 、济北 王田安 、汉 王刘 

邦 、雍 王章邯 、塞王 司马欣 、翟 王董翳 、燕 王臧荼 、殷王 司马卬 、河 

南王 申阳， 皆为封 新王建 新国。 正 如前引 〈续 汉书〉 百官志 所言, 

中 国历史 上最初 之封王 建国即 姶于项 羽之大 分封。 项羽 创建王 

国分封 之大业 ，修 正怀 王王政 复兴之 血缘世 袭原则 ，制定 “计功 

割地 ，分土 而王之 ”的军 功封王 原则。 同时 ，也制 定了相 应的王 
国封建 制度。 由于汉 王朝建 立后， 极力掩 饰汉受 项羽之 封的事 

实， 对于 当时的 历史多 有隐瞒 修改， 故有关 项羽之 封王制 度及汉 

之 王国分 封源出 于出楚 之记载 ，几 乎没有 遗留。 然而 ，勾 沉现有 

的史料 ，有 关项羽 之封王 制度至 少可以 看出以 下几点 :（ 一) 诸侯 
王国 之建立 ，以 秦郡为 基础， 王国内 采用郡 县制。 其王国 大者九 

郡 如西楚 ，小者 二三郡 ，如汉 先封于 秦之巴 、蜀 二郡 ，后由 张良通 

过项 伯之请 ，增加 汉中为 三郡。 （二) 各国军 队有定 制定员 ，由楚 

统一 裁定。 如汉之 军队在 关中时 有十万 ，受 封就 国时栽 减为三 

万 （三) 各国 独立纪 年授历 (四  >诸 侯王自 治其国 ，官 

制因其 国制定 ，官 吏皆 自置。 如 汉之汉 中建国 ，包 括丞相 在内的 

所有 官员皆 由汉自 己任命 (< 汉书 > 卷三十 九萧何 传〉。 （五) 诸侯 

王国 有听命 于盟主 ，领 军随从 出征之 义务。 如项羽 击齐， 遣使征 

九江 王英布 兵等等 (〈汉 书〉 卷三十 四英布 传)。 

汉 之立国 ，直 接出于 项羽之 分封。 汉王国 ，就 是西楚 所封的 

诸侯王 国之一 ，也是 项羽之 王国分 封制度 实行的 结果。 汉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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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刘 邦集团 之汉中 就国， 实行了 由楚制 变为秦 制的改 

革 [M]。 然而 ，汉 中改制 ，只 是汉王 国国内 之制度 变更。 秦本无 
王 国分封 制度， 汉中 改制， 当 与涉及 国与国 间之王 国封建 无关。 

汉二年 三月， 汉开始 主持反 楚联盟 ，在 逐一 消灭项 羽所分 封的诸 
侯 王国的 同时， 也开始 汉主封 的王国 分封， 其分 封之原 则及制 

度, 几乎原 封不动 地承继 了项羽 ，只 是将主 封之国 ，由西 楚变为 

汉 ，受封 之对象 ，由忠 于项羽 的军功 者变为 忠于刘 邦的军 功者。 

汉 二年十 一月， 刘邦封 韩信为 韩王， 这是汉 所封的 第一位 异姓诸 
侯王。 韩信 为韩国 王族， 因张良 的关系 为韩将 ，领 韩国兵 从刘邦 

进 入关中 ，后又 跟随刘 邦之汉 中就国 ，与 刘邦 集团渊 源甚深 。怀 

王 为楚王 ，各国 王政复 兴、 楚立韩 国王族 韩成为 韩王。 项 羽主持 

天下， 分韩为 韩和河 南二国 ，韩成 继续为 韩王。 不久 ，项 羽杀韩 

成, 立旧交 故吴令 郑昌为 韩王。 汉二 年十月 ，郑 昌降汉 ，十 一月， 
立 韩信为 韩王。 很清楚 ，韩信 之立为 韩王, 不过是 因项羽 所封韩 

国之故 土旧制 ，将韩 王由郑 昌改换 为韩信 而已。 汉所封 的第二 

位 诸侯王 为赵王 张耳。 张耳是 刘邦秦 时故交 ，为 陈涉部 将攻略 

赵地, 项 羽大分 封时, 因功被 封为常 山王, 统 治旧赵 国之一 部分。 

汉二年 十月， 张耳弃 国降汉 ，陈 余迎代 王赵歃 ，立 为赵王 王其国 

自立为 代王。 汉三年 十月， 张耳与 韩信灭 赵歇之 赵国和 陈余之 

代国。 四年 十一月 ，张耳 被立为 赵王。 很清楚 ，张 耳的 赵国之 

立 ，乃是 因项羽 所封之 旧王旧 国改封 ，王 国制 度当无 变更。 汉立 

淮南王 英布在 汉四年 七月。 英布为 项羽所 封之九 江王, 背楚归 

汉。 英布的 淮南国 之立同 张耳的 赵国之 立一样 》 也是因 项羽所 
封的旧 王旧国 改封。 燕 王臧荼 ，项羽 所封, 楚汉相 争中转 向汉， 

作为汉 之异姓 诸侯王 ，国 名王 系一切 依照项 羽旧封 时不变 ，汉对 

于 其旧王 旧国予 以原案 承认。 汉所 分封的 异姓诸 侯王中 ，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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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旧 王没有 什么关 系者， 只有齐 王韩信 和梁王 彭越。 韩 信为汉 

之 大将, 领汉 军攻还 关中, 灭魏, 下赵, 抚燕, 定齐, 汉四年 因功封 

为齐王 ，取 代田 氏统治 齐国。 彭越 ，魏 王豹之 相国。 魏豹 为项羽 

所封之 西魏王 ，汉 二年三 月归汉 ，汉 承认其 旧封。 魏王豹 死后， 

汉以 领兵助 汉灭楚 为条件 ，允 诺彭越 封王。 汉五年 二月， 正式封 

其为 梁王以 统治旧 魏国。 通过以 上史实 之整理 ，我 们可 以很清 

楚 地看到 ，汉 之王国 分封, 始于汉 二年。 当时 ，以 汉为盟 主之连 

横反 楚同盟 结成, 作为项 羽所分 封的诸 侯王国 之一的 汉王国 ，为 

了求得 各个诸 侯王国 的支持 ，同 西楚 争夺支 配天下 的霸权 ，以联 

盟 击楚为 条件， 对于项 羽所分 封的诸 侯王国 ，或者 予以原 案承认 

(燕 、魏) ，或 者因其 旧王更 名改封 (常 山一赵 、九江 一淮南 、衡山 

一 长沙) ，或 者因旧 国立忠 实于汉 之将领 为新王 （齐、 梁）。 在该 

时 期中, 汉 以恢复 怀王之 约所规 定的天 下形势 为蓝图 ，依 据怀王 

主持 下的王 政复兴 的七国 形势, 对 于项羽 所封的 王国之 名称领 

土有 所变动 ，但 汉之异 姓王分 封之原 则和王 国分封 制度, 则是完 

全继承 项羽的 封建原 则和制 度的。 

三 、汉 之同 姓王国 分封乃 异姓王 国分封 之改进 

如本 聿第三 节所述 ，高 帝六年 十二月 ，刘邦 接受田 肯的建 

议 ，废 止异姓 诸侯王 的分封 ，开 始分封 同姓诸 侯王。 汉之 王国分 

封 原则， 由此有 了根本 的改变 * 即废 除因功 封王， 改 为因亲 封王， 

将封 王之亲 的对象 ，限定 于皇室 刘姓。 与 此同时 ，大 封功臣 ，将 

列侯 以下的 封赐， 限定 于功劳 原则。 汉之封 建原则 的这种 改变， 

因 白马之 盟的订 立而得 到再次 确认。 无庸 置言， 汉之因 亲封王 

原则 的确立 》 是对 项羽开 创的军 功封王 原则的 修正。 从 远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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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其理念 是和周 封同姓 部分相 通的， 与怀 王之王 政复兴 的原则 

也是相 通的。 然而 ，历 史地看 ，汉之 封王原 则由因 功到因 亲之转 

变， 也是通 过汉之 异姓王 分封之 改进, 逐步 过渡而 来的。 

我 们知道 ，汉 所封的 最后一 位异姓 诸侯王 为卢绾 ，时 在汉五 
年 九月。 卢绾， 与刘邦 同县同 乡同里 ，同年 同月同 日生， 少年时 

代一 起成长 ，成年 后一起 交游， 又随 同刘邦 起兵， 一直不 离刘邦 

身边。 刘邦为 汉王后 ，卢 绾以 将军太 尉常从 ，与刘 邦之异 母弟刘 

交共同 充当联 系汉王 和大臣 之内廷 枢要, 在功臣 元老中 最为亲 

近。 汉五年 九月， 汉灭燕 王臧荼 ，据 < 史记〉 卷九十 三卢 绾传： 
■ 

高祖已 定天下 ，诸侯 非刘氏 而王者 七人。 欲 王卢绾 ，为 ■ 

群臣 觖望。 及 掳臧荼 ，乃下 诏诸将 相列侯 ，择 群臣有 功者以 

为 燕王。 群臣 知上欲 王卢绾 ，皆 言曰： “太尉 长安侯 卢绾常 

从平 定天下 ，功 最多， 可王燕 。”诏 许之。 汉五 年八月 ，乃立 

卢绾为 燕王。 诸侯得 幸莫如 燕王。 

“群 臣觖望 '觖 ，〈会 注考证  >引 姚鼐曰 ：“觖 即缺之 异体字 ，缺少 
之意 ，缺即 不满。 觖望 ，少为 所望所 引起的 不满。 故 〈会 注考 

证>又 引中井 积德曰 :“不 满之意 。”释 文相当 貼切。 可知， 刘邦封 

卢 绾为燕 王一事 曾经引 起了大 臣们的 不满。 这种 情况， 在韩信 

彭 越之封 时是没 有见到 过的。 大臣 们为什 么会不 满呢？ 如上 

述 ，汉 之异姓 诸侯王 之分封 ，完 全继承 了项羽 的原则 和制度 。项 

羽的封 王原则 ，就 是军功 封王。 在刘邦 集团中 ，卢绾 之军功 ，不 

但完 全无法 与韩信 彭越相 提并论 ，就 是与韩 信“羞 与为伍 ”的樊 
哙 ，以 及曹参 、周勃 、酃商 等相比 ，也 差别 甚大。 因 此之故 ，封卢 

络为 王的事 ，有 违于论 功行赏 的原则 ，当 然招至 了功臣 们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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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刘邦 最终以 个人意 愿曲挠 功臣， 得以分 封卢缉 为燕王 ，其王 

国分封 制度虽 然没有 变化, 汉之王 国封建 原则却 有了微 妙的变 

化 ，开始 了由因 功封王 向因亲 封王的 转变。 

另 一方面 ，汉在 修改项 羽所开 创的王 国封建 原则之 同时， 为 
了适应 新的分 封对象 和新的 情况, 也开始 改订项 羽之王 国分封 

制度 ，制 定汉之 诸侯王 国法。 由 于史料 的缺乏 ，我 们已经 无法知 

道汉 初改订 诸侯王 国法的 详情。 但是 ，汉 初所改 订的诸 侯王国 

法中 ，至少 有诸侯 相国法 之存在 ，是 可以肯 定的。 在项羽 之王国 

分 封中, 我们找 不到楚 为所封 之王国 置相的 事例， 而诸侯 王国自 

置相 之事例 却可以 找到。 如汉 王国之 相萧何 ，就 是由汉 王刘邦 

任命的 （〈汉 书> 卷三十 九萧何 传)。 汉之异 姓诸侯 王国相 ，同项 

羽时 一样， 也是由 各王自 置的。 如赵 相贯高 、赵午 ，皆为 赵王张 

耳旧客 ，由 王自 置为相 ，张 耳死后 ，继 续为张 敖之相 (〈汉 书>  卷三 

十 二张耳 传）。 然而 ，汉 之诸侯 王国相 却是由 汉朝任 命的。 汉六 
■ 

年 封刘肥 为齐王 ，同 时任命 曹参为 齐相。 汉九年 ，封 刘如 意为赵 

王 ，同时 任命周 昌为赵 相5 高帝 十一年 ，封 刘长为 淮南王 ，同时 
任命 张苍为 准南相 。 想来 ，刘邦 初封同 姓王时 ，皇子 皆幼小 ，不 

能治事 ，刘 邦为了 安定各 个诸侯 王国， 特地 为各个 幼王设 置强有 

力的 功臣为 相以辅 助之。 这 种为了 扶持诸 侯王而 置相的 意图， 

由 刘邦选 任周昌 为赵相 ，辅 助赵王 如意的 记事中 可以清 楚地看 

到 (（ 汉书〉 卷三十 九萧何 传)。 很清楚 ，诸 侯王国 之相由 汉朝任 

命一事 ，乃 是汉 朝根据 当时政 局的具 体情况 ，对于 项羽以 来的王 

国制 度所作 的权宜 改进， 而后制 定为法 ，成 为汉朝 的定制 。据 

< 史记〉 卷二十 四曹相 国世家 ，惠 帝元年 ，除 诸侯相 国法。 更以 

参为 齐丞相 ”。 可知 ，在 惠帝元 年以前 ，汉 之诸侯 王国相 法已经 
存在。 其制定 ，当在 高帝六 年开始 分封同 姓诸侯 王时。 由于此 



法之 改订， 诸侯 王国之 相国改 称丞相 [%]。 

推想 起来, 汉 初对于 项羽以 来的王 国分封 制度的 改进， 除了 

上述有 所例举 之方面 而外， 最 明显的 一点， 可能是 将各个 诸侯王 

国 内之法 制官制 ，统一 改用汉 法汉制 ，在统 一的法 制体制 之内, 

确定 了汉朝 和各个 诸侯王 国的宗 属联合 关系。 据 〈汉书 •淮 南王 

传〉 所载 丞相张 苍等的 奏文, 淮南 王刘长 的罪状 之一, 即是 “揸为 

法令， 不用汉 法”。 可知诸 侯王国 内当用 汉法。 奏 文中所 及的淮 
南王国 之属官 ，如 丞相 、中 尉等, 也皆为 汉制。 贾谊 （新书 > 等齐 

篇也言 及汉和 各诸侯 王国的 统一法 制问題 :“一 用汉法 ，事 诸侯 

王乃事 皇帝也 。” 明言诸 侯王国 统一使 用汉朝 法律。 

〈汉 书) 百官 公卿表 曰：“ 诸侯王 ，高 帝初置 ，金玺 M 绶 ，掌治 
其国。 有太 傅辅王 ，内史 治国民 ，中尉 掌武职 ，丞相 统众官 ，群卿 

大夫都 官如汉 朝。” 公螂表 之言， 概 述汉初 王国官 制官名 同于汉 

朝 ，明确 表明诸 侯王国 与汉朝 之间有 统一的 法制, 这是不 错的。 

然而, 其说 诸侯王 乃高帝 初置, 则掩 盖了项 羽首行 分封王 国之历 

史 事实。 或许 ，班固 之叙事 ，拘 于本朝 故事, 从汉初 之同姓 王起， 

故 不言及 渊源。 前引 〈续汉 书>百 官志则 上溯其 潭流， 明 言汉之 

封建制 因于项 羽之楚 制：“ 汉初立 诸王， 因项羽 所立诸 王之制 ，地 

既 广大， 且至千 里。” 然而， 其文紧 接着又 叙述王 国官制 皆 同于汉 

朝: “又其 官职傅 为太傅 ，相为 丞相， 又 有御史 大夫及 诸卿， 皆秩 
二千石 ，百 官皆如 朝廷。 国家 唯为置 丞相， 其御史 大夫以 下皆自 

置之 。” 其叙事 明显地 是就惠 帝二年 改订诸 侯相国 法后而 言的， 

故其行 文跳跃 ，前 文之 楚制和 后文之 汉制不 相连接 ，显得 唐突矛 

盾。 然而， 如果我 们明白 “项羽 所立诸 王之制 "和 汉初同 姓王以 

来 所用的 汉之王 国制度 之间， 尚有 汉之异 姓诸侯 王国制 度承前 

启后， 有一基 于楚制 有所损 益制定 汉制的 过程, 其 矛盾之 处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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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消 解了。 

总 而言之 ，就汉 之王国 分封制 度而言 ，至 少要 将同姓 王期、 

异姓王 期联系 起来， 一直追 溯到项 羽之大 分封， 才 会有一 正确的 

理解。 其源 流变迁 可以归 纳如下 ：（一） 楚怀 王二年 （汉 元年 ，公 

元前 206 年）， 西 楚霸王 项羽在 关中实 行王国 分封， 这是 中国历 

史上首 次王国 分封。 汉王国 ，就 是项 羽所分 封的十 九王国 之一。 

(二) 汉所实 行的异 姓诸侯 王分封 ，乃 是项 羽所开 创的王 国分封 

的延长 ，其 王国分 封制度 和原则 ，皆是 继承项 羽的。 （三) 取代异 

姓王国 分封的 汉之同 姓王国 分封, 乃是汉 之异姓 王国分 封的改 

进 形式。 也 就是说 ，汉 之王国 分封及 其制度 ，有一 始于项 羽之大 

分 封及其 楚制， 中间 经由汉 之异姓 请侯王 分封及 其继承 改订的 

楚制, 最终至 于汉之 同姓诸 侯王分 封及其 由楚制 改进而 成的汉 

制, 这种 三阶段 的演变 过程， 〈汉书 > 百官公 卿表和 < 续汉书 > 百官 

志 所言的 汉之王 国制度 ，皆 是指经 改订楚 制以后 的汉的 同姓诸 

侯 王国的 情况， 已经是 经过两 次改定 （项羽 的王国 制度和 汉之异 

姓王国 制度） 后 的第三 期的面 貌了。 

注释 

[1] 田 余庆“ 说张楚 ”（< 秦汉魏 晉史探 微>, 中华 书局， 1993 年） f  1995 

年, 大栉 敦弘发 表了论 文“统 一前夜 一 战国 后期的 ‘国际 ’秩序 、（名 古屋 

大学东 洋史砑 究报告 > 、十九 号、 1995 年> ，对于 战国 后期的 国际秩 序作了 

—系统 的整理 和归纳 ，开 拓了 至今少 有人涉 足的新 的研究 领域。 大 栉氏在 

该文 中明磯 地指出 ，战国 末年与 西汉初 年的国 际秩序 是—昧 相通的 * 汉初 

郡国 体制当 中的汉 朝和诸 侯王国 的关系 ，同故 国后期 的秦与 东方六 国的关 

系有诸 多类似 之处。 非常遗 憾的是 ，由于 大栉氏 没有读 到田氏 的论文 ，故 

未将 秦楚汉 间之国 际秩序 单独分 离出来 ，作为 连接战 国末年 和西汉 初年的 

直接 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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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汉 中改制 ，参 见本书 第一章 第二节 、终 章第三 节三及 本章第 

四节 。 

[3] 周 ，特别 是西周 ，乃 是被儒 家作为 政治理 念极为 理想化 了的时 

代。 事实上 ，作 为历 史事实 的实像 的西周 ，可以 说是非 常不清 楚的， 然而, 

作为政 治理念 的虚相 的西周 ，又 对中国 历代的 政治社 会产生 了相当 大的影 

响<>  在中国 历史研 究当中 ，西 周的 这种虚 实两像 的问题 ，可 以说是 重大而 

又复杂 的课題 。 在 本章第 四节中 ，笔者 就此问 題与汉 的王国 分封有 所关联 

的部分 作了一 些具体 的考察 ，对 此问题 的整体 ，则 无意作 深入的 考察。 

[
4
]
 
 

关于直 接统治 之人头 原理， 乃是西 鸪定生 先生在 归纳古 代中国 

的统一 国家之 特点时 所建立 的概念 9 其 0 文 之原文 ，即“ 个别人 身的支 
配％ 简单 言之， 即以皇 帝为顶 点的国 家权力 ，通过 官僚郡 县制度 ，直 接达 

于以户 为单位 的各个 家庭之 成员。 其详细 ，可 参见其 大著“ 中国古 代统一 

国家的 特点” (同 氏著 (中国 古代国 家与东 亚>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1983 年 K 

[

5

]

 

 

关于 里帝及 其皇帝 制度之 解释和 概括, 参 见前注 [4] 西鸪 书第二 

章 “皇帝 统治的 成立' 

[

6

]

 

 

关 于刘邦 之年龄 ，见 〈史记  >  卷八高 祖本纪  <  会注考 证>所 引梁玉 

绳说。 

[7] 以下 备表， 皆根据 〈史记 >< 汉书 >各 表作出 4 各 王国之 疆域， 一律 

根据 周振鹤 (西汉 政区地 理> (人民 出版社 *1987 年 恕不 一一 注出。 在此 

表中 涉及的 社会阶 层类型 一共有 三种. 即贵族 (包 括王族 在内） 、官 僚和平 

民。 表中所 列的身 份一烂 ，则 是指 称王前 之具体 的生计 状况。 关于 秦末汉 

初之 社会阶 层问埋 及其划 分际准 详细等 ，笔者 另有专 文论及 ，恕不 在此焚 

述。 

[

8

]

 

 

襄强之 为楚王 ，乃 昧涉 部将葛 婴之九 江东城 时所立 ，疑其 为楚国 

旧贵族 
之后裔 

。 葛 要得知 
陈涉已 

称王后 
，即 杀之。 

见 (史记 
> 卷四十 

八陈涉 
世 家及卷 十六秦 楚之际 月表。 

[

9

]

 

 

据 (史 记〉 卷四十 八陈涉 世家, 武臣为 陈人。 

[

1

0

]

 

 

据<  史记  >  卷四 十八陈 涉世家 ，韩广 本为秦 上谷卒 史*后 为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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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 受武臣 命领兵 攻燕。 上 谷郡旧 属燕国 ，以 秦汉任 吏之籍 贯限制 推之, 

韩广当 为上谷 郡人。 其推定 ，主 要据 严耕望 （秦汉 地方行 政制度 M 中央研 

究 院历史 语言研 究所专 刊之四 十五， 1990 年> 第十 一章。 也 请参见 本文第 

五章第 一节。 

[11]  关于韩 国未及 早称王 之原因 ，田余 庆先生 推断乃 是由于 韩都颖 

川地近 楚都陈 ，不 为陈涉 所允许 之故。 详 见前注 [1] 田 氏文。 

[
1
2
]
 
 

关 于功和 德的详 细分折 ，参见 本文第 四聿第 三节。 

[
1
3
]
 
 

在秦 楚汉间 ，燕 国始终 置身于 中原政 局之外 ，具有 相当 的独特 

性。 推 想起来 ，可能 有两个 原因。 一是燕 国在地 理上与 中原诸 国远隔 ，往 

来 较少。 另一原 因，可 能是战 国末年 燕国对 于秦的 抵抗较 为剧烈 ，其 先有 
太子丹 剌杀秦 王之举 ，姶 皇二 十九年 ，都城 蓟为秦 攻陷后 ，又 举国东 迁至辽 

东继 续抵抗 ，至 始皇三 十三年 才为秦 所灭。 秦 灭燕后 ，可能 对燕国 贵族的 

处 置比较 苛刻。 至秦 末乱起 ，燕国 贵族或 者生存 者较少 ，即 使有 所存者 ，或 

多在 辽东， 或更: 东迁至 朝鲜, 不见有 卷入战 乱者之 记载。 

[

1

4

]

 

 

此表中 ，赵馱 之赵和 田荣田 广之齐 皆非项 羽所封 。 田假 之齐, 

■ 

则 是项羽 所封。 除 齐赵外 ，即为 项羽大 分封之 十九国 ，加 上田 假之齐 ，项羽 

所 封之国 ，则为 二十国 

[

1

5

]

 

 

〈史记  >  卷九十 二淮阴 侯列传 ，项 羽遣 武涉说 韩信曰 ：“天 下共苦 

泰久矣 
，相 与戮力 

击秦。 秦已破 
，计 功割地 

，分土 而王之 
，以休 士卒。 今汉 

王复兴 
兵而东 

，侵 人之分 
，夺 人之地 

，以 破三秦 
，引 兵出关 

，收 诸侯之 
兵以东 

击楚， 其意 非尽吞 
天下者 

不休, 其不知 
賡足如 

是甚也 
，这 段话， 相当 淸楚地 

表达了 
项羽分 

封天下 
的政治 

理念。 

[

1

6

]

 

 

田余庆 先生槪 括陈涉 所面临 的矛盾 处境为 “张楚 反秦的 两重作 

用 '即以 
秦王朝 

为代表 
的统一 

之政治 
观念和 

以六国 
为代表 

的分立 
之政治 

现念 ，详 见前注 
[1] 田氏文 

。 笔者 在此所 
言的* 

则是平 
民王政 

和贵族 
王政复 

兴 的矛盾 
， 前注 [8] 葛嫛立 

襄强而 
又杀之 

，归 陈为 陈涉所 
诛事， 

当也 是同一 
性质的 

事件。 

[

1

7

]

 

 

关于秦 楚汉间 的王国 及王的 问题， 学界几 乎没有 触及。 对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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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帝国建 立以来 的王国 ，主 要是 同姓王 国以来 的研究 ，则相 对较多 o 中文可 

参见者 有张维 华氏“ 西汉一 代之诸 侯王国 "（同 氏著  <  汉史论 集> ，齐鲁 书社, 
1980 年） ，柳 春藩氏 （秦 汉封国 食邑賜 爵制度 > (辽宁 人民出 版社， 19S4 年）， 

安作璋 、熊 铁基著 <秦 汉官制 史稿） ，齐鲁 书社 ，1985 年。 日文者 ，则 可参见 

镰田重 雄“汉 朝的王 国抑损 策制” （同 氏著 （汉代 史研究  >  所收 ，日本 学术振 

兴会 ,1994 年 h 纸厘 正和“ 前汉诸 侯王国 的官制 ”（< 九州 大学东 洋史论 

集 >3974 年〉 等。 

[

1

8

]

 

 
本书第 四章第 二节。 

[
1
9
]
 
 

闽越 和南越 之册封 ，不在 本文的 讨论范 围内。 关 于汉帝 国之册 

封问题 ，栗 原朋信 氏在其 大著“ 文献所 见的秦 汉玺印 之研究 
rt(< 秦汉 史研 

究> ，东京 ，吉 川弘 文馆， 1986 年） 中， 有 详细之 研究， 可 参见。 关于 中华帝 

国册封 体制的 体系性 论述， 参见西 鸠定生 "东 亚世界 与册封 体制' 收于前 
注 [4] 同 氏书。 最近 ，吉开 将人从 印章制 度着手 考察楚 和南越 的关系 ， 发表 

了论文 H 由印所 见的南 越世界 一 岭南 玺印考 ”（<  东洋文 化研究 所记要 >， 

一三六 、一 三七 、一 三八， 1998、1999 
年）， 对于 册封体 制的研 究提供 了新的 

角度 和视野 5 

[

2

0

]

 

 

关于白 马之盟 ，参见 本书第 六章第 一节。 

[

2

1

]

 

 

从<  史记〉 卷八 十九 、〈汉 书>  卷三 十二张 耳传。 

[

2

2

]

 

 

据<  史记  >卷 九吕纪 ，高 后七 年二月 ，梁 王刘恢 徙王赵 ，吕 王吕产 

徙王梁 
，以 惠帝子 

刘太为 
吕王。 同时 ，将吕 产之梁 

国更名 
为吕国 

，刘 太之吕 
国更名 

为济川 
国。 吕产之 

吕国， 先后在 
齐之济 

南郡及 
梁之东 

和砀郡 
，为同 

名 异地之 
两国。 

[

2

3

]

 

 
济
川
国
 系由吕 国更名 ，故不 计入。 

[

2

4

]

 

 

关 于贾谊 及其所 建之各 种方策 的问题 ，笔 者在本 书第六 章第二 

节 有详细 
之论述 

，可参 
见。 在本章 

本节中 
，笔 者只求 

清理出 
王国及 

王者变 
迁之大 

致脉络 
，遂 不他及 

。 

[

2

5

]

 

 

参
 见
前
注
 

[17] 
镰
 田文
。
 

[

2

6

]

 

 

关于 汉代列 侯问题 的研究 ，最为 详细者 有廖伯 潭<  汉代 爵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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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试释  > (香港 中文大 学新亚 研究所 （新亚 学报） 第十卷 ，第 十二卷 >  1973、 

1977 年）。 关于其 源流， 中文者 尚可参 看前注 [i7] 柳春藩 < 秦汉封 国食邑 

賜爵制 度> ，安作 璋、 熊铁基 (秦汉 官制史 镐> ，朱绍 侯 （军功 爵制 研究  ><  上海 

人民 出版社 ， 1990 年）。 H 文者 ，则 可见镰 田重雄 “西汉 爵制” （前注 [17] 同 

氏著书 所收〉 ，守屋 美都雄 “作为 汉代爵 制源流 的商鞅 爵制之 研究’ f (同 氏著 
< 中国古 代的家 族和国 家>, 京都， 东 洋史研 究会， 196S 年) 等。 

[27] 关于西 周的: E 等爵制 ，主要 参见傅 斯年“ 论所谓 五等爵 7 〈傅斯 

年全集 > 第二册 ，台北 ，联 经出 版事业 公司， 1980 年）。 郭沫 若“金 文所无 

考 ”（（ 金 文丛考 >,1932 年）。 王世民 "西 周金文 中诸侯 爵称、 < 历史研 究〉， 

1983 年 ，第三 期）。 近年来 ，竹 内康浩 发表了  “< 春秋） 所见 的五等 爵制” 

((史 学杂志 > 第一 O 三编第 八号， 1994 年）， 利用出 土史料 ，对 < 春秋 > 中所 

见的爵 制进行 了考茱 ，也可 参见。 

[2S] 侯外庐 《中国 古代社 会史论 >, 人民出 版社， 1955 年。 杜正胜 

〈编 户齐民 > 台北, 1992 年版。 杨宽 < 战国史 >, 台 湾商务 印书馆 ， 1977 年。 

[

2

9

]

 

 

始皇君 臣们关 于行封 建的另 一次议 论是在 始皇三 十四年 f 由博 

士 淳于越 
发起的 

t 其议论 
借恢复 

同之封 
建之名 

，实 际上同 
王绾之 

议一样 
，皆 

不 过是因 
战国旧 

国封子 
弟为王 

而巳。 这两次 
议论的 

结果， 皆 因始皇 
采用李 

斯 的意见 
而被否 

认了。 李斯 反驳淳 
于越时 

曰：“ 五帝不 
相复， 三代不 

相袭， 

各以治 
，非 其相反 

，时 变异也 
其“时 变异也 

”之语 ，概 括性地 
表明了 

周秦之 
间 时代的 

变异。 事见 < 史记 > 卷六 秦始皇 
本纪。 

[

3

0

]

 

 

柳春藩 氏在注 [17] 所引 书第二 聿第三 节中， 试图 从上地 制度的 

角度 来说明 
周之封 

建制度 
和汉初 

之封建 
制度的 

不同， 
可以 参见。 

[

3

1

]

 

 

本
书
第
 
六
章
第
 

一
节
。
 

[

3

2

]

 

 

本
 书
第
五
 
章
第
一
 
节
四
。
 

[

3

3

]

 

 

赵 m< 廿 二史剳 记） ，汉 时渚侯 王国各 自纪年 "条。 赵翼所 言， 

皆是汉 
之同姓 

王国时 
事例。 

然而 ，赵翼 
也指出 

，汉 之同姓 
£ 国纪年 

，来 源于 

古法。 
其直接 

之来源 
f 就是秦 

楚汉间 
t 就 目前所 

能断定 
的而言 

，项 羽大分 
封时 ，至少 

有楚和 
桊两种 

不同的 
官制和 

历法同 
时使用 

，项羽 
之西楚 

用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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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制 ，刘 邦之汉 用秦历 秦制， 至于其 他各国 ，缺 乏能够 作出准 确判断 的充分 

材料。 由 （史记 >和< 汉书) 之功臣 表来看 ，魏国 和赵国 都有似 乎不同 于秦制 

和楚制 的官名 f 当时之 备诸侯 国可能 使用不 同的官 制^> 

[34]  参 见本书 第一章 第二节 和结语 第三节 之三。 

[35]  < 汉书 >卷 三十九 曹参传 ，孝 惠元年 ，除 诸侯相 国法。 更 以曹参 

为齐丞 相\ 这是 我们所 仅知的 惠帝期 间王国 法令的 变动。 由于关 于汉之 

诸侯相 国法及 其废除 的详细 ，史无 记载。 由上 文仅仅 知道， 由 此法之 废除， 

汉之相 国职称 不变, 诸侯王 国之相 国改称 丞相。 前注 [17] 所 引镰田 重雄氏 

文认为 ，惠帝 废诸侯 相国法 ，有 进一步 从丞相 任命权 的把握 方面限 制诸侯 

王国 的意图 ，似 乎并不 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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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与 

西 汉政权 之建立 

第一节 刘 邦集团 的发展 晚段性 
■ 

西 汉王朝 ，是 由刘邦 集团通 过长期 的战争 建立起 来的。 其 

建立 之过程 ，若 从秦二 世元年 (前 209) 刘邦起 兵于沛 县算起 ，到 

高 帝五年 (前 202) 消灭项 羽即皇 帝位止 ，大 约经历 了八年 时间, 

此时间 ，正 是所 谓秦楚 汉间。 在第 三章第 一节中 + 笔者将 此时间 

划分 为前后 两期， 其前 期为合 纵反秦 奉楚为 盟主期 (秦二 世元年 

七月 —— 汉元年 四月） ，后 期为连 横反楚 奉汉为 盟主期 (汉 元年 

闺月 —— 汉五年 二月） ，并 界定 此两期 之时代 特征皆 以霸: 业政治 

瑕态为 主。 很 明显， 上述划 分是着 眼于秦 楚汉间 的国际 关系而 

言的 ，其 构成了 刘邦集 团发展 的历史 背景。 然而， 刘邦在 沛县起 

兵 以前已 经结徒 亡命, 在取 得政权 成为统 治阶层 以后， 更 长期主 

宰 着汉朝 政权。 为了 对刘邦 集团的 来龙去 咏作一 清楚的 了解, 

对其是 如何由 一个地 方性的 亡命集 团发展 为王朝 政权之 过程作 

一 明确的 分析， 笔 者试图 对刘邦 集团的 
整个历 史发展 过程， 作一 

阶 段性的 划分。 笔 者以为 ，刘 邦集团 的发展 过程， 可以划 分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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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即 :群盗 集团期 、楚国 郡县期 、汉 王国期 、汉 帝国期 。简 

述 如下。 

一 、群盗 集团期 ( 秦 始皇三 十五—— 秦二世 元年） 

刘邦 在参加 武装反 秦起义 之前， 已经 亡命芒 砀山泽 间结成 

武装 集团。 （汉 书〉 卷 一高帝 纪记其 事曰： 

高祖 以亭长 为县送 徒骗山 ，徒多 道亡。 自度比 至皆亡 

之 ，到 丰西译 中亭， 止饮。 夜皆 解纵所 送徒， 曰：“ 公等 皆去， 

吾亦从 此逝矣 。” 徒中壮 士愿 从者十 余人。 高 祖被酒 ，夜径 

泽中 I 令一人 行前。 行前。 还报 曰：“ 前有大 蛇当径 ，愿还 

高祖醉 ，曰 ：“ 壮士行 ，何畏 。” 乃前 ，拔剑 斩蛇。 …… 高祖隐 

于芒砀 山泽间 ，吕 后与 人俱求 ，常 得之。 高祖怪 、问之 ，吕后 

曰： “季所 居上常 有云气 ，故 从往常 得季。 ”高祖 又喜。 沛中 
子弟或 闻之， 多欲附 者矣。 

(史记 > 之记载 ，与 此基本 相同。 关 于此事 的时间 ，史无 明言。 

〈会 注考证  >  以为, 刘邦送 徒骊山 当在“ 始皇帝 之初'  似过早 。木 
村正 雄氏则 以为其 事正当 始皇三 十五年 的彌山 之役， 较为合 

理 [1]。 “ 丰西 泽中亭 '师 古注曰 ：“丰 邑之西 ，其亭 在泽中 ，因以 

为名。 ”即秦 洒水郡 沛县丰 邑之西 的泽中 之亭。 “芒 砀山泽 间”， 

(史记 > 卷八 高祖本 纪作‘ ‘芒砀 山泽岩 石间'  考芒 、砀皆 秦砀郡 

之县 ，紧邻 泗水郡 ，在 沛县 西南。 应肋曰 ，“ 二县 之间有 山泽之 

固， 故隐其 间”。 可知 刘邦送 徒尚未 出沛县 境即决 定亡命 ，然后 

率徒 西南下 出本郡 本县， 隐 于砀郡 和泗水 郡之间 的“芒 砀山泽 
120 



间”。 按秦之 法律, 脱籍者 为逃人 ，有 罪当罚 刘邦解 徒脱籍 
离乡 ，自然 是非法 之集团 亡命。 在上引 记事中 ，有 刘邦拔 剑斩蛇 

的传说 ，此 事固然 为后人 因于汉 当火德 说所作 的渲染 然刘 

邦及其 徒众持 有武器 ，为一 武装集 困之事 ，似 乎可 以由此 确认。 
云气 之说, 当 然也是 渲染， 但 刘邦及 其集团 当时并 不携带 家厲同 

居, 井非生 产或生 活性集 团一事 ，也 可由此 推定。 其成员 人数, 

初为“ 十余人 '皆 为沛 县出身 的壮年 男子。 据 （史记 >同 传之记 

载, 到秦二 世元年 九月， 其集团 成员已 有“数 十百人 ”⑷。 其中， 

史有明 记者为 樊哙。 < 汉书》 卷四 十一 樊哙传 ，樊哙 ，沛 人也。 

以屠 狗为事 ，后 与高祖 俱隐于 芒砀山 泽间。 ”刘邦 决定亡 命的原 
因 ，是因 为所解 的役徒 逃亡， 害怕受 到秦法 的处罚 ，仅仅 逃亡避 

吏以 自保, 并无其 他政治 目的。 其结成 集团后 之状况 ，当 大致同 

于彭越 、英 布之初 ，不 过一盘 据山泽 的“群 盗”集 团而已 [s]。 

综 上所述 ，我们 可以作 出以下 结论： 刘邦集 团之初 ，为 一秦 
政 权体制 外的非 法组织 ，可称 为芒砀 山群盗 集团， 其结成 于始皇 

三 十五年 ，活动 到二世 元年九 月间。 其活动 范围, 大致在 奉洒水 

郡 和砀郡 之间。 其人 数在百 人左右 ，主要 为沛县 出身之 壮年男 

子。 其性质 ，为 一并无 政治目 的的武 装亡命 集团。 

二 、楚国 郡县期 (秦 二世 元年一 三年） 

秦二 世元年 七月， 陈 涉起义 反秦， 随即称 楚王, 建立“ 张楚” 
政权。 同 年九月 ，刘 邦率其 部众自 芒砀山 泽返回 ，攻 占沛县 ，开 

始武装 反秦。 沛县本 为楚地 ，刘 邦集 团起兵 沛县时 ，大致 由三部 

分人 组成, 即芒砀 山群盗 集团， 沛县 故吏， 沛县父 老子弟 基 

本上 都是沛 县出身 的旧楚 国人。 刘邦 之起兵 ，在 大义名 分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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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直接响 应陈涉 之张楚 政权, 起兵 以后， 用 楚制, 称县公 ，建 立起 

楚国属 下的沛 县政权 

秦二世 二年十 二月， 楚王陈 涉死。 正月 ，楚将 秦嘉立 楚国旧 

贵族 景驹为 楚王以 继之, 都留。 刘邦 由沛之 留见景 驹请兵 ，再一 

次 确认其 对于楚 的归属 关系。 也就 是说， 此时的 刘邦集 团统属 

于景 驹之楚 ，仍为 楚国政 权之一 部分。 同年 四月， 楚将项 梁杀景 

狗 、秦嘉 ，驻 军薛。 刘邦之 薛见项 梁请兵 ，归 属楚将 项梁， 仍为楚 

之臣下 。六 月， 项梁立 楚怀王 心， 刘邦 也之薛 参加了 拥立， 正式 

归属 于怀王 之楚。 九月 ，项梁 战死。 后九月 ，怀 王徙 都彭城 ，并 

各 路军自 将之。 其时 ，怀王 亲政， 重新建 制分封 ，部 署大政 方略， 

制定“ 先入定 关中者 王之” 的怀王 之约。 刘 邦于此 时受怀 王之封 

为 武安侯 ，任砀 郡校， 从约奉 命西攻 关中。 汉元年 十月， 平定关 

中 ，二月 ，被项 羽封为 汉王。 

通 过以上 之简单 整理, 我们可 以看出 ，从 秦二 世元年 九月沛 

县起兵 到汉元 年二月 刘邦 为汉王 为止， 刘 邦集团 一直都 是作为 

楚国 的属下 展开活 动的。 其间 ，尽管 楚王屡 有变动 ，先 后经陈 

涉 、景驹 、怀 王三王 ，但 刘邦集 团统属 于楚的 关系是 没有变 化的。 

也 就是说 ，在此 期间， 刘邦集 团始终 是楚国 政权的 一部分 ，刘邦 
■ 

本人 始终是 楚臣的 一员。 具 体而言 ，刘 邦集团 先为楚 县建制 ，刘 

邦 本人则 为楚制 县长官 之沛公 ，其后 ，刘邦 集团扩 大为楚 郡的建 

制 ，刘邦 本人也 升任楚 制郡长 官之砀 郡长， 并受爵 封为武 安侯。 

在 此期间 ，刘 邦集团 也由三 千人的 小部队 发展为 —近十 万人的 

大军团 [*»]。 在 此期间 ，复活 了的战 国六国 在盟主 楚国的 率领下 

合 纵反秦 刘邦集 团则作 为楚军 楚臣的 一部， 即楚之 沛县和 

砀郡地 方政权 参加反 秦战争 ，故笔 者将刘 邦集团 的这一 发展时 

期称为 楚国郡 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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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汉
 王国期 (汉元 年一汉 四年） 

汉元 年二月 ，刘 邦与十 七王共 同接受 项羽的 分封， 为 汉王。 

四月 ，之汉 中就国 ，开 始汉 王国之 历史。 在汉中 ，刘 邦集 团基于 

秦制 ，进 行了一 系列的 政治军 事改革 ，完成 了由楚 国砀郡 政权向 

汉王 国政权 之转化 [W]。 然后， 刘邦以 汉王国 为基础 ，开 始与盟 

主 西楚争 夺支配 天下之 霸权。 汉元年 八月， 汉进军 关中。 二年 

十一月 ，定 都栎阳 ，二月 ，立汉 社稷。 汉二年 三月， 刘邦率 汉军出 
关渡河 ，开始 东进。 四月 ，率 领各诸 侯国军 攻占西 楚之都 彭城, 

一 时主宰 天下。 其后 ，得 而复失 ，屡 败屡起 ，又经 过三年 多的战 

争， 至高帝 五年十 二月， 再次联 合各诸 侯王国 ，集 中六十 万大军 

于垓下 ，决 战消灭 项羽， 最终取 得支配 天下之 霸权。 

我们 可以说 ，从汉 元年刘 邦为汉 王到汉 五年消 灭项羽 期间, 

刘邦集 团首先 脱离楚 国政权 ，独立 建国， 由 楚国的 砀郡政 权转化 

为汉王 国政权 ，进而 发展成 为政治 势力凌 驾于各 诸侯王 国之上 

的 霸国。 与 此同时 ，刘 邦也由 楚国的 武安侯 砀郡长 ，转化 为汉王 

国之王 ，进 而以霸 国盟主 的身份 ，分 封王国 ，号令 诸侯。 在这一 
历史时 期中， 尽管汉 王国逐 渐称霸 天下， 汉 王刘邦 也逐渐 号令诸 

侯 ，但刘 邦集团 主要是 以汉王 国政权 的形式 展开活 动的, 刘邦本 

人 也始终 是以汉 王的名 义执政 施令的 ，故 笔者将 刘邦集 团的这 ■ 

—发展 时期称 为汉王 国期。 在 此期间 ，刘 邦集团 发展成 为一个 
拥有 六十万 人的大 军团。 

四 

、

 

汉

 

帝
国
期
 (高帝 五年

—
—
 ) 

高帝 五年十 二月， 刘邦消 灭项羽 ，汉取 代西楚 支配天 r。 二 123 



月 ，刘 邦接受 诸侯王 的推举 ，即 皇帝位 t 由 汉王国 之王转 化为汉 

朝皇帝 (详 细见下 文）。 刘邦 政权， 也由汉 王国政 权转化 为汉王 

朝 政权。 五月 ，发 布高帝 五年诏 ，解 散军队 ，全面 分配田 宅爵位 

等政 治经济 权益， 刘邦 集团转 化为支 配整个 汉帝国 的统治 阶层, 

即作 者所谓 的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II]。 汉 帝国的 历史， 从此展 

开。 尔后 ，就汉 帝国之 政治及 其制度 而言， 尚有种 种变动 ，就由 

刘邦 集团转 化而来 的汉初 军功阶 层而言 ，更有 完整的 兴盛衰 

亡…】 ，然而 ，就 刘邦集 团之发 展阶段 而言， 可谓已 经最后 定型。 

据此, 笔者笼 统地将 高帝五 年以后 的刘邦 集团的 发展期 称为汉 

帝 国期。 

第二节 汉政 权之法 统渊源 

一、 张楚法 统与沛 县政权 

通过以 上四个 阶段的 划分， 我们 对于刘 邦集团 的发展 过程， 

可 以说有 了一个 淸晰的 线索。 同时 ，我 们也可 以清晰 地看到 ，刘 

邦集 团的发 展过程 ，就 是汉王 朝政权 建立的 过程， 刘邦集 团发展 

过 程的四 个阶段 ，就是 汉帝国 建立过 程中经 历的四 个历史 阶段。 

在群 盗集团 期中， 刘 邦集团 为一独 立的武 装亡命 集团, 既 没有政 

治 目的， 也无所 归属， 其性质 乃属于 秦王朝 政权体 制外的 非法组 

织。 其首 领刘邦 为一有 罪的群 盗首。 在楚 国郡县 期中， 刘邦集 

团归属 于楚国 ，成 为楚国 政权的 一部分 ，其建 制先为 （沛） 县 ，后 

为 (砀） 郡 政权。 其首 领刘邦 先为县 之长官 县公, 后为郡 之长官 

郡长 ，并授 有侯的 爵位。 在汉王 国期中 ，刘 邦集团 脱离楚 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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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汉王国 ，其 组织形 式转化 汉王国 政权， 其成员 成为汉 王国的 

统治 阶层。 刘邦 也成为 汉王国 之最高 统治者 一 汉王 。 在汉帝 

国期中 ，刘 邦集 团取得 支配天 下的政 治霸权 ，建立 汉王朝 ，其组 

织形 式转化 为汉帝 国政权 ，其 成员为 汉帝国 的统治 阶层。 刘邦 

也成为 汉帝国 的最高 统治者 一 皇帝。 以 上过程 ，可以 简略列 

表 如下： 

发 展阶段 组 织形式 组织 烕员 
1 

1 

酋领 性质 
■ 

L 样盗 集团期 群 盗集团 
群& 

盗首 (秦) 政权体 制外的 非法组 m 

2. 楚国 郡县期 县 沛县官 吏兵卒 沛县公 
楚国 政权的 一部分 

郡 砀郡官 吏兵卒 砀郡长 

■■
 

3 .汉 王国期 
王国 

汉王 

独 立的王 国政权 

4 .汉 帝国期 帝国 
1 

1 

皇帝 支配天 下的王 朝政权 

由上表 ，可 以清楚 地看出 ，刘邦 集团由 一个政 权体制 外的群 

盗小 集团， 经 过三个 阶段性 的质的 转变, 最 终发展 成为汉 帝国政 

权及其 统治阶 层^ 其第一 个质变 ，就 是由 政权体 制外的 非法组 

织 转化为 既存政 权的一 部分。 这 次质变 的过程 ，已 如前叙 ，即秦 

二世元 年刘邦 率众由 芒砀山 返回沛 县起义 称沛公 一事。 我们知 

道， 由 政权体 制外的 非法组 织转化 为既存 政权的 一部分 的是需 

要 法理根 据的。 换言之 ，用传 统的政 治术语 来表现 的话, 刘邦集 

团由盘 据芒砀 山的群 盗集团 转化为 楚国政 权的一 部分是 需要名 

分的 , 这个 名分何 在呢？ 

田余庆 先生在 41 说 张楚” 一文中 指出， 汉初特 重张楚 法统。 

马王 堆帛书  <  五星占  >  和古佚 书干支 表纪年 皆用张 楚年号 ，刘邦 

作 了汉皇 帝后， 为 陈涉置 守冢三 十家， 皆是 汉朝政 府重视 张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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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的事例 [U]。 如前论 ，陈 涉首 事反秦 ，是 战国复 国运动 的开创 

者和 领导, 也是复 国后的 第一位 楚王。 刘 邦由芒 砀山返 回沛县 
起兵 ，在名 分上正 是响应 陈涉， 依附于 张楚政 权的。 据 〈汉书 >卷 

一 高帝纪 ，刘邦 起兵于 沛时, 被立为 沛公。 孟 康注曰 ，“楚 旧僭称 

王， 其县宰 为公。 陈涉为 楚王， 沛公起 应涉， 故从 楚制， 称沛公 。” 
所言 极是。 从制度 上讲， 刘邦 初起时 甩楚制 ，本人 为楚制 的沛县 

长官 沛公, 其政权 为楚国 的沛县 政权。 就名 分而言 ，用楚 制即表 

示 从楚王 ，属 楚国， 为楚之 臣下。 其时 ，楚王 为陈涉 ，楚国 为陈涉 

所建 的张楚 ，刘 邦初起 时当如 孟康所 言从属 于张楚 陈涉。 笔者 

在本 文第三 章中已 经论到 ，在 秦末之 乱中, 尽管战 事剧烈 ，政局 

变 动频繁 ，天 下之大 义名分 ，政 权归属 是一点 也不混 乱的。 在项 
羽 行大分 封以前 ，天下 的政治 分割和 各个起 义集团 的政治 归属， 

是 严格按 照复活 的战国 七国来 统属的 ，在七 国之外 ，并无 新国家 

新政 权建立 ，也看 不到这 种尝试 ^ 也就 是说， 在当时 ，天 下之名 

分, 各种政 治权力 的法理 根据， 皆是 按照七 国复活 的原则 决定了 

的 tw]。 沛县为 旧楚地 ，沛县 人为旧 楚人， 刘邦集 团在名 分上之 

归属 于楚， 从一开 始就是 被决定 了的。 当陈涉 在世时 ，楚 之法统 

只 有一个 ，就 是陈涉 之张楚 政权。 当时 ，使 用楚之 旗号的 起义集 
团 ，在名 分上都 是张楚 政权的 下属。 当然, 刘邦本 人是否 直接授 

命 过陈涉 ，与张 楚政权 是否有 过直接 的关系 ，史无 明文。 但是， 

刘邦集 团初起 时在大 义名分 上从属 于陈涉 之张楚 政权， 依附于 

张 楚法统 之下却 是无可 怀疑的 事实。 

如前述 ，刘邦 集团曾 经直接 归属过 景驹和 项梁。 据 〈史记 > 

卷四 十八陈 涉世家 ，景驹 为秦嘉 所立。 秦 嘉为响 应陈涉 的楚地 

起义军 之一， 虽然曾 经矫陈 涉之命 ，杀 掉陈 涉所派 遗来的 将军武 
信君畔 ，其 在名分 上归属 于陈涉 之楚是 没有疑 问的。 他 在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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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 军破出 走”， 下落不 明后， 立楚 之柏贵 族景驹 为楚王 ，其用 
意》 正是 表明继 承陈涉 之张楚 法统。 据 (史记 > 卷七項 羽本纪 ，项 

梁 曾从條 涉部将 召平处 ，受陈 涉之命 为楚之 上柱国 ，领江 东军渡 

江西 击秦。 他之击 杀秦嘉 、景驹 ，正 是为了 争夺张 楚法统 之合法 

继 承权。 这一点 ，在 他发兵 前对军 吏的话 中表明 得相当 清楚： 

主先 首事， 战 不利， 未闻 所在。 今 秦嘉背 陈王而 立景驹 ，逆不 

道 。”很 清楚, 不管是 秦裏主 持下的 景驹之 楚还是 项梁主 持下的 
怀王 之楚， 在名分 上都是 张楚法 统的继 承者。 刘 邦在陈 涉死后  1 

先后归 属于景 驹之楚 和怀王 之楚, 不但表 明刘邦 集团归 属于楚 

的 一贯性 ，也 是刘邦 集团直 接从属 于张楚 法统的 旁证。 很 明显， 

张楚 法统, 即陈 涉反秦 复楚的 正当性 ，就是 刘邦集 团由体 制外的 

非法组 织转化 为楚国 政权的 一部分 的法理 根据， 也是刘 邦集团 

始 终重视 张楚法 统的重 要理由 之一。 

二 、怀 王之 约与汉 国王政 

刘邦集 团作为 楚国的 一个地 方政权 ，是 一直 持续到 汉王国 

建立以 前的。 汉王国 之建立 ，是刘 邦集团 发展过 程中的 第二个 

质变 ，即 由既存 国家政 权的一 部分转 化为一 个独立 的王国 。那 

么 ，这次 质变的 法理根 据又何 在呢？ 笔者 以* ，其 法理根 据就在 

于“ 怀王之 约”。 

刘邦之 为汉王 ，乃 是出于 项羽之 分封。 汉元年 二月， 项羽自 

立为西 楚霸王 ，主 命割裂 天下为 十九国 ，同时 分封十 八王。 项羽 

的 大分封 ，乃是 中国历 史上第 一次王 国分封 [1S] ，刘 邦为 汉王， 

即 为其中 之一。 然而, 项羽曾 为刘邦 之封主 ，汉直 接源出 于西楚 

这样一 个历史 事实却 是刘邦 集团所 不情愿 而且始 终想暧 昧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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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从 名分法 理的角 度而言 ，其 道理非 常明确 ，如 果承认 了这一 
事实 ，尔 后的楚 汉相争 ，灭楚 称帝的 历史就 是不义 不道， 弑主自 

立。 然而 ，就原 委渊源 而言, 刘邦之 为汉王 ，汉当 统治旧 秦国一 

事， 则 是另有 根据的 ，这个 根据， 就是 “怀王 之约'  项羽 分封刘 
邦为 汉王， 乃是曲 解怀王 之约的 结杲。 

怀 王之约 ，定于 秦二世 二年后 九月。 （史 记》 卷十六 秦楚之 

际月 表后九 月条： 

怀王封 沛公为 武安侯 ，将砀 郡兵西 ，蛉先 至咸阳 王之。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也 叙其事 于秦二 世二年 后九月 ，曰： 

初 ，怀 王与诸 将约， 先入定 关中者 王之。 

其 文稍异 ，内容 则完全 相同。 同卷高 帝四年 十月条 ，刘邦 所举项 

羽十 大罪之 第四曾 言及其 另一内 容说， 

怀王约 ，入 关无 暴掠。 

由 于史书 别无更 为详细 的记载 ，下面 ，笔者 仅以上 引高帝 纪的两 

条记 载为基 础进行 分析。 首 先分析 第一条 ，“初 ，怀王 与诸将 

约'“ 初”, 即秦 二世二 年九月 ，“诸 将'  乃 泛指参 与定约 之楚国 

臣属， 当时之 楚臣* 除刘邦 项羽外 ，有名 者尚有 宋义， 吕臣， 吕青， 

范增 t 陈耍, 桓楚. 英布， 龙且, 共敖 等人。 怀王 之约， 苜先 是楚国 

君臣间 的君臣 之约。 “先入 定关中 者王之 '不 管何人 ，只 要首先 
攻占秦 都所在 的关中 ，就 将成 为旧秦 王国的 合法统 治者。 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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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来看 ，则并 不局限 于楚军 楚将, 而是有 效于整 个反秦 阵营， 

即 各诸侯 国的。 其时， 楚国为 反秦诸 国盟主 ，楚王 所主持 制订的 

内 容涉及 整个反 秦阵营 的盟约 ，自 然应被 视为反 秦各国 间的公 

约。 <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记刘邦 攻入关 中与秦 父老言 时说: “吾与 

诸侯约 ，先 入关 者王之 ，吾当 王关中 。” 即视 怀王之 约为自 己“与 

诸侯 ”所订 之约， 即诸候 国间的 公约。 同卷 又记项 羽因为 北上救 

赵而 晚于刘 邦进入 关中， 后怀 王之约 时说, 项 羽自以 为“ 后天下 

约” ，也 视怀王 之约为 天下之 公约。 “ 王关中 ”一语 ，即成 为以关 

中为都 的秦国 之王。 笔 者在本 书第三 章第一 节中已 经说到 ，在 

陈涉死 .怀王 之楚成 为反秦 盟主后 ，战 国复 国和王 政复兴 合一， 

国际局 势恢复 到战国 末年的 七国并 立状态 ，历史 进入笔 者所谓 

的新战 国时代 P 在以楚 为盟主 联合灭 秦的大 目标下 ，兴 灭国 ，继 

绝世， 复 兴六国 社稷* 复活六 国王族 王政， 已 成现实 和天下 公识。 

然而， 对未来 的秦国 应当如 何处置 .在定 怀王之 约以前 ，则 并不 

清楚。 怀 王之约 就是在 这种背 景下, 对于未 来秦国 的处置 问题， 

作 出明确 的规定 ，并 由此规 划未来 的政治 蓝图。 按 此规划 ，灭秦 

以后， 王政 复兴之 现状， 天下 七国之 大局将 继续予 以维持 ，秦国 

将被 保留， 但秦王 将予以 置换， 其置换 方式， 则是公 约悬赏 以待, 

留给首 先攻占 关中的 反秦军 将领。 其次 ，分析 第二条 44 怀 王约, 

入 关无暴 掠”。 如 果说, 第一 条是讲 的对秦 国的战 后处置 方案的 

话, 这一条 则是讲 对秦人 的处置 原则和 策略。 秦灭六 国以暴 ，秦 

末乱起 I 复国 之六国 也以暴 还暴, 并不利 于反秦 斗争。 怀 王亲政 

后 t 吸取了 陈涉 项梁先 后失败 的教训 ，调整 对秦斗 争策略 ，确立 

了宽 大处置 秦国和 秦人的 原则。 < 史记 >卷 八高帝 纪所记 载的， 

怀王之 约定后 ，怀王 诸老将 主张派 遣刘邦 奉约进 攻关中 的话， 正 

可作为 此条的 注脚。 其语 曰：“ 且楚数 进取， 前陈王 、项梁 皆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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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 更遣长 者扶义 而西, 告峰秦 父兄。 秦父 兄苦其 主久矣 ，今诚 

得 长者往 ，毋 侵暴宜 可下。 ” 
由此可 以看出 ，怀 王之约 ，其意 义非同 寻常。 首先， 就性质 

而言 ，怀王 之约不 仅是楚 国君臣 间之约 ，而 且是反 秦各诸 侯国间 

的公约 [W]， 就内 容而言 ，杯 王之约 不仅规 定了对 于秦国 的战争 

策略 、战 后处理 方案， 而且规 划了未 来的政 治秩序 和国际 局势。 

在这种 意义上 ，我 II 可以说 ，怀 王之约 ，乃 是王政 复兴的 政治大 

纲。 在此 时此地 王政复 兴的政 局之下 ，天 下各国 之名分 归属是 

已经确 定了的 ，对于 所有的 反秦军 人而言 ，裂 土称 王的唯 一合法 
可能性 就是攻 入关中 作秦王 ，其法 理根据 ，就 是怀王 之约。 明白 

于此， 我们才 能理解 何以刘 邦如此 重视， 而 项羽何 以如此 仇视怀 

王 之约。 

据<  史记  >卷 八高帝 纪所载 ，怀 王之约 定后， 項 羽曾请 求与刘 

邦一 同面玫 关中， 为怀王 所拒绝 ，被 派遣北 上救赵 ，西攻 关中一 

事， 怀王单 独派遣 了刘邦 ，此事 、一直 使項羽 怨恨。 分 析起来 ，项 

羽之 怨根自 有充分 的理由 ，怀王 把西攻 关中的 任务给 了刘邦 ，就 

等于 把唯一 合法称 王的优 先权给 了刘邦 ，怀王 拒绝自 己 西攻关 

中 ，就等 于怀王 不愿看 到自己 称王。 当 刘邦先 入关中 ，项 羽随后 

才到 时， 项羽就 面临着 重大的 选择， 或者尊 重既成 的王政 复兴的 

政局 ，信 守怀王 之约, 由刘邦 作秦王 ，自 己退出 关中， 依然 到怀王 

之 楚国去 作将军 ，这是 项羽绝 不愿意 的。 或者 破坏怀 王之约 ，打 

破既 成的王 政复兴 的政局 T 重 新分割 天下, 建立新 秩序， 这要犯 

违 约背主 之忌。 据< 汉书〉 卷三 十一项 籍传, 项羽入 关中后 /‘使 

人 致命于 怀王。 怀 王曰： ‘如约 ，羽乃 曰：‘ 怀王者 ，吾家 武信君 

所立 ，非 有功伐 ，何 以得顓 主约？ ’” 遂无 视怀王 .自 己主持 分封天 

下。 项羽致 命怀王 之详细 ，史 无记载 ，从怀 王之回 答来看 ，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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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有 关战后 之处置 ，有 修改怀 王之约 ，不 欲使刘 邦为秦 王意。 

由于怀 王之约 具有君 臣之约 和天下 公约的 强大约 束力， 项羽在 

改约之 意图被 怀王拒 绝后, 仍不 能公开 毁约， 而是 采取了 曲解约 

文以 行其私 的办法 。 据上 引同传 ，在得 到怀王 “如约 ”的回 答后, 

“羽 与范增 疑沛公 ，业已 讲解， 又恶 背约, 恐诸侯 叛之， 阴 谋曰: 

‘巴、 蜀道险 ，秦之 迁民皆 居之。 ’ 乃曰 ： 4 巴 、蜀亦 关中地 。’故 立沛 
公为 汉王， 王巴 、蜀 、汉中 可见， 项羽分 封天下 ，结 束了王 

政 复兴之 旧时代 ，开始 了列国 众王的 新时期 ，而其 政变的 起因， 

正在 于怀王 之约。 

另一 方面, 根据怀 王之约 的规定 ，夭下 七国中 ，惟有 秦国可 

以 新置王 ，反秦 诸将中 ，惟有 刘邦因 首先攻 入关中 ，应该 如约作 

新的秦 王统治 整个旧 秦国。 据 (汉 书》 卷一高 帝纪， 汉元年 十月， 

刘 邦攻占 咸阳。 十一月 ，与 秦人约 法三章 ，同时 ，申 明根 据怀王 

之约 ，自 己将王 关中， 其 语曰： “ 吾与诸 侯约, 先入关 者王之 ，吾当 

王 关中。 …… 且吾 所以军 灞上， 待诸侯 至而定 要束耳 ◊” 可见 ，刘 
邦 进入关 中以后 ，也 是认为 自己应 当根据 怀王之 约作秦 王统治 

秦国， 并将此 事以法 令的形 式公诸 于秦民 了的。 然而 ，由 于项羽 

违约 ，刘 邦集团 受到了 不公正 的待遇 ，只得 到了旧 秦国的 一个极 

为偏僻 的部分 ，即 蜀汉 地区。 为了 盯破这 种局面 ，夺 取关中 ，进 

而与 项羽争 夺天下 霸权， 刘邦集 团必须 否定项 羽之违 约分封 ，重 

申 怀王之 约的有 效性。 

据 〈汉书  >  卷三 十四韩 信传, 汉 元年， 刘 邦于汉 中拜韩 信为大 

将 ，其时 ，韩 信为 刘邦分 析刘项 双方之 得失说 ，项羽 “背义 帝约， 

而以 亲爱王 ，诸侯 不平。 …… 于诸侯 之约， 大王当 王关中 ，关中 

民户 知之。 大王失 职之蜀 ，民 无不恨 者”。 在此分 析中， 韩信非 
常强调 怀王之 约的重 要性， 他也特 别指出 ，刘 邦之 所以具 有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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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中的合 法性, 其 最重要 的依据 之一, 即 是怀王 之约。 又据 〈汉 

书) 卷一 高帝纪 ，汉 元年， 刘邦攻 占关中 ，张良 遗项羽 书曰: “汉欲 
得关中 ，如 约即止 ，不 敢复东 ，以怀 王之约 为进军 关中的 理由。 

于是 ，项羽 得信后 “以故 无西意 ，而北 击齐” ，默认 了刘邦 根据怀 
王之 约攻占 关中的 事实。 

据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汉 四年， 楚汉两 军相峙 ，项羽 与刘邦 

相 临于广 武之间 而语。 其时, 刘邦数 举项羽 十大罪 状曰： 

吾始与 羽俱受 命怀王 ，曰 先定 关中者 王之。 羽负约 ，王 

我 千蜀汉 ，罪 一也。 羽 矫杀卿 子冠军 ，自尊 ，罪二 也。 羽当 

以救 赵还报 ，而揸 劫诸侯 兵入关 ，罪 三也。 怀 王约入 秦无暴 

掠 ，羽烧 秦宫室 ，抿始 皇帝冢 ，收 私其财 ，罪 四也。 又 强杀秦 

降 王子婴 ，罪 五也。 诈阬 秦子弟 新安二 十万， 王其将 ，罪六 

也。 皆王诸 将善地 ，而徙 逐故主 ，令 臣下 争畔逆 ，罪 七也。 

出逐 义帝 彭城， 自都之 ，夺 韩王地 ，并王 梁楚， 多自与 ，罪八 
■ 

也。 使人 阴杀义 帝江南 ，罪 九也。 夫为 人臣而 杀其主 ，杀其 

已降 ，为 政不平 ，主 约不信 ，天下 所不容 I 大 逆无道 ，罪 十也。 

上述十 大罪中 ，项 羽负 怀王之 约一事 ，被刘 邦列为 首罪， 其余之 

九罪 ，无不 直接或 间接涉 及怀王 之约。 罪二 、罪三 ，讲项 羽违约 

杀 将自将 ，领军 入关。 罪四 、罪五 、罪六 ，讲 项羽违 约对秦 施暴。 

罪七 、罪八 、罪 九， 讲 项羽杀 约主， 逐 夺各诸 侯王, 破坏怀 王之约 

所确定 的天下 秩序。 罪十则 总述诸 罪之恶 ，其中 又再次 强调项 

羽“ 主约不 信”。 可以说 ，在整 个汉王 国时期 ，怀王 之约始 终为刘 

邦 集团所 重视和 强调， 此事绝 非出于 偶然， 而是有 其一贯 性和渊 

源的。 对于刘 邦集团 来说, 怀王之 约乃是 其统治 以关中 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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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秦 国的法 理依据 ，也 是其否 定项羽 ，强 调汉之 正当性 直接源 

于怀 王之楚 的大义 名分。 

第三节 汉帝 国皇权 之起源 

一 、定陶 即位 

高帝五 年二月 ，刘邦 即皇帝 位于定 陶氾水 之北， 由汉 王国之 

王升 格为汉 朝皇帝 ，伴 随于此 ，汉 王国政 权发展 成为汉 帝国政 

权 ，刘 邦集团 也由汉 王国之 统治阶 层转化 而成为 汉帝国 的统治 

阶层。 刘邦集 团的这 次转变 ，从 实质看 ，乃 是汉王 国期所 追求的 

支 配天下 的政治 霸权的 完成， 从形式 上看, 刘 邦之所 以即 皇帝位 

乃是出 于诸侯 王们的 推举。 关 于刘邦 之即皇 帝位， <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载其事 如下： 

于是 诸侯上 疏曰： “楚王 韩信、 韩王信 、淮南 王英布 、梁 
王彭越 、故 衡山 王吴芮 、赵王 张敖、 燕王臧 荼眛死 再拜言 ，大 

王陛 下：‘ 先时秦 为亡道 ，天下 诛之。 大王先 得秦王 ，定关 

中 ，于 天下功 最多。 存 亡定危 ，救 败继绝 ，以安 万民， 功盛德 

厚。 又加 惠于诸 侯王有 功者， 使得立 社稷。 地 分已定 ，而位 

号比拟 ，亡上 下之分 ，大 王功 德之著 ，于 后世不 宣。 昧死再 

拜上皇 帝尊号 汉王 曰：“ 寡人闻 帝者贤 者有也 ，虚 言无实 

之名 ，非所 欺也。 今诸侯 王皆推 高寡人 ，将 何以处 之哉？ ”诸 

侯王 皆曰： "大王 起于 细微， 灭乱秦 ，威动 海内。 又以 辟陋之 
地， 自汉中 行威德 ，诛不 义 ，立有 功 ，平 定海内 ，功臣 皆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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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邑 ，非私 之也。 大王德 施四海 ，诸侯 王不足 以道之 ，居帝 

位 甚实宜 ，愿 大王以 幸天下 。”汉 王曰： “诸侯 王幸以 为便于 

天下 之民， 则可矣 。”于 是诸侯 彐及太 尉长安 侯臣绾 等三百 
人 ，与博 士稷嗣 君叔孙 通谨择 良曰二 丹甲午 ，上 尊号。 汉王 

即 皇帝位 于汜水 之阳。 

同一事 〈史记  >  卷八 高祖本 纪记载 如下: 

正月 ，诸 侯及将 相相与 共请尊 汉王为 皇帝。 双 王曰： 

“吾 闻帝贤 者有也 ，空 言虚语 ，非所 守也， 吾不敢 当帝位 ，群 

臣 皆曰： “大王 起微细 ，诛 暴逆 ，平 定四海 ，有 功者辄 裂地而 

封为 王侯。 大王 不尊号 ，皆疑 不信。 臣等以 死守之 。” 汉王 

三让 ，不得 已、 曰：“ 诸君必 以为便 ，便 国家。 ”甲午 ，乃 即皇帝 
位 于氾水 之阳。 

以 上之文 ，乃 有关刘 邦即皇 帝位之 情况的 记载。 据文 ，刘 邦即位 

在 “氾水 之阳％ 即 秦东郡 定陶县 氾水的 北岸。 刘 邦何以 至此即 

位, 史无 明文。 据< 史记 >卷 八高祖 本纪， 刘 邦高帝 五年十 二月于 

核下灭 项羽， 随即北 上降下 项羽封 城鲁， 葬 项羽于 谷城, 再南下 

“还 至定陶 ，驰入 齐王壁 ，夺 其军'  考灭项 羽之后 ，汉方 面的军 

队尚未 解散。 垓 下之战 ，韩 信军为 汉军之 主力， 定陶即 为其驻 

地。 刘邦之 定陶夺 其军后 ，就局 势而言 ，可 谓掌握 了天下 的基本 

军 事力董 、有 了称帝 的安定 条件。 就地势 而言， 刘邦“ 入齐王 

壁'  即入 居于韩 信军垒 之中， 其 可能在 军中受 推戴， 随即 即位于 

大军 所在之 定陶。 刘邦即 位时, 既没有 改元， 也没 有改制 [1~， 

至于其 即位时 用何种 仪式, 史也无 明文。 据 〈汉 书〉 卷四 十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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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通传 ，汉之 朝仪， 汉七年 方由叔 孙通制 定施行 ，其 “颇采 古礼与 

秦 仪杂就 之”。 定陶 即位时 ， 叔孙通 也曾“ 就其仪 号”。 然 “髙帝 

悉去 秦仪法 ，为简 易”。 即叔孙 通曾制 定了即 位之仪 ，其 中采用 
有秦的 仪法, 然而 刘邦并 未原本 釆用, 而是 完全排 除秦的 内容， 

仅 仅使用 简单的 仪式。 < 正义〉 引 〈括地 志>云 :“髙 祖即位 坛在曹 

州济 阴县界 。” 〈会注 考证 >  曰：“ 氾水， 济渎 分流， 在 山东曹 州府曹 

县北, 与 定陶县 分界。 今 定陶西 方有汉 祖坛， 高帝即 位处。 ”其即 
位时设 有祭坛 也当可 明白。 我 们知道 ，皇 帝之称 号乃秦 始垦所 

创， 刘邦接 受皇帝 的称号 ，当 然地显 示了汉 王国不 仅继承 了秦王 

国， 而旦将 继承秦 帝国的 姿态。 正如 西峭定 生所指 出的， 秦始皇 

的皇权 ，乃 是秦以 武力消 灭六国 以后所 建立的 ，一 种无制 约的绝 

对专制 皇权。 皇帝既 是天下 的主宰 ，道理 的体现 ，也 是秩 序的发 

端 和权威 的渊源 [«]。 然而， 在上 引诸侯 王拥戴 刘邦即 位时所 ■ 

上 的请即 位疏中 ，我 们却可 以看到 刘邦之 所以即 皇帝位 的理由 

和 根据, 与 秦始皇 所创建 的皇权 理念， 有根 本上的 差异。 

二 、功 与德一 刘邦即 皇帝位 之理念 

考 察上引 (史记 >和 （汉书  >  之文, 可 知二者 内容并 无不同 ，只 

是详略 上有所 差异。 参照 汉代上 奏文之 形式， 我们可 以知道 ，司 

马 迁和班 固是根 据同样 的政府 文件， 即汉 政府所 保存的 诸侯王 

拥戴刘 邦即位 的上疏 文来书 写这段 记事的 ，旬马 迁通其 意而简 

录之 ，班 固则详 细摘录 了原文 [M]。 在 下面的 分析中 ，作 者将以 
〈汉书  >  之文 为准, 必要时 参照以 〈史记 >。 

在 请即位 疏中， 诸 侯王们 提出了  一个极 为重要 的理念 问题, 

即刘邦 为什么 应该作 皇帝。 统 观此文 ，其理 由可以 归结为 “功” 13S 



与“德 ”二字 ，即文 中的“ 功盛德 厚”。 疏文说 ，“大 王起 于细微 ，灭 

乱秦 ，威 动海内 '“先 得秦王 ，定关 中”。 这 是讲灭 秦之功 。“又 
以辟陋 之地， 自汉中 行威德 ，诛 不义' 这是讲 灭项羽 之功。 又 

说, “存亡 定危， 救败 继绝， 以安 万民'  这 是讲德 I 指刘邦 在楚汉 
战争 中恢复 失位的 诸侯王 之王位 I 安定各 国民生 ，特 别是 针对赵 

国 、韩国 、淮 南国 之情况 而言的 m]。 更一 般而言 ，刘邦 之德在 

于, “立有 功”， 上“加 惠于诸 侯王有 功者, 使 得立社 稷”， 下 使“功 

臣皆 受地食 邑”。 即 所谓论 功行赏 ，实 行分封 赏赐。 最后 ，论功 

评德之 结果， 刘邦乃 不仅“ 于天下 功最多 '而且 “德施 四海, 诸侯 

王 不可道 之”， 德也 最厚， 由 此“居 帝位甚 实宜'  当即皇 帝位。 其 
对 刘邦即 皇 帝位之 理由的 阐述, 可 谓简要 明了。 

功一语 ，意义 相当广 泛。 考功 之宇形 ，从 工从力 ，故 < 史记 > 

卷十 八功臣 侯表司 马迁解 释功说 ，“ 用力曰 功”。 〈尔雅 •释诂 下> 

说 :“功 ，成也 o” 较 而观之 ，后 者是从 结果来 解释功 之意义 ，而前 
者则 是从起 因来解 释的。 合 而释之 ，用力 而有所 成为功 ，似 乎比 

较 接近功 的一般 意义。 然而 ，已 如前述 ，疏 文中所 言的功 并非一 

般意义 上的用 力之成 ，如 田功 、土功 、农 功之类 ，而 是具体 有所指 

的 ，即灭 秦诛籍 之功, 换言之 ，即 用武力 所成的 军功。 在 此意义 

上 ，古 语中功 与攻战 之攻又 相通, 李斯 (峄山 刻石》 文 “功战 日作, 

流血于 野”。 即为 其例。 据 〈汉书 >卷 一高纪 ，刘 邦葬 长陵后 ，“皇 

太子群 臣皆反 至太上 皇庙。 群臣 曰广帝 起细微 ，拨乱 反之正 ，平 

定天下 ，为汉 太祖， 功最高 。’上 尊号曰 高皇帝 史记》 卷八高 

祖 本纪所 记略同 ，以 下简称 为“上 尊号文 ”。) 此文 当为汉 朝君臣 

在太上 皇庙中 议定刘 邦尊号 的正式 记录。 据 此可知 ，刘 邦死后 

的 正式荨 号为高 皇帝。 刘邦死 后又称 高祖， < 史记 > 卷八 高祖本 

纪<  集解  >  引张晏 曰：“ 礼谥法 无高， 以功最 高, 而为汉 帝之太 祖* 



故特起 名焉， 其来由 ，当也 在前引 上尊号 文中, 即取 “为汉 太祖, 

功 最高” 之意。 据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颜 师古的 解释， “尊号 ，溢 

也。 ”然据 〈史记 会注考 证>  引俞 樾曰： “谓之 荨号, 而不 曰谥， 盖亦 
避秦 人臣子 议父之 嫌也， 似又有 所别。 秦 始皇废 谥号， 汉初草 

创 ，谥法 似乎尚 未整理 完备。 姑且 不论高 里帝及 高祖之 称当为 

何名， 其作用 同谥号 一样， 为 汉朝君 臣对刘 邦一生 之评价 乃无问 

题。 若将此 文与上 引请即 位疏中 讲功的 部分相 比较, 不仅 意同， 

连文辞 都极为 接近。 请即 位疏及 上尊号 文皆汉 政府之 正式文 

书 ，可以 说集中 反映了 刘邦集 团对于 刘邦之 所以作 皇帝的 看法。 

请即 位疏经 刘邦本 人认定 ，自 然也是 其意向 的确切 反映。 刘邦 

自 称“吾 以布衣 ，提 三尺剑 取天下 ”（<  史记〉 卷八高 祖本 纪)， 天下 

“乃 公居马 上得之 ”（（ 史记  >  卷九十 七陆贾 传）， 也 是本人 自负以 

武功 为皇帝 之语。 总 而言之 ，刘 邦之所 以应当 作皇帝 ，最 主要的 

原因 ，乃在 于其有 最高的 军功。 这种 看法, 不仅是 刘邦集 团及汉 

政府的 看法, 而且也 是刘邦 本人的 看法， 进 而可以 理解为 那个时 

代的 共识。 

正如 前引请 即位疏 所言, 军功 最多, 不 过是刘 邦之所 以应即 

皇帝 位的理 由之一 ，另一 个理由 是因为 其有最 厚的德 [22]。 关 

于徳 的内容 ，己如 前述， 请即位 疏所言 极为具 体明了 ，就 是讲刘 

邦能够 对有功 者施恩 行赏， 对于 其集团 的成员 ，按 其功之 大小给 

与 相应的 赏賜。 考德 之语义 [D], 从 字之使 用看, 古 文中* 、得、 

息三字 通用。 德与 得义同 相通。 〈礼 记* 乐记》 :“德 ，得也 。” 同书 

“乡 饮酒义 ”:“ 德谓身 有所得 。” 〈史记  >  卷七 项羽本 纪记项 羽临死 

之语 :** 吾闻汉 购我头 千金， 邑万户 ，吾 为若德 。” 〈汉书  >卷 三十一 

项 籍传作 “我为 公得” ，即为 其例。 德与 悤声同 相通。 《说文 >注 

悤之音 说:思 “德声 ◊” （玉篇 •心部  >  :“患 ，今 通用德 。”  < 汉书〉 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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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贾谊 传引贾 谊“陈 政事疏 ”曰: “割 音腴 之地以 王诸公 ，多者 

百余城 ，少者 乃三四 十余县 ，惠 至渥也 ，颜 师古注 ：44!；, 古德 

字 。”即 其例。 〈说 文段注 > 解释 说:患 ，“俗 字假德 为之” ，古 宇或 

假得 为之。 ”可见 三字之 互通。 

其次 ，就其 字义而 言乂说 文>释 惪字说 :“患 ，外 得于人 ，内得 

于己 也：解 患有内 外两种 意义。 〈说 文通训 定声) 进一 步解释 

说:“ 外得于 人者, 恩惠 之患， 内得于 己者, 道 惠之恶 。”释 文非常 
贴切， 解患 之内外 两义为 恩惠和 道德, 即具 体和抽 象两种 意义。 

此 《 之意义 ，最 接近疏 中所言 之德, 该疏中 的德字 ，当即 为患之 

假 借字。 

就 语义之 源而言 ，患 之两种 意义， 皆本 于得之 意义而 推衍。 

考得 之字形 、 为手持 贝^> 罗振玉 < 增订 殷墟书 契考释 > :得 ，甲骨 

文 "从 又从贝 、 得之 意也。 或增并 罗 说是, 得之 本意, 就 是有所 

得。 彳 乃后加 ，故 < 说文 >说 :“得 ，行 有所 得也” /‘古 文省彳 。”乃 
就加: t 后 之字形 所释。 语义 之发展 ，由 简单而 复杂。 得 之字形 

本为 得贝， 继而草 木虫鱼 ，官 赏爵禄 ，皆 在所得 之列。 据 增渊黾 

夫的研 究》 战国秦 汉间， 德字在 一般意 义上的 使用， 非 常具体 ，往 

往就 是指人 和人之 间接受 的恩赏 ，正当 具体意 义上的 恩惠之 

德 （韩 非于 •二柄 篇>  :“庆 赏谓德 。” 即对德 之具体 意义的 

明确 表述。 《史记 >卷 七十九 范雎传 ，范 雎为秦 丞相后 ，“ 散家财 

物, 尽以报 所尝困 厄者。 一饭之 德必偿 ，睚眦 之怨必 报。” (史记 > 

卷 一百楽 布传, 栾布 富贵后 “尝有 德者, 厚报之 ，有 怨者, 必以法 

灭 之”。 皆其 例也。 
语义 之发展 ，由 具体而 抽象。 已如 前述， 得恩惠 为德。 分析 

而言, 若有得 恩者， 则 必有施 恩者。 受恩 者因有 所得自 然 对施恩 

者感 恩图报 ，此 种感恩 图报之 情和行 为也称 为德。 < 史记 >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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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张丞 相传, 张 苍因王 陵曾救 其命而 “德王 陵”。 即张 苍从王 
陵处 受恩惠 而图报 曰德。 惪 之字形 ，从直 从心。 注家多 据此而 

释 “内得 于己” 为内得 于己心 [2S], 即讲此 种感恩 图报之 情的发 

展 ，使 受恩者 于心中 得到一 种意识 ，即视 施恩者 有一种 心性品 

德. 这就是 道德的 德了。 贾谊 《新书 > 道术 篇说: “施 行得理 ，谓之 

德。 ”由施 与之行 为所得 之理来 诠释心 性之德 ，清 楚阐述 了施与 

和德的 关系。 〈论语 > 宪问篇 :“何 以报德 。” 郑注 :“谓 施恩也 。”更 
明确表 述施恩 为德。 可见 ，道德 之德, 乃基于 恩惠之 德而生 。施 

恩 为德， 施 恩的行 为即为 德行, 施恩者 即为有 德者。 请即 位疏中 

所言 的德， 就是这 种施恩 之德。 《史记 >卷 八十九 张耳传 记赵王 

张敖不 许其相 贯高、 赵午刺 杀刘邦 时说: “且先 人亡国 ，赖 高祖得 

复国 ，德 流子孙 ，秋毫 皆高祖 力也。 愿君无 复出口 。”赵 王张 敖为 

上请 即位疎 的诸侯 王之一 ，其父 张耳失 其封国 ，汉 三年由 刘邦立 
为赵王 ，死后 由张敖 继之。 张敖 此处所 言之德 ，即 请即位 疏中所 

言的施 恩之德 的具体 例证。 

总之 ，通 过以上 对于请 即位疏 的分析 ，我们 可以说 ，刘 邦之 

所以即 皇帝位 之理由 ，在 于其 功最高 ，德 最厚。 其功 ，即 用武力 

之所成 ，也 就是 军功。 其德 ，即 封赏之 施行, 也就是 恩德。 此功 

与德, 不但 是刘邦 皇权之 起源的 理念， 也是其 起源的 历史。 

三、 " 共天下 "与有 限皇权 

刘邦 即位时 ，从形 式上看 ，刘邦 是继承 了秦始 皇所开 创的皇 

帝位， 汉王国 也由此 变成了 汉帝国 ，成 为了秦 帝国的 继承者 。然 

而， 从实 质上看 ，刘 邦即皇 帝位， 不过 是箱业 政治的 达成， 以汉为 

盟主 ，以各 诸侯王 国为盟 国的反 楚联盟 的胜利 宣言。 如上述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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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即 皇帝位 ，出 于各个 诸侯王 的推举 ，他 之所以 即皇帝 位之理 

由， 在于其 功最高 ，德 最厚。 分析 起来， 功最高 ，德 最厚， 皆是由 

44 最” 所限定 的相对 性概念 ，乃 是相对 于较低 的功, 较薄的 德而言 

的。 就整个 刘邦集 团而言 ，功 最高 ，德 最厚者 ，仅 指其集 团之最 

高首 领刘邦 一人。 他 因最高 之军功 ，并 主持分 配得当 （最 高的 

德) 而在权 益分配 中得到 了最大 的利益 —— 皇 帝位。 相对 于此, 

功较低 ，德 较薄者 ，则 是指除 刘邦以 外的刘 邦集团 的所有 成员, 

他们 因高低 不同的 军功， 分配 到大小 不等的 利益, 从而享 有不同 

的“所 得”。 关 于这种 按照功 劳大小 依等级 分配的 情况， （汉书 > 

卷一髙 帝纪所 载高帝 十二年 三月诏 有一总 结性的 说明。 其诏 

曰： 

吾立 为天子 ，帝 有天下 ，十 二年于 今矣。 与天下 之豪士 

贤士 大夫共 定天下 ，同 安辑之 ，其有 功者上 致之王 ，次 为列 

侯 ，下乃 食邑。 而重 臣之亲 ，或 为列侯 ，皆令 自置吏 ，得赋 

敛 ，女子 公主。 为列侯 食邑者 ，皆 佩之印 ，賜大 第室。 吏二 

千石 ，徙 之长安 ，受小 第室。 入 蜀汉定 三秦者 ，皆世 世复。 

据此 诏书之 排列, 功最髙 者分得 皇帝， 功次高 者分得 诸侯王 ，再 

次者分 得列侯 ，又 次者 食邑， 其下乃 世世免 除租税 徭役等 

等 [M]。 该诏 书并进 一步表 明了之 所以如 此分配 夭下权 益的理 

由，“ (吾) 与天下 之豪士 贤士大 夫共定 天下， 同安辑 之”。 很清 
楚 ，诏 书表明 ，天下 乃是刘 邦与刘 邦集团 的所有 成员共 同打下 

来 ，共同 所有的 ，当 然应 该共同 公平地 分配。 这就 是所谓 共同打 

天下 ，共同 坐天下 ，共 同创业 ，共同 所有之 “共天 下”的 理念。 
考诸 史实， 刘邦 集团之 共天下 的理念 并非始 于此, 而 是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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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 性的。 据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 高帝五 年十月 t 刘邦约 诸侯共 

击项羽 ，诸 侯皆 不至。 张 良说刘 邦曰： 

楚 兵且破 ，未有 分地， 其不至 固宜。 君主 能与共 夭下， 

可立 至也。 

■ 

于是 ，刘 邦发使 使韩信 与彭越 ，约以 分地。 诸侯 皆引兵 来会垓 

下， 遂灭项 羽云。 “ 共天下 ”一语 ，颜师 古注曰 ：“共 有天下 之地, 

割而封 之。” 同语, （史 记〉 卷七项 羽本纪 作“共 分天下 '共, 字形 

从廿 从两手 ，〈说 文> 释其义 为“同 '多 人共同 持有之 意也。 <论 

语 •公冶 长>: “愿车 马衣裘 朋友共 ，敝之 而无憾 。”即 为其例 。共 

天下 ，即共 同所有 ，共 同分 割天下 之义。 天 下一语 ，从狭 义上理 

解, 即为天 下之地 ，从 广义上 理解, 即为支 配天下 的权益 。 可以 

说 ，共天 下一语 ，非常 明确地 表达了 刘邦集 团中的 政权共 同所有 
观念。 

在前引 诸侯王 们拥戴 刘邦即 皇帝位 的请即 位疏中 ，诸 侯王 

们称颂 刘邦说 ：“平 定海内 ，功 臣皆受 地食邑 ，非私 之也。 ”何谓 

“非私 之”？ 非, 不也。 私 ，非 公也， 在此作 动词用 ，以为 私* 独受 

其惠也 冰]。 之 ，指 示代词 ，在 此指代 平定后 的海内 ，即 已得之 

天下。 非 私之， 即言 刘邦不 以天下 为私， 不独 受得天 下之惠 ，而 

是 在得天 下后能 够与功 臣们平 分其利 ，使其 皆受地 食邑。 显然 》 

此处 之“非 私之'  就是 讲的共 天下。 

几乎 同样的 看法, 可见于 {汉 书〉 卷一 高帝纪 高帝五 年五月 

之记事 t 其时， 刘 邦在洛 阳南宫 置酒会 群臣， 庆贺得 夭下之 胜利。 

上曰： “通侯 诸将毋 敢隐朕 ，皆言 其惰。 吾所以 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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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何？ 项 氏之所 以失天 下者何 r 高起、 王陵对 曰：“ 陛下嬡 
而侮人 ，项 羽仁而 敬人。 然陛下 使人攻 域略地 ，所降 下者， 

因 以与之 ，与 天下同 利也。 项羽妒 贤嫉能 ，有功 者害之 ，贤 

者疑之 ，战 胜而不 与人功 ，得地 而不与 人利， 此其所 以失天 

下也 。” 

高起 ，不详 何人。 王陵 ，当是 安国侯 王陵侯 [«]。 以能够 出席洛 

阳南 宫酒会 ，代 表群臣 通侯诸 将上对 皇帝者 而言, 二人皆 为刘邦 

集 团之功 臣元老 ，当是 没有问 题的。 他 们的意 见极有 代表性 ，可 

以说是 集中地 反映了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的 看法。 他们 一致认 

为 ，刘邦 之所以 得天下 作皇帝 之原因 在于刘 邦能“ 与天下 同利' 

反之， 项羽则 因不能 予人“ 功”和 “利'  即不能 “与天 下同利 ”而失 

天下。 “ 与天下 同利'  即予有 功者功 与利， 与部下 同享战 胜之所 

得 、也 即请即 位疏中 的“非 私之” ，就是 共天下 之义。 
从时 间上讲 ，上引 事例皆 刘邦即 将得天 下及得 天下后 之事, 

也 许集中 反映了 天下大 局明朗 后刘邦 集团之 认识。 其实 ，远在 

天下归 属未定 之时， 此种认 识不但 即已普 遍存在 ， 而且是 作为刘 

邦 集团的 一种政 策和原 则来推 行的。 据 〈汉书 > 卷三十 四韩信 

传 ，汉 元年初 ，韩 信在汉 中被刘 邦拜为 大将。 其时 ，他为 刘邦分 

析天下 形势井 建策说 :“项 王见人 恭谨， 言语 珣峋， 人 有病疾 ，涕 

泣分食 饮、 至使 人有功 ，当 爵封 ，刻 印勐， 忍不 能予， 此所 谓妇人 

之仁也 。” “今大 王诚能 反其道 ，任天 下武勇 ，何 不诛！ 以 天下城 

邑封 功臣, 何不脤 r 于是， “汉王 大喜， 自 以为得 信晚。 遂听信 

计 ，部 署诸将 所击” 云云。 韩信 此方策 ，于 楚汉相 争最困 难时再 

次得到 确认。 据< 汉书 > 卷四十 陈平传 ，汉 三年 ，刘 邦被项 羽围于 

荥阳。 其时 ，刘 邦对于 何时能 够平定 天下深 为疑惑 不安, 陈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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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析 得天下 之策说 :“项 王为人 ，恭 敬爱人 ，士之 廉节好 礼者多 
归之 ，至于 行功赏 爵邑, 重之， 士 亦以此 不附。 今大 王熳而 少礼, 

士之 廉节者 不来， 然 大王能 饶人以 爵邑， 士 之顽顿 耆利无 耻者亦 

多 归汉。 诚各去 两短， 集两长 ，天 下指麾 即定矣 。” 此陈平 之计， 

与上述 韩信方 策如出 一源， 其 话语， 不仅意 思与上 引高起 、王陵 

之 对完全 一致， 文辞 也非常 接近。 
总之， 所谓共 天下的 理念, 就是 不独占 权益, 而是与 部下共 

同 分配所 得利益 ，即上 文中的 “非私 之”且 44 与天下 同利'  可以 
说， 这种共 同所有 ，公 平分配 得天下 之权益 的意识 ，乃为 刘邦集 

团始终 一贯之 原则与 共识。 刘 邦作皇 帝一事 ，不 过是刘 邦集团 
基于共 天下的 理念和 历史， 根据个 人的功 劳公平 分配天 下权益 

的 一部分 而已。 得天 下之权 益的绝 大部分 ，是由 构成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的刘 邦集团 的广大 成员基 于同一 原则和 理念， 在同一 

分配运 动中获 得并所 有了。 不 难看出 ，由 这种理 念和历 史所规 

定的 刘邦之 皇权, 并 非是如 秦始皇 所拥有 的那种 绝对的 专制皇 

权, 而是一 种新型 的相对 性有限 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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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第五 十三卷 
第一号 

,1994 年) ，增 朗龙夫 
M 战国时 

代的集 
团 之约” (同氏 著< 中国古 

代的社 
会和国 

家> ，东 京， 岩波 书店， 1996 年) 。也 

请参见 
本书第 

六章第 
一节。 

[

1

7

]

 

 

項羽分 封刘邦 为汉王 ，最初 只有巴 、蜀 二郡。 后 刘邦通 过张良 

买通项 
伯, 说动项 

羽将汉 
中郡也 

分封给 
刘邦。 

其事， 
见< 史记） 

卷五 十五留 
侯 世家。 

[

1

8

]

 

 

王鸣盛 （十七 史商榷 > 卷八。 又、 关于未 改制理 由的一 种推测 

是 ，义帝 
被杀以 

后,项 
羽和刘 

邦皆有 
称帝的 

举动。 
就此 ，可参 

见前注 
[9] 田 

氏 文及平 
势隆郎 

"越的 
JE 统和 〈史记 

>”(< 
史料批 

判研究 
>创 刊号， 

东京， 
1999 

年 八 

[

1

9

]

 

 

参 见前注 [3] 西 鸪书第 二章“ 皇帝统 治的成 立”及 同氏书 （秦汉 

帝菌 
>( 东京, 

讲 谈社, 
1997 

年> 第二 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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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关于 汉代史 书中诏 书律令 的采录 ，参见 大庭修 〈秦 汉法 制史研 

究> (东 京, 创文社 T 1982 年) 第 三篦第 二章。 

[21]  上“请 即位疏 ”的七 王之中 ，楚王 韩信、 韩王信 、梁 王彭越 乃刘邦 

所封 ，衡山 王吴芮 、燕 王臧 荼乃项 羽所封 ，赵 王张敖 乃继承 父亲张 耳的王 

位。 张耳 受项羽 之封为 常山王 ，后受 陈余之 攻击失 国归汉 ，被 刘邦 封为赵 

王。 淮南 王英布 受项羽 之封为 九江王 ，失国 由刘邦 改封。 韩 王韩成 受项羽 

之封, 后为项 羽所杀 ，刘邦 封韩信 为韩王 以继承 其国。 所以 ，就 上述赵 、淮 

南、 韩三国 而言， 皆是失 国后为 刘邦所 “救败 继绝'  复国再 封者。 关 于当时 
王国变 迁的详 情， 参见 本书第 三章。 

[
2
2
]
 
 

德一 语及其 意义， 乃有关 中国文 化和历 史的最 基本的 理念之 

一。 笔 者无意 就此重 大课题 置哚。 在本 文此处 ，笔 者限定 于秦末 汉初时 

期 ，仅 仅就有 关薄的 政治理 念的部 分稍作 考察。 小仓芳 彦在其 论文“ （左 

传>的 霸和德 —— ‘德  >  概念的 形成和 展开” （同 氏著 （中国 古 代政治 思想研 

究) ，靑 木书店 ，1970 年） 中 ，从战 国时代 霸者理 念的角 度着眼 
，提 出了 “瘛" 

乃是霸 者理念 的第一 要累的 看法。 笔者 以为， 小仓氏 的研究 乃是本 处所进 
行的 对于德 之考察 的先行 研究， 其结论 不但适 用于战 国时代 ，也是 适用于 

本书 所论述 的泰末 汉初时 代的。 

C23J 关于德 的本义 ，有 升天说 （〈说 文>) ，省道 说< 参见 白川静 <字 

统) ，东京 ，平 凡社， 1984 年） ，生 命力说 （参见 斯维至 “说德 '收于 < 人文杂 

志 >1982 年第 六期, 及 小南一 郎“天 命和 德”， 收于 < 东方学 报> 第六十 三册， 

1991 年〉 ，巡行 之“省 "说 （参 见闻 一多“ 释省” ，收于  <  古典新 义>  及前注 [22] 

小 仓氏文 h 

[

2

4

]

 

 

前注 [16] 增 渊书第 二篇第 一章第 五节。 [

2

5

]

 

 

(说 文匡 谬）： "内 得于己 ，谓 身心所 自得也 ，（说 文义证 >引< 周 

礼) 注曰: 
“徳行 

内外, 
在心 为梅, 

在外为 
行。” 

[

2

6

]

 

 

关于 汉初按 照军功 分配各 种权益 的情况 ，参 见本书 第一車 ，特 

别是第 三节。 

[

2

7

]

 

 

(论语 > 乡党: “私親 ，输愉 如也。 rt 皇疏: “私， 非公也 。” （诗 •豳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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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 :“言 私其纵 ，献 研于公 ，毛传 ：“大 兽公之 ，小兽 私之。 ”即其 例也。 

[28] 关于 高起王 陵之辩 ，特 别是髙 起为何 人一亊 ，最可 参见者 ，当为 

师古注 所引臣 瓒注及 (汉书 补注) 所 引周寿 昌说。 然怍断 定尚难 ，故 存疑待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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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刘邦集 团之地 域构成 

第一节 前期 刘邦集 团之地 域构成 

一 、地 域移动 之概况 

我 们知道 ，任 何社会 集团, 都有其 地域性 问題。 社会 集团的 

地域 性问题 ，又可 一分为 二：其 一为该 社会集 团之活 动地区 ，笔 

者称其 为地域 移动; 另一为 该社会 集团成 员之出 身地区 ，笔 者称 

其 为地域 构成。 地域 移动和 地域构 成为同 一问题 之两面 ，二者 

往 往紧密 相连。 就某一 社会集 团而言 ，地域 性问题 ，直接 影响其 

文 化面貌 和组织 结构。 为了 对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作更为 深入的 

了解 ，笔者 试图从 地域性 的角度 ，特 别是地 域构成 的方面 ，对刘 

邦集 团进行 分析。 

刘邦 集团源 起于秦 之泗水 郡沛县 ，刘 邦本人 及其集 团之早 

期 成员也 多出身 于沛县 ，这 就形成 了早期 刘邦集 团的地 域构成 

问题。 尔后 ，随着 刘邦集 团之扩 大和地 域移动 之变化 •不 同出身 

地 的成员 不断加 入到集 团中来 ，使 其地域 构成不 断有所 变化。 

汉王国 政权建 立以后 * 刘邦 集团以 旧秦国 的关中 地区为 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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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开活动 ，其 地域移 动和地 域构成 .更有 较大的 改变。 为 了准确 

地分析 此问题 ，笔者 首先基 于战国 和秦的 行政区 划对刘 邦集团 

的地域 移动进 行整理 

秦二 世元年 九月 ，下 泗水郡 沛县。 合三 千人。 为 沛公。 

秦二 世二年 十月 ，攻薛 郡胡陵 ，方 与县。 还沛县 。 

十一月 ，之薛 郡薛县 《 战泗水 戚县。 还 薛郡兀 

父 ，方 与县。 

十二月 ，还沛 县攻丰 ，不 克。 

正月 ，之洒 水留县 ，见 楚王 景驹。 战 泗水萧 

县。 之东海 下邳县 还 留县。 

二月， 下砀郡 杨县。 收砀兵 六千人 ，合九 千人。 

三月， 下 砀郡下 邑县, 还攻丰 ，不 克。 

四月， 之薛郡 薛县见 项梁。 项 梁益沛 公楚兵 

五千 ，合 一万四 千人。 下丰。 

六月， 之薛县 共立楚 怀王。 

七月 ，攻 薛郡亢 父县。 战东 郡东阿 ，城阳 ，推 

阳县。 

八月 ，攻 东郡定 ft 县 。 战砀 郡雍丘 ，外 黄县。 

九月 ，攻 砀郡陈 留县。 之 泗水郡 彭城县 ，军砀 

郡砀县 & 

后九月 ，为砀 郡长。 西 收项梁 ，陈王 散卒。 战东 

郡城 阳县。 

秦二 世三年 十月 ，攻 东郡成 武县。 

十二月 ，攻砀 郡栗县 ，夺刚 武侯军 四千人 ，合约 

二 万人。 还 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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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攻 砀郡昌 邑县。 袭 砀郡陈 留县。 以郦 



寄将陈 留兵。 

三月 ，攻 砀郡开 封县。 战 东郡白 马县。 战 三川郡 

曲 遇县。 

四月 ，攻颍 川郡颍 阳县。 攻三 川郡平 阴县。 战洛 

阳 县东。 至颍 川郡阳 城县。 

六月 ，战 南阳郡 阳城县 9 降宛县 ，得南 阳兵。 至丹 

水， 攻胡阳 ，析， 邮县。 

八月 ，攻 武关， 入秦。 

汉元年 十月 ，至 灞上。 拥兵 十万。 

二月， 受项羽 之封为 汉王。 

四月， 之汉中 就国。 

通 过以上 的整理 我们可 以看出 ，从秦 二世元 年九月 刘邦集 

团结 成之初 ，到 汉元年 三月之 汉中就 国前， 也就是 前期之 刘邦集 

团, 大致活 动于旧 楚， 魏, 齐之 交接地 区并及 于韩， 最后进 入秦。 

以秦之 郡区具 体而言 ，从 秦二 世元年 九月刘 邦初起 ，至二 世二年 

九月 刘邦为 砀郡长 受怀王 之命时 ，其 活动区 域乃以 洒水郡 北部、 

薛 郡南部 和砀郡 为中心 ，并曾 及于东 海郡和 东郡。 从二 世三年 

十月开 始西攻 关中的 行动起 ，刘 邦集团 的活动 区域扩 展至陈 

郡 [幻, 颍川 ，三 川和南 阳郡, 然后 进入秦 之本土 关中。 

二 '地 域构成 之统计 

一般 而言， 社会集 团的地 域构成 ，乃 是由其 地域移 动形成 

的。 我们 知道， 刘邦集 团有严 格的功 劳规定 和原则 ，其成 员加入 

刘 邦集团 之时间 的早晚 ，即 其资历 ，直 接关系 其功劳 之累进 ，进 

而, 与其在 集团中 的地位 髙低待 遇厚薄 之间， 有着 密切的 正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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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W。 不仅 如此， 资历之 深浅， 即加 入刘邦 集团之 时间的 早晚， 往 

往也关 系到其 加入刘 邦集团 之地点 和本人 之籍贯 (其 说详 下)。 

就史 籍所见 而言， 在刘 邦集团 内部， 其 成员之 资历的 划分， 大体以 

汉 元年四 月刘邦 集团之 汉中就 国前后 为断， 分为前 后两期 :凡早 

年 踉随刘 邦击秦 ，继而 又跟随 刘邦入 蜀汉者 为一类 ，即史 书所称 
的从击 秦入蜀 汉者, 为前 期:汉 中就国 前后， 加入刘 邦集团 参加楚 

汉战争 的人, 即史 书所称 的从击 项籍者 t 为后期 下面， 笔者首 

先对 前期刘 邦集团 之主要 成员中 籍贯明 确者进 行统计 ，以 其结果 

作为 进一步 分析的 基础。 遍检 史籍， 前期刘 邦集团 之主要 成员中 

籍贯明 确者， 可得 20 人， 列 表如下 (表 5-1)^： 

通过表 5—1 我 们可以 看出， 在此 20 人中， 与 刘邦同 乡 ，出身 

于秦 泗水郡 沛县者 14 人， 约占 70% ， 出 身于 砀郡者 5 人 ，占 25% , 

三 川郡者 1 人 ，占 5%。 其结果 有一引 人注目 之特 点：上 述诸人 

加 入刘邦 集团的 地点， 即 所谓“ 从起” 之地, 和他们 的籍贯 基本上 

是 一致的 （吕泽 、吕释 之二人 的从起 地史无 明载） ，在 县一 级上绝 

大部 分如此 ，在 郡一级 上更几 乎没有 例外。 由 此看来 ，至 少就表 

上所 示之前 期时段 而言, 从起地 和籍贯 的一致 性并非 偁然， 而是 

有其原 因的。 我们 知道, 秦汉时 期有严 格的户 籍制度 ，个 人不能 

脱箱 移动, 随意 迁徙, 一般编 户庶民 之活动 范围, 大多局 限于附 

籍 之地。 同时 ，秦之 任吏， 也有严 格的籍 贯限制 ，一 般而言 ，各郡 
县之 官吏, 除郡守 、尉 、长史 、丞 ，县令 、长 、丞 、尉等 长官外 ，皆为 

本籍人 ，具 体而言 ，郡 属吏为 本郡人 ，县 属吏为 本县人 [7]。 因 

而 ，在 此时期 I  一般 民众加 入刘邦 集团之 形式, 大 体可以 说是局 

限于本 籍就地 加入， 即当 刘邦集 团之活 动抵达 某一地 区时, 当地 

住民就 地加入 其中。 同时 ，在 此期间 ，刘邦 军之交 战对象 主要为 

秦之郡 县地方 守令， 从各地 转战中 加入到 刘邦集 团中来 的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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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 前 期刘邦 集团主 要成员 箱贯表 

^

 

[

 

1 
1 

1 

1 氏名 官位 
爵位 本 & 地 

■ 

阶屋 
从 起之地 

1 卢绾 
太尉 

彼王 

^hl 'm  ■  ■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2 周勃 太尉 绛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1 

1 

3 
萧何 

丞相 

鄭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4 曹参 丞相 平阳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5 王陵 [8] 丞相 
安国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6 审食其 

丞相 
辟阳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1 

沛 

7 樊哙 将军 舞阳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8 夏侯要 太仆 
■ 

■ 汝阴侯 
洒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任敖 御 史大夫 广阿侯 泗水 沛 

军层 

洒水 沛 

IQ 周苛 
御 史大夫 i 高京侯 

洒水 沛 

军 IS 

洒水 沛 

11 
周昌 1 

中尉 汾阴侯 泗水 沛 军层 
1 

泗水 

沛 

12 雍齿 
将军 

■ 

汁防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13 
周缧 参乘 

鼴城侯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14 彭祖 中 0 令 
戴侯 洒水 

沛 [9] 
军层 

泗水 沛 

15 吕泽 吝 
周吕侯 

砀 单父 

军层 16 吕释之 客 建成候 场 

单父 军层 

1 a 

17 W 食其 说客 高梁候 砀 

陈留 

军层 
1 

1 

杨 陈留 

18 郦商 卫尉 曲周侯 砀 陈留 军层 砀 岐 

19 灌要 
丞相 

颍阴揆 砀 
1 

唯阳 

军层 

砀 杨 

20 张苍 
丞相 

北平侯 

三川 阳武 

军层 

三川 阳武 

吏 卒小吏 ，因是 本地人 ，也 多是本 籍就地 加入。 举 例言之 ，刘邦 

起吳于 沛县时 ，其 加入者 为秦沛 县之小 吏及一 般民众 ，他 们皆为 

沛县 籍人， 由 统计表 而言. 即所谓 沛县初 从者无 一不是 沛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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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郵食其 为砀郡 陈留县 高阳人 ，二 世二年 ，刘邦 军略地 至陈留 

郊外 ，郦食 其就地 加入刘 邦集团 K 汉书） 卷四十 三郦食 其传) 。张 

苍 为三川 郡阳武 县人， 二世 二年， 刘 邦军略 地至阳 武时， 就 地加入 

刘邦集 团(< 汉书》 卷四十 二张苍 传)。 周昌 、周苛 兄弟， 为 秦泗水 

郡 卒史, 二世 二年， 刘邦 军于沛 县击破 泗水守 监时加 入刘邦 集团， 

二人皆 为泗水 沛县人 (< 汉书 > 卷四十 二周昌 传)。 如果上 述统计 

和解 释不误 的话, 我们 遂可以 将刘邦 集团成 员之籍 贯和从 起地一 

致这一 特点， 作为同 一期间 的通例 看待, 进而 I 据此 由某人 之从起 

地来 推断其 籍贯。 再次遍 检史籍 ，前 期刘邦 集团成 员中从 起地可 

明 者可得 53 人， 列 表如下 (表 5—2)： 

由表 5 — 2 可见 ，在 此期间 ，刘 邦集团 之主要 成员中 从起于 

沛县者 19 人 ，占 36%， 从起于 砀郡者 16 人 ，占 30%, 在 沛县和 

砀郡 人占有 相当高 的比例 一点上 ，可以 说与表 5 — 1  一致 。此 

外， 从起于 薛郡者 7 人、 泗水郡 留县者 4 人、 东郡者 3 人、 陈郡者 

2 人 、颍 川郡者 1 人, 东 海郡者 1 人。 如果 我们将 上述两 表统一 

起来， 将 从起地 视为籍 贯计算 的话， 则可得 到如下 结果， 在此期 

间 ，刘 邦集团 主要成 员中籍 赏可知 者共有 73 人， 其中籍 贯为沛 

县者有 33 人, 约占 45%, 如果以 郡为单 位计算 的话， 则 籍贯为 

泗水 郡者共 37 人, 约占 51%  ; 砀郡者 21 人, 约占 29%  (其中 ，砀 

县籍者 12 人 ，占 16%), 薛郡者 7 人 ，约占 10% (其中 ，从 起于薛 

县者 5 人 ，占 7%>, 余下之 10%， 则由东  <3 人， 4%)、 陈 （2 人， 

396)、 三川 （1 人， 1%>、 颍川 （1 人 ,1%>、 东海 （1 人 4%) 等诸郡 

之人 分占。 

三、 丰沛元 从集团 

据表 5_1 和表 5 — 2, 我 们可以 看到， 沛县 籍人在 前期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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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2 前期刘 邦集团 主要成 员从起 地（= 推定之 籍贯) 表 

氏名官 位  爵 位  本籍地  阶层  从 16 之地 

J 

2 

3 

4 

5 

6 

奚涓 

朱轸 

召欧 

严不职 

周止 

孙赤 

冷耳 

单 父右车 

将军 

队帅 
骑将 

将军 骑郎将 

上党守 

楚国相 

郎 

9  卫无择  卫尉 

10 徐厉 常 山国相 

11 
王吸 

将军 

12 
薛欧 

典客 

13 
唐厉 

都尉 

14 陈速 
1 

都尉 

15 
朱濞 

都尉 

16 周聚 将军 

17 
毛释之 郎将 

■ 
陈仓 将军 

H 冯无择 郎中 

20 齐受 齐国相 

2! 爱类 都尉 
22 

丁义 郎骑将 

23 
吕臣 都尉 

24 
陈涓 

丞相 

25 
虫达 

将军 

鲁侯 

都昌侯 
广侯 

武強侯 

魏其揆 

堂阳侯 

下相侯 

中牟侯 

乐平侯 

松兹侯 

清阳侯 
广平侯 

斥丘侯 

琦氏侯 

廓陵侯 

傅阳侯 

张侯 

纪信侯 

博成侯 

平定侯 

厌欠侯 

宣曲侯 

宁陵侯 

河阳侯 

曲成侯 

洒水 沛 ? 

泗水 沛 ？ 

泗水 沛  ? 

泗水 沛 ？ 

泗水 沛 ? 

泗水 沛 ？ 

洒水 沛 ? 

洒水 沛 ？ 

洒 水沛？ 

洒水 沛 ? 

泗水 沛 ？ 

洒水 沛 ? 

泗水 沛 ？ 

洒水 沛 ？ 

洒水 沛 7 

泗水 沛 ？ 

洒水 沛 ？ 

洒水 沛 ？ 

泗水 沛 ？ 

洒水 留 ？ 

洇水 留 ？ 

泗水 留 ？ 

洒水 留 ? 

杨  杨？ 

砀砀 ？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洒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ffl 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洒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洄水 沛 

军层 

洇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洄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泗水 沛 

军层 洒水 留 军层 泗水 

留 

军层 

洒水 

留 

军层 

泗水 

留 

军层 碌 砀 

军层 砀 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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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阳侯  砀砀？ 26 陈濞 都尉 

27 孔聚 将军 

28 陈贺 将军 

29 周竈 都尉 

30 戴野 将军 
31 刘到 将军 

32 丁礼 
都尉 

33 魏选 都尉 

34 襄 治 粟内史 

35 郭辛 都尉 

罔信 河南守 

37 
张平 中涓 

38 傅宽 
齐国相 

39 
许盎 

中尉 

40 郭蒙 

41 
戌瞄 

将军 
1 

1 

42 

陈胥 将军 
43 华寄 都尉 

44 秦同 都尉 

45 林挚 燕国相 

46 杜得臣 郎将 

47 靳歙 将军 

■ 陈豨 代国相 

49 陈夫乞 
都尉 

50 
靳强 

南郡守 

51 
冯 赂 将军 

52 阳成延 
少府 

53 
张良 策划臣 

寥侯 

费候 

隆虑侯 

台定侯 

东茅侯 

乐成侯 

宁侯 

棘丘侯 

阿陵侯 

成阴侯 

卤侯 

阴陵侯 

柏至侯 

东武侯 

柳丘侯 

复阳侯 

朝阳侯 

彭侯 

平棘侯 

棘阳侯 

信武侯 

阳夏侯 

高相侯 

汾阳侯 

谷阳侯 

捂侯 

留侯 

砀 砀  ？ 

砀 砀  ？ 

椅码？ 

场场？ 

砀 砀  ？ 

砀 砀 ？ 

砀砀 ？ 

砀 单父? 

砀 单父? 

砀 单父? 

砀 横阳? 

砀 昌邑? 

薛薛 ？ 
+ 

+ 

薛薛 

薛薛 

薛 薛 
薛薛 

薛 亢父? 

薛 胡陵? 

东 宛朐? 

东 宛朐? 

东 扛里? 

陈 阳夏? 

陈柘 ? SHtlll  M 

军层 

砀 砀 

军层 砀 

军层 杨 砀 

军层 

杨 砀 

军层 

1 

杨 砀 

军层 砀 扬 

军层 杨 砀 

军层 杨 砀 

军层 杨 砀 

军层 

砀 单父 

军层 

砀 单父 

军层 

杨 单父 

军层 杨 

横阳 

军层 

砀 

昌邑 

军层 

薛 薛 

军层 薛 
1 

薛 

军层 薛 薛 

军层 薛 薛 

军层 

薛 薛 

军层 薛 亢父 

军层 薛 胡陵 

军层 

东 宛朐 

军层 东 

宛朐 军层 东 

杠里 军层 陈 

阳复 [10] 

军层 

陈 柘 

军层 

颍川郏 

东海 下邳 [11] 军层 东 海下环 



邦集 团中占 有持殊 的地位 ，高达 统计之 45%。 我 们知道 ，刘邦 

出身于 秦之泗 水郡沛 县丰邑 中阳里 ，起 兵以前 ，除 早年曾 因慕从 

名 士张耳 到砀郡 外黄客 居数月 （〈汉 书> 卷三 十二张 耳传) ，又曾 

因服 徭役到 过秦都 咸阳外 （<  汉书〉 卷一高 帝纪） ，基 本上 都活动 
于沛县 及其邻 近地区 ，其早 期的人 际和社 会关系 也主要 是环绕 

着 沛县结 成的。 旧时之 交友, 如卢绾 ，王陵 ，萧曹 ，夏 侯等 ，皆为 

沛 县人。 这些 本籍之 故交， 日后多 成为刘 邦集团 的核心 成员。 

汉 王朝建 立以后 ，对于 丰沛县 两地特 殊看待 ，给予 了世世 免除徭 

税的特 典(< 汉书 >卷 一高帝 纪）。 可以说 ，沛 县及 跟随刘 邦之沛 
县籍人 1 乃 是刘邦 集团的 原点， 因而, 笔者 拟将前 期刘邦 集团中 

之沛 县人单 独分别 出来加 以分析 ，并 称其为 丰沛元 从集团 [u]。 

秦 二世元 年九月 .刘 邦起兵 沛县, 得到沛 县吏民 的支持 ，杀 

秦 沛县令 ，出任 楚制沛 县长官 沛公。 其时， 刘邦全 部接受 了秦之 

沛 县机构 ，征召 了沛县 子弟, 组成了 一支三 千人的 军队。 这支军 

队， 基本上 都是沛 县人, 他们构 成了刘 邦军团 的基本 和核心 。尔 

后， 随着刘 邦集团 的不断 扩大, 这三千 沛县籍 人士, 在集 团成员 

总数中 所占的 比 例不断 减少, 但是, 他们姶 终居于 刘邦集 团的核 

心， 占有支 配性的 地位。 刘邦 军团最 盛时有 约六十 万之众 [13]， 

沛 县籍人 士所占 比例在 5%« 以下, 可谓数 童微不 足道， 但是 ，他 

们在刘 邦集团 和汉政 权的上 层中所 占比例 极高。 如前述 ，在前 

期刘邦 集团主 要成员 籍贯之 统计中 所占比 例高达 45%。 <汉 

书> 卷十六 高惠高 后文功 臣表载 有汉初 之功臣 162 人 ，其 中之沛 

县籍者 33 人 ，占了  20%, 然而， 以位 次居前 20 位者 而言， 沛县 

籍者人 10 人, 占了 一半, 可 谓所占 比重之 大小与 其地位 之高低 

适成 反比。 进而 ，笔 者统计 汉初高 帝和惠 帝吕后 期间中 央政府 

之主 要官员 ，即 所谓三 公九卿 的籍贯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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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3 寓 帝期三 公九卿 繡赏表 
1 

1 

1 

1 

1 

1 
1 

氏名 
1 

1 

宜位 

| 薷位
 

本 鳙 地 阶层 任期 

1 韩信 
大将军 

i 淮阴侯 
1 
a 

东海 淮阴 军层 
汉元年 

2 卢绾 太尉 
热王 

a 
洒水 沛 军层 汉 二年〜 五年 

周勃 太尉 绛侯 洒水 沛 

军 S 高 十一年 4 
萧何 

丞相 
鄯侯 洒 水 沛 军层 

汉 元年〜 惠二年 
5 周苛 

御史 大夫; 
高景侯 洒水 沛 军层 

汉 元年〜 三年 
6 周昌 

1 

中尉  i 汾阴侯 泗水 沛 

军层 
汉 元年一 三年 

榔 史大夫 i 
1 

军层 

汉 四年〜 九年 

7 赵尧 _ 史大夫 江邑侯 

赵？ 

军层 + 法史 高 十年〜 吕元年 

襄 治 粟内史 棘丘侯 场 场 

军层 

汉元年 

9 1 [侯婴 太仆 汝阴侯 洒水 沛 军层 汉 元年〜 文八年 

10 曹参 中尉 平阳揆 泗水 沛 

军层 

汉 二年？ 

11 许金 中尉 柏至侯 砀  昌邑 

军层 

〜高 五年 

12 
1 
靳强 中尉 汾阳侯 陈  阳夏 

军层 
1 

高 五年？ 
13 朱进 中尉 中邑侯 不明 

军层 高 五年？ 14 薛肷 典客 
1 

广平侯 
a 

洇水 沛 

军层 

高五年 

15 丙瘠 中尉 高 宛侯 

不明 

军层  | 
高五年 

义渠 

a 

廷尉 
1 

1 

a 

a 

a 

| 

不明 

不明 
| 

1 高 五年〜 九年 

17 
王恬启 郎中令 

山都侯 不明 

军层 

高 五年〜 十二年 

阳成延 少府 mm 颍川郏 

军层 

高 五年〜 吕七年 

I 公 上不害 太仆 
汲侯 不明 军层 

高 六年〜 十年 
20 灵常 

中尉 
阳羡侯 

楚？ 军层 

高 六年〜 

21 醪商 
卫 m 

曲周侯 
■ 砀  陈留 军层 

高六年 ~ 十一年 
22 叔孙通 奉常 

■ 
■ 

薛  薛 军层 +  « 吏 商 七年〜 九年 

奉常 离十 二年〜 惠六年 
23 宜义 廷尉 土军侯 不明 军层 

高 十年〜 

24 | 
杜恬 

廷尉 
长脩侯 不明 

军层 高 十一年 
25 王氏 

1 

卫 W 
不明 

■ 

军层 
高十 —年— 十二年 

26 中尉 
临软侯 

不明 军层 
1 高十 一年一 惠四年 

27 

1 

育 
廷尉 

1 

■ 

不明 

不明 
高十 二年一 吕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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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惠 8 期 三公九 IPI 籍霣表 

氏名 宥位 

周勃 太尉 

萧何 丞相 

曹参 丞相 

王陵 丞相 

陈平 郎中令 
丞相 

I 
I 

审食其 典客 

丞相 
丞相 

吕产 丞相 

鼉位 
绛侯 

鄯侯 

本 _ 地 

泗水 沛 军层 

洒水沛 军层 

任期 

惠 六年〜 文元年 

汉 元年一 惠二年 

平阳侯 洒水 沛 军层 

安国侯 泗水 沛 军层 
I 

曲 逆揆砀 户嚙 [W] 军层 

惠二年 

五年 

辟阳 侯洒水 沛 军层 

惠 六年〜 吕元年 

高十 二年〜 惠五年 

惠 六年〜 文二年 

惠 七年一 吕元年 

吕 元年〜 七年 

吕 八年〜 

交侯  砀 单父 宗亲 〜军层 2 吕 七年一 八年 

赵尧 御 史大夫 江邑 侯赵? 军层 
高 十年〜 吕元年 

任®  御 史大夫 广阿侯 洒水 沛 军层 

10 曹窻 榔 史大夫 平阳侯 泗水沛 军层 2 

吕元年 年 

頁 侯要 太仆 

阳成廷 少府 

13 叔孙通 奉常 

戚 tt 中尉 

育 廷尉 

刘泽 卫尉 
I 

冯无择 郎中令 

贾寿  郎中令 

i  免 奉常 卫无择 卫尉 

足 卫尉 

廷尉 

根 奉常 

24i 刘揭 典客 

汝阴侯 洒水沛 军层 

梧侯 颍川 郏 军层 

吕 四年一 八年 

汉 元年一 文八年 

高 五年〜 吕七年 

薛 

临辕侯 不明 

不明 

薛 军层 一儒吏 ，高十 二年〜 惠六年 

军层 

不明 

高 十一年 一S 四年 

高十 二年一 吕七年 

苷陵侯 洒水沛 宗亲 一军层 惠 元年〜 吕四年 

博城侯 酒水沛 军层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乐平侯 泗水沛 军层 

关内侯 i 不明 

不明 

不明 

阳信検 不明 

军层 

不明 

不明 

军层 

惠 六年〜 吕三年 

吕 四年〜 吕八年 

惠 七年〜 吕六年 

吕 四年〜 六年 

吕 六年一 文妃年 

吕 七年一 八年 

吕 七年一 文元年 

吕 七年〜 文二年 



由 表可知 ，高帝 期间曾 任三公 九卿之 27 人中 ，籍贯 可知者 

17 人, 其 中沛县 籍者有 8 人 ，占 47%, 他们分 别是太 尉卢绾 、周 

勃, 丞相 萧何, 御史大 夫周昌 、周 苛, 太仆夏 侯婴， 中尉 曹参, 典客 

薛欧 ，几 乎垄断 了所有 的重要 大臣。 惠帝 吕后时 曾任三 公九卿 

之 24 人中 ，箱贯 可知者 16 人， 沛县 籍者有 10 人 ，占 67%, 即太 

尉周勃 ，丞 相萧何 、曹参 、王陵 ，御 史大 夫任敖 、曹窟 ，太 仆垔侯 

婴 ，卫尉 刘泽、 卫无择 ，郎 中令冯 无择， 更占有 绝对优 势。 史称这 

批追随 刘邦从 起沛县 之同乡 为丰沛 故人, 史家又 有称他 们为丰 

沛功臣 集团者 、 皆是着 眼于他 们的出 身地域 性而言 的。 可 以说， 

由 跟随刘 邦起兵 于沛县 的沛县 籍人所 组成的 丰沛元 从集团 ，构 

成了刘 邦集团 的核心 ，他 们人 数最少 (不 超过三 千人) ，但 地位最 

高, 他们 支配和 领导着 刘邦集 团及汉 初之汉 政权。 

四、 砀泗楚 人集团 

由表 5-1 和表 5-2 可见， 在前期 刘邦集 团主要 成员中 ，除 

去 已论及 的沛县 人外, 砀 郡籍人 占了重 要地位 ，共得 21 人, 约占 

29%, 居第 二位。 已 如前述 ，刘邦 起兵后 为楚制 之沛县 长官沛 

公 ，其 军队以 沛县人 为主体 ，其 活动也 以沛县 为裉据 地展开 。然 

而 ，秦二 世二年 十二月 ，为刘 邦守卫 沛县丰 邑的沛 县籍将 领雍齿 

率 众叛变 ，归降 魏国， 使刘邦 集团面 临根据 地动揺 的重大 危机。 

十二月 ，刘 邦还军 攻丰， 失畋。 正月 ，之 留见楚 王景驹 ，请 兵以攻 

丰, 不杲。 三月， 再攻丰 ，又 失畋。 四月 ，由项 梁处请 得援军 ，终 

于攻 下丰。 经历 此次危 机后, 刘邦对 于沛县 根据地 ，特别 是对于 

自 己的出 生地之 丰邑的 信心发 生了严 重动摇 [1S]。 从以 后的史 

实来看 ，刘邦 集团的 活动根 据地， 逐渐转 移到砀 郡砀县 方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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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据 (汉 书) 卷 一高帝 纪所载 ，就 在二次 攻丰不 果之后 的秦二 

世元 年二月 ， 刘邦 移兵攻 下了砀 郡砀县 ，“ 收砀兵 ，得 六千人 .与 

故 合九千 人”。 我 们知道 ，刘 邦沛县 起兵时 ，得到 沛县吏 民的有 
力支持 ，全 面接 受秦沛 县政府 ，收得 的沛县 子弟兵 不过三 千人。 

此时 ，占领 砀县, 收 得砀兵 竟达六 千人， 不 仅数量 超过沛 县兵之 

一倍， 使刘 邦军一 气增加 三倍， 而且， 可 以想像 得到. 此时 刘邦在 

肠县 所受到 的支持 ，绝 不会低 于当初 沛县起 兵时。 事实上 ，刘邦 

在砀县 得到砀 县吏民 之支持 ，并 非出于 偶然。 我们 知道, 刘邦在 

沛县 起兵以 前曾率 众集团 亡命， 落 草芒砀 山间， 其 地就在 砀郡砀 

县和芒 县之间 ，可 以推想 ，其 时砀郡 人之加 入其中 ，与砀 郡人之 

关系 的建立 ，都 是当然 的事情 [«]。 砀县之 战后, 不仅刘 邦军之 

根 据地转 移至砀 ，而且 ，刘 邦集团 之地域 构成也 发生了 重 大变 

化， 简单 言之, 砀县 籍人， 至 少两倍 于沛县 籍人, 上 述统计 中所出 

现 的砀县 籍人之 高比例 ，其 主要理 由就在 这里。 同年 后九月 ，刘 

邦正 式受楚 怀王之 任命， 为砀 郡长将 砀兵， 其 驻军， 就在 砀郡砀 

县。 其时 ，砀郡 兵之征 发和砀 郡人之 加入， 更是理 所当然 的事， 

有名的 少年将 军颍阴 侯灌嬰 就是于 此时加 入刘邦 集团的 （<汉 

书> 卷四十 一灌婴 传）。 据 〈汉书 >卷 一高帝 纪所载 ，肠县 之战后 

两个月 ，即 二世二 年四月 ，刘 邦之薛 见项梁 ，请兵 攻丰。 其时， 

“ 项梁益 沛公卒 五千人 ，五 大夫将 十人'  由于这 五千楚 军的加 

入， 使刘邦 军的战 斗力大 为增强 ，终 于攻下 了丰邑 ，早期 的刘邦 

军团 ，也大 致由此 定型。 我 们知道 ，薛郡 邻泗水 和砀郡 ，旧 属齐， 

薛 县在薛 郡南端 ，近于 沛县。 据 (史记 > 卷九 十九叔 孙通传 ，秦末 

乱中, 项梁率 楚军进 入薛郡 ，薛县 降项梁 归属于 楚国。 怀 王时封 

项羽 为鲁公 ，其封 鲁在薛 郡之北 部（<  史记  >卷 七项羽 本纪） 。故 

可以 推想 ，当时 ，薛郡 属楚。 刘邦 在薛县 从项梁 处所接 受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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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皆为楚 人楚军 ，当是 没有问 题的。 这批楚 军楚人 ，反 应在表 

5 — 2 中 ，就是 郭蒙等 五人皆 从起于 薛县。 同时， 将从起 于薛郡 
南 部之人 ，即 从起于 亢父之 林挚、 从起于 朗陵之 杜得臣 视为楚 

人， 当也无 大错。 因而， 可以说 ，秦二 世二年 后九月 ，刘邦 为砀郡 

长时, 其军团 大致可 以视为 由三部 分组成 ，三千 沛县兵 ，六 千砀 

郡兵 ，五 千楚军 ，共约 一万五 千人。 又据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就 
在刘 邦任砀 郡长之 同月， 其军西 进收得 部分陈 胜项梁 之散卒 ，其 

数量 ，史 无记载 ，估计 或有数 千人众 ，皆 为楚军 楚人。 尔后 ，刘邦 

于二 世二年 十二月 在砀郡 栗县并 得刚武 侯军四 千人。 刚 武侯, 

应 劭称其 为楚怀 王将， 其军当 为楚军 二月， 在陈留 得郦商 

军四 千人， 皆为砀 郡兵。 至 此为止 ，刘邦 军之数 量己有 约三万 

人， 其中， 沛县兵 三千， 砀 郡兵一 万余, 楚军一 万数千 ，余 为各地 

加入之 散卒。 也大致 以此时 为断， 刘邦集 团一直 以砀郡 为根据 

地展 开活动 ，其范 围主要 在砀郡 及其相 邻之东 、薛 、陈 、颍川 、三 

川 请郡。 

秦二 世二年 六月， 刘邦军 进入南 阳郡, 离开根 据地砀 及其邻 

郡 远征。 同月 ，降 下宛, 得秦南 郡兵。 八月 ，攻破 武关， 进入关 

中。 十月 ，抵 达灞上 ，秦 王降。 十二月 ，项羽 率诸侯 军入关 ，与刘 

邦 军对峙 灌上。 史称 其时刘 邦军有 十万人 （< 汉书 >卷 一高帝 

纪) ，若以 此数计 ，半 年中 ，刘 邦军扩 张了三 倍多， 大部分 当是降 

下南阳 以后, 收编的 秦军。 我 们知道 ，汉元 年二月 ，项羽 割裂天 

下 ，分封 十八诸 侯王。 其中, 除刘邦 集团为 关东楚 人遣之 旧秦蜀 

汉地区 建国外 ，项羽 之分封 ，大 体皆 本着故 国本籍 受封之 原则， 

分封 有功之 将领于 其出身 之国。 四月， 十八诸 侯王各 就其国 ，关 

东人出 关归国 ，关中 秦人也 分归三 秦之雍 、塞 、翟。 据< 汉书〉 卷 

一高 帝纪， 其时， 项羽“ 使卒三 万人从 汉王， 楚子, 诸侯人 之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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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 万人” ，与刘 邦俱入 汉中。 又称刘 邦军“ 吏卒皆 山东人 ，曰夜 

企 而望归 （< 汉书〉 卷一 高帝纪 韩信语 r。 也 就是说 ，刘邦 之汉中 
就国时 I 其军 队之人 数为三 万人， 皆关 东人， 另外 有数万 人的楚 

以 及关东 各国籍 之人士 跟随。 以此 来看, 刘 邦之汉 中时， 其下南 

阳以 来所收 编的秦 军并未 跟从。 在表 5 — 2 中， 我 们看不 到南阳 

和 关中籍 的人士 ，其道 理当在 于此。 也正 因为此 ，我 们于表 5 — 

2 中 所见人 士的籍 贯和从 起地， 皆为 刘邦军 入南阳 以前的 地区， 

即泗水 、砀 、东 、薛 、陈 、颍川 、三川 、东海 诸郡。 至此 ，我们 遂有充 

分的理 由推断 ，汉元 年四月 ，跟 随刘 邦之汉 中就国 的三万 人的军 

队, 基本 上就是 刘邦进 入南阳 前的那 支约三 万人的 军队, 其地域 

构成 如下: 沛县兵 三千， 砀郡兵 一万余 ，楚 军一万 数千， 余为泗 

7K、 砀之各 邻郡所 加入之 散卒。 这支 三万人 的军队 ，构成 了刘邦 

集 团的中 坚层。 从地 域构成 之角度 着眼, 笔者将 此时之 刘邦集 

团称为 砀泗楚 人集团 ，即 以砀 、泗水 郡人为 核心的 ，主要 由旧楚 

国人 士组成 的军事 集团。 

随 同刘邦 进入汉 中的楚 子和诸 侯人之 问题， 历 来多有 争论， 

笔者曾 经提出 ，诸 侯人即 诸侯子 ，就是 户籍在 诸侯国 之人, 楚子， 

即户籍 在楚国 而当随 项羽东 归之人 [18]。 想来， 项羽裂 土分封 

天下 ，确立 新的政 治秩序 ，对 于各 国之领 土体制 ，军 政民籍 ，皆有 

明 确之规 定限制 [W]。 刘邦最 初仅封 有巴蜀 ，后 经张良 通过项 

伯说 动项羽 ，得到 汉中。 然而 ，其 军队则 被限制 于旧部 三万人 * 

下南 阳入关 中后所 收编的 秦军， 或 是遣散 归籍， 或 是编人 本籍所 

在的诸 国军队 ，即 籍在 关中者 遣归雍 、翟 、塞 三秦， 籍在南 阳者， 

则 随南阳 之划归 楚而遣 a 入楚。 入汉 之三万 刘邦军 ，本 籍皆在 

关东, 且多 为楚， 此时, 因楚 之令， 当 断楚籍 归汉, 故不 称楚子 ，诸 

侯子。 这三 万汉军 以外, 跟随入 汉中者 .不在 汉之编 制当中 ，以 
161 



法令 而言， 当是私 从亡归 ，其 籍仍在 楚或关 东诸国 ，故 称楚子 ，诸 

侯子 (人 >。 举 例言之 ，淮 阴侯韩 信本为 楚郎中 ，籍 在东海 淮阴, 

他于 关中亡 楚归汉 ，从 入汉中 ，当 为楚子 之例。 韩 王信本 为韩王 

族， 为韩将 将韩兵 从刘邦 入武关 ，又从 入汉中 ，当 为诸侯 子之韩 

国籍 人例。 这批人 的数量 ，以 不超过 其时汉 军之人 数计, 笔者估 

计在 两万人 左右。 由于这 批楚子 ，诸 侯子 大都是 在关中 加入刘 

邦集 团的关 东人， 其从起 地和其 本籍已 无直接 关系， 为 便利起 

见， 笔者 将他们 放在后 期的统 计中。 

第二节 后期 刘邦集 团之地 域构成 

一 、地 域移动 之概况 

汉元年 四月， 刘邦 之汉中 就国， 汉 五年十 二月， 汉 灭楚， 其间 

约五年 ，刘邦 集团以 王国求 霸业， 各诸侯 国奉汉 为盟主 连横灭 

楚 W], 这 段时间 也就是 史表所 常称的 从击项 籍期。 下 面笔者 

整 理该期 间刘邦 集团的 地域移 动情况 如下： 

汉元年 四月 ，汉中 建国。 

八月 ，攻入 关中。 袭雍, 战好畤 ，围 废丘。 塞王司 

马欣 降汉， 塞国灭 ，置为 渭南， 河上郡 。翟 

王董 翳降， 翟国灭 ，置为 上郡。 

九月， 遣薛欧 ，王吸 出武关 ，因王 陵兵。 

汉二年 十月 ，汉王 如陕。 张耳 降汉。 河南王 申阳降 ，河南 

国灭, 置为河 南郡。 韩王郑 昌降。 

十一月 ，都 栎阳。 以 韩信为 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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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 ，汉拔 北地。 项羽 破齐， 齐王田 荣死。 

二月 ，立汉 社稷。 

三月， 汉王至 洛阳。 魏 王豹降 ，将 兵从。 虏殷王 

卬 ，置为 河内郡 ，殷囯 灭^> 

四月 ，攻 入楚都 彭城。 大畋 ，殷王 卬死。 故 塞王司 

马欣 ，故董 翟王翳 降楚。 

五月， 汉王屯 荥阳。 韩信至 荥阳。 魏豹反 为楚。 

六月 ，刘 邦入关 ，立 太子。 下废丘 ，杀雍 王章邯 ，雍 

国灭。 置 为陇西 、北地 、中 地郡。 

八月， 汉王如 荣阳。 

九月 ，韩信 虏魏豹 ，魏 国灭。 请兵 三万击 燕赵。 

汉三年 十月， 韩信虏 赵王歌 ，杀代 王陈余 ，赵 国灭。 韩信 

用李左 车策, 使燕王 臧荼归 服于汉 。 

十二月 ，英布 降汉。 

四月 ，楚围 刘邦于 荥阳。 

五月 ，刘 邦脱出 荥阳。 周苛 杀魏豹 于荥阳 。 

六月 ，项羽 拔荥阳 ，虏韩 王信。 汉王 渡河至 修武， 

夺韩 信军。 使张耳 北收兵 赵地。 

八月， 汉王军 小修武 I 与 项羽军 对峙。 

九月 ，项 羽引军 击梁地 彭越。 

汉四年 十月 T 韩信 破齐。 楚 使龙且 救齐。 汉王破 楚军成 

皋。 两军 对峙于 荥阳。 

十一月 ，韩 信破 齐虏齐 王田广 ，齐 国灭。 张 耳为赵 王。 

二月， 韩信为 齐王。 

七月 ，英 布为准 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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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北貉， 燕人来 致枭骑 助汉。 

九月 ，楚汉 定鸿沟 之约。 太公 、吕后 1)3 汉。 

汉五年 十月, 汉楚战 于阳夏 ，固陵 P 诸侯 不至。 许 封彭越 。 

十一月 ，刘 贾攻 入楚地 ，围 寿春。 汉诱 降楚大 司马周 ^  殷。 

十二月 ，陔下 之战, 项羽死 ，西 楚灭。 汉 虏临江 王尉， I 

临江 国灭。 楚 归汉。 

由 上述整 理可知 ，刘 邦集 团于汉 元年八 月再次 攻入关 中后, 

首先 灭塞、 翟二国 ，次年 六月， T 废丘， 灭 雍国， 完全 统治旧 秦国。 

汉二 年十月 ，刘 邦灭申 阳之河 南王国 ，置 河南郡 ，灭 郑昌之 韩国, 

立韩信 为韩王 ，旧 韩国 属汉。 汉二 年三月 ，魏王 豹降, 将兵从 ，又 

灭殷国 ，置河 内郡, 旧魏国 属汉。 汉三 年十月 ，灭 赵国。 同年 ，燕 

归属 于汉。 汉四年 十一月 ，灭 齐国。 汉五年 十二月 ，灭 楚国 ，临 

江国 ，楚国 属汉。 也就 是说， 从汉元 年四月 汉中就 国至高 帝五年 

正月 刘邦即 皇帝位 以前， 刘邦 集团首 先攻占 旧秦国 ，然后 顺次攻 

占旧韩 ，魏 ，赵 ，齐 ，最 后攻占 楚国。 在 此期间 ，汉之 本土， 即旧秦 

国之蜀 汉关中 地区相 对安定 稳固， 战争主 要在关 东各国 之不同 

地 区反复 进行。 楚汉 之主力 长期对 峙于荥 阳一带 ，汉 （秦） 、楚、 

韩 、魏之 势力交 错争斗 于此。 楚汉战 争之另 一战场 则是赵 和齐, 

赵由 韩信和 张耳军 所攻灭 ，齐 由韩信 所攻灭 ，燕基 本上没 有介入 

楚汉 战争， 以僻远 小国， 长 期置身 于纷争 之外。 

二 、地 域构成 之统计 

笔 者就该 期间刘 邦集团 主要成 员中籍 贯明确 者进行 统计， 

列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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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后 期刘邦 鑫团主 要成员 籍贯表 

1 氏 名 t 位 

爵位 i 

本籍地 从 起之地 
备注 

I 韩信 大将军 
准阴侯 1 

东海 

淮阴 军层 

1 

内史 

楚将 

■ 

2 
陈婴 

楚国相 
1 

堂邑侯 | 东海 

东阳 军层 

楚将 

3 陈平 
丞相 | 

曲逆侯 杨 

户牖 

军层 

1 

1 

| 

河内 修武 楚将 

4 
1 

1 刘泽 

卫尉
 

1 

音陵侯 
■ 

洒水 沛 

军层 

p 刘氏 

5 放孙通 

奉常 
1 

薛 薛 

1 军层 

洒水 彭城 

| 楚臣 

D 李必 都尉 戚侯 内史 
重泉 i 

军层 

内史 栋阳 1 
秦吏士 

7 骆甲 都尉 内史 

重泉 

军层 

V 
r 

秦吏士 

B 拓喜 郎中骟 
赤泉侯 内史 华阴 

军层 

内史 杜 
秦吏士 B 申屠嘉 丞相 

故安侯 
! 三川 

梁 

军层 

? 
T 

韩地 征兵？ 

由上表 我们可 以看出 ，此 时期 内刘邦 集团主 要成员 中籍贯 

明确者 8 人 ，其中 ，出 身于 沛县者 1 人 ，砀郡 1 人 ，薛郡 1 人 ，三 

川郡 1 人， 东海郡 2 人 ，内史 2 人。 与前 期相较 而言， 有 两点不 

同之处 ，其 一, 在 地域构 成上， 在 原有的 沛砀楚 籍人士 之外， 增加 

了关 中内史 之秦籍 人士。 其二 ，除 了秦籍 人士仍 然保持 着从起 

地 和箱贯 之一致 性外， 箱在关 东各国 之人， 其从起 地和其 籍贯已 

经没有 一致之 关联性 了^ 关于 第一点 ，我 们将在 下文蜀 汉关中 

之 秦人集 团一节 中详细 叙述。 关于 第二点 ，应是 比较容 易理解 

的。 我 们知道 ，汉王 国是关 东之楚 人集团 客居关 中秦地 所建之 

国 ，汉建 国以后 ，乃 以旧 秦国为 根据地 ，逐步 实行征 兵制, 全面收 

编雍 、塞 、翟三 国之旧 秦军队 ，壮 大自己 的军事 力量。 因而 ，加入 

于 刘邦集 团的之 旧秦国 籍人士 ，或是 汉所收 编的三 秦军, 或是汉 

所 征召的 关中兵 ，其从 起之地 和其籍 贯基本 上是一 致的。 然而 1 

关东地 区情况 就不一 样了。 我 们知道 ，当 时之关 东地区 乃由以 16S 



楚为首 的各个 诸侯国 所分占 ，各国 各自在 国内征 召军队 ，参 与楚 

汉 战争。 我们 也知道 ，楚汉 战争乃 楚汉各 领盟国 争夺霸 权盟主 

的国际 战争， 其时， 各国 间合纵 连横, 分合 不断, 战 线随战 事而改 

变， 流动性 极大。 因而 ，在此 期间加 入到刘 邦集团 中来的 关东各 

国 人士, 其从起 之地, 往 往就是 他们在 战场上 由他 国军队 归降刘 

邦集 团之地 ，和籍 贯巳经 没有关 联了。 其详 细事例 ，可参 看后文 

楚人 集团之 连续性 一节。 所以 ，在 此期间 加入刘 邦集团 之新成 

员， 不但从 其之地 多语焉 不详， 即 使有所 记载, 对 于本人 籍贯之 

推断 也无甚 价值。 但是 ，正 因为楚 汉战争 是一场 各国间 分合不 

断 的国际 战争， 人 员之流 动不但 频繁， 而且 往往在 国与国 之间进 

行 ，所以 ，在 这段 时间中 加入刘 邦集团 的人士 ，虽 然其籍 贯之郡 

县难以 推测， 其旧所 属之王 国则不 时可以 求得。 下面 ，笔 者就从 

国籍 上进行 推测, 并将其 结杲列 表如下 (表 5-6), 

由表中 我们可 以看出 ，此 时期 加入刘 邦集团 其旧属 王国可 

知者有 38 人, 其中 ，楚国 11 人 ，秦国 9 人 ，赵国 9 人 ，齐国 4 人， 

魏国 2 人 ，燕国 2 人 ，韩国 1 人。 将此 表和表 5 — 5 总合 起来统 

一以 旧所属 王国计 算的话 I 可 以得出 以下 结果: 后 期刘邦 集团主 

要成 员中其 嫌贾所 在之国 可以明 白者共 杯 人 ，其中 ，楚国 16 

人 ，占 35%, 秦国 12 人 ，占 26%, 赵国 9 人 ，占 20%, 齐国 4 人, 

占 9%, 燕 、魏、 韩国各 2 人 ，各占 4%。 由上述 数字可 以看出 ，此 

期刘 邦集团 之地域 构成， 具有 广泛容 纳各国 人士的 特点， 其中, 

又 以楚人 和秦人 为多。 

三 、楚人 集团之 连续性 

我们 知道， 楚为刘 邦集团 之故国 ，其核 心成员 ，基本 上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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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6 后 期刘邦 集团主 要成员 a 籍表 

氏名 t 位 爵 位 
1 
• 

^ 本籍地 

1 

1 

阶层 从 起之地 
1 

1 
1 

备注 
1 

1 宋昌 中尉 
壮武侯 

m? 

军层 

山东 

楚将 宋义孙 

2 陈武 
将军 

棘蒲侯 

楚？ 

军层 薛 薛 

楚将 

3 许猜 楚将 庄侯 

楚？ 

军层 东 

临济 

楚将 

4 黄极忠 临 江国将 邙 侯 

楚？ 

军层 

楚将 

5 灵常 中尉 阳* 

楚？ 

军层 楚令尹 

6 陶舍 中尉 开封侯 

楚？ 

军层 

楚将 

7 吕青 楚令尹 新阳侯 
a 

楚？ 

军层 楚将 

刘裏 淮 南太守 桃侯 楚 
军层; 

1 

东 定陶 
项氏族 

9 刘它  , 
1 

楚 砀郡长 平皋侯 楚 军层 项氏族 

10 刘缠 楚 左令尹 射阳侯 楚 
1 

军层 

1 项氏族 (项 伯） 

11 刘氏 [11] 
1 

玄武侯 楚 
1 
军层 

1 

项氏族 
1 

12 赵衍 
河间守 ■ 

须昌侯 

秦？ 

军层 

汉中 

秦 吏卒或 汉征兵 

13 吕马童 司马 中水侯 

秦？ 

军层 

内史 

1 

好畤 
衆 骑捋？ 

14 都尉 景侯 
, 

秦？ 
a 

军层 
1 

内史 

高陵 

秦 车司马 

15 杨武 騎都尉 吴房侯 

秦？ 军层 

内史 下邳 秦骑将 (郎中 骑将） 

16 王處人 将军 高陵侯 

秦？ 

军层 内史 

废丘 

秦猗将 (骑 司马） 

17 
越 长 沙国相 醮陵候 军层 内史 栋阳 

秦 吏车或 汉征兵 

18 
1 

王翳 
郎中骑 

杜術侯 t 

秦？ 

1 
军层 

a 

内史 

下邳 秦味将 

19 吕腾 郎将 
涅阳侯 

秦？ 

军层 从出关 

20 杜恬 
廷尉 

长脩侯 

秦？ 

军层 
1 

秦_ 史？ 

21 将军 祁谷侯 

赵？ 

军层 

晋阳 
赵吏士 

1 

22 宜虎 将军 南安侯 

赵？ 

军层 晋阳 
赵吏士 

23 

赵尧 御 史大夫 

江邑侯 | 

赵？ 

军层 
赵吏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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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 

1 

赵将夕 赵将 深泽侯 

赵？ 

军层 
1 

1 

赵将 

:  25 
1 
1 

许瘛 赵将 
宋于侯 

赵？ 

1 

1 

军层 赵将 

26 
冯解散 

a 

麼门守 
1 

阏氏侯 

赵？ 

军层 代太尉 

27 
强瞻 

赵将 
繁侯 

赵？ 

军层 

赵将 

28 程黑 将军 
历 简侯: 

赵？ 军层 

恒山 卢奴 

赵将 

29 张越 将军 任侯 

赵？ 

军层 恒山 

东垣 

赵将 

JO 卢卿 
齐将 

昌侯 

齐？ 

军层 薛 无盐 

齐将 

1 

1 

31 
卢罢师 齐将 共侯 

齐？ 

军层 

临淄 

临淄 齐将 

32 刘到 齐将 
平都侯 

齐？ 

军层 齐将 田氏 

33 虞将军 齐将 
1 

齐 
1 

1 

军层 

齐将 

34 奚意 

! 

太原尉 成阳侯 

1 

m 军 g 

三川 阳武 

魏郎 

35 察寅 将军 
肥如侯 

魏？ 

军层 魏太仆 
36 

温疥 
燕国相 

1 
枸侯 

军层 

燕将军 

37 
昭 涉掉尾 痛国相 平州侯 军层 

燕相 

38 
蔡兼 常山相 樊侯 韩 

军层 

阿 韩家子 

楚人， 对楚有 深厚的 文化归 属感。 刘邦集 团曾先 后归属 于陈胜 

之楚 、景驹 之楚、 怀王之 楚和项 羽之楚 ，特别 是怀王 和项羽 之楚， 

因是 刘邦之 直接旧 主封君 ，与刘 邦集团 有千丝 万缕的 恩怨关 

系[«]。 如前述 ，汉 中建 国以前 ，刘邦 集团为 楚军之 一部分 ，直 

接归 属于楚 之建制 ，建国 以后， 不仅 其基干 为楚军 旧部, 且大量 

楚 人私从 跟随， 正因 为此, 从 地域构 成上讲 ，建国 汉中之 刘邦集 

团， 乃是前 期楚人 集团之 延续。 不 仅如此 ，尔后 ，在 长达 五年之 

久的 楚汉相 争中, 及其灭 楚以后 ，刘邦 集团对 于楚国 吏士， 皆以 

旧国故 人相待 ，尽 可能宽 待优遇 ，网 罗招纳 ，诱使 楚人源 源不断 

背 楚入汉 ，在 地域构 成上保 持了其 楚人集 团的连 续性。 举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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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汉二年 ，汉 诱降九 江王英 布背楚 归汉， 后封准 南王。 汉四 

年 ，韩信 破楚救 齐大军 ，楚军 将吏多 降汉。 汉四年 ，汉诱 降楚大 

司 马周殷 举九江 兵背楚 归汉。 垓下 之战后 ，楚军 更完全 归降了 

汉 ，项 氏皆赐 姓刘。 以表 5-5 和表 5—6 之 统计数 字而言 ，后期 
加 入刘邦 集团者 ，仍以 楚籍人 士为多 ，共 15 人 ，占 35%。 具体 

而言， 韩信， 东海淮 阴人， 于汉元 年在关 中背楚 入汉， 以楚 降将出 

任汉大 将军， 总领汉 军(< 汉书） 卷三 十韩信 传）。 陈平, 砀 郡户牖 

人 ，于汉 二年在 河内背 楚入汉 ，刘 邦首先 复其在 楚时之 都尉故 

职 ，不 久更任 以为护 军中尉 ，监护 诸将， 成为刘 邦之心 腹谋士 

((汉 书> 卷四 十陈平 传)。 陈婴 ，东海 东阳人 ，故楚 柱国， 汉四年 

项羽死 后归汉 ，封侯 ，后 出任 楚国相 史记〉 卷七项 羽本纪 ，卷十 

八 功臣侯 表)。 又 ，表有 棘蒲侯 陈武, 即 柴武, 也就 是参加 垓下大 

战之柴 将军。 据 (史 彳己> 卷十八 功臣 侯表， 陈 武“以 将军前 元年率 
将二千 五百人 起薛， 别救 东阿， 至灌上 .二 岁十月 入汉， 击 齐历下 

军田既 ，功侯 前元年 ，当为 楚怀王 元年， 即秦二 世二年 [D]。 

其 年四月 ，刘邦 之薛见 项梁, 项梁益 刘邦军 五千人 ，五大 夫将十 

人 ，昧武 ，当为 其时楚 军将领 之一。 后 随刘邦 战东阿 ，至 灞上。 

刘邦之 汉中就 国时, 陈武 可能东 归楚， 汉二年 十月再 次归汉 ，后 

属 韩信部 ，转 战齐国 、垓下 ，其 与刘邦 集团渊 源深厚 ，关系 至为密 

切。 陈武在 汉功臣 中排位 第十三 ，于 文帝 三年曾 任大将 军统领 

汉军 备匈奴 ，地 位极为 显要。 汉 对其资 历功劳 之认定 ，是 一直追 

溯 到从起 于薛时 ，相当 于前述 从入蜀 汉之沛 砀楚人 集团。 宋昌， 

楚将宋 义之孙 ，当于 宋义父 子被项 羽杀后 ，归服 刘邦。 新 阳侯吕 

青/ •以 汉五年 用左令 尹初从 （〈史 记>卷 十八功 臣侯表 二世 
二年后 九月， 刘邦受 怀王之 封为武 安侯， 砀 郡檢, 同时 ，吕 青受命 

为楚 令尹， 当为同 一人。 平皋侯 刘它， 即项它 ，乃 汉四年 降韩信 169 



之救齐 楚军之 主将， 射阳侯 刘缠, 即 项伯， 桃侯 刘襄， 项姓 名襄, 

玄武 侯刘氏 ，也 本项氏 ，四 人皆归 汉后， 賜姓刘 ，封侯 （《史 记>卷 

七项羽 本纪, 卷十八 功臣侯 表）。 庄 侯许猜 ，楚将 ，阳 羡侯 灵常, 

楚 令尹， 印侯黄 极忠， 以临江 国将降 汉， 临江 国为楚 将共敖 封国, 

故其本 为楚将 t 以上 三人， 也皆以 楚将降 汉封侯  <( 史记〉 卷十八 

功臣侯 表)。 

我 们知道 ，高祖 功臣封 状中有 相当数 量的楚 爵存在 

据张家 山汉简 《奏 谳书） 第十五 简， 汉帝国 建立后 ，作 为战 后的遗 

留 间题， 对 于故楚 爵有明 确的认 定规定 有 关汉政 府如何 

认定楚 爵之原 则细节 ，由 于史 料不足 ，不得 而知。 考秦楚 汉间之 

楚有四 ，即 陈胜 之楚， 景 驹之楚 ，怀 王之楚 和项羽 之楚， 刘 邦集团 

都曾归 属过。 陈胜 和景驹 之楚是 否实行 过楚爵 ，没 有证据 ，怀王 

和项 羽之楚 实行楚 爵却是 没有问 题的。 据 （史记 > 卷七 项羽本 

纪 ，项 羽死后 ，刘 邦以鲁 公礼葬 项羽于 穀城, 即承 认楚怀 王对于 

项羽之 封爵。 据此 ，笔 者推想 ， 汉政府 在认定 楚爵时 ，可 能是承 

认 怀王时 之爵位 资历， 即承 认反秦 之功劳 地位， 以 其比照 汉军吏 

士之 同等爵 位资历 ，予以 认定。 据笔者 之研究 ，高 祖功臣 侯封状 

中 之楚爵 ，皆 为汉中 就国前 之爵位 ，其 道理， 当也在 这里。 如果 

以 上之推 想不误 的话， 可以说 ，汉 政府 不仅在 人事构 成上， 而且 

在制度 上保持 了楚汉 间的连 续性, 使刘 邦集团 之楚国 本源， 得到 

进 一步之 补充和 发展。 

四 、秦 人集团 

刘邦集 团之汉 中就国 ，乃是 出于不 得己。 其时 ，为了 反攻关 

中， 恢复怀 王之约 ，进 而以秦 为根据 地与楚 争夺天 下霸权 ，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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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 汉中确 立了汉 承秦制 的秦本 位政策 ，进行 了一系 列的军 
政改革 以 韩信为 大将， 重申 军法， 整顿 军队， 以萧 何为丞 

相 ，制 定律令 ，整理 户箱， 以张苍 定律历 ，因袭 秦历。 可以说 ，汉 

中就 国期间 ，是 刘邦集 团政策 转换和 制度建 立的重 要时期 。汉 

之征 吳制， 当 开始于 汉中就 国期， 秦人 之大量 加入刘 邦集团 ，也 

由 此而始 W]。 已如 前述, 在前期 的统计 中， 我们 看不到 秦人加 

入到 刘邦集 团中来 的明确 迹象。 而 就此后 期之统 计而言 ，秦国 

籍者有 11 人 ，占 25%, 仅 次于楚 而居第 二位, 这 说明刘 邦集团 

之地 域构成 显然有 了相当 重大的 变化。 具 体而言 ，李必 ，内 史重 

泉人 ，汉二 年从起 栎阳， 杨喜， 内史华 阴人, 汉 二年从 起杜， 二人 

皆旧秦 军之骑 兵将校 ，于刘 邦出汉 中攻占 关中时 妇汉。 须昌侯 

赵衍 ，汉 元年从 起汉中 》为 旧秦吏 卒或汉 之征兵 ，当 为本 籍就地 

加 入之汉 中人。 中水侯 吕马童 、景 侯王競 、吴房 侯杨武 、杜 衍侯 

王翳 、髙 陵侯王 虞人、 涅阳侯 吕腾等 6 人 ，当 同李必 和杨喜 一样， 

本 为秦之 猗兵吏 卒将校 ，在刘 邦收复 关中时 加入刘 邦集团 。醴 

陵侯越 ，汉 二年从 起内史 栎阳， 当 为旧秦 吏卒或 汉征召 之关中 

兵。 长修侯 杜恬， 当为 旧秦之 法吏， 以御史 入汉加 入刘邦 集团。 

据 〈汉书 > 卷三 十九萧 何传， 刘邦领 军反攻 关中， 萧何则 镇抚巴 

蜀, 刘邦领 军出关 中击楚 ，萧 何则留 守关中 ，“计 户转漕 给军' 

“ 常兴关 中卒, 辄补缺 ％ 也就 是说, 从 汉中时 代起, 萧何 就开始 
按户 籍就地 征发徭 陚兵员 * 以为刘 邦军之 后勤。 汉究竟 征发了 

多 少关中 秦兵， 史无 明载， 据 〈汉书 > 卷一高 帝纪, 汉 二年, 刘邦攻 

楚大败 ，“ 萧何发 关中老 弱未傅 者悉诣 军”。 由 此可知 ，汉 不但尽 
征 关中之 兵役适 龄者， 且 更及于 未成年 者和超 龄者， 推 想其数 

董 ，前 后或有 数十万 之众。 可以说 ，从数 量上看 ，在 楚汉战 争中， 

旧 秦国籍 士卒， 已 经构成 了汉军 的主要 部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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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 试以汉 之骑兵 部队为 例以说 明之。 据 (汉 书〉 卷四十 

一灌 婴传, 汉 二年， 汉军组 建骑兵 部队, “汉 王乃择 军中可 为骑将 
者， 皆推故 秦骑士 重泉人 李必、 骆甲习 骑兵， 今为 校尉， 可为骑 

将。 汉王欲 拜之， 必 、甲曰 ： 4 臣 故秦民 ，恐军 不信臣 I 愿得 大王左 

右善骑 者傅之 。’ （灌） 婴虽 年少， 然数 力战， 乃 拜婴为 中大夫 ，令 

李必 、胳甲 为左右 都尉, 将郎中 骑宾击 楚骑于 荥阳东 ，大破 之。” 
这 支骑兵 部队, 即最后 消灭项 羽的汉 军精锐 部队， 表中的 王競、 

王联、 吕马童 、杨 喜诸人 ，皆为 这支骑 兵中的 旧秦籍 骑士。 可见， 

汉 之骑兵 部队, 其主将 虽为刘 邦集团 核心成 员之一 ， 前期 从起关 
东的 砀郡人 灌婴, 但其基 本部队 ，则由 旧秦 国之骑 兵将校 组成。 

此时， 由 于地域 之差异 和资历 之限制 ，秦籍 人士尚 不能进 人刘邦 

集团 之核心 及高层 ，但 他们却 实实在 在构成 了汉军 的主力 。以 

上诸人 ，皆 为刘 邦集团 秦箱人 士上层 之例。 张家 山汉简 〈奏谳 

书>  第十 五简, 高 帝七年 有醴阳 令恢， 为旧秦 内史郵 邑建成 里人, 

恢秩六 百石， 爵左 庶长， 为军 功爵第 十级， 为后期 加入刘 邦集团 

的秦籍 吏士。 恢 之状况 ，当 可视为 刘邦集 团秦籍 人士中 层之好 

例， 且更具 一般性 

五、 多国合 纵集团 

汉与楚 之特殊 关系, 及秦籍 人士在 刘邦集 团中之 兴起， 已如 

上述。 然而， 据表 5 — 6, 后期加 入刘邦 集团者 ，并 非谨限 于楚秦 

箱人 ，而 是几乎 囊括了 旧七国 之各国 人士， 只是数 量比重 较少而 

已。 以表顺 次而言 ，赵国 人士有 9 人 ，占 21%， 仅 次于秦 而居第 

三位。 我们 知道, 项羽分 赵为二 ，以 常山国 王张耳 ，以代 国王旧 

赵 王歇。 汉二 年十月 ，陈 余击畋 张耳， 赵歌复 为赵王 ，陈 余为代 



王 ，张耳 亡归汉 ，汉 王厚 遇之。 汉三年 ，张 耳与 韩信攻 占赵代 ，赵 

代之 将士， 多 为张耳 旧部, 井径之 战后， 大量 降归, 从汉 击楚, 此 

当是赵 国籍人 士数量 居于第 三位的 原因。 具 体而言 ，深 泽侯赵 

将夕 、宋子 侯许瘛 、繁侯 张师赡 、历 简侯 程黑, 为故 赵将， 阏氏侯 

冯解散 ，故代 王太尉 ，皆 汉三 年降汉 封侯。 祁轂侯 缯贺、 南安侯 

宣虎 、任侯 张越人 ，分 别于 汉三年 从起于 故赵地 之晋阳 、恒山 ，以 

从起 之时地 推之， 当皆为 旧赵国 吏士， 同上 述五人 一样， 降汉后 
封侯。 江邑 侯赵尧 ，以 其姓氏 及深及 于赵国 事推之 ，当为 赵人, 

或许也 是旧赵 吏士之 入汉者 (〈汉 书> 卷四十 二赵尧 传）。 下面, 

顺次 叙述齐 、魏 、燕 、韩 诸国人 士之入 汉者。 齐在诸 国之中 ，除楚 

秦外 ，最 为强大 而具独 立性。 项羽分 齐为三 ，以 田都 为齐王 ，以 

旧 齐王田 市为胶 东王， 以田 安为济 北王， 三国不 久皆为 田荣所 

并 ，田 荣死后 ，子田 广继为 齐王。 汉四年 ，韩 信攻破 齐国， 齐军多 

降 归之。 表中旧 齐国箱 者四人 ，昌 侯卢卿 、共侯 卢罢师 、平 都侯 

刘到 ，皆 旧齐将 ，汉四 年降汉 后封侯 ，正当 其时。 齐人 虞将军 (其 

事见 〈汉书  >  卷四 十三娄 敬传） ，以汉 之将军 引见娄 敬见刘 邦者, 

时在 高帝五 年六月 ，想来 ，此虞 将军当 也为降 汉之齐 军将校 。据 

表 5-6 魏国 2 人 ，成阳 侯奚意 ，故 魏郎; 肥如 侯蔡寅 ，故魏 太仆。 

考项 羽分封 天下时 ，由 旧魏国 分出殷 ，以司 马卬为 殷王, 汉二年 

为汉所 灭。 项羽因 自已占 有旧魏 之梁地 ，乃以 河东地 为西魏 ，以 

旧 魏王魏 豹为西 魏王。 汉二 年三月 ，魏 豹降汉 ，五月 ，复反 为楚。 

九月， 为韩信 所擒， 刘邦复 以豹为 汉将守 荣阳， 汉 三年为 汉将周 

苛 所杀。 奚意于 汉二年 ，蔡寅 于汉三 年从汉 ，当皆 为魏豹 旧部。 

项羽 分燕国 为二， 以燕将 臧荼为 燕王， 以旧 燕王韩 广为辽 东王， 

韩广之 辽东不 久即为 臧荼所 攻灭。 汉三年 ，韩 信攻 灭赵代 ，用广 

武君李 左车策 ，威 荼不 战而归 属于汉 （（ 汉书》 卷三十 四韩信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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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四年 八月， 更遣骑 兵助汉 灭楚。 表 中之枸 侯温疥 ，平州 侯昭涉 

掉尾， 皆汉四 年从汉 ，当 为臧 荼旧部 ，助 汉有功 封侯。 旧 韩国也 

为项羽 分为二 ，以 河南 国王楚 将申阳 ，汉二 年为汉 所灭。 以旧韩 

王韩成 为韩王 ，不 久杀之 ，继 以楚将 郑昌为 韩王， 汉二年 为汉所 

灭。 汉继 以韩王 族韩信 为韩王 ，领 韩军助 汉攻楚 ，常山 樊侯蔡 

兼》 故韩 家子, 汉三 年从汉 ，当 为韩信 部下。 通 过以上 之叙述 ，可 

以看到 ，随 着汉军 之推进 ，刘 邦集团 广泛收 编各国 军队， 广泛接 ■ 

纳 各国人 士加入 ，最后 ，汇 合各 国联军 ，共同 灭楚。 

综合本 章所述 ，我 们可以 说 ，刘邦 集团是 一个规 模庞大 、人 
数众 多的政 治军事 集团。 其成 员出身 干不同 的地区 ，他 们在不 

同的 时间， 由不同 的地方 加入到 刘邦集 团中来 ，这 就形成 了刘邦 

集团 的地域 构成。 这一地 域构成 ，乃 是由 其地域 移动层 累地形 
成的 ，具有 非常清 楚的地 域和时 间之层 次性。 根 据其地 域和时 

间 之层次 ，我 们可以 将刘邦 集团划 分为四 个地域 集团， 也就是 

说 ，刘邦 集团之 整体， 可以说 是由四 个不同 的地域 集团层 累地组 

成的。 其一 ，丰 沛元从 集团。 即秦二 世元年 九月， 跟随刘 邦起兵 

于沛 县之地 域集团 ，他 们的人 数约在 三千人 以内， 几乎皆 为沛县 

人， 乃刘邦 集团之 最核心 部分。 其二 ，砀 泗楚人 集团。 即 汉元年 

四月， 跟随刘 邦入汉 中就国 的地域 集团。 其成员 ，乃 以刘 邦集团 

攻 入关中 以前的 部队为 基本， 人数 约在三 万以内 ，其出 身地区 t 

大体 以秦之 砀和泗 水郡为 中心， 及于近 邻之陈 、东海 、薛 、东 、三 

川 、颍川 诸郡。 这些 地区， 旧多属 于楚国 ，楚国 复兴后 ，也 多归属 

于 楚之旗 号下， 故 可以笼 统地称 他们为 楚人, 他们 构成了 刘邦集 

团 之中坚 部分。 尔后， 在楚汉 战争中 ，由 于大量 楚人楚 军的归 

降, 这个集 团得到 不断的 扩大和 加强。 其三 ，秦人 集团。 即汉中 

建国以 后加入 刘邦集 团之蜀 汉关中 地区出 身的人 ，也就 是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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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出 身的人 所形成 的地域 集团。 他 们的人 数前后 或有数 十万之 

多， 构成了 建国以 后的刘 邦集团 之主力 部分。 其四 ，多国 合纵集 

团 ，也 就是由 楚秦以 外的诸 侯国人 所形成 的地域 集团。 在楚汉 

战争中 ，诸 侯各国 或被汉 所消灭 ，或归 属于汉 ，各 诸侯国 出身的 

人 也纷纷 加入到 刘邦集 团中来 ，他们 的数童 也或有 数十万 之多, 

他们构 成了刘 邦集团 之外围 部分。 笔者曾 经指出 ，汉王 朝建立 

以后 ，刘 邦集团 对于政 治权力 、土地 财产、 社会身 份等进 行了全 

面的再 分配， 转化 为了新 的统治 阶层， 即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 在 这个转 化的过 程中， 刘 邦集团 对于社 会财富 的再分 

配是 严格地 按照功 劳原则 施行的 [M], 即 根据个 人加入 刘邦集 

团 之时间 先后和 军功之 大小而 授予不 同的军 功爵， 苒裉 据军功 

爵的 高低而 授予不 同数量 的土地 财富, 决定 其社会 身份的 高低， 

相应 地委任 不同的 官职。 正因为 此， 由不同 时间， 不同地 区加入 

刘邦集 团的各 个不同 的地域 集团， 也相应 地在汉 王朝之 政治和 

社会 中占有 不同的 地位。 大 体而言 ，丰 沛元从 集团地 位最高 ，待 

遇最厚 ，其 次为 肠泗楚 人集团 ，他们 长期垄 断了汉 王朝之 核心和 

上层 部分。 蜀 汉关中 出身之 秦人, 一 般很难 进入上 层核心 ，多以 

中 层为其 局限， 其他的 诸侯国 之人， 则以 在各诸 侯王国 任事者 

为多。 

对 于刘邦 集团的 这种层 累性地 域构成 ，我们 可以直 观地用 

图形 来加以 表达。 首先 ，从其 内部之 凝结度 来看， 刘邦集 团之地 

域构成 乃呈现 出一种 同心圆 结构， 其以 砀泗楚 人集团 为中心 ，以 

蜀汉关 中之秦 人集团 为中坚 * 以多 国合纵 集团之 其他诸 侯王国 

人 为外围 ，而 丰沛元 从集团 ，乃居 于中心 之中的 中核。 另一方 

面 ，如果 我们从 地位职 务之高 低的角 度来看 ，刘邦 集团内 的各个 

地 域集团 间又呈 现出明 显的阶 梯结构 ，丰沛 元从集 团居于 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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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泗楚 人集团 支撑于 其下， 再下， 分 别是关 中秦人 集团和 多国合 

纵 集团。 无庸 置言, 这个层 累的同 心圆柱 体的圆 心和顶 点就是 

刘邦 本人。 透过这 个图形 ，我 们可以 看到, 越接近 这个结 构的中 

心, 其地 域收缩 狭小， 人数 递减， 同时， 地位 升高, 作用 增大， 其凝 

结 性也越 发坚强 ，也就 是说, 这种同 心圆柱 体结构 ，呈现 出明显 

的内向 凝结性 ，最终 形成一 种层累 的圆锥 体结构 3 

注释 

[
1
]
 
 

本 文关于 刘邦集 团地域 移动之 整理， 主要根 据< 史记〉 卷八 高祖 

本纪 、卷 十六秦 楚之际 月表、 <  汉书  >  卷一 髙帝纪 等作成 ，有说 明之必 要处, 
加注 说明。 

[

2

]

 

 

(汉书  >  卷四
十
 张良
传
 。 

[

3

]

 

 

有关 早期刘 邦军在 陈郡的 活动， 〈史记 >柙< 汉书 >几 乎没有 记载， 

据< 史记 >功 臣侯表 ，靳 强从起 
于陈郡 

阳夏， 冯谿从 起于陈 
郡柘县 

，时 间都在 
秦二世 

三年, 刘邦军 
在秦二 世三年 曾抵达 

陈郡北 部当是 
没有问 题的。 

[A] 刘邦集 团的军 功褒赏 制度， 乃是基 于秦的 军法制 定的汉 的军法 

的一 部分。 该制度 的褒赏 基准， 主要有 斩首之 功和积 年之劳 两大类 。并 

且 ，功和 劳之间 也有一 定的换 算关系 < 史记） 及 （汉书 >功 臣表， 乃 是摘录 

各 功臣的 分封册 书和侯 籍的内 容而作 成的， 基本上 是未经 修饰的 一级史 

料。 该 表所记 的各功 臣的从 起时间 ，乃是 计算功 劳的重 要依据 。 对此 ，笔 

者 将在他 文中加 以论述 。 现有的 研究, 请参见 大庭修 （秦汉 法制史 研究》 第 

六章 (创 文社 ， 1982 年)， 瘭 田离夫 “汉代 的军功 和酹制 ”（（ 东洋 史研究 >五 

十卷 第二号 1 1994 年）， 胡平生 < 居延 汉简中 的“功 ”与“ 劳 ”>(< 文物 >, 1995 

年, 第 四期) 等文。 也 请参见 本书第 一聿第 一节， 第二节 ，序 章第 五节。 

[

5

]

 

 (史 记〉 卷十 八〆 汉书  >  卷十六 功臣表 。 [

6

]

 

 

关于本 聿诸表 之史料 来源， 笔者主 要根据 （史记 >和 （汉 书〉 之各 

功 臣候表 
、侯者 

之列传 
、笔 者所 

作成的 
“高帝 

一武帝 
期间兰 

公九卿 
•王 国相， 

郡太守 
表” (本书 

附录) 
作成的 

，表 中所厲 
阶层类 

型后之 
数字， 

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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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世 代数。 文中有 关箱贯 郡县之 判别， 一律依 据谭其 骧先生 主编的 {中 

国历史 地图集  >第 二册秦 汉部分 ，史 料有不 同来源 ，内 容有辩 证之必 要时, 

笔者加 注解释 ，否则 ，一般 不另外 说明。 

[7]  严耕望 (桊 汉地方 行政制 度）， 中央 研究院 历史语 言研究 所专刊 

之 四十五 ,19 卯年 ，第 十一章 ^ 又 ，新 出土的 《尹 湾汉 墓简牍 ）< 中华 书局， 

1979 年) 的 "东 海郡下 辖长吏 名薄％ 乃 是西汉 东海郡 所属三 十八县 、邑及 
盐铁 官的长 吏名簿 ，记有 各长吏 的官职 、藉贯 、姓名 、原 官职、 升迁的 理由等 

重要内 容<= 廖桕元 对该名 簿所载 官吏的 箱贯作 了考察 ，除了 有关学 问的郡 

的文 学卒史 而外, 其余皆 与严耕 望所作 的推関 相符 （糜伯 元< 简牍 与制度 

— 尹 湾汉墓 简犊文 书考证 —— ) ，台北 文津 出版社 ， 19 邶 年)。 

[
8
]
 
 

王联,  < 史记〉 功臣侯 表作‘ ‘ 以客 从起丰 '是。 < 汉书 > 功臣 侯表及 

列传 所载与 此不同 ，误。 

C9J 彭祖 ，刘邦 沛县起 兵时为 u 沛卒 ％ 当时 t 备县之 卒史皆 为本县 
人 ，其详 见后文 

[
1
0
]
 
 

靳强之 从起地 ,< 汉书 > 功臣 表作“ 前三年 从起栎 阳”。 误 ，当从 

< 史记 > 功臣表 ，前 
二年 从起阳 

蕙”。 其辨析 , 见拙论 ” 说南郡 
守强和 

醴阳令 
恢 "（< 中国 史研究 )19 抑 年第二 期》。 

[

1

1

]

 

 

张良本 为韩人 ，秦 时迁至 东海郡 下邳县 ，此处 ，为 统一用 郡县地 

计起见 
，用其 

迁地。 

[

1

2

]

 

 

秦时 ，丰 g 属渖县 f 入汉以 来， 丰独 立为县 ，与沛 县并立 为两县 。 

本文 之地理 
，概以 

秦时为 
断*沛 

县一语 
，即 已包 括丰邑 

，然史 
书中以 

丰沛故 

人 来指称 
刘邦在 

沛县吋 
之故旧 

巳成 惯例， 
故笔 者从之 

，用 丰 沛元从 
集团一 

语来 指称与 
刘邦同 

起兵于 
沛县的 

沛县讅 
人团体 

。 

[U] 本 书第一 章第三 节二。 

[14] 昧 平之籍 贯， （史记 >和 （汉书 > 陈平传 俱作“ 阳武户 疃乡人 '据 

< 索隐 > ，阳武 与 户牖之 归厲关 系曾有 变化， 今从 （中国 历史地 图册） 第二册 

秦 之部分 ，阳 武在三 川郡， 以户 躔在 砀郡。 从而 ，定陈 平之籍 贯在砀 郡户牖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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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据 (史记  >  卷五 十五留 侯世家 ，张 良曾冋 刘邦: “上生 平所惟 ，群 

臣 所共知 ，谁 最甚者 r 刘邦回 答道： “雍齿 与我故 ，数尝 窘辱我 ，我欲 杀之, 

为其 功多， 故不忍 。”刘 邦之所 以最恨 雍齿， 其最 主要的 原因， 就是雍 齿反丰 
为魏。 此事 ，〈史 记>卷 八高祖 本纪有 明确的 记载。 据本纪 ，刘 邦作 了皇帝 

以后， 给予了 沛县以 世世免 除徭税 的恩典 ，然而 ，该恩 典最初 却没有 给自己 

的出身 地丰。 高帝十 二年, 刘 邦回到 故乡， 其时, 沛父兄 皆请求 刘邦说 :“沛 

幸得复 ，丰 未复， 唯陛下 哀怜之 ，刘 邦回答 道：“ 丰吾 所生长 ，极 不忘耳 ，吾 

持为 其以雍 齿故反 我为魏 。”可 见其对 于雍齿 反乱一 事积怨 之深， 终生不 
忘。 

[
1
6
]
 
 

关于刘 邦亡命 芒砀山 之情况 ，可参 看木村 正雄氏 （中国 古代农 

民叛乱 的研究 > ，东京 大学出 版社， 1983 年， 第 一章。 也请参 见本书 第四章 
第 一节。 

[17]  < 汉书） 卷一 高帝 纪师古 注引应 劭注称 刚武侯 为楚怀 王将， 以为 

即是 棘蒲侯 陈武， 史家多 有异议 （见 < 汉书补 注>同 条）。 同 纪称“ 十二月 ，沛 
公引 兵之至 ，进刚 武侯军 ，夺其 军四千 人并之 ，与媿 将皇欣 ，武 满军合 ，攻秦 

军, 破之％ 即并 刚武侯 军后与 魏军联 合作战 攻秦。 考当时 在砀郡 活动之 

诸 侯国军 主要是 楚军和 魏军， 刘邦为 楚之武 安侯砀 郡长， 合 并楚军 与媿军 

联合作 战乃在 情理之 中。 因而* 笔者 以为 ，刚武 侯是否 是陈武 t 没有 确证， 

但是, 说刚 武侯为 楚将， 其军 为楚军 ，则 无 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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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项 羽的王 国分封 之详细 ，参见 本书第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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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秦楚汉 间的国 际关系 问题， 可 参着田 余庆“ 说张楚 P(< 魏蕾 

史探微 
> ，中华 

书局 ,1993 
年) 。 也 请参见 

本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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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侯 刘氏， < 史记 >和 （汉书 > 功臣表 不载， 见于 （史记 > 卷七项 

羽 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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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前注 [10] 拙论 ，特别 是其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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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 >,1993 年第八 期。 

本书 第一章 第二节 及结语 第三节 之三。 

本书第 一章第 一节三 c 

前注 [1«] 拙论。 

本 书第一 章第三 节及第 四聿第 三节。 

参 见前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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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与汉 代政治 

第一节 高 帝政治 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在 中国历 史上， 结 盟起誓 之事， 作为 通行于 整个社 会之习 

俗， 在春秋 时代普 遍盛行 [u， 至战国 时代， 虽 然有所 衰退， 

仍 然不断 地举行 [2]。 秦始 皇统一 以来， 结盟之 习俗， 一时从 
国家 的政治 舞台上 消失， 然而， 秦末 汉初， 又再次 复活兴 

盛 陈胜 初起， 设 坛结盟 [4]， 怀王主 政、 定 先入关 中者王 

秦之 约⑷。 项羽接 受秦军 之降， 与章 邯有殷 墟之盟 刘邦 

封功臣 ， 有封爵 之誓， 刘邦 死前， 与将相 大臣定 有白马 之盟。 

盟誓之 定立， 对于秦 末汉初 之政治 和社会 的影响 之大， 远远超 

出 一般之 想像。 如笔者 在本文 第四章 所论， 怀王 之约， 已经成 

为刘邦 集团独 立建立 汉王国 的法统 依据。 封爵 之誓和 白马之 

盟， 则 直接关 系于汉 代王侯 功臣之 分封， 特 别是白 马之盟 ，其 

对于 汉初之 政治， 更有全 面性的 影响。 为 了深入 地讨论 汉初军 

功阶层 与汉代 政治的 关系， 笔者将 对封爵 之誓和 白马之 盟的内 

容和性 质进行 分析， 以为 下一步 研究的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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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栗原 朋信说 之检讨 

(史记  >  卷十八 高祖功 臣侯者 年表: 

封爵 之誓曰 ，使 河如带 ，泰 山若厉 ，国以 永宁， 爰及苗 

裔。 

同一 内容， <  汉书  >  卷十 六高惠 髙后文 功臣表 记载： 

封爵 之誓曰 ，使黄 河如带 ，泰 山若厉 ，国以 永存， 爰及苗 

裔。 于是 申以丹 书之信 .重 以白马 之盟。 

此 即司马 迁和班 固关于 汉初封 爵之誓 和白马 之盟的 记载。 

关于封 爵之誓 及白马 之盟所 涉及的 义务关 系及由 此而具 有的性 

质 ，由 干涉及 到中国 、日本 、欧洲 间的封 建主义 （feudalism) 之问 

题 ，故早 就引起 了历史 学家们 的关注 * 日本 历史学 家栗原 朋信曾 

为此 专门写 过一篇 有名的 论文“ 封爵之 誓小论 ”[7]， 是迄 今为止 
对干 该间题 的最为 详细、 最富启 发性的 论述。 栗 原朋信 文的结 

论说, “封爵 之誓” 与“白 马之盟 ”乃同 一性质 的文书 ，为汉 皇帝刘 

邦向 臣下们 所下达 的绝对 命令， 而 不能认 为其具 有双方 契约的 

性质。 然而 ，作 者以为 ，此结 论是有 问题的 ，有必 要重新 作一番 

检讨。 

首先 ，我 们来看 栗原朋 信是怎 样得出 他的结 论的。 栗原朋 

信的结 论是用 演绎的 方法从 盟誓的 形式着 手分步 推导出 来的， 

其论证 方式和 基本论 据可以 概括如 T: (一) 封爵 之蜇和 白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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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是两个 互有关 连的誓 和盟， 由于 史书中 有关其 内容的 记载过 

于简单 ，无 法从 内容着 手进行 分析。 故栗 原氏选 择从古 代中国 

誓盟 的一般 性质进 行推导 的论证 方式。 （二） 中国 古代的 誓有两 

类, 其一 为立场 对等者 相互间 的“约 信”, 此 乃为古 典中的 一般所 
见。 其 二为个 别性质 的誓， 即上 对下的 命令〆 尚书 > 中的 三代之 

誓, 如甘誓 、扬誓 、泰誓 等即是 其例。 <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之赞语 

言及 封爵之 誓说“ 又与功 臣剖符 作誓'  其“ 作誓” 一语， 与 三代之 

誓 序文中 之“作 甘誓” 、“作 汤誓” 、“ 作泰誓 ”类似 ，故 “封爵 之誓” 
之 性质当 同于三 代之餐 ，为 命令。 （三） 中国 古代的 盟也有 两类, 

其一为 地位对 等者间 结“约 信** 的盟, 此也为 古典中 所常见 。其 
二 为地位 上下者 间的盟 ，如春 秋时代 以霸主 为司盟 者之盟 ，此种 

上下之 盟所反 映的关 系当同 于后世 的君臣 关系， 其性质 为上对 

下的 命令。 白 马之盟 乃根据 中国古 来盟式 的顺序 ，继封 爵之誓 

后 进行的 ，为君 臣上下 间的盟 ，所以 ，其性 质当为 命令。 

如果以 上之理 解不误 的话, 下面， 作者 将据此 对栗原 文进行 

检讨。 首先, 就 (一) 而言 ，诚如 栗原氏 所言, 封 爵之誓 的内容 ，史 
汉之 记载过 于简单 ，难以 据此进 行内容 分折。 然 白马之 盟尚有 

轶 文可寻 ，栗原 氏不知 为何忽 略了。 此轶 文可分 别见于 〈史记 > 

卷九吕 后本纪 、〈汉 书>  卷四十 王陵传 、<  史记  >  卷二 十七周 亚夫传 

及 〈史记 > 卷十七 诸侯王 表等。 其内 容为约 信而非 命令， 据文即 

可大体 看出， 其具 体论述 详后。 

就 (二) 而言 ，古典 中一般 所见之 誓为“ 约信” ，此 自不 待言。 

然栗 原氏谓 （尚书  >中 的三代 之誓为 个别性 质的誓 ，即上 对下的 

命令 一说， 则 尚有充 分讨论 之余地 ，尽管 如此, 也 不妨暂 时搁置 

不论 [8]。 如前 所述， 栗原氏 断定封 爵之誓 为命令 之理由 ，在于 

其 性质同 于三代 之誓进 而推论 所得。 那么 ，为什 么封爵 之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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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同 于三代 之誓呢 ，栗原 氏乃以  <  汉书  >  高帝纪 赞及三 代之誓 

序文中 “作誓 ’’ 一语 在用法 上的类 似为根 据推论 而得。 然 此根据 
是 站不住 脚的。 为 检讨方 便起见 , 姑将栗 原氏引 以为证 之史料 

全 引如下 :<  汉书  >  高帝 纪赞语 言及封 爵之誓 曰：“ 又与功 臣剖符 
作誓 ，丹 书铁契 ，金 匮石室 ，藏之 宗庙。 虽日 不暇给 ，规 摹弘远 

矣。” 关于三 代之誓 ，栗原 氏未引 〈尚书  >  而转引  <  史记) 文, 其文分 

别如下 :<  史记〉 卷二 夏本纪 ，“ 有扈氏 不服， 启伐之 ，大战 于甘。 

将战， 作甘誓 。”  <  史记》 卷三殷 本纪， 汤 “以告 令师， 作汤誓 〈史 

记〉 卷四周 本纪, “武 王乃作 太誓, 告于 众庶。 ”以上 三誓， （尚书 > 

所 载之序 文则分 别如下 :4  ‘ 启与有 扈战于 甘之野 ，作甘 誓。” “伊尹 

相汤 伐桀。 升 至哺。 遂与桀 战于鸣 条之野 ，作扬 誓。” “惟 十有一 

年。 武王 伐殷。 一 月戊午 ，师 渡孟津 ，作泰 誓。” 考上述 诸文中 

“ 作誓” 一语， 皆古 典中常 见的动 宾结构 用语。 据 〈说文 > ，作之 本 

意为 “起' 即起步 站立的 意思。 < 论语〉 先进篇 :“舍 瑟而作 。”即 
为 其例。 引申为 表示始 事兴作 之辞。 进而生 发出始 、为、 生等多 

种意义 [»】。 此 处当作 动词制 定讲。 （尚书 •吕刑 r 度作 刑以诘 

四方。 商君书 * 更法 >“ 知者 作法 皆 其例。 誓 ，宾语 ，其 义从 
(说 文) ，约 束也。 作誓 ，即 制定誓 ，也就 是制定 约束。 （汉书 >高 

帝 纪赞语 中之“ 作誓'  即制定 封爵之 誓， （尚书  >三 代之誓 序文中 

之 “作甘 誓”， “作 汤誓'  “作泰 誓”， 即制定 甘誓， 制定 汤誓， 制定 
泰餐， 皆普通 用法, 与 誓文之 内容性 质并无 特别之 关系， 只据此 

而 推断封 爵之誓 的性质 同于三 代之誓 ，似 乎没有 什么说 服力。 

就 (三) 而言, 栗原 氏谓中 国古代 之盟有 两类: 即地位 对等者 

间 的盟和 地位上 下者间 的盟, 而地位 对等者 间的盟 为结“ 约信” 
之盟。 当然 ，此 话也可 以这样 说了。 然而， 栗原氏 又谓地 位上下 

者 间的盟 ，即春 秋时代 以霸主 为司盟 者之盟 ，其所 反映的 关系当 1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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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后 世的君 臣关系 ，其 性质 为上对 下的命 令一说 ，则 难以成 

立。 考春秋 时代以 霸主为 司盟者 之盟， 如齐主 盟的葵 丘之盟 ，晋 

主盟 的践土 之盟等 ，与 盟诸国 有大国 小国， 强国弱 国之分 ，与盟 

诸 国又共 奉一最 强之国 为箱主 ，往往 以其主 盟司会 ，其固 然可以 

说 是上下 之盟。 然而, 此时的 主盟霸 国和与 盟诸国 之关系 ，仍然 

是列 国纷争 中大国 和小国 ，强国 和弱国 ，箱 国和非 霸国间 之国际 

关系， 和秦以 后统一 帝国之 中的君 臣上下 ，命令 下达之 专制关 

系 ，其 性质是 完全不 同的。 栗原氏 在论证 此种上 下之盟 为命令 

0 寸 ，乃以 < 左传》 所载 的蒙门 之盟为 证据。 下面 ，作 者同样 以蒙门 

之 盟为证 据以辩 明之。 

据 (左传  >襄 公二十 七年， 七月， 晋楚两 大国及 十二小 国盟会 

于宋 都蒙门 之外。 其时 ，晋 楚争为 盟主， 

晋 、楚 争先。 晋人曰 ：“晋 固为诸 侯盟主 ，未有 先晋者 

也。 ”楚人 曰：“ 子言晋 楚匹也 ，若 晋常先 ，是楚 弱也。 且晋、 

楚狎 主诸侯 之盟也 久矣， 岂 专在晋 r 叔向 谓赵 孟曰： “诸侯 

阼晋 之德只 ，非 归其尸 盟也。 子务德 ，无 争先。 且诸 侯盟, 

小国固 必有尸 盟者。 楚 为晋细 ，不亦 可乎？ ”乃 先楚人 。书 
先晋 ，晋有 信也。 

考 此记事 ，争 为盟主 ，即 争为尸 （主） 盟者 ，也 即“争 先”。 争 

先 ，杜注 :“争 先歃盟 。” 盟会之 仪式, 盟主先 歃血。 如哀公 十七年 

齐鲁 之盟， 大国齐 为盟主 ，先歃 血主盟 ，小国 鲁则执 牛耳。 然盟会 

并非一 定由大 国主盟 ，如 叔向言 ，小 国主盟 之事也 常有。 然不管 

大国 主盟还 是小国 主盟， 盟主 都只是 盟誓仪 式上的 先歃血 领誓主 

盟者 t 和下 达命令 ，宣 言自我 意志的 君主类 是风马 牛不相 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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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门之盟 的结果 ，由 楚主盟 先歃血 ，但 盟书之 书则由 晋先, 

实 力相当 之两大 国关系 并无什 么变化 ，晋也 没有下 位之感 。另 

一方面 ，与 盟其 他诸小 国如宋 、蔡 、卫 、陈 、郑 、许 、曹等 ，皆 是独立 
之国， 若是已 有所属 之国， 如 齐之属 国邾, 宋之 属国滕 ，则 不能临 

会与盟 [W]。 可见， 非常 明显， 如 上述蒙 门之盟 的古代 盟会， 其 

为大国 和小国 ，强 国和 弱国间 的上下 之盟固 然不误 ，然其 盟主和 

与盟者 的关系 I 完全是 独立的 诸国间 的条约 关系， 即约信 关系, 

决不能 简单地 类推到 秦以后 的专制 君主与 臣下间 的命令 关系上 

去。 不管 是地位 对等者 之间的 盟会, 还是地 位上下 者间的 盟会， 

其性质 为约信 ，皆 为相 互义务 这点是 没有变 化的。 据高 木智见 

氏 的研究 ，春秋 时代的 结盟, 从其缔 结之范 围来看 ，有国 与国间 

之 会盟, 也有 一国内 君臣间 之盟， 也有 个人间 之盟。 从结 盟者间 

之关系 上看, 有地位 对等者 间之“ 齐盟'  也 有一方 强制另 一方的 

“要 盟”， 也有居 于弱者 地位而 言的“ 乞盟” 、“受 盟”， 然而, 不管盟 

誓之种 类如何 I 其性 质皆为 契约, 其所 结成的 关系， 都是 一种拟 

制的兄 弟关系 [H]。 增渊龙 夫更是 明确地 指出， 不管盟 约的条 

件多么 屈辱， 其盟约 之性质 ，仍 然是自 立的国 和国之 间的契 

约 [^】。 相对 于栗原 氏的意 见而言 ，高木 氏和增 渊氏的 意见是 

接 近于史 实的。 

栗原 氏之文 ，乃基 于欧洲 、日本 之封建 君臣关 系与中 国相反 

之认识 ，力 图说 明中国 之君臣 关系乃 上下之 绝对统 属关系 ，而看 

不见 反映在 下者愿 望的双 务契约 关系， 即 如欧洲 中世之 托身仪 

礼 ，曰 本中世 之名簿 奉呈和 起请等 所见。 此 一问题 ，实己 起出作 

者之 论旨， 然中囯 历史上 之君臣 关系， 因时 代久远 而复杂 多异， 

在用理 论模式 对其进 行概括 的时候 》 难免 会出现 理论和 事实之 

间的 差异。 据笔者 管见, 西汉初 年之君 臣关系 ，难 以用上 下之绝 



对 统属关 系加以 规定， 而 在相当 程度上 具有双 务契约 性质， 其详 

论 将于文 中逐次 进行。 

二、 盟和誓 之语义 

如 上述， 作者 以为， 栗原 氏关于 封爵之 誓和白 马之盟 性质的 

论断 是难以 成立的 ，那么 ，封 爵之誓 和白马 之盟究 竟当属 何种性 

质呢？ 下面, 作者将 首先从 文书的 书式和 盟誓的 语义的 角度对 

其加以 考察。 

首先 ，就古 代文书 之形式 而言。 众 所周知 ，至 秦始皇 作了皇 

帝后， 对于政 令文书 的体裁 和称谓 就有了 明确的 规定。 特 别是对 

于 皇帝所 下达的 令和命 ，开 始有了 严格的 定义和 体例， 即如 (史 

记>  卷六秦 始皇本 纪所记 ，“命 为制， 令为诏 。”秦 的此种 制度规 定、 
又 为汉所 继承和 发展。 大 体而言 ，汉 代皇帝 所下之 命令有 四种, 

即策书 、制书 、诏书 、戒书 ，其 书体 、材料 、下 达之方 式皆有 明确的 

规定 封爵之 誓和白 马之盟 ，既 不言 令和命 ，也 不称诏 、制、 

策 、戒， 我们 从制度 上就可 以明确 地判定 其不是 皇帝的 命令。 

其次, 封爵之 誓既然 称誓, 白马之 盟既然 称盟， 从书 体之形 
■ 

式而言 ，当然 应当据 文理解 为盟和 誓了。 盟， < 说文 >弓|< 周礼 > 

说: "国有 疑则盟 。”具 体解释 :“盟 ，杀 牲歃血 ，珠盘 玉敦， 以立牛 

耳。” 〈释名 •释 言语  >:“ 盟 ，明也 ，告 其事于 神明也 。”合 而释之 ，即 
杀 牲歃血 ，告其 事于神 明之仪 式也。 古 代中国 ，诸 侯与会 结盟， 

用言语 相遨约 以结信 释疑， 为重 其事, 结盟 者杀牲 歃血， 共同对 

神 明宣言 起誓。 此 神盟会 的仅式 ，春秋 时代最 为盛行 ，古 典如 

〈左 传〉 中极 为常见 。 盟 会的内 容之一 ，乃制 定盟书 ，即将 结信之 

誓辞书 写下来 ，此种 书类又 称载书 [14]。 此书于 盟书或 载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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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 ，即 盟辞。 誓 ，〈说 文） 曰： “约 束也。 从言折 声。” （说文 通训定 

声>释 誓曰： “以言 约束也 。” 〈说 文义证 >引<  礼记  > 释誓 曰：“ 〈曲 

礼> ‘约信 曰誓， 《正义 >，（ 用言辞 共相约 束以为 信也。 ’” 释文皆 

非常 贴切。 槪 括言之 I 所谓誓 ，即 以言 辞定约 束也。 同 结盟一 

样， 行 誓也有 仪式。 相 对于盟 而言, 誓之 仪式， 可 能并非 那样特 

定 ，当 较为简 单多样 [is】。 行誓 时的言 辞约定 ，书 写记载 下来, 

就是 誓辞。 如此 看来, 誓与盟 之语意 ，皆有 两重含 义:一 、盟 会与 

起誓之 仪式； 二 、记 载盟辞 和誓辞 之文书 ，其意 义非常 具体明 

确 

从而 ，前弓 I 〈史记 >及< 汉书〉 中所 言的封 爵之誓 和白马 之盟, 

都 可以从 上言仪 式和书 体两方 面进行 理解。 封爵 之誓, 从仪式 

上 理解， 即 分封爵 位时所 举行的 仪式, 从 书体上 理解， 即 记载行 

封爵仪 式时所 宣读之 詧辞的 文书。 同样 ，白 马之盟 ，从仪 式上理 

解, 即刑白 马歃其 血以结 约信之 仪式， 从 书体上 理解， 即 记载行 

上述仪 式时所 宣读之 盟辞的 文书。 封爵之 誓和白 马之盟 ，尽管 

内容 皆涉及 到对于 王侯功 臣的 分封， 然而, 在对其 进行分 析时, 

我们 首先必 须明确 ，作为 仪式的 封爵之 誓和白 马之盟 ，乃 为不同 

时间、 不同地 点所行 的两个 不同的 仪式, 作 为文书 的封爵 之誓和 

白 马之盟 ，也 为两种 内容和 形式皆 不同的 书类。 也 就是说 ，二者 

之间并 无直接 关系。 明确 这一点 以后， 下面, 我们 将对封 爵之誓 

的内 容进行 分析。 

三、 封爵之 誓分析 

如前引 ，封爵 之誓, 其记 载见于  <  史记〉 卷十八 高祖功 臣侯年 

表 序:“ 封爵之 誓曰： ‘使河 如带， 泰山 若厉， 国以 永宁， 爰及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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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 ’” 同文, 又见于 (汉书  >  卷十 六高惠 高后文 功臣侯 表“封 爵之誓 

曰： ‘使黄 河如带 ，泰 山若厉 ，国 以永存 ，爰及 苗裔。 ’” 两相 对照, 

< 汉书 >之 誓辞较 〈史记 :> 于多一 黄字， 即 “河” 作“黄 河”。 < 汉书〉 此 

“黄” 宇乃后 人所加 ,<  汉书补 注>同 卷所引 王念孙 说已有 辩正。 

封爵 之誓的 仪式何 时及如 何举行 ，史无 明文。 < 汉书〉 卷一 

高帝纪 概述此 事说: “又与 功臣剖 符作誓 ，丹 书铁券 ，金匮 石室， 

藏之 宗庙。 ”符, 即 合符, 剖 而分别 为同样 两半， 分 藏于结 信之双 

方， 即 皇帝和 受封之 功臣。 丹书 铁券,  < 补注 > 王先谦 曰：“ 通鉴胡 

注， 以铁 为契， 以丹 书之。 谓以 丹书盟 誓之言 于铁券 。”诚 如胡注 
所言 ，封 爵之誓 的詧辞 ，当以 红色书 于铁券 之上。 金 匮石室 ，如 

淳曰: “金歴 ，犹 金臞也 言藏于 皇帝处 的铁券 ，乃 保管于 宗庙之 
中 ，为慎 重起见 ，更将 铁券放 入以金 封缄之 歷中, 再置于 石室。 

据仁井 田陞之 研究， 此铁 券即为 合符， 一 半藏于 宗庙， 一 半颁賜 

于功臣 ，其内 容当包 括功臣 的功勋 ，封 建的 事实及 皇帝的 誓文, 

为 一种证 据文书 [I7]。 据工 藤元男 之推测 ，该合 符可能 类似于 

出 土之郓 君启节 ，为铁 简当中 两分， 表面嵌 以誓辞 [18]。 凡功臣 

之 受封， 皆 当颁賜 铁券， 自然 也都有 封爵之 仪式。 

考刘邦 于高帝 六年开 始剖符 封功臣 ，其仪 式之行 ，也 当由此 

时起， 以后, 则因分 封之行 而随时 举行。 前引 〈史记 > 所载 封爵之 

誓 “使河 如带, 泰山 若厉, 国以 永宁， 爰 及苗裔 ”应肋 释之曰 ，封 

爵之詧 ，国 家欲 使功臣 传祚无 穷也。 带 ，衣 带也。 厉 ，砥砺 石也。 

河 当何时 为衣带 ，山当 何时为 砺石， 言如 带厉， 国犹 永存， 以及后 

世子孙 也。 ”释 文非常 贴切。 考后世 之铁券 誓文， 多于文 末使用 

与 此类似 的文辞 以结句 ，如唐 代之賜 突骑施 黑姓可 汗铁券 文： 

m 
丹书铁 券， 以 表其忠 ，宜保 终姑， 永固 诚节， 山河带 



砺 ，福 禄长存 ，可不 盛欤。 

赐陈 敬瑄铁 券文： 

…… 望泰山 而立誓 ，指 黄河以 为盟， 山无 坏时， 河无竭 

日 ，君 君臣臣 ，父 父子子 ，永 远资昌 ，并 皆如故 

据 此可以 推知， 上引 （史记  >及 〈汉书  >所 载之封 爵誓文 ，当同 

后 世之同 类文书 一样， 为颁 賜于各 功臣的 铁券中 共有的 誓文之 

结束 套语。 颁 賜各功 臣的封 爵誓文 ，因颁 賜之对 象不同 而内容 

各异， 除此共 同的套 埼而外 ，余皆 为马班 所省略 不录。 既然如 

此, 我们确 实不能 据此寥 寥数语 之誓文 套语, 来对 封爵之 誓的性 

质作出 判断。 然而 ，参 考传世 的同类 文书的 内容和 性质, 对我们 

理 解封爵 之誓的 性质， 仍有相 当大的 帮助。 

东 周之初 ，周和 秦之间 曾经行 有封爵 之誓。 据作 者所知 ，在 

现 有的史 箱文物 当中， 此封 爵之誓 与刘邦 君臣间 的封爵 之誓可 

能是最 可相互 参照的 据 〈史 记〉 卷五秦 本纪， 秦襄公 七年, 

周 平王封 秦襄公 为请侯 ，賜 予岐以 西之地 [21]。 其时， 曾 行封爵 

之誓 ，其 誓曰： 

戎无道 ，侵夺 我岐、 丰之地 ，秦能 攻遂戎 ，即有 其地。 

我 们知道 ，周 幽王为 犬戎所 杀后， 周之岐 丰之地 也为大 戎所攻 

占。 周平王 在洛阳 即位。 其时 ，平 王因秦 襄公将 兵救周 战斗有 

功 ，遂 封其为 诸侯， 并将尚 在犬戎 占领中 的岐以 西之地 许賜与 

秦。 下面 ，我 们就结 合此背 景来考 察秦襄 公七年 的封爵 之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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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无道 ，侵 夺我岐 、丰 之地' 此是申 说封地 之缘由 ，岐丰 之地本 

为 周所有 ，现为 犬戎所 占有。 “秦能 攻逐戎 ，即 有其地 。” 由于周 
无力收 回该地 ，遂 许诺 于秦， 假如秦 能将犬 戎从岐 丰之地 驱逐出 

去 ，周 即承认 该地为 秦所有 ，此即 是周秦 双方的 双务性 契约。 对 

于周 来说， 周将 岐亊之 地的领 有权许 诺给秦 (义 务) ，换取 秦将侵 

占 了该地 的戎驱 逐出去 (权 利）。 对于 秦来说 ，秦 要想得 到岐丰 

之地的 领有权 （权 利）， 则必须 将占据 了该地 的戎驱 逐出去 （义 

务）。 事实上 ，双 方一直 信守此 约定, 秦襄公 十二年 ，伐戎 至岐而 
卒。 其 子文公 十六年 败走戎 ，扩 地至岐 ，收 周余民 有之。 其时， 

将岐之 东归还 于周， 如约领 有岐以 西之地 t 我们可 以说， 由誓文 

的内容 和起替 之历史 背景来 看， 秦襄 公七年 的封爵 之誓, 其性质 

当为一 种賜封 者与受 封者上 下间的 ，双 务性 的约信 和承诺 ，是契 

约 而不是 一 方的 命令。 

四 、白 马之盟 及其历 史背景 

(史记 >及 〈汉书  >  中关 于白马 之盟的 记载， 似 较封爵 之誓有 

踪可寻 P 前引 〈汉书 > 卷十 六髙惠 高后文 功臣侯 表说， “封 爵之誓 

曰 ：4 使黄 河如带 ，泰 山若厉 ，国 以永宁 ，爱 及苗裔 于是 申以丹 

书之信 ，重以 白马之 盟。” 师古曰 ：“白 马 之盟， 谓刑白 马歃 其血以 

为盟也 。” 结盟之 习俗， 春秋时 代最为 盛行， 至于战 国仍然 流行不 
断。 据工 藤元男 之研究 ，战国 时代的 结盟之 习俗, 往往伴 随着合 

纵 连横的 箱业政 治举行 ，刑白 马歃血 和交符 ，为其 特点。 较春秋 

时代 之盟誓 而言， 其宗教 性有所 淡薄. 然而 ，其 所结成 的关系 ，仍 

然是 一种拟 制的兄 弟关系 西 汉初年 ，政治 关系回 归于霸 

业， 刘邦和 功臣间 用旧时 之传统 形式结 盟求信 ，乃 其时代 特征之 



自 然反应 [w]。 

白马 之盟于 何时何 地举行 ，史无 明言。 大庭 修推定 其时间 

在髙 帝十二 年三月 考刘 邦于高 帝十二 年二月 ，废 燕王卢 

绾 ，封 皇子建 为燕王 ，大 致完成 非刘氏 不王之 政局。 同年 四月， 

刘邦 死去。 白马 之盟， 当于二 月到四 月之间 举行。 其时, 刘邦病 

重 ，结盟 之地点 ，当 在首都 长安。 如前述 ，白 马之盟 的轶文 尚存, 

栗原 氏不知 为何忽 略了。 据 (史记 > 卷九吕 后本纪 ，惠帝 即位之 

初 ，吕 后欲王 诸吕， 王陵廷 争引白 马之盟 文说： 

高帝 刑白马 盟曰： “非刘 氏而王 ，天下 共击之 。” 今王吕 
氏 ，非 约也。 

(〈汉 书》 卷 四十王 陵传所 记同） 又据 〈史记  >  卷五十 七周亚 夫传, 

景帝欲 王皇后 兄王信 ，周 亚夫反 对说： 

高 皇帝约 ，非刘 氏不 得王， 非 有功不 得侯， 不如约 ，夭 

下共击 之。” 今信虽 皇后兄 ，无功 ，侯之 ，非 约也。 

于是 景帝“ 默然而 止”， 不得 不作罢  <<  汉书  >  卷四 十周亚 夫传同 ）。 
此高皇 帝约当 即为王 陵廷争 所引的 白马之 盟文。 此文， 司马迁 

在 〈史记  >  卷十 七请侯 王表中 记作， 

高祖 末年， 非刘氏 而王者 ，若 无功上 所不置 而侯者 *夭 

下共 诛之。 

虽 未明言 其所出 ，但为 白马之 盟的盟 文当无 疑问。 {汉书 > 卷十 

191 



八外 戚恩泽 侯表所 记则更 为明确 ，其 文曰： 

汉兴， 外戚与 定夭下 ，侯 者二人 ，故 誓曰： “非刘 氏 不王, 

若有 无功非 上所置 而侯者 ，夭下 共诛之 。”是 以高后 欲王诸 
吕 ，王陵 廷争， 孝景将 侯王氏 ，脩侯 犯色。 

考此白 马之盟 ，既不 言制也 不言诏 ，王陵 、周 亚夫皆 明言其 

为约 ，其 性质不 是皇帝 之命令 ，而是 君臣间 的约信 ，已大 致可以 

窥见。 据 大庭氏 的研究 ，高帝 十二年 三月所 行的白 马之盟 ，与 

〈汉书 >  卷一 高帝纪 所载之 同年三 月诏： 

吾立 为天子 ，帝 有天下 ，十 二年于 今矣。 与天下 之豪士 

贤 大夫共 定天下 ，同安 辑之。 其有功 者上至 之王， 次为列 

侯 ，下 乃食邑 。 而重 臣之亲 ，或 为列侯 ，皆令 自置吏 ，得賦 

敛 ，女子 公主。 为列侯 食邑者 ，皆 佩之印 ，赐大 第室。 吏二 

千石 ，徙 之长安 ，受小 第室。 入 蜀汉定 三泰者 ，皆世 世复。 

吾于天 下贤士 功臣， 可谓无 负矣。 其 有不义 背天子 撞起兵 

者 ，与天 下共伐 诛之。 布告 夭下， 使明知 朕意。 

二者内 容相似 ，为 同时 制定的 同一主 旨互为 表里的 文件。 三月 

诏为 公布于 天下的 皇帝的 命令， 白 马之盟 则为非 公开的 皇帝与 

功臣间 的个人 约信， 三月诏 为具有 “公” 的强大 约束力 的律令 ，而 

白马之 盟的信 守与否 则系于 关系者 的个人 意志, 约束力 远为弱 

小 ，事实 上往往 被违反 6 大庭氏 之说相 当贴切 ，可 为理解 白马之 

盟誓文 在法制 归属上 的参考 [M]。 

下面, 我 们进而 具体分 析白马 之盟的 内容， 可 将其归 纳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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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一) 王与侯 之分封 ，只能 由皇帝 进行; （二) 封王 ，只能 在刘氏 
皇 族之内 进行; （三) 封侯, 只能对 有功者 施行; （四) 若违反 以上约 

定, 天下共 诛之。 据 〈史记 > 卷九吕 后本纪 所载王 陵之言 ，结 白马 

之盟时 ，刘 邦与 其主要 的大臣 如王陵 、周勃 、陈 平等 皆在场 ，诸侯 

王们 是否与 会史无 明文， 然从 其内容 上看， 由于此 盟涉及 到三个 

方面 ， 即皇帝 、诸 侯王 及列侯 ，诸侯 王也当 与会。 就 结盟之 三方而 

言 ，三方 各有其 权利和 义务。 先 说权利 ，就列 侯而言 ，无功 不侯， 

盟约保 证功臣 们独享 封侯之 持权。 就诸侯 王而言 ，非 刘氏 不王, 

盟 约保证 刘氏皇 族独享 封王之 特权。 就皇 帝而言 ，侯 王之封 ，乃 

上所擅 ，盟约 保证皇 帝独享 行王侯 之封的 特权。 再 说义务 ，此时 

之 列侯, 皆与刘 邦共定 天下的 武力功 臣们, 此盟约 加于他 们的最 

大的 义务, 就是忠 于皇帝 ，不得 檀起兵 称王。 刘邦立 同姓诸 侯王, 

其目 的非常 明确, 即用诸 刘姓王 国以支 援汉朝 之皇权 ，其 忠于皇 

帝之义 务自不 待言, 同时， 由盟文 可知， 诸 侯王也 不能行 爵赏封 

侯。 以 上所言 诸侯王 和列侯 之义务 ，对皇 帝而言 ，皆 在下 者之义 

务， 然而, 在 上者, 即 皇帝之 义务何 在呢？ 已如 前言, 无 功不侯 ，乃 

功臣们 之权利 ，非刘 氏不王 ，乃刘 姓皇族 之权利 ，而 保证此 两种在 

下者的 权利, 即是在 上者的 皇帝的 义务。 换言之 ，皇 帝封 王须以 

刘姓为 条件, 封侯 须以有 功者为 条件, 不如此 ，即是 违约。 前引王 

陵 廷争于 吕后说 :“今 王诸吕 ，非约 。”又 斥周勃 、陈平 二人为 “纵欲 

阿意 ，背约 。"即 据此 指斥女 主违反 非刘氏 不王之 义务。 周 亚夫对 

抗景 帝说: “今 信虽皇 后兄， 无功， 侯之， 非约也 。”即 据此指 斥皇帝 
违反 非功臣 不侯之 义务。 可见, 不管是 从形式 和内容 的分折 ，还 

是从其 实际运 用上看 ，白马 之盟都 不是命 令* 而是 双务契 约的一 

种 ，即 上下关 系者间 的双务 契约。 在此种 契约中 ，结 约者 间的上 

r 关系 ，与双 方辦于 权利和 义务的 信守关 系并无 矛盾, 也就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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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关 系和双 务契约 关系在 该契约 中并存 不悖。 

以上， 通过对 于栗原 朋信说 的检讨 ，进而 ，更通 过对于 “封爵 

之誓” 和“白 马之盟 ”的形 式和内 容的直 接分析 ，我 们可以 作出以 
下的 结论。 

(一)  作为仪 式的封 爵之誓 和白马 之盟， 乃为不 同时间 、不同 

地点所 行的两 个不同 的仪式 ，作 为文 书的封 爵之誓 和白马 之盟, 

也 为内容 和形式 皆不同 的两种 书类。 

(
二
)
 
 

封 爵之誓 仪式的 举行, 当于 高帝六 年十二 月以后 ，因分 

封功臣 而随时 进行。 封 爵之誓 的誓文 ，因受 封者之 人而异 ，〈史 

记> 〈汉书  >  所载的 封爵之 誓誓文 4 ‘使 河如带 ，泰山 若厉， 国以永 
宁 ，爰及 苗裔” ，乃为 颁賜予 各功臣 的誓文 中共有 的结文 套语。 
封爵 之誓的 誓文以 红色书 于铁券 之上， 此铁券 为合符 ，一 半藏于 
宗庙， 一半 颁賜于 功臣， 为一种 证据文 书， 其性质 乃为关 于勋功 

的约信 ，相 当于 〈周礼  >  秋官司 约所掌 
的“治 功之约 

(

三

）

 

 

白马 之盟于 高帝十 二年二 月到四 月举行 ，其 参加者 *至 

少包 括皇帝 
、诸 侯王 及功臣 

列侯。 
< 史记〉 

〈汉书 
> 诸表传 

所载之 

文“ 非刘氏 
而王者 

，若 无功上 
所不置 

而侯者 
，天下 

共诛之 
。” 即其 

盟书 誓辞的 
摘要。 

就文 书的性 
质而言 

，白马 
之盟当 

为皇帝 
、诸侯 

王 及功臣 
列侯与 

盟三方 
间的相 

互承诺 
，为个 

人间所 
缔结的 

约信。 

白马之 
盟所反 

映的西 
汉初年 

的君臣 
关系， 

在相当 
程度上 

是一种 
基 于个人 

间的信 
赖所建 

立的相 
互契约 

关系， 
由这 神关系 

所规定 

的 汉初之 
皇权， 

并非绝 
对专制 

皇权， 
而是一 

种相对 
有限皇 

权 [27】。 

(四 

)

 

 

汉初 之盟誓 约信, 是直接 上承春 秋战国 、秦 楚汉 间而来 

的 ，其 性质， 
皆可以 

说是一 
种契约 

关系。 
在西 

汉初年 
，由 盟誓约 

信所反 
映的政 

治关系 
* 主要是 

一种霸 
业政治 

关系， 
由盟誓 

约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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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映的人 际关系 ，乃是 一种拟 制的兄 弟间的 关系。 从盟 誓约信 

的角 度着眼 ，我们 可以看 出一种 明显的 迹象， 显示 出春秋 时代、 
战 国时代 、秦 楚汉间 、西汉 初年这 四个时 代是具 有历史 连续性 

的 ，其时 代的政 治关系 和社会 关系， 是有 类似之 处的。 这 种类似 

之处， 构成了 笔者界 定包含 秦楚汉 间在内 的西汉 初年为 后战国 

时代 的理由 之一。 

第二节 吕 后政治 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一 、汉初 的政府 和宫廷 

汉朝之 中央政 府主要 官僚, 往往称 为三公 九揶。 三 公九卿 

之称 ，不 必拘泥 其三九 之数， 也不必 拘泥其 一定指 称哪些 官僚， 

将其理 解为中 央政府 主要官 僚的泛 称就可 以了。 一 般而言 ，西 

汉初年 之三公 指丞相 、太尉 、御史 大夫， 九 卿多指 俸禄在 中二千 

石 以上的 主要官 僚机构 的长官 ，如 郎中令 、卫尉 、太仆 、宗正 、少 

府 、廷尉 、太常 、中尉 、典客 、治粟 内史等 込 己 如学者 们的研 

究所指 出》 汉朝之 三公九 W, 根据其 起源及 职能， 可以划 分为管 

理国 家日常 政务的 政府机 构和负 责皇室 事务的 宫廷机 构两部 

分 ，这点 ，已为 学界所 接受。 然而 ，汉 朝四百 年之久 ，究竞 哪些机 

构可 以归属 于政府 ，哪些 机构可 以归属 于宫廷 ，则 是因时 因人因 

事而有 所不同 的1»]。 

杨鸿年 先生在 其大著 (汉 魏制度 丛考〉 中, 多 发千年 历史之 

覆 ，将汉 魏诸种 政治制 度,特 别是宫 省制度 之详细 ，首次 系统地 

解析 出来, 为我们 理解和 研究汉 朝历史 ，提 供了诸 多新的 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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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 的便利 [M]。 杨先 生提出 ，汉 朝中央 职官的 设置, 可 以分为 

三类 ：一类 可以叫 作省官 ，即 在省中 (禁 中) 工作或 其关系 与省内 

特别 密切的 官吏; 一类叫 怍宫官 ，即设 在省外 宮内的 官吏; 第三 
类叫作 外官, 即设在 宫外的 官吏。 这三种 官吏的 划分, 直 接系于 

汉代 京城宫 殿之建 筑结构 及其与 皇帝之 距离的 远近。 参 考杨先 

生 之说, 笔者 下面将 对汉初 的三公 九啤简 略地作 政府和 宫廷的 

划分 [31]。 一 般而言 I 汉 之政府 类机构 ，大 体相当 于杨先 生所说 

的外官 部分. 在西汉 初年， 乃以丞 相为中 心， 负责 汉朝政 府的曰 

常 政务。 宮廷 类机构 ，大体 相当于 杨先生 所说的 宫官和 省官两 

部分, 其机 构多在 宫内， 以皇帝 为中心 I 主要 负责皇 室事务 

汉 初之九 卿当中 ，郎中 令和卫 尉的府 寺设置 在宫中 ，这 是可 

以确 认的。 据 (史记 > 卷九吕 后本纪 ，诸吕 之变时 ，朱 虚侯 刘章在 

未央宮 廷中击 吕产, “杀之 郎中府 吏厕中 。”如 谆注曰 :“百 官表郎 
中令 掌宫殿 门户, 故其府 在宮中 ，〈汉 书〉 卷十九 百官表 尉条 

师 古注引 〈汉旧 仪>  曰： “ 卫尉寺 在宫内 。”就 职 务而言 ，卫 尉统领 
由 地方轮 番上京 服役的 卫士担 任皇宫 正门的 菁卫。 而郎 中令则 

率领郎 官“掌 宫殿掖 门户” (〈汉 书>  卷十九 百官公 卿表） ，即 负责 
宫 殿侧门 以及皇 帝身边 之警卫 侍从。 据佐 原康夫 的研究 ，郎中 

令和卫 尉的在 职务上 的差异 ，可 以理解 为一般 的警备 队和亲 1 

队 ，由卫 尉所负 责的宫 殿正门 ，乃 是正 式场合 使用的 ，而由 郎中令 

所负责 的掖门 ，则 是直接 连接天 子所在 的“九 闱”的 [33]。 从而 ，我 
们 将郎中 令和卫 尉归属 于宫廷 机构， 当是 没有问 題的。 我们知 

道 ，汉代 之财政 分为帝 室财政 和政府 財政两 部分， 其帝室 财政之 

部分 由少府 主管, 宫廷 内各神 事务及 机构， 也都 在少府 管辖之 

下 [34]。 据中国 社会科 学院考 古研究 所的发 掘结杲 ，少府 或者其 

主要 官署， 在未央 宫内， 前 殿西北 的四号 遗址, 即 其位置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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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府归属 于宫廷 机构, 当也是 没有问 題的。 太仆主 管车舆 马政, 

其 职掌可 以说是 以宮廷 为主， 宗正 主管皇 帝宗室 事务， 太 禽主管 

陵寝管 理和宗 庙祭祀 等事务 ，皆 可以 归属于 宫廷机 构类。 

汉 代的丞 相府乃 是拥有 数百人 的巨大 官府。 丞相及 其家属 

在府 内居住 ，三百 多人的 属吏也 在丞相 府四周 fe 吏舍居 住^  m 

相 府四方 有门， 昼夜 接受各 处各地 文书报 告等, 乃 是别于 宮廷的 

另 一政治 中心。 现在， 西汉丞 相府的 准确地 点尚不 能确定 ，然 

而， 其在长 安城内 ，皇宮 之外则 是没有 问题的 [«]。 丞相 之下, 

治 粟内史 主管国 家财政 ，廷 尉主管 司法， 中 尉主管 京城之 守备, 

典客主 管外交 客礼* 他们 都可 以归属 于政府 机构类 [p]。 与丞 

相相并 列的三 公中, 太尉 为最高 军职, 不 常置, 其机构 在宫外 ，也 

可以 归入于 政府类 然而 ，所 谓三公 之一的 御史大 夫却比 
较复杂 ，不可 不稍加 辨别。 

御史, 战国时 代已有 ，其 本义， 为 侍御王 之史， 乃王身 边处理 

文书的 官吏。 统 率诸御 史的御 史大夫 ，即 王之秘 书机构 的负责 

人 秦帝国 由秦王 国演变 而来， 汉帝国 由汉王 国演变 而来， 

秦汉 两帝国 之政府 机构， 都是王 国机构 的延伸 [40、 汉 代之御 

史大 夫机构 ，称 御史大 夫寺， 设在宫 中司马 门内。 （汉旧 仪> 曰： 

“御史 、卫尉 寺在宮 中。” 〈汉官 仅>也 说:“ 御史大 夫寺在 司马门 

内， 门无垫 ，门署 用梓板 ，不 起郭邑 ，题 曰御史 大夫寺 。”司 马门， 
又称 公车司 马门， 即汉代 皇宫之 外门。 显然, 御史 大夫寺 乃在未 

央宫 的司马 门内。 汉 代御史 定员四 十五人 ，其中 十五人 由御史 

中丞领 ，给事 殿中为 侍御史 ，其 宿庐 在未央 宮中石 渠门外 ，其余 

三 十人留 御史寺 ，由御 史丞领 [«], 其工 作都在 宫内。 汉 初之诏 

书. 由御 史直接 秉承皇 帝之意 草拟， 经御史 大夫下 达丞相 

这样 看来, 可以说 ，御史 大夫之 原点， 乃是 王或皇 帝秘书 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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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汉 初的御 史大夫 ，可以 归属于 宫廷类 ，其 作用 ，乃 是连接 

皇帝和 丞相， 宮廷和 政府的 中介。 

综合以 上所述 ，笔 者将 汉初之 汉朝中 央政治 机构粗 略地划 

分为以 皇帝为 中心的 宫廷和 以丞相 为中心 之政府 两部分 。 宫廷 

权力 机构， 乃以 帝后所 在的长 乐未央 两宫为 核心， 由两宫 属吏及 

郎中令 、卫尉 、少府 、太仆 、太常 、宗 正等宮 廷官僚 组成。 政府权 

力机构 ，乃以 丞相府 为中心 ，由 廷尉 、中尉 、治 粟内史 、典 客等官 

僚 组成。 在这两 者之间 ，御史 大夫起 着中介 之连接 作用。 

二 、吕 后宫廷 之形成 

我们 知道， 刘邦自 起兵 至死, 基本上 是在军 营和战 争中度 

过 ，其与 臣下的 关系, 一直没 有完全 脱离芒 砀山亡 命以来 的民间 

习气 * 即 盛行于 当时的 连接个 人的“ 任侠” 风气和 连接社 会集团 

的 “主客 ”关系 [43]。 汉之宮 室建筑 ，如主 殿之未 央宮、 长乐宫 

等， 皆于高 帝七年 以后方 才落成 ，汉之 宫廷机 构制度 ，也 在髙帝 

七 年以后 ，经叔 孙通制 定仪礼 ，方 才初 具形态 [44]。 考刘 邦之周 

围近臣 ，汉王 时代有 卢绾和 刘交。 卢馆 》 刘邦同 乡同里 * 同年同 

月同日 生 的少年 朋友, 从起于 沛县, 在 诸功臣 中最为 亲近, 汉王 

时代 以将军 太尉常 从侍中 ，“出 入卧内 。” （〈汉 书〉 卷三十 四卢馆 

传。) 刘交 ，刘邦 异母弟 ，从 起于 沛县, 史称“ 交与绾 常侍上 ，出入 

卧内 ，传言 语诸内 事隐谋 ”(< 汉书 >卷 三十六 楚元王 传)。 称帝以 

后， 刘交封 楚王, 卢绾封 燕王, 其时， 掏史大 夫周昌 常从" 燕入奏 

事。” (〈汉 书>  卷四 十二周 昌传) 似乎 接替了 卢绾和 刘交的 角色。 

御史大 夫之属 吏御史 常侍皇 帝起荜 诏令, 政令由 御史大 夫下达 

丞相。 周 昌以后 ，御 史赵尧 继为御 史大夫 * 在刘邦 身边主 持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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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起草 下达， 隐然有 内廷之 雏形。 然而 ，由 于刘邦 之行动 多随军 

营 流动于 各地, 并 不固定 于首都 宫廷， 因而, 终刘邦 之世， 汉朝之 

宫廷权 力机构 并未固 定成型 ，宫廷 禁中与 政府外 臣也未 隔绝。 

据 〈汉书  >  卷四 十一樊 哙传， 高帝十 一年， “高帝 尝病， 恶 见人， 卧 
禁中， 诏户者 无得入 群臣。 群臣绛 灌等莫 敢入。 十余日 ，哙 乃排 

闼直入 ，大臣 随之。 上独 枕一宦 者卧。 哙等 见上流 涕曰： ‘始陛 
下与臣 等俱起 丰沛， 定天下 ，何其 壮也！ 今天 下已定 ，又 何其意 

也！ 且陛 下病甚 ，大 臣震恐 ，不 见臣等 计事， 顾独与 一宦者 绝乎? 

陛下 独不见 赵高之 事乎？ ’高帝 笑而起 。”这 种臣下 闯宫直 入禁中 

卧 内的事 ，不管 是在秦 还是在 髙帝以 后的汉 ，都是 不可想 像而且 

是 不可能 的事, 正好 是宮廷 尚未与 政府完 全隔绝 之事例 。 

高帝 十二年 ，刘邦 死去。 次年 ，惠 帝即位 ，在位 七年， 吕后称 

制, 八年后 死去。 惠帝吕 后之十 五年间 ，汉 朝政治 由吕后 主持, 

故司 马迁立 吕后本 纪而不 立惠帝 本纪。 < 史记 >卷 九吕太 后本纪 

太 史公曰 :“孝 惠皇帝 、高 后之时 ，黎民 得离战 国之苦 ，君 臣俱欲 

休息 乎无为 ，故惠 帝垂拱 ，高 后女 主称制 ，政不 出房户 ，天 下晏 

然。” “政不 出房户 ”一语 ，〈汉 书>  卷二髙 后纪作 “不出 房闼。 ”师古 

注曰： "阅, 宮 中小门 ，也 就是说 ，吕 后当政 期间， 其 政治之 营运， 

完全 在宫中 进行。 以 此度之 ，汉朝 之宫廷 政治和 宫廷权 力机构 

之出现 ，也当 在这个 时期。 

考吕后 宮廷政 治和宮 廷权力 机构之 形成， 乃 是以太 后所在 

的 长乐宫 为主， 以皇帝 所在的 未央宫 为副， 通过对 于以郎 中令、 

卫 尉等宫 廷官僚 的人事 任命而 逐渐形 成的。 我们 知道， 惠帝吕 

后 之行迹 ，与 刘邦完 全不同 ，始终 以首都 宮廷为 中心。 高 帝十一 

年， 吕后 于长乐 宮钟室 使武士 斩韩信 ，就是 以宮廷 为据点 的政治 

活动 （< 汉书〉 卷三十 四韩信 传)。 据 〈史记 >卷 八高祖 本纪， 高帝 



十 二年刘 邦死时 ，吕后 曾与审 食其谋 不发丧 t 欲诛大 臣诸将 ，后 

因郦商 之谏审 食其而 作罢。 关 于此事 之可信 性问题 ，在 此暂时 

不论 我们 知道， 刘邦 死于长 乐宮， 不发 :丧诛 大臣， 就是据 

宮政变 ，占 据宫 廷以攻 击政府 大臣。 其时 .卫尉 为高帝 功臣郵 

商， 领南军 负责长 乐未央 诸宫殿 之守卫 ，由 于他的 反对, 此事作 

罢。 这件事 ，一 方面说 明吕后 尚不能 完全控 制宫廷 ，另一 方面， 
也说 明吕后 力图以 长乐宮 为中心 ，对 抗宫外 之政府 大臣。 惠帝 

即位， 吕 后以刘 泽任卫 尉取代 郦商。 刘泽为 刘邦从 祖昆弟 ，其妻 

为 吕后妹 吕须女 ，兼 刘吕两 氏之亲 ，以 其掌长 乐未央 之守卫 ，可 

谓吕 后控制 宮廷之 一步。 几乎 同时， 吕 后以陈 平为郎 中令, 取代 

王 恬启。 我 们知道 ，陈平 与刘邦 集团渊 源不深 ，一 直与绛 灌等元 

功宿 将不和 ，他长 于阴谋 权术， 善 于见风 使舵, 始 终为接 近宮廷 

之近幸 臣类人 物^ 据 (汉书 > 卷四十 陈平传 ，刘 邦死时 ，陈 平与周 

勃俱 在燕国 军中， 闻刘邦 死讯后 一人迅 速返回 ，途 中逢使 者诏陈 

平与灌 婴屯于 荥阳。 然而 ，陈平 受诏后 ，并 不赴任 ，而是 马上驰 

至长 安宫中 ，于丧 前奏事 于吕后 ，“因 固请之 ，得宿 卫中。 太后以 

为 郎中令 ，日 傅教帝 。”也 就 是说， 陈 平于刘 邦死后 * 迅速 取得吕 
后 之信任 ，得以 不离宫 廷*在 惠帝身 边侍从 主事。 陈平之 任郎中 

令 ，为 其和吕 后彼此 靠近的 一步。 惠帝 五年末 ，丞相 曹参死 ，六 

年， 陈 平为左 丞相， 郎 中令由 冯无择 继任。 据< 史记) 卷十 九功臣 

表》 冯无 择“以 悼武王 郎中， 兵 初起， 从高祖 起丰， 攻雍丘 》 击项 

籍 ，力战 ，奉 悼武王 出荣阳 ，功侯 。”悼 武王 ，吕后 兄吕泽 ，高 帝时 

因 功封为 周吕侯 ，吕 后追封 为王。 冯 无择为 沛县人 ，为丰 沛元从 

集团 之元功 宿将， 长期跟 随吕产 ，吕 后元年 封为博 城侯。 看得出 

来 ，冯 无择是 功臣 元从集 团当中 极为亲 近吕氏 的功臣 ，由 他来担 

任郎 中令， 显然是 吕氏宫 廷政治 之重要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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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者以为 ，汉代 官廷权 力机构 和宫廷 政治之 成型， 当 在惠帝 

死后。 据< 史记 > 卷九 吕太后 本纪， 惠帝死 时， “ 发丧， 太 后哭， 泣 

不下。 留侯子 张辟强 为侍中 ，年 十五 ，谓丞 相曰： ‘太后 独有孝 

惠 ，今崩 ，哭 不悲， 君知其 解不？ ’丞相 曰：‘ 何解？ ’辟 强曰： ‘帝无 

壮子， 太后畏 君等。 君今 请吕台 、吕产 、吕 禄为将 ，将兵 居南北 

军, 及诸吕 皆 入宫， 居中 用事， 如此 则太后 心安， 君等幸 得脱祸 

矣。 ’丞相 乃如辟 强计。 太后说 ，其哭 乃哀。 吕氏权 由此起 r 据 
〈汉 书〉 卷九 十七 外戚传 ，接受 张辟强 策者为 左丞相 陈平， 其在政 

治上小 心迎合 吕后。 已 如前述 ，汉 代宫廷 京城之 守卫大 体可以 

分为 两部分 ，长安 内外之 各宫城 及宫内 殿门， 由 卫尉领 南军守 

卫， 长安城 门四周 ，宫 外城中 ，由 中尉 领北军 守卫。 惠 帝以来 ，卫 

尉一直 由吕氏 之亲的 皇族刘 泽担任 [46]， 吕 后四年 ，刘泽 封琅邪 

王 ，卫尉 由卫无 择继任 & 卫无 择为高 帝功臣 ，任 卫尉之 同年四 

月， 受吕后 之封为 乐平侯 ，当 为吕后 所信赖 之人。 从吕 后元年 

起 ，南 军由吕 禄直接 统领， 吕氏直 接即掌 握了各 宫殿之 出入守 

备 ，完全 控制了 宮廷。 汉 之中尉 ，一 直由功 臣担当 ，惠帝 时任此 

职者为 戚鳃。 戚鳃 ，功臣 ，髙 帝十一 年二月 在中尉 任上封 为临辕 

侯 ，大概 一直任 到惠帝 四年死 ，其 后任 不详。 吕产 领北军 ，当兼 

中 尉之任 ，掌 握了长 安城内 外之出 入守备 ，控制 了京城 ，其 权限 

所及, 不仅 外卫了 宫廷， 且直 接威犒 及城内 之各政 府机构 、将相 

功臣 。 故< 史记 > 卷九 吕太后 本纪叙 述吕后 死后之 长安紧 张形势 

说 ：吕禄 、吕产 “各将 兵居南 北军， 皆吕氏 之人。 列 侯群臣 英自坚 

命。 •，即 是说长 安城内 之官僚 功臣们 * 因吕 氏控制 了南北 军而人 

人自危 ，动弹 不得。 所谓 "吕 氏权由 此起” ，就是 讲的吕 氏之权 

力 ，由吕 氏掌 控卫尉 、中尉 * 直接 统领南 北军, 控制 京城长 安及各 

宫殿 之守卫 开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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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知道， 南军 仅仅负 责宫城 殿门之 守卫， 但 并不能 自由出 

入殿 中省内 ，殿 中省内 ，皇 帝身 边之侍 从瞀卫 I 由 郎中令 领郎官 

负责， 郎 中令， 为 当时宫 廷皇权 的核心 人物。 惠 帝时， 郎 中令先 

后由亲 近吕氏 的陈平 和冯无 择任。 吕 后三年 ，冯无 择死, 郎中令 

由贾 寿继任 ，贾 寿其人 其事， 史书几 乎没有 记载， 其 为郎中 令事， 

为 百官表 所不载 [47]。 据 （史记 > 卷九 吕太后 本纪， 吕后 七年八 

月， 吕氏与 大臣们 关系极 为紧张 ，吕 产欲归 北军指 挥权于 太尉周 

勃 归国。 其时 ，“郎 中令贾 寿使从 齐来， 因数产 曰：‘ 王不早 之国， 

今虽 欲行， 尚可 得邪？ ’俱 以灌婴 与齐楚 合纵, 欲诛诸 吕告产 ，乃 

促产 急入宮 。”以 此看来 ，贾寿 毫无疑 问为吕 氏同竞 ，其 为郎中 
令 ，当然 是吕氏 政治之 人事。 我们也 知道， 惠帝时 之汉朝 政治， 

名义上 由惠帝 当政， 以 未央宫 为皇帝 宫廷， 实 际上则 由 吕后主 

政 ，以长 乐宫为 政治之 中心。 居长 乐宫之 吕后， 其身边 侍从主 

事， 主要由 审食其 担当。 审食其 ，高 帝功臣 ，沛 县人, 汉二年 ，吕 

后及刘 邦家属 身陷项 羽军中 为人质 ，审 食其为 舍人侍 从以来 ，— 

直为 吕后所 信任， 侍从 身边。 吕后 元年， 审食 其为左 丞相， 然“左 
丞相 不治事 ，令 监宫中 ，如郎 中令。 食其 故得幸 太后, 常用事 ，公 

卿皆因 而决事 。” （〈史 i 己〉 卷九吕 太后 本纪) 据此, 惠帝 以来, 虽然 

郎中令 一职一 直由吕 后择人 控制， 然仍主 要限于 皇帝所 在的未 

央宮 一边， 吕后所 在的长 乐宫， 当一 直由最 亲近吕 后的审 食其主 

持, 其职务 ，相 当于郎 中令， 为 政府大 臣与长 乐宫相 联系的 中介, 

吕氏宫 廷政治 的核心 人物。 

吕后 以女主 临天下 ，出入 有诸多 不变， 其宮廷 政治之 另一重 

要部分 ，当是 宦官。 以百官 表而言 ，宦 官当 由少府 及詹事 掌管。 

惠吕 时期之 詹事任 者不明 ，少 府则 从高帝 期起， 一 直由阳 城延担 

任， 吕后 元年受 封为梧 城侯。 阳 城延军 匠出身 ，负 责长安 城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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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未央等 备宮殿 之建筑 ，不 闻多与 政治。 吕后所 幸宦者 ，有 大谒 

者张卿 ，内 通长乐 官中， 外及大 臣民间 ，诸吕 、刘 泽之 封王， 皆由 

田生说 动张卿 ，由 张唧外 风大臣 ，内 言吕后 而成。 高后 八年四 

月， 张卿受 吕后之 封为建 陵侯， 同时， “诸中 宦者令 丞皆为 爵关内 

侯， 食邑五 百户” （〈史 记> 卷九吕 太后本 纪)。 张唧 ，可谓 吕后宫 

廷政 治之又 一重要 人物， 为 宦官之 代表， 汉代 之宦官 政治， 当起 
于 此时。 

综上 所述, 我们可 以说, 汉代 之宫廷 政治, 起 于惠帝 期之吕 

后主政 ，其 宫廷政 治机构 之成型 ，则 是在惠 帝死， 吕后临 朝称制 

以后。 吕 后宮廷 ，以吕 后力中 心, 主要由 三部分 组成。 （一) 以吕 

氏家族 为中心 的外戚 集团； （二） 以 审食其 为中心 的亲近 吕氏的 

功臣 集团； （三) 以张卿 为中心 的宦官 集团。 吕 后宫廷 ，乃 以长乐 

宮为 中心， 通过长 乐宮控 制皇帝 所在的 未央宮 ，进 而控制 长安城 

及政 府机构 ，发号 施令于 天下。 宫廷政 治的一 大特点 ，就 是宫内 

与宫外 之严格 分断， 宫 内之宮 廷决策 制令， 宮外 之政府 承命执 

行， 分 断宮内 宮外之 关键， 乃 卫尉和 南军, 分 断殿内 殿外之 关键， 

则是郎 中令。 

三 、汉 初丞相 之任选 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关系 

如上述 ，在 西汉 初年， 汉帝 国中央 政府所 在的汉 王朝， 其政 

治权力 可以划 分为以 皇帝为 中心的 宫廷, 以丞相 为中心 的政府 

两大 部分。 在当时 ，宮 廷皇权 尚在形 成阶段 ，汉王 朝政治 权力的 

重心, 长期偏 重在以 丞相为 中心的 政府， 丞相之 人选， 往 往就是 

汉王朝 政治的 焦点所 在。 为 了便于 讨论这 个问題 ，首先 列西汉 

初年之 丞相表 (表 6  —  1) 如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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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1 离帝一 景帝期 丞相表 

氏名 
1 _ 
籍貫 爵位 阶层 

任期 

高 

■  ■  ■ 
1 
1 

萧何 洒水沛 

;鄭 侯 

1 
军层 高元年  一 惠二年 七月 卒 

1 

薷何 

1 

1 

1 

泗水渖 K 候 
军层 

商元年  〜 惠二年 七月卒 ■ 

1 曹参 泗水沛 
平阳 

军层 惠二年 七月一 五年 八月卒 
芏陵 

洒水沛 安国侯 
军层 

惠六年 十月一 吕元年 十一月 迁太傅 

呂 
1 

陈平 砀户躕 曲逆 军层 惠六年 十月一 文二年 十月卒 
1 
a 
a 

1 

a 

审食其 
1 

洇水沛 

辟阳侯
 1 

军层 
1 

1 
1 

| 

吕 元年十 一月一 七年 七月 迁太傅 

吕八年 九月〜  后 九月免 
1 吕产 
1 

1 

砀单父 j 

1 
汶侯 

j 外戚 一军层 2 
1 

吕七年 七月〜 八年 九月杀 

1 

周勃 洒水沛 
1 

a 

a 

! 

绛侯 

■ ■ ■ 

军层 ■ 
1 

1 

1 ■ 

文元年 十月一  八月免 

文二年 十 一月一 三年十 二月免 

文 灌嫛 砀味阳 颍阴侯 军层 ■ 文 S 年 + 二月〜 ■四 年十 二月卒 

张在 三 川阳武 北平侯 军层 文四年 正月 〜后二 年八月 老免 

申雇嘉 
■ 
三川梁 故安侯 

军层 
文后 二年八 月—聚 二年 六月卒 

1 

1 

申層嘉 : 

三川梁 故安揆 军层 文 后二年 八月〜 景二年 六月卒 

陶# 楚 开封侯 
军层 2 景二年 八月〜 七年 六月免 

ft 周亚夫 ■ 泗水沛 条侯 
军层 2 景七年 六月〜 中二年 九月免 

刘舍 : 
1 

楚 桃侯 
军层 2 

最 中三年 九月〜 后元年 七月免 
1 

卫绾 

_ : 

代 建陵揆 
1 

1 

1 

军吏 果 后元年 八月 —武® 元元年 六月免 

由此表 我们可 以看出 ，汉初 之丞相 ，从 第一任 萧何到 第十任 

申屠嘉 ，除 吕产因 涉及诸 吕之变 ，当 作他论 而外， 皆为汉 初军功 

受益 阶层之 最上层 ，即 功臣列 侯之第 一代。 从第 十一任 之陶青 

到第十 三任之 刘舍， 皆为 功臣列 侯之第 二代。 从 第十四 任之卫 

绾开始 ，丞相 第一次 由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以外的 人担当 ，其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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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在景帝 末年。 也就是 说*西 汉初年 ，汄高 帝到景 帝末， 丞相例 

由功臣 列侯世 袭担当 ，即非 功臣列 侯不能 任相。 

汉 之第一 任丞相 萧何。 萧何为 沛县人 ，举宗 数十人 从刘邦 

起沛, 定 制度守 关中， 于汉 有万世 之功, 汉初 评位次 第一， 封侯食 

邑万户 ，为刘 邦集团 之核心 —— 羊沛 元从集 团之核 心人物 。他 

之任相 终身, 就是以 丰沛元 从集团 之第— 号人物 出任汉 之第一 

任丞相 汉之 第二任 丞相为 曹参。 据 （汉书 > 卷三十 九曹参 

传 ，萧何 死时， 曹参 在齐相 任上， “萧 何薨， 参闻之 • 告舍 人趣治 

行， 4 吾 且入相 。，居 无何 ，使者 果召参 。” 可见 ，曹参 在得知 萧何的 

死讯后 ，确信 丞相一 职非己 莫属， 在 诏令未 到以前 就已公 然宣称 

并开始 作进京 的行装 准备。 曹参 何以有 如此自 信呢？ 我们知 

道 .曹参 乃是丰 沛元从 集团中 与萧何 并列的 另一核 心人物 。曹 

参也是 沛县人 ，秦时 与萧何 倶任沛 县小吏 ，同 时随 刘邦起 于沛， 

与刘 邦共定 天下。 史 书中往 往以萧 曹并称 •萧 曹一语 ，在 史书中 

已 成了刘 邦集团 之核心 I 即丰沛 元从集 团之代 名词。 萧何 文官， 

多在后 方主持 政务, 曹 参久在 军中， 身经 百战， 依 军功在 列侯中 

当排 第一， 只是由 于刘邦 个人的 干预， 屈居萧 何之下 排位第 

二 我 们知道 ，西 汉初年 ，严格 地按照 功利原 则论功 行赏， 

排 位定职 ，刘邦 以皇权 之威， 拔萧何 为第一 ，已 造成萧 曹不和 ，功 

臣们 也心多 不服。 高帝六 年以后 I 曹 参外居 齐为相 ，大治 齐国。 

至惠 帝二年 ，萧 何以后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内没有 任何人 之资历 

功 劳可以 和曹参 相比, 曹参 之当继 任萧何 为丞相 一事， 乃 汉初军 

功 受益阶 层内论 资排辈 的当然 结论。 在当 时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主导政 府， 因 功劳排 位次定 官职的 政治环 境下， 这 个结论 可以说 

是汉 朝内外 、君 臣上下 一致的 公识。 曹参 本人之 自信， 其 根源就 

在 这里。 曹参任 相之时 ，可 谓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完全控 制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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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汉 朝政治 p 

惠 帝五年 ，曹参 死于丞 相任上 ，丞 相一 职一分 为二， 吕后任 

命 王陵为 右丞相 ，陈 平为左 丞相。 王 陵也为 沛县人 ，从 起于沛 

县， 刘 邦反秦 进军关 中时， 王陵 留南阳 自立, 不从 入关， 又 善刘邦 

仇 人雍齿 ，故后 封为安 国侯， 排位在 十二。 然王陵 本为沛 县之豪 

民 ，刘 邦微时 兄事之 ，母 为人质 死于项 羽军中 ，豪侠 任气， 在丰沛 

元从集 团中深 具威望 ，当 为其另 一核心 人物， 其出任 丞相， 乃以 

丰沛元 从集团 之元老 就任。 陈平 为砀郡 户牖人 [S1]， 先 事魏王 

咎 ，后 事项羽 ，汉 二年以 后方才 加入刘 邦集团 ，与 刘邦集 团之核 

心 和中坚 并无深 厚之渊 源关系 . 长 期受到 丰沛元 从集团 和砀泗 

楚 人集团 的排斥 ，只是 以其智 慧权术 ，受刘 邦个人 之赏识 ，得以 

在 刘邦集 团中立 住脚。 汉 初分封 排位， 只在第 四十七 ，以 资历实 

力论， 皆 不足以 任相。 然而 ，如 前述， 陈 平多智 善变, 长于 审时度 

势 ，刘 邦死后 ，他 迅速取 得吕后 的信任 ，得 任郎中 令以不 离开宮 

廷。 吕 后分丞 相为二 ，其右 丞相以 丰沛元 从集团 之实力 元老王 

陵出任 ，乃 是遵 循以往 之惯例 ，其左 丞相以 亲近吕 氏之功 臣陈平 

■k 

出任， 反应 了宫廷 皇权对 于政府 权力之 渗透， 有所 手脚但 并不有 

违 惯例。 高 后元年 ，王陵 反对吕 后封诸 吕为王 ，除相 迁太傅 ，陈 

平升任 右丞相 ，审 食其 出任左 丞相。 审食 其为丰 沛元从 集团之 

元老 ，也是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中 亲吕集 团之代 表人物 ，他 与陈平 

共任 丞相, 反应 了宫廷 皇权对 于政府 权力的 介入， 但仍然 是在惯 

例 之内。 

据<  史记  >卷 九吕太 后本纪 ，高 后八 年七月 ，吕后 死,“ 以左丞 

相审 食其为 帝太傅 。”“ 以吕产 为相国 。” 吕产 为吕后 兄吕泽 之子， 

吕后元 年封为 汶侯， 六年封 为吕王 ，七年 为梁王 ，从 吕后元 年起, 

即掌 南军， 负 责宫廷 之瞀卫 。诸吕 无功 封侯， 非刘氏 而王， 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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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白 马之盟 ，已 造成吕 氏宮廷 和政府 功臣间 之紧张 [52]， 由于吕 

后 之主持 ，陈平 之调和 ，两 者间 尚可相 互忍让 相安。 然吕 后死， 

吕 产以一 无功之 外戚出 任相国 ，打 破了汉 建国以 来功臣 列侯任 

丞相之 惯例， 破坏了 宫廷和 政府之 间微妙 的政治 平衡, 直 接促成 

了功臣 之政变 ，故 (史 记》 卷五 十七绛 侯世家 曰：“ 吕禄以 赵王为 
汉上 将军， 吕产以 吕王为 汉相国 ，秉 汉权 ，危 刘氏。 勃 为太尉 ，不 

得入 军门。 陈平为 丞相， 不得为 任事。 于是勃 与平谋 ，卒 诛诸吕 

而立孝 文皇帝 。”正 因为此 .吕 产成 了西汉 初年唯 —的一 位被杀 

身亡的 丞相。 吕后八 年八月 ，吕产 与诸吕 被诛。 九月 ，审 食其复 

为左 丞相。 后九月 ，代王 一行至 长安。 

文帝元 年十月 ，文帝 即位。 文帝 之即皇 帝位， 乃是出 于功臣 

们 的推举 ，即位 以后， 宫廷和 政府再 次分治 ，恢复 功臣列 侯任相 

之 愤例。 元年 十月， 以太尉 周勃为 右丞相 ，右丞 相陈平 为左丞 

相。 八月 ，周勃 兔相。 汉 之丞相 ，复 为一人 专任。 二 年十月 ，陈 

平死, 十一月 ，周 勃继任 ，至三 年十一 月免， 由灌婴 继任， 至四年 

十 二月死 于任。 周勃, 沛县人 ，从 刘邦定 天下， 封绛侯 ，为 太尉, 

在功 臣中排 名第四 ，为丰 沛元从 集团之 元老， 大概 从起时 年轻， 

不 像萧曹 、王陵 夏侯婴 等与刘 邦为同 年旧交 * 故史 书往往 将其与 

少 年将军 灌婴齐 名并举 ，称 绛灌之 属以指 代萧曹 以下之 较为年 

少 一辈的 丰沛砀 泗功臣 元老。 周勃 之为右 丞相， 乃出于 陈平之 

推让 。 据 〈汉书 >卷 四十陈 平传: ‘‘文 帝初立 ，怪 平病 ，问之 。平 

曰 ： 4 高帝时 ，勃 功不 如臣； 及诛 诸吕， 臣功也 不如勃 ，愿 以相让 

勃。’ 于是上 乃以勃 为丞相 ，位 第一; 平徙为 左丞相 ， 位第二 。”当 
时， 汉 之功臣 们势力 扩张， 比功 定位， 论资排 辈的风 气再次 盛行， 

陈 平自度 功劳资 历不足 ，再 次施谋 ，以退 为进。 周 勃少文 不任吏 

事， 又功髙 震主， 使 文帝感 威胁, 终至免 相之国 ，丞 相由 灌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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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灌婴 ，砀郡 睢阳人 ，少 年从起 于砀， 因功封 颍阴侯 ，在 功臣中 

排 名第九 ，为砀 泗楚人 集团之 名将， 在刘邦 集团中 与周勃 齐名。 

文 帝四年 ，灌耍 死于任 ，丞相 由张苍 继任。 张 苍三川 阳武人 ，旧秦 

御史， 从起于 秦二世 三年, 因 功封北 平侯, 排 位第六 十五。 张苍任 

相至 文帝后 二年, 历十五 年之久 ，以 老免。 其后 任为申 屠嘉。 

申屠嘉 ，梁人 t 非从 入蜀汉 之旧部 ，而 是楚汉 战争中 加入刘 

邦集团 之士卒 .初 为材 官蹑张 ，后迁 队率， 高帝 末年迁 为都尉 ，惠 

帝时为 淮阳守 ，文帝 元年封 关内侯 ，十 六年, 迁为御 史大夫 。申 

屠嘉 之经历 ，乃为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下 层之普 通士兵 ，经 年月积 

功劳 ，一 步一步 升迁至 于顶点 之典型 w 据< 汉书 > 卷四十 二申屠 

嘉传 ，“张 苍免相 ，文 帝以皇 后弟窦 广国贤 有行, 欲相之 ，曰 ：‘恐 

天下以 吾私广 国。* 久念 不可。 而高 帝时大 臣余见 无可者 ，乃以 

御史大 夫嘉为 丞相， 因故邑 封为故 安侯。 ”从汉 初到文 帝后元 ，已 

有四十 余年， 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之第 一代, 非亡 即老， 健 在能任 

事者己 不多了 》 文 帝有意 改变功 臣列侯 任相之 惯例， 仍 然办不 

到 ，还是 只能在 功臣中 选任。 申屠嘉 景帝二 年死， 其时 ， 第一代 

功臣已 无逋在 者了， 因愤例 之余， 由功臣 列侯之 第二代 担任丞 

相。 陶青, 功臣开 封侯陶 舍子。 周亚夫 ，周勃 子。 刘舍， 功臣桃 

侯刘 襄子。 至 景帝后 元元年 ，方有 非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出身的 

卫绾 任丞相 p 卫荦 ，代人 ，以郎 事文帝 ，迁中 郎将。 景帝 初为河 

间王 太傅。 平 吴楚七 国之乱 有军功 拜中尉 ，封 建陵侯 ，后 迁太子 

太傅 ，御史 大夫， 为笔 者所谓 的军者 + 近臣类 型人物 笔者 

曾 经论及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对于汉 朝政治 之支配 ，大致 于景帝 

时丧失 [54], 卫 绾之出 任丞相 ，正是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之 影响力 

从汉代 政治中 消失的 标志。 

综上 所述， 可以说 ，汉 初丞相 之任， 自有其 不成文 的法规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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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 从功臣 列侯中 选任。 此法 规以故 事惯例 的形式 存在， 明确 

而 严格, 君臣 皆不能 违反。 该惯 例与白 马之盟 是一体 两面， 非功 
臣 不侯, 非 侯不相 ，保 证了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对于 汉朝政 府的支 

配权 。 不 言自明 ，相对 于此的 ，则是 刘氏皇 族对于 宫廷和 诸侯王 

国的支 配权， 即 非刘氏 不王， 刘家天 子[«]。 西汉 初年， 丞相一 
职为保 持皇族 和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间政治 平衡之 关键， 其 人选， 

在 维持非 功臣列 侯不相 的惯例 的同时 ，又 根据皇 权之更 迭变动 

而在 功臣列 侯中调 整选任 

第三节 文 帝政治 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 文帝即 位与代 国旧臣 

公元前 179 年, 代王刘 恒即汉 皇帝位 于长安 代王邸 t 是为文 

帝。 刘 恒为刘 邦中子 ，高 帝十一 年立为 代王。 初立时 ，年 仅八 

岁 其政务 ，当主 要由其 相傅宽 主持。 傅宽， 砀泗楚 人集团 

之元老 功臣， 楚时从 起于砀 郡横阳 ，汉 以来以 功封阳 陵侯, 在功 

臣 中排名 第十。 傅宽先 任齐相 ，高帝 十一年 任代相 ，惠 帝五年 

死。 傅 宽以后 之代相 ，史失 载其名 [5»]。 文帝 即位时 ，年 已二十 

三岁 ，正 当壮年 ，其从 高帝末 经惠帝 吕后期 ，足足 做了十 五年代 

王 ，已经 牢牢地 统治着 代国, 拥有完 整的代 国政权 机构。 文帝之 

长安 以前， 代国君 臣曾经 就要不 要进京 即位一 事进行 过讨论 ，以 

郎 中令张 武为首 的多数 大臣表 示反对 ，中尉 宋昌表 示赞同 。文 

帝犹豫 未定, 后 占卦, 得 吉兆, 遣舅薄 昭之长 安见大 臣协商 ，终于 

决 定进京 即位。 代 国政权 机构之 构成， 从 其决策 运行， 大 致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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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见一个 清楚的 轮廊。 

据<  汉书》 卷四 文帝纪 ，文 帝由代 之长安 即位时 ，乃 令宋昌 

曝乘 ，张 武等六 人乘六 乘传诣 长安， 先至高 陵止, 遣宋昌 先之长 

安 观变。 宋昌 还报后 ，文 帝一行 至霸桥 ，接 受汉朝 群臣之 拜谒。 

其时 ，“ 太尉勃 进曰， ‘愿 请间。 ’宋昌 曰：‘ 所言公 ，公 言之； 所言 

私 ，王 者无私 。’太 尉勃乃 跪上天 子玺。 代王 谢曰： +至 邸而议 

之。 ’” 高后八 年后九 月晦日 己酉, 入长安 ，舍 代王邸 ，接受 群臣之 
拥戴， 即 皇帝位 。当 日夕 ，入未 央宫， 夜拜宋 昌为卫 将军, 镇抚南 

北军。 以 张武为 郎中令 ，行 殹中。 然后下 诏书大 赦天下 ，宣 布即 

位。 通过上 述文帝 即位之 一连串 行动, 我 们可以 看出， 代国旧 臣 
自 始至 终环绕 在文帝 周围， 担当着 重要的 角色, 就 在文帝 即位的 

同时 ，以代 国旧臣 为核心 ，新 的汉朝 宫廷就 巳经形 成了。 已如前 

述， 汉朝 宫廷之 组成， 郎中 令和卫 尉是最 为关键 的两个 职务。 郎 

中令 领郎官 负责皇 帝身边 的警卫 侍从， 乃 宮廷之 内卫， 非 腹心不 

能 担当。 张武 ，出自 不明。 笔 者已经 论及过 ，文帝 之代国 旧臣, 

从其出 身而言 ，大 体有两 种类型 [«]， 一种 为高帝 旧部， 即所谓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出身者 ，如前 述代相 傅宽， 下述中 尉宋昌 。另 

一 种为文 帝在代 国所网 罗的代 国士人 ，如 前述景 帝末年 曾担任 

丞相的 卫绾, 其为 代人， 以戏车 为郎侍 文帝， 从代之 长安, 迁中郎 

将属 郎中令 张武。 张武 ，当与 卫绾为 同一沖 类型。 文帝在 代时, 
张武即 为郎 中令, 参 与文帝 之大政 决策, 文 帝即位 当日， 就由代 

国郎 中令任 命为汉 朝之郎 中令。 文 帝在位 期间， 张武一 直担任 
郎中令 不变， 任 职二十 三年, 文帝 死时, 以郎中 令为复 土将军 ，负 

责文 帝之陵 墓葬事 ，可 谓从始 从终。 < 汉书） 卷四 文帝纪 赞说: 

“张 武等受 赂金钱 ，觉 ，更 加赏赐 .以愧 其心。 ”虽然 讲的是 文帝之 
仁德， 也可清 楚地看 出文帝 与张武 关系之 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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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宫 廷之另 一关键 职务为 卫尉, 负 责宫城 殿门之 警卫， 也 

是非亲 近之人 不能担 任的。 宋昌， 为项羽 所杀的 楚将宋 义的孙 

子 ，据 （史记  >卷 十九功 臣侯表 ，宋 昌“ 以家吏 从高祖 起山东 ，以都 

尉从 守荥阳 ，食邑 。” 宋昌 在高帝 时已为 都尉受 爵食邑 ，或 为傅宽 

旧部 ，在代 得文帝 之信任 M 壬代 国中 尉成为 文帝之 腹心。 宋昌为 

文帝进 京之劝 进者, 文帝元 年四月 ，以 功封壮 武侯。 文帝 即位的 

当晚, 即拜宋 昌为卫 将军, 统领南 北军。 如前述 》 汉初之 南军负 

责宮城 殿门之 守卫， 由 卫尉领 ，北军 负责京 城之守 卫* 由中 尉领。 

至此 ，南 北军合 并由宋 昌兼领 [60]。 考其时 汉之卫 尉有足 ，为高 ■ 

帝时 旧部, 中尉不 知何人 ，或者 由宋昌 兼任。 文帝即 位之时 ，以 

腹 心之代 国旧臣 张武为 郎中令 ，宋昌 为卫将 军领南 北军， 意味着 

文帝完 全控制 了汉之 宫廷。 据 〈汉书 > 同纪, 文帝元 年六月 ，“乃 

修代 来功。 诏曰： ‘方大 臣诛诸 吕迎朕 ，朕 呱疑 ，皆 止朕, 惟中尉 

宋 昌劝朕 ，朕 已得保 宗庙。 已 尊昌为 卫将军 ，其封 昌为壮 武侯。 

诸从 眹六人 ，官皆 至九卿 。” ’如 上述， 文帝 由代之 长安即 位时， 

“乃 令宋昌 骖乘, 张武等 六人索 六乘伶 诣长安 ◊”也 就是说 ，随同 

文 帝从代 国来长 安之代 国旧臣 ，除宋 昌外， 其重要 者尚有 六人， 

皆 出任汉 之九鄉 ，其中 ，其 名字 可考者 ，惟有 郎中令 张武。 

在文帝 之代国 旧臣中 *尚 有一重 要人物 ，即 外戚 薄昭。 薄昭 

为文 帝母薄 太后弟 ，据 《史记  >卷 十九功 臣侯表 ，薄 昭“高 帝十年
 

为郎 ，从军 ，十七 岁为太 中大夫 t 迎孝 文代， 用车骑 将军迎 太后， 

侯 ，万户 ，据此 ，薄 昭于 高帝末 年已为 郎从军 ，刘 邦死后 随文帝 

母子 之代国 ，代王 十七年 ，以 太中大 夫为使 者之长 安见汉 大臣商 

量 文帝即 位事。 文帝即 位后, 拜车骑 将军封 为轵侯 ，当为 往来禁 

中, 在长乐 宮太后 和未央 宫皇帝 两者间 用事之 要人。 据 〈汉 书》 

卷四十 四淮南 王传， 文帝时 淮南王 刘长骄 纵不法 ，“自 薄太后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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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 诸大臣 皆惮厉 王。” “薄昭 为车骑 将军， 尊重， 上令昭 予苈王 
书谏之 ，又， 丞相周 勃被告 反下狱 I 也由薄 昭言于 太后而 得出狱 

免事， 皆可证 其活动 干宫廷 政治之 核心。 

总而 言之， 文帝长 期统治 代国， 在代 国拥有 完整的 政杈机 

构 ，他入 汉即皇 帝位后 ，以代 国旧臣 为中心 形成了 新的汉 朝宮廷 

机构， 以此为 基础， 一 步一步 确立他 对汉朝 政权之 控制。 考文帝 

之一生 ，始 终对 代国臣 民恩宠 有加。 文帝 二年立 皇子刘 武为代 

王 ，后改 立皇子 刘参。 三年 ，“ 幸太原 ，见 故群臣 ，皆 賜之。 举功 

行赏 ，诸 民里赐 牛酒。 复晋阳 、中 都民三 岁租。 留游太 原十余 

e ，十 一年 十一月 “行幸 代”， 至正 月还, 滞在近 两月。 尔后 ，后 

元三年 、五 年， 又 两次幸 代国， 都 显示了 文 帝对自 己的发 祥之地 

的特殊 待遇。 

二 、列 侯之 国与侯 国迁栘 

据 〈汉书  >  卷四文 帝纪, 二年冬 十月， 诏曰： “朕 闻古者 诸侯建 

国千余 ，各守 其地， 以时 入贡， 民 不劳苦 ，上下 欢欣， 靡有 违德。 

今列 侯多居 长安， 邑远， 吏 卒给输 费苦， 而列 侯也无 由教训 其民。 

其令列 侯之国 ，为 吏及诏 所止若 ，遣 太子， 这就是 有名的 遣列侯 

之 国诏。 汉初 之列侯 ，皆在 长安賜 有侯邸 ，多携 家居于 京城。 诸 

列侯 之封国 ，或 在汉郡 ，或 在王国 ，远者 离长安 数千里 | 侯国政 

务， 由列侯 委任家 吏管理 ，侯国 之租税 、贡賦 、徭 役等 的提供 ，要 

从 当地辗 转送到 长安之 侯邸， 确是非 常不便 故诏 书列举 

“ 吏卒给 输费苦 ，而列 侯也无 由教训 其民” ，以 为列 侯之国 的两大 

理由。 然而 ，列侯 居长安 ，乃有 汉以来 的愤例 ，高帝 、惠帝 、吕后 

三朝 皆无事 因循, 文帝强 使列侯 之国以 管理不 便为由 ，不 过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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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 的借口 ，其 真正的 理由， 是在政 治上。 

我 们知道 ，文 帝之由 代王入 继皇帝 ，乃 是汉朝 大臣们 在成功 

地消灭 吕氏外 戚后, 根据自 己的政 治利益 在刘氏 诸王中 所作的 

选择 [«]。 当初 ，文 帝及其 代国臣 下并不 信任迎 立代王 的汉朝 

大 臣们。 据 〈史记 > 卷十 文帝纪 ，诸吕 之变后 ，丞相 陈平， 太尉周 

勃 等使人 迎代王 ，以郎 中令张 武为首 的多数 大臣们 皆认为 不可， 

他 们纷纷 议论说 :“汉 大臣皆 故高帝 时大将 ，习兵 ，多 谋诈 ，此其 
属意非 止此也 ，特畏 高帝、 吕太后 威耳。 今以 诛诸吕 ，新 睫血京 

师 ，此以 迎大王 为名， 实不 可信。 愿 大王称 疾毋往 I 以观其 变。” 
显示 了代国 大臣们 对于高 帝功臣 之不信 任感。 后来， 文 帝接受 

了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出身的 代国大 臣中尉 宋昌的 意见, 进京继 

承 了汉之 皇位, 然而, 终其 一生， 他始终 倚赖代 国旧臣 为 腹心以 

控制 宫廷， 与高帝 功臣们 保持着 相当的 距离。 

汉初之 列侯， 乃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代表 ，诸 吕之变 * 主要 

是以吕 氏为中 心的宫 廷政治 势力和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政 治势力 

冲突 的结果 ，是列 侯大臣 们所发 动的一 次成功 的政变 [63]。 政 

变之 所以能 够成功 ，实 在是与 列侯们 居于京 城之中 ，能够 互相联 

络 串通有 极大之 关系。 据 〈汉书 >卷 四十三 陆贾传 ，发动 政变的 

两个关 键人物 ，太 尉周 勃和丞 相陈平 ，就是 由陆贾 在周陈 两家邸 

宅间 走动而 连接起 来的。 政变 能够成 功的关 键大事 》乃 是周劫 

能 够攀握 北军。 据 〈汉书 >卷 四十一 鄆商传 ，当时 北军由 吕禄掌 

管 ，周 勃无法 进入。 吕禄 与高帝 功臣曲 周侯邮 商子郾 寄相菩 ，周 

勃 等乃说 动郦商 .使其 令郦寄 欺骗吕 禄出游 ，周勃 方才乘 隙入据 

北军。 文帝即 位以后 ，虽然 马上布 置代国 旧臣控 制了宮 廷和京 

城之 守备， 然而, 列侯 功臣们 既然能 够从诸 吕的严 密控制 中夺取 

南 北军, 以武 力攻入 宫中， 只要 他们尚 在长安 城中集 中居住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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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重演 的可能 就不能 排除。 对 于文帝 来说, 列侯能 够离京 就国， 

不但诸 吕之变 重演的 可能将 会消除 ，宫 廷皇权 可以得 到安定 ，而 

且, 以此 可以抑 制过于 膨胀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的 势力， 有利于 

新 政局的 平衡和 稳定。 

我 们知道 ，列 侯之国 之策， 乃是贾 谊所提 出的。 《汉书 > 卷四 

十八 贾谊传 说:文 帝初“ 诸法令 所更定 ，及列 侯就国 ，其说 皆谊发 

之。” 据笔者 的研究 ，文 帝在实 行列侯 之国策 的同时 ，还实 行了侯 

国迁 移政策 t 将分封 在诸侯 王国中 的侯国 ，迁 移到 汉所直 辖的郡 

当中 [M]。 想来 t 列侯 之国策 和候国 迁徙策 乃贾谊 同时提 出的. 

互 为表里 的一对 政策， 或者, 二者本 来就是 同一方 策的互 有关联 

的两个 部分。 因列侯 之国策 的实行 ，在京 的列侯 功臣们 ，不 得不 

纷 纷迁离 长安， 搬 到帝国 各地的 侯国去 居住。 如此 一来， 他们远 

离了 政治中 心长安 ，变成 一个个 分散在 他乡僻 壤的小 国封君 ，不 

再能够 在汉朝 中央政 治上发 挥作用 ，势力 过于膨 胀的汉 初军功 

受益 阶层对 于文帝 宫廷的 威胁， 自然地 减轻。 列 侯想要 不离开 

长安 ，必 须要在 朝廷任 职或得 到特别 的许可 ，而在 留的许 可在于 

皇帝 ，这又 加强了 皇帝的 权力。 另一 方面， 由于侯 国迁徙 策之施 

行 ，散处 在王国 领土当 中的侯 国皆被 迁徙到 汉直辖 之郡中 ，极大 

地便 利了汉 朝对于 他们的 管理和 控制。 

下面, 我们可 以周勃 为例说 明之。 周 勃为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之功 臣元老 ，属 丰沛元 从集团 ，诛吕 之变时 ，领 北军攻 占皇宮 I 

绾皇 帝玺迎 代王于 渭桥， 为首谋 主功。 文帝即 位后， 以 功排第 

一 ，取代 陈平为 右丞相 ，益 封万户 ，賜金 五千斤 ，子尚 公主。 据 

< 汉书 > 卷四 十九爰 盎传, “绛侯 为丞相 ，朝 罢趋出 ，意 得甚。 上礼 

之恭 ，常 目送之 。” 可谓富 贵之极 ，功 高震主 文 帝三年 十一月 

后 ，周 勃因文 帝之命 ，辞 职就国 ，离开 长安， 回到自 己的封 国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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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汉书  >  卷四十 周勃传 ，周勃 之国后 ，“ 岁余 ，每河 东守尉 行县至 ■ 

绛 ，绛 侯勃自 畏恐诜 ，常备 甲，令 家人持 兵以见 。” 因此而 被逮捕 
下狱。 考绛 国在汉 之河东 郡境内 ，周勃 之国后 ，汉 之河东 郡守、 

郡尉巡 视郡内 各地至 绛时， 周勃就 已颤颤 兢兢， 惶 恐不已 ，最后 

尚逃不 脱被告 为谋反 ，锒铛 入狱的 命运。 比较其 在长安 权倾一 
时 的景况 ，可 知列侯 们归国 后在政 治上之 无力及 其受到 汉政府 

之严密 监视。 文帝母 薄太后 为此事 怒斥文 帝曰： “絳侯 绾皇帝 

奎， 将兵于 北军, 不以此 时反. 今居一 小县， 故 反邪!  ”也充 分说明 
了 列侯在 长安时 与其就 国以后 ，在政 治上可 能发挥 的作用 t 是完 

全不一 样的。 

三、 贾谊左 迁与新 旧对立 

不 难想像 ，列侯 之国策 和侯国 迁移策 的实行 ，遭 到了 列侯们 

的强烈 抵抗。 据 〈汉书 > 卷四 文帝纪 ，三年 十一月 ，文 帝下 诏曰： 

“前日 诏遣列 侯之国 ，辞 未行。 丞相朕 之所重 ，其 为朕率 列侯之 ■ 

国。 ”可知 ，自 文帝二 年十月 发:布 列侯之 国诏以 来已一 年有余 ，在 
京之列 侯们并 未离去 ，文帝 不得不 发布第 二道诏 书催促 他们离 

京, 并将丞 相周勃 解任令 其带头 之国。 侯国 迁移策 ，其执 行也并 

不 顺利, 据 (汉书  >  卷四十 四淮南 王传， 薄昭致 刘校书 曰:“ 皇帝初 

即位 ，易 侯邑在 淮南者 ，大 王不肯 。” 可知其 至少是 道到了 诸侯国 
王的抵 制的。 周 勃于文 帝三年 十二月 被解任 ，离 开京城 长安回 

到自 己的封 国绛, 想来, 其他 列侯， 有周 勃之例 在前， 也不 得不怏 

怏离 京之国 ，远赴 他乡。 列侯 之国令 ，在整 个文帝 期间， 一直施 

行 ，直到 景帝后 二年方 才解除 [«]。 另 一方面 ，文 帝以优 惠的条 

件 补偿各 诸侯王 ，也使 侯国迁 移策得 以实现 。 上 引薄昭 致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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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又曰: “皇帝 卒易之 ，使大 王得三 县之实 ，甚厚 。” 就是讲 的通过 

迁徙在 淮南国 内的侯 国到汉 郡一事 ，淮南 国得到 了三个 县的实 

惠。 据笔者 的研究 ，在当 时之一 百四十 以上的 侯国中 ，可 以肯定 

被迁 移过的 ，至 少有马 王堆墓 主轶侯 之封国 软国， 汉代第 一任丞 

相萧何 之封国 郇国， 其他 分布于 诸侯王 国中的 侯国， 当也 都被迁 

移了  U6J。 
贾谊的 建策， 加强 了汉朝 的宮廷 皇权， 使文 帝有意 重用贾 

谊。 然而 ，贾谊 的建策 ，严 重地损 害了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的利 

益, 贾谊自 身也成 了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的攻击 对象。 据<  汉书 > 

卷四 十八贾 谊传, “是天 子议以 谊任公 卿之位 ，绛 灌东阳 侯冯敬 

之属尽 害之， 乃 毁谊曰 ：‘洛 阳之人 ，年少 初学， 专欲 擅权, 纷乱诸 

事/ 于是天 子后也 疏之， 不用 其议, 以 谊为长 沙太傅 。”考 攻击贾 
谊之人 ，绛 即为绛 侯周勃 ，灌即 为颍阴 侯灌婴 ，东 阳侯即 为大将 

军张 相如。 冯敬， 秦将冯 无择子 ，先 为魏王 魏豹将 ，汉二 年韩信 

破魏时 ，降汉 为汉将 ，文帝 时先任 典客， 后为御 史大夫 [67】。 以 

上四人 ，皆 为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代表 人物， 史 书列举 四人之 

名 ，不 过以此 概括功 臣列侯 而已。 同一事 ，〈汉 书〉 卷二十 二礼乐 

志 曰：“ 而大臣 绛灌之 属害之 ，故其 议遂寝 就是 以更为 通行的 

绛 灌一语 指代高 帝之功 臣列侯 们的。 贾谊离 开长安 ，到 僻远的 

长沙国 就任王 国相事 ，在 文帝 三年。 从 此以后 ，贾 谊就离 开了汉 

朝中央 ，被 政治 流放。 

自司马 迁合屈 原贾生 为一传 》寓 以被谗 受谀之 意以来 ，世人 

多悲贾 谊之被 谪为不 遇于世 班固在 贾谊传 赞语中 引刘向 

语 曰：“ 贾谊言 三代与 秦治乱 之意， 其论 甚美， 通达 国体， 虽古之 

伊管 未能远 过也。 使 时见用 ，功化 必盛。 为庸臣 所害， 甚可悼 

痛 。”多 现感情 色彩。 宋代著 名文学 家苏东 坡著有 （贾谊 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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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他 在文中 论及贾 谊之被 谪说： “若贾 生者， 非 汉文之 不能用 
生 ，生不 能用汉 文也。 夫 绛侯亲 握天子 玺而授 之文帝 ，灌 婴连兵 

数 十万以 决刘吕 之雌雄 ，又皆 高帝之 旧将, 此其君 臣相得 之分， 

岂 特父子 骨肉手 足哉！ 贾生， 洛阳之 少年， 欲使其 一朝之 间尽弃 

其旧而 谋其新 ，也已 难矣。 ”[砂】 他 认为贾 谊在政 治上不 得意的 
原因 ，在于 其在人 事上不 能调和 新旧， 举 寧过于 急切。 苏东坡 

之议， 据史实 而发， 已有鞭 辟入里 之感， 然 仍未能 切中。 在文 

帝初 年的政 局中， 高帝 功臣们 为旧， 东 坡固然 不误， 然而 ，代 

国旧 臣为新 • 贾谊不 但为旧 所恨， 也 不为新 所喜， 这一 点东坡 
却没有 看到。 

如笔者 所论， 文 帝初年 的汉朝 政局， 乃是汉 朝宮廷 、汉 朝政 

府 和诸侯 王国三 者之间 的微妙 平衡。 文帝 以代王 入继， 依靠代 

国 旧臣重 建了汉 朝宫廷 ，其即 位之初 ，政治 上的最 大课题 就是内 

以宮廷 为本， 外引诸 侯王国 为援， 抑 制势力 过于强 大的汉 初军功 

受益 阶层, 求得政 治平衡 和政权 的安定 [7Q]。 贾 谊既非 汉初军 

功受 益阶层 出身， 又非代 国旧臣 ，他之 仕文帝 ，出 于吴公 的推荐 ♦ 

吴公 为当时 新兴的 法吏集 团的代 表人物 [7|], 刚 刚由河 南守升 

任廷尉 ，与 新旧两 大政治 集团并 无特殊 的渊源 关系。 贾 谊之得 

幸于 文帝, 乃是 由于其 卓越的 政见和 才能为 文帝所 赏识， 他力求 

加 强皇权 的方策 也切合 了文帝 宫廷的 利銨。 关于 贾谊和 文帝宫 

廷 之核心 的代国 旧臣的 关系， 史无 明载。 然而， 从薄昭 、宋昌 、张 

武等代 国旧臣 的形迹 来看. 多是 谨慎而 敬畏高 帝功臣 的人， 贾谊 

年 少气盛 ，在文 帝立脚 未稳时 *激 进地主 张大规 模改制 ，想 来是 

很难得 到他们 的支持 而很易 引起反 感的。 〈汉书 > 卷四十 八贾谊 

传说: “是时 ，谊年 二十余 ，最 为年少 ，每诏 令议下 ，诸 老先 生未能 

言 ，谊尽 为之对 涉世 未深， 已 是锋芒 毕露， 贾谊 在其上 疏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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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累攻击 主张“ 毋动” ，“毋 为”者 ，这 些人皆 是文帝 身边的 “进计 

者”， 他们立 论制策 慎重而 保守， 追求政 治安定 [71】。 想来， 在这 
些和贾 谊不太 融洽的 人当中 ，就 包括了 代国旧 臣们。 正因 为此, 

贾谊 在人事 渊源上 孤立于 新旧两 大主流 政治集 团外, 行 事既遭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所恨， 又无法 得到代 国旧臣 的支持 ，仅 以文帝 

个人的 赏识, 是无法 立足于 汉朝中 央政治 中的。 

贾谊 出长安 之长沙 国就任 王国相 ，事 在文帝 三年。 周勃罢 

相 领列侯 之国事 ，也 在文帝 三年。 想来 ，这 两件事 同时发 生并非 

偶然。 文帝在 第二次 强遣列 侯之国 的同时 ，流谪 列侯之 国策之 

发案者 于远方 他国， 反应出 当时长 安政治 形势的 微妙。 极有可 

能 ，列 侯之国 策引起 了文帝 宮廷和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间 的政治 

紧张 ，二 者相持 不下, 形成政 治僵局 ，政 令无法 推行。 在 这种犢 

形下, 文帝宫 廷抛出 贾谊， 流谪 长沙， 同时, 也解任 周勃, 遣之绛 

国。 由此， 政治僵 局打开 ，宫廷 和政府 间的紧 张缓和 ，政 治危机 

渡过。 也 就是说 ，贾谊 之流谪 ，是 被当 时的政 治局势 ，特 别是宫 

廷 (新) 和政府 （旧） 间的对 立所决 定的。 这 种新旧 对立的 政治格 

局只要 存在， 贾 谊之议 可听， 其策 可行， 其 人难用 的命运 就很难 

改变。 贾谊 在长沙 国相任 上四年 ，文帝 六年， 又被召 回长安 ，在 

未 央宫宣 室与文 帝有长 夜前席 之谈。 谈话 既罢， 文帝感 叹曰： 

w 吾久不 见贾生 ，自 以为 过之， 今不及 也。” 然而, 文 帝仍然 无法将 

贾 谊留在 长安， 乃 拜贾谊 为少子 梁怀王 太傅， 不 时遣使 问以国 

事。 文帝十 一年, 梁怀王 坠马死 ，次年 ，贾谊 死于忧 伤中, 年仅三 

十三。 苏 东坡总 结贾谊 之一生 ，评论 贾谊其 人说: “贾生 志大而 

量小, 才有 余而识 不足也 。”东 坡为文 学象, 长于从 个人才 识生发 

议论, 可 谓慧识 卓见， 然而， 他 于时势 新旧之 分析， 则得一 失一, 
不能不 待史家 来索隐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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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景 帝政治 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h 

一 、法 吏集团 之兴起 

公元前 156 年 ，汉景 帝即位 ，死于 公元前 141 年， 在 位十六 

年。 在 本书第 二章中 ，我 们己经 讨论过 | 在髙帝 和惠帝 吕后期 

间， 汉初军 功阶层 全面支 配着汉 帝国政 治之各 个部分 ，其 出身者 

在三 公九啣 、王 国相及 郡太守 总和中 所占的 比例， 分 别高达 

%%和 81  %, 至文 帝期, 下降至 50%, 明显 地看得 出其衰 落的趋 

势 ，至 景帝时 ，则 下降至 30%, 已丧失 其支配 地位。 与此 同时， 

伴 随着汉 初军功 阶层的 衰退， 法吏、 军:吏 、士吏 、宗 亲等各 种新的 

政治集 团兴起 ，逐渐 填补由 于汉初 军功阶 层的衰 退而留 下的空 

白 ，其 中引人 注目者 ，为法 吏集团 和军吏 集团。 为 了便于 讨论这 

个问题 ，笔者 根据本 文第二 章之图 表统计 ，将法 吏一项 单独抽 

出 ，列 表并图 示如后 (表 6 — 2)。 
从图 与表上 我们可 以看出 ，法 吏出身 者在惠 吕期间 开始出 

现 ，仅占 2%, 至文 帝时， 增加到 21%, 仅次 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而居第 二位， 景帝时 增加到 23%， 武帝 初期为 20%, 中期 增加到 

30%, 拔 居各政 治集团 之首位 W], 武 帝后期 更稳步 增加到 

40%, 充分显 示出其 强有力 的成长 势头。 非常明 显， 文帝 期间， 

为法 吏集团 在政治 上崭露 头角的 时代。 

我们 知道， 汉承 秦制， 为 一严密 的法制 国家， 执法 之吏, 始终 
在 帝国的 营运中 扮演着 关键的 角色。 在高 帝期间 ，由于 战争频 

繁, 推吏 从军, 军功出 吏两制 度交替 [74]， 出仕之 法吏， 一 般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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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离帝一 武帝期 间三公 九躑、 郡太守 、王 H 梠中 法吏 出身者 

所占 比率表 

离帝 
_ ■ _ _ ■_ 

惠吕 文帝 景帝 

武初 

1 

武中 

敢后 

三公九 W —— 
25 

1 
■ 

24  ; 

■ 
■ 

_ 1 

26 

34 

i _ 

郡  守 — D D ■ 38 ■ 38 

i 

:  50 ： 

王国相 ■ D ■ D ■ ■ 
■ D 

■ 

1 

23 20 

离帝 一武帝 期问三 公九鏵 、王国 相、 郡太守 中法吏 出身者 

所占 比率变 动软迹 

军功， 往往都 归属于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之 中了。 如御史 大夫赵 

尧 ，本为 执法刀 笔小吏 ，同 时又从 军立有 军功。 又 如张苍 ，本为 

秦 之御史 ，为 精通法 律之吏 ，从军 有功封 北平侯 ，先 后出 任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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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淮南 国相。 其他 如萧何 、曹参 、任 敖等人 ，从军 前皆是 秦之法 

吏 [«]。 惠帝吕 后期间 ，战 争平息 ，帝画 安定， 在 汉初军 功受益 

阶 层主导 政局的 同时， 一些 未曾从 军的执 法之吏 开始在 地方政 
权 中显现 出来, 其代 表者， 为 河南守 吴公。 吴公, 与李 斯同邑 ，为 

上 蔡人， 曾经从 李斯学 ，惠吕 期 间为河 南守， 文帝 即位， 征为廷 

尉， 为学习 法律， 由执法 之吏步 步升任 的法吏 型官僚 [%]。 我们 

知道， 文帝即 位以来 ，废除 肉刑， 确立 刑期， 推行法 制改革 M】, 

力求健 全法制 ，以 法制 为治国 之本。 同时, 也以法 制为手 段打击 

政敌 ，抑制 对立于 皇权之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其著名 之事例 ，就 

是绛侯 周勃之 冤狱。 已 如前述 ，周 勃为文 帝期间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之第一 号人物 ，长期 使文帝 在政治 上感到 威胁。 文帝 三年， 

以列侯 之国为 理由， 被解除 丞相职 逢离京 之国。 文 帝四年 ，以莫 

须 有的谋 反罪名 下吏于 廷尉。 其时之 廷尉, 正是法 吏吴公 [1】。 

周 勃受狱 吏之苦 ，又 因收买 狱吏而 得解脱 .，出 狱后 感慨万 分道: 

“吾尝 将百万 军,安 知狱吏 之贵也 。” 非常形 象地反 应了时 代的变 ■ 

化。 冯唐曾 经批评 文帝说 :“ 陛下法 太明， 赏太轻 ，罚 太重 ”<<史 

记> 卷一百 二冯唐 传)。 冯唐之 言， 其具体 有所指 ，即 讲云 中太守 

魏尚 因上报 首虏数 差六级 ，下 吏受审 ，被 法吏判 处削爵 眼刑之 

事。 冯 唐之言 ，也是 对于文 帝过于 倚重法 律和法 吏的综 合性批 

评, 反应出 了法吏 型官僚 在文帝 期间兴 起用事 的一般 趋势。 

然而， 在文 帝期间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依然在 政治上 占据着 

主导 地位, 法吏 集团之 兴起， 主要还 是一种 新的政 治和社 会动向 

之 反应。 法吏 集团成 长壮大 ，和军 吏集团 并列成 为汉帝 国政治 

的 支配力 量之事 ，是 在景帝 期间。 景 帝期间 ，在中 央政府 之三公 

九卿 当中， 其法吏 之出身 相当清 楚者有 御史大 夫晁错 、中 尉邦都 

和 宁成。 晁 错学申 商刑名 ，讲术 重法, 为有名 的执法 之吏。 他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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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头 角于文 帝时， 极受 文帝之 赏识, 拔 为太子 家令, 得太 子之信 

任* 太子 家号为 智囊, 后 以对策 中意， 迁 为太中 大夫。 景帝 即位, 

晁 错先为 内史， 不 久迁为 御史大 夫在内 廷协助 景帝制 定法令 ，主 

持汉 朝中央 政治。 晁错之 一生， 可谓法 吏集团 兴起于 文帝时 ，开 
始支 配汉朝 政治于 景帝期 间之历 史变化 的缩影 郅都 、宁 

成 ，皆 为以严 酷著称 的执法 之吏。 郅 都升任 九卿之 中尉前 ，曾任 

济 南太守 ，免中 尉职后 ，又担 任过雁 门太守 e 宁成经 历类似 ，任 

中尉前 ，曾 任济南 郡都尉 ，免中 尉职后 ，又 担任过 内史。 他们的 

经历 ，正 反应了 法吏官 僚由下 而上， 由地方 而中央 的稳步 成长过 

程。 景帝 期间之 地方郡 太守中 ，法 吏型官 僚尚有 周阳由 和蜀郡 

太守文 翁[»]。 周阳由 为严法 之酷吏 ，文 翁则为 兴学之 循吏。 

据 〈史记  >  卷一百 十八循 吏传， 文 翁学“ 春秋'  以 郡县吏 察举出 
仕, 升 迁至于 太守。 我们 知道， 汉代 的春秋 之学， 直接用 于狱讼 

司法 ，与 律令之 学直接 相联。 如果说 ，在文 帝期间 ，以吴 公为代 

表的 法吏, 多具 有学法 用法的 比较 单纯的 特点, 在景 帝期间 ，像 

文翁 这样兼 学经法 的新型 法术官 僚开始 增加了  [«]。 

笔者在 本文第 二章中 曾经界 定说, 法吏， 以通晓 法律, 即律 

令 聿程而 升任官 僚者。 相对于 其他类 型的官 僚而言 ，他 们是一 

神 较典型 、较 纯粹的 专业化 官僚。 一 般而言 ，法吏 官僚在 政治上 
是比较 谨慎保 守的， 他们多 依附在 皇权之 下， 按 照章程 执行成 

命 [»2]。 

二 、军 吏集团 之兴起 

汉代 政治之 另一大 转变， 为军吏 集团之 兴起。 已如 本书第 

二章 所述， 景帝 时期， 新兴之 法吏集 团和军 吏集团 已经取 代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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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受 益阶层 ，成 为汉 朝政治 的支配 力量。 军 吏出身 之官吏 ，在 

三 公九卿 、王国 相及郡 太守之 总和中 所占的 比例， 已 经达到 

19%, 与占 23% 的 法吏集 团并列 ，二者 合计之 42% 的 比例， 已经 

超过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之 30%。 为了便 于对于 军吏集 团问题 

之讨论 ，笔者 根据本 书第二 章之图 表统计 ，将军 吏一项 单独柚 

出 ，列 表并图 示如后 (表 6 — 3)。 

由 图 与表上 我们可 以看出 ，军吏 类型的 官僚， 出现于 文帝时 

期， 其在三 公九唧 、王国 相及郡 太守之 总和中 所占的 比例， 不过 

5  % ， 录帝时 增加为 19%, 武帝初 期增加 为 27%， 迖于顶 峰>  然后 

开 始喊退 ，武帝 中后期 分别为 23% 和 13%o 我们 知道， 军吏集 

团 同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一样， 同为 战争的 产物, 文 帝期他 们最初 

出现 于汉朝 与匈奴 的边境 冲突中 ，景 帝时， 由于平 定七国 之乱的 

战争而 大规模 增长， 至武帝 期初期 中期， 更 由于长 期的对 外战争 

而达 于顶峰 ，到武 帝后期 ，又因 战争之 平息而 缩小。 由上 述军吏 

集 团起伏 兴衰之 大势可 以看出 ，景帝 期间, 是军吏 集团在 政治上 

崭露 头角的 时代。 

军 吏类型 之官僚 ，乃 是由下 而上， 由基层 而中央 ，逐 步兴起 

发 展的。 从统 计上看 ，他们 首先出 现于地 方之郡 太守中 ，从 时间 

上看 ，他 们最初 出现在 文帝中 后期。 具 体而言 ，其 一为陳 西太守 

公孙 浑邪， 其 一为云 中太守 魏尚。 公孙浑 邪任陇 西太守 大致在 

文帝 十五年 至景帝 中期， 景帝三 年以将 军参加 平定七 国之乱 ，以 

军 功封平 曲侯。 公孙浑 邪为公 孙贺父 ，北 地义 渠人， 胡种 ，当以 

邻边 近胡， 尚武 习骑射 从军， 因积有 功劳而 出任边 郡太守 

者[»]。 魏尚 为云中 太守， 当在文 帝十四 年前后 [M]。 以< 史记〉 

卷一百 二冯唐 传所载 冯唐之 言推之 ，魏 尚当同 公孙浑 邪相似 ，为 

生长于 赵代边 郡地区 之人， 以 习武善 骑射由 军吏升 任边郡 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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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3 高帝 _武 帝期间 三公九 tt、 郡太守 、王 H 相 中军吏 出身者 
所占 比牢表 

1 

1 

襄帝 

1 

惠吕 
1 

文帝 
1 _ ^ _ ■ _ 

最帝 武初 

武中 

' 武后 

三公九 W  — D D ■ D ■ 23 D 
■ ■ 

1 

|  20 

38 3S ■ ■ 

1 王国
相 一 

D, ■ ■ g D B B 
■1 ■ ■ 19 ■ B 

离 帝一武 帝期闽 三公九 王国相 、鄉 太守 中军吏 出身者 

所占 比率变 动轨遑 

想来 ，在文 帝期间 ，国内 无战事 ，北 部边境 却不断 遭受匈 奴骑兵 

的入侵 ，在这 种形势 下,一 部分扶 于骑射 的边境 士人， 通 过从军 

升迁 ，逐渐 在政治 上崛起 ，成为 军吏集 团的先 声， 在当时 ，他 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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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 于边郡 基层。 至景 帝时， 由于七 国之乱 的发生 ，在大 规模战 

争中 大量的 军人立 功受赏 ，军吏 集团迅 速成长 起来。 在 郡太守 

中 ，军 吏出身 者由文 帝期之 20% 增加至 38%, 与 法吏出 身者并 

列 ，占 有最高 比例。 当时, 他们的 出仕， 已经不 仅限于 边郡, 也出 

现 于内郡 ，如灌 夫之任 淮阳守 ，即为 其例。 在文帝 期间， 王国相 

中尚见 不到出 身于军 吏者， 至景 帝时, 军吏出 身者一 气占有 ■ 

27% 的 比例。 具体 而言, 有灌夫 任代相 ，苏息 任赵相 ，程 嘉任江 

都相 ，三 人皆为 参加平 定七国 之乱的 军吏, 因立有 军功而 封爵受 

赏。 汉 朝三公 九卿当 中军吏 辻身者 之出现 ，也在 景帝期 ，以 数字 

而言 ，占 13%。 具体 而言， 有先后 任中尉 、御 史大夫 、丞 相之卫 

绾 ，先后 任卫尉 、御 史大 夫之直 不疑， 皆为 在平定 七国之 乱中立 

功封 侯者， 为新兴 军吏集 团在政 治上之 代表。 

在本 书第二 章中, 笔者曾 经界定 军吏： 即通过 军事活 动及军 

事 组织的 途径而 升任官 僚者。 从广 义上讲 ，军功 受益阶 层只是 

军吏 中的一 个特殊 的部分 ，但是 ，由 于军功 受益阶 层所参 加的是 

以 创建政 权为目 的 的军事 活动， 因而， 他们 对于自 己所创 建的政 

权具 有明确 的所有 权意识 积 极而具 有独立 性地参 与政治 

活动, 故笔者 称军功 受益阶 层为政 治性军 事官僚 集团。 一般军 

吏所参 加的是 在既存 政权指 导下， 相对单 纯的军 事活动 >  因而, 

他们 并无明 确的政 权意识 和政治 欲望， 往 往是依 附在皇 权之下 ■ 

获取 利益和 升迁, 故笔 者称他 们为职 业性军 事官僚 集团。 

三 、周 亚夫之 死与专 制皇权 之形成 

据 (汉书 > 卷五景 帝纪， 景 帝后元 元年, 故 丞相， 条侯 周亚夫 

下 狱死。 据<  汉书〉 卷四十 周勃传 ，周 亚夫 下狱致 死的直 接原因 22S 



是其子 私买工 官葬器 ，被告 发牵连 ，问成 谋反罪 ，不 食而死 。然 

而， 这些都 不过是 表面上 的缘由 ，其真 正的原 因是在 政治上 。具 

体而言 ，周 亚夫 之死， 直接牵 涉到两 个政治 事件， 其一为 栗太子 

被 废黜事 ，其 一为王 皇后兄 王信封 侯事。 景 帝四年 ，皇子 刘荣被 

立为 皇太子 ，因 其母为 栗姬， 故称栗 太子。 景 帝六年 ，景 帝薄皇 

后无 子被废 ，宫 廷内爆 发皇后 之争。 景帝 王夫人 与景帝 姐长公 

主嫖 联手, 击畋 栗姬, 景帝决 定立王 夫人为 皇后， 废栗太 子而改 

立王夫 人之子 胶东王 刘彻为 太子。 这件事 ，直 接牵连 到政府 ，遭 

到 以周亚 夫为代 表的大 臣们的 反对。 结果 * 景帝不 顾反对 意见， 

一 意孤行 ，废 黜了栗 太子。 受 此牵连 ，主张 立栗姬 为皇后 的大行 

被诛杀 [⑽] ，丞 相周 亚夫被 疏远, 种 下了日 后 的杀身 之祸。 

王信 封侯事 ，在 景帝中 元年间 ⑻]。 据 〈汉 书》 卷四 十周亚 

夫 传周亚 夫为丞 相时， 窦太后 催促景 帝封王 皇后兄 王信为 列侯, 

“ 景帝曰 ： 4 请得与 丞相计 之。’ 亚夫曰 ： * 髙帝约 ，非 刘氏不 得王， 

非有功 不得侯 ，不 如约 ，天下 共击之 /上默 然而沮 。"由 于 周亚夫 

的 反对, 景帝 不得不 暂时放 弃王信 封侯的 打算。 中元三 年》 景帝 

不顾 周亚夫 的反封 , 封匈奴 降王徐 卢等人 为列侯 ，周 亚夫 因此免 

相 ，从 汉朝中 央政治 舞台上 退出。 中 元五年 ，景帝 如愿封 王信为 

侯。 景帝 后元元 年七月 ，周亚 夫被逮 捕下狱 ，冤死 狱中。 

考 汉初之 任丞相 者中， 死 于非命 者共有 三人， 其一为 吕产， 

诸吕之 变中为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所 诛杀; 其 二为审 食其, 为淮南 

王 刘长所 刺杀; 再 就是周 亚夫了 ，为景 帝下狱 冤死。 从政 治背景 

上看， 吕产 之死, 乃是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消 灭吕氏 宮廷的 政治事 

件。 审食 其的死 ，乃 是刘氏 诸侯王 对于亲 吕势力 的个人 报复。 

周亚 夫之死 ，其 政治背 景又当 作何理 解呢？ 

笔者曾 经论及 ，起 源与“ 功德” ，受 到“共 天下” 之政治 理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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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 汉初之 皇权， 为一种 有别于 绝对专 制皇权 的相对 有限皇 

权 [*»]。 该有限 皇权之 存在， 基于内 外两个 条件。 其内 在条件 

为 强大的 具有独 立性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的 存在， 其外 在条件 

则为独 立于汉 朝的众 多诸侯 王国之 存在。 有限皇 权存在 的这两 

个 条件， 由 于白马 之盟的 订立而 明确固 定下来 

然而， 如本聿 所述， 汉初 以来, 独立 而强大 的诸侯 王国, 经过 

岁时的 自然变 迁和人 为的调 整限制 ，逐 渐分 散衰弱 ，特别 是经过 

景帝 三年后 的领土 削减和 景帝中 元年间 的制度 改革， 已 经不再 

作为独 立于汉 朝的政 治势力 存在， 变成了 相当于 汉朝的 直辖郡 

县的行 政区。 与 此相应 ，其 对于汉 朝皇权 的制衡 作用也 随之丧 

失。 可以说 ，至景 帝中元 年间， 汉初以 来的有 限皇权 ，其 存在的 

外在条 件已经 消失。 笔者曾 经论及 ，汉初 以来支 配汉帝 国政治 

之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随 着岁 月之流 逝和汉 朝政治 之变动 ，经历 
I 

了一 个自外 而内， 自下而 上地逐 渐衰落 过程。 至文 帝初期 、已经 

退出各 个诸侯 王国， 文帝 中期， 丧 失对于 汉朝县 一级政 权的支 

配、 文帝 后期， 丧失对 于汉朝 郡一级 政权的 支配， 至景帝 即位以 

来， 更进而 丧失了 对于汉 朝中央 政治的 支配。 至此 ，作为 汉初以 

来有力 地限制 着皇权 的独立 的政治 力量， 已经不 复存在 

在这种 意义上 ，我们 可以说 ，至景 帝以来 ，汉 初有 限皇权 存在的 

内在条 件也巳 经消失 & 

汉初 之政治 结构， 可以理 解为宫 廷皇权 、诸侯 王国和 以丞相 

为中心 的政府 所形成 的三权 并立的 政治结 构[>1]。 皇权 ，以宮 

廷 为核心 ，外 引诸侯 王国为 外援以 制约由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所 

垄断的 政府。 吕后时 ，宫廷 皇权机 构以吕 氏一族 及亲吕 功臣为 

核心 形成, 但其作 用范围 ，仅 仅限于 宫廷。 文帝即 位以来 ，以代 

国旧臣 为核心 的宮廷 皇权巩 固壮大 ，但内 受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227 



的限制 ，外 受诸侯 王国的 牵制， 始终谨 慎地致 力于维 持宫廷 、政 
■ 

府和王 国间的 平衡。 景帝即 位以来 t 对于 皇权具 有依附 性的法 

吏 和军吏 官僚集 团取代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幵始 掌管汉 朝各级 

政权和 各个王 国政权 ，形 成了 支撑专 制皇权 的政治 基础。 同时, 

以 太子时 代以来 的近幸 属臣为 核心的 景帝宫 廷皇权 机构， 也已 

经 和政府 完全分 离开来 ，不 再接受 政府的 制衡。 也 就是说 ，随着 

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的没 落和诸 侯王国 的弱化 ，景 帝的皇 权急遽 

膨胀 ，汉 初以来 的皇权 、诸侯 王国王 权和以 丞相为 中心的 政府所 

形 成的三 权并立 的政治 结构， 也随 之出现 了重大 的本质 性的变 

化 ，从而 t 皇帝、 诸侯王 和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三:者 间关系 的根本 

修正， 已经 是时间 早晚的 问题。 

如 前述， 白马 之盟， 乃皇帝 、诸 侯王和 功臣列 侯三者 间的契 

约 ，白马 之盟的 订立, 将皇帝 、诸侯 王和功 臣列侯 三者间 的相对 

独立关 系由盟 誓的形 式加以 确认。 其“非 刘氏 不王” 的约规 *保 
证了刘 氏皇族 对于王 国王权 之世袭 所有， 在皇族 内分散 了政治 

权力 ，其“ 非功臣 不侯” 的约规 ，保 证了 功臣对 于列侯 的垄断 ，在 

社会身 份的领 域内限 制了皇 权之任 意性。 与 “非功 臣不侯 ”的约 

规相联 动的“ 非列侯 不相” 的愤例 ，也 限制 了皇权 对于政 府的干 

预。 从而 ，白马 之盟” 的信守 与否, 成为衡 量皇权 性质的 重要标 
志。 正 因为此 ，吕后 当政时 ，皇 权限于 宫廷， 吕后欲 王诸吕 ，朝廷 

内 有主陵 、周勃 、陈乎 关于是 否违约 之争。 在取得 主要功 臣的同 

意以后 ，吕 氏宮 廷方才 能够对 于诸侯 王国作 有限的 调整。 景帝 

因太后 的压力 ，欲 侯外戚 王信， 直接涉 及到白 马之盟 之约规 ，仍 

然须 要征询 丞相周 亚夫的 意见， 结果， 由于 周亚夫 的反对 而不得 

不 作罢。 这表明 ，直 至此时 ，白马 之盟仍 然具有 约束力 ，作 为已 

经衰落 的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之代表 的周亚 夫》 尚 可以利 用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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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盟阻 止皇权 的任意 扩张。 然而 ，由 于白马 之盟乃 是皇帝 、诸侯 

王 和功臣 列侯三 者间的 基于个 人信赖 的关系 的信约 ，信守 与否, 

系于 特定的 政治形 势和个 人间的 承诺。 至景 帝中元 年间， 参加 

白 马之盟 结盟的 三方中 ，诸 侯王国 和以功 臣列侯 为代表 的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皆已 经不再 作为独 立的政 治力童 存在。 周亚夫 

据 守白马 之盟, 在 汉朝内 部已经 没有强 大的政 治势力 的支持 ，在 

相当程 度上， 不过是 以个人 的力量 对膨胀 不已的 皇权作 最后的 

抗争 罢了。 

中元 三年， 即周 亚夫据 白马之 盟阻止 景帝封 王信为 侯后的 

两年 ，景帝 排除周 亚夫的 反对, 封匈奴 降王徐 卢等人 为列侯 ，周 

亚 夫免相 ，废弃 白马之 盟的最 后障碍 消除。 中 元五年 ，景 帝如愿 

封王 信为侯 ，白 马之盟 从此被 废弃。 景帝后 元元年 七月， 周亚夫 

被逮 捕下狱 ，冤死 狱中。 就在周 亚夫之 死的同 年同月 ，具 有军吏 

和近臣 双重身 份的卫 绾出任 丞相, 汉建国 以来, 第 一位非 汉初军 
功 受益阶 层出身 的丞相 诞生。 这表明 ，伴随 着周亚 夫之死 t 宮廷 

皇权 通过对 于丞相 的自由 任命， 己 经完全 控制和 掌握了 以丞相 

为中 心的汉 朝政府 机构。 同时 ，也许 是历史 的巧合 ， 就在 周亚夫 

免相 的同年 ，汉“ 罢诸侯 御史官 '开 始了对 于王国 制度的 彻底改 

革; 而在周 亚夫死 的前一 年， 汉“ 更名诸 侯丞相 为相'  基 本完成 
了对于 诸侯王 国制度 之改革 [«]。 可以说 ，至 景帝中 元年间 ，白 

马 之盟被 废弃, 诸侯王 国已经 等同于 汉朝之 郡县, 以丞相 为中心 

的 汉朝政 府也已 经从属 于宮廷 ，汉 初以来 的有限 皇权已 经不复 
■ 

存在。 相对 于此, 汉帝国 之再统 一完成 ，凌 驾于王 国和政 府之上 
的专 制皇权 成立。 汉 初以来 的霸业 政治最 终结束 ，帝业 政治再 

次完全 复活。 周亚 夫的死 ，集 中地反 映了这 一历史 变化的 完成。 



注释 

[1]  关 于盟誓 的问题 ，学羿 多年以 来有相 当的研 究成果 6 滋 贺秀三 

先生 “中 国上古 刑法考 一 以盟誓 为线索 "（ 〈石 井良 助先生 还历祝 贺法制 

史论集 >创 文社, 1976 年) 一文, 从 法海的 角度对 其有综 合性的 论述。 1985 

年， 高木智 见氏发 表了长 篇论文 “关于 春秋时 代结盥 习俗” U 史林〉 ，第 六十 
八卷, 第 六号， 京都， 1985 年)， 不拘 于政治 及法律 关系， 进而 从社会 习俗的 

角度， 对于该 问题作 了综合 性的深 入探讨 ，其 对于现 有研究 成果之 网罗和 

利用, 也极为 周详， 可以作 为新近 的基本 研究加 以参肴 6 又， 阎步 克氏有 

"春秋 战国: 时‘信 * 观念 的演变 及其社 会原因 "一文 (〈历 史研究 >,1卵1 年第 ■ 

六期） ，将 盟誓所 结之“ 信”放 在从西 周到春 秋战国 之政治 秩序的 演变中 ，印 

天子 一霸主 一列国 这种过 渡的政 洽秩序 中加以 考察, 从思想 史的角 度论及 

了 盟替约 信和縝 业政治 相关联 的特点 ，也请 参看。 

[

2

]

 

 

关于战 国时代 的盟餐 问理， 历来被 忽视。 19利 年 ，工嘛 元男氏 

发表其 论文“ 故国时 代的会 盟和符 东洋史 研究〉 第五 十三卷 第—号 * 

1994 年) ，结合 新的出 土材料 •对 此长期 遗缺的 问睡作 了重要 的填补 ，可以 

作为关 于战国 时代结 盟何® 的 新近的 基本研 究加以 参看。 

[

3

]

 

 

增 渊龙夫 “汉代 民间秩 序的构 造与任 侠习俗 •(同 氏著 〈中国 古代 的社 

会和 国家) 所收， 弘 
文堂, I960 年)。 增渊氏 

之文, 主要从 
社会习 

俗 的角度 
考察战 

国直 至汉初 
之约倍 

盟誉, 对战国 
至汉初 

的人 际关系 
，作了 独特 的分析 

o 

[

4

]

 

 

(史记  >  卷四
十
 八陈
涉
 世家。 

[

5

]

 

 

〈史记  >  卷十六 秦楚之 际月表 ，（汉 书>  卷一高 帝纪。 

[6]  <  史记  >卷 七项羽 本纪。 

[

7

]

 

 

栗 原朋信 {秦汉 史研究 >, 吉川弘 文馆, I960 年。 

[

8

]

 

 

由于 古代关 于“瞥 ”之用 法相当 复杂, 其性 质之界 定往往 需要具 

体分析 
6 三 代之餐 

•据文 
字和内 

容将其 
作为一 

般的耆 
，即 “I 戒 — 或“ 有条件 

的 赏罚的 
预告” 

(参见 
注⑴所 

引滋贺 
氏文) 

加以 理解* 
当是 比较铯 

妥的。 
作为所 

谓特殊 
的耆, 

即相 当于后 
代的命 

令来加 
以理解 

的说法 
，是 需要论 

证的。 
这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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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至少 要从两 个方面 进行: 其一, 有所谓 等同于 命令的 特殊的 盟誓之 存在; 其 

二, 三代之 誓相当 于此。 遗憾 的是, 栗原朋 信先生 井未就 此进行 论证。 因此之 

故， 笔者 之论述 ， 将只 就栗原 朋信先 生有所 论证的 部分进 行分析 辨明。 

[9]  (说文 >释 作曰： “起也 ，从 人乍声 ，释起 曰" 能立也 。”段 注说: 

"起 ，本发 步之称 ，引 申之训 为立。 又引 申之为 凡姶事 ， 凡兴 作之称 /段注 

又引 < 释言 > 释作 曰：“ < 栽梁传 > 曰： ‘作 ，为也 。’ （鲁颂 > ，传曰 。作， 始也， 

(周 頌〉 天作 ，传 曰广作 ，生也 。’其 义别而 略同。 ”段注 的解释 ，是 把“作 ” 的意 
义解释 得相当 淸楚的 

[
1
0
]
 
 

杨伯咹 〈春秋 左传注 >, 襄公二 十七年 * 经 传及其 注文， 中华书 

局， 19S1 年。 

[

1

1

]

 

 

前注 U] 高木 氏文。 

[
1
2
]
 
 

增 渊龙夫 "先泰 时代的 封建和 郡县” ，前注 [3] 同氏书 所收。 

[
1
3
]
 
 

大庭修 〈秦 汉法制 史研究 > 第三篇 第一章 ，创 文社， 1983 年。 

[
1
4
]
 
 

(左传 >襄 公九年 ，晋士 庄子为 栽书'  杜注: “载书 ，盟书 。” <周 

礼> 秋官司 盟郑玄 注曰： "载， 盟辞也 
，其详 细， 可参见 白川靜 “载书 

关系字 

说”, < 甲骨 金文学 论丛〉 四集， 立命馆 
大学， 1956 年。 吉 本道雅 "春 秋栽书 

考' 〈东洋 史研究 >f  1985 年, 第四十 三卷第 四号。 

[

1

5

]

 

 

参见注 U] 所 引滋贺 氏文。 在 该文中 •滋 贺氏是 从仪式 之形式 

上 和法性 质上将 誓和盟 作为两 种不同 的东西 区别开 来的。 然而， 也 正如滋 

贺氏所 指出的 ，有 的时候 ，盟和 誓是很 难明确 区分开 来的。 

[16]  < 周礼) 秋官 司盟 ，“司 盟掌载 盟之法 ，凡邦 国有疑 会同， 则掌其 

盟 约之载 ，及 其礼仪 。"非 常淸楚 地把司 盟者的 职务划 分为仪 式和书 类两部 

分。 对于盟 誓 的理解 ，正 当据此 从仪式 和书类 两方面 去进行 ，方才 能眵准 

确 完整。 

[

1

7

]

 

 

仁 井田陞 〈唐宋 法律文 书刃研 究>第 三篇第 二章， 东京大 学出版 

会 ,1983 年版。 

[

1

8

]

 

 

前
注
 

[2] 
工
藤
文
 

6 

[

1

9

]

 

 

前
注
 [17] 
仁
井
 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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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48 年 ，陕 西邡县 出土有 〈战国 秦封宗 邑瓦书 > ，泥制 烧瓦 ，刻 

字涂 红， 为秦惠 王四年 (前 三三 四年〉 秦国 政府 封皭右 庶长歜 的政府 文书, 

乃有关 秦之封 建賜色 制度的 贵重原 始史料 ，与 封爵之 誓当也 有关联 ^ 想 

来 ，就内 容和程 序而言 ，此 书当为 爵位封 賜颁定 以后， 其具体 执行过 程中颁 

发 的政府 文书。 关于 该文书 之详细 ，可参 见陈直 氏< 史记新 证> 秦本 纪注引 

释文 (天 津人民 出版社 ,1979 年版 ，十 四页) ，郭 子直“ 战国秦 封宗邑 瓦书铭 

文新 释”,  < 古文字 研究》 第十 四辑, 中华 书局, 1986 年。 

[
2
1
]
 
 

周秦间 的这次 •封 爵之誓 ，行于 平王东 迁之时 。 其年代 ，据 平势 

龙郎  <  新编 史记东 周年表  > ，不在 秦的襄 公七年 ， 而在 襄公十 一年。 

[

2

2

]

 

 

前
注
 [2] 工 藤文。 

[
2
3
]
 
 

秦 末汉初 的国际 关系* 请参见 田余庆 先生的 开山之 作“说 张楚” 

<< 秦汉魏 晋史探 嫌>, 中华 书局) ，也 请参见 本文第 三聿。 

[

2

4

]

 

 

前注 [13] 大 庭修书 ，第 三篇第 五章。 
[
2
5
]
 
 

前注 [131 大 庭修书 ，第 三篇第 五章。 关于 此问题 的更远 源流， 

即将 春秋的 詧作为 战国以 来的法 家之法 的原型 来加以 考察的 尝试, W 可参 

看敉 山明氏 之论文 1 ■法家 以前一 春秋期 的刑和 秩序” ,<  东洋史 研究》 第三十 
九卷 第二号 *  1980 年， 

[26]  <周辛1>秋 官司约 ，“ 司约 窣邦国 及万民 之约剂 ，治 神之约 为上， 

治民之 约次之 ，治 地之约 次之， 治功之 约次之 ，治 挚之约 次之。 凡大 约剂书 

于宗彝 ，小 约剂书 于丹图 。” 

[

2

7

]

 

 

关于 汉初皇 权的相 对有限 性问題 ，参 见本书 第四章 第三节 ,终 

■ 

章第二 节# 又 ，栗原 益南在 H 由铁券 授受所 见的君 臣关系 ” 一文中 ，详 细考 

察了伴 随盟誓 的铁券 之封賜 授受， 提出了 在该种 封播盟 瞥中* 君主 的权力 

受到 受封者 的限制 ，促成 了分权 统治的 形成。 当然 ，栗 原益南 之研究 , 是以 

唐和五 代为中 心的, 然而, 其结论 也是适 合于 汉代的 。 

[2«] 关于 汉代的 三公九 可参见 祝总斌 “两汉 的三公 "（同 氏著  <两 

汉魏晋 南北軔 宰相制 度研究  >  第二 、三章 ，中国 社会科 学院, 1 抑 0年> ，伊藤 德 

男“关 于西汉 的三公 M(< 历史 > 八， 1954 年}。 劳幹 “秦汉 九鲫考 P(< 劳幹 学术 

in 



论文甲 编>  上, 艺文印 书局， im 年>, 伊 嘛德男 "关 于前汉 的九卿 rt (〈东 方学 

论集) 一, 1954 年。 大庭修 〈秦汉 法制史 <?) 研究 >< 前揭） 第 二章, 对于 九卿问 

思也有 概述。 对三公 九卿作 系统槪 述的， 当举安 作璋、 熊铁基 (柰汉 官制史 

稿> ，主要 是 其第一 章和第 二章。 该书基 于“泛 秣”的 观念, 称九卿 为诸卿 ，笔 

者认 为是得 体的。 在本 节当中 ，关于 九卿之 职能的 概述, 主 要依据 〈汉书 >卷 

十九 百官公 啣表和 〈秦汉 官制史 稿> ，除有 所 辩明处 ，不再 一一 注明。 

[
2
9
]
 
 

西鸠 定生在 (秦 汉帝国 > (讲谈 社， 1997 年版 > 第二 章第五 节中, 

将汉 代之政 府机构 明确地 区分为 国家统 治机构 和皇帝 的家政 机构的 c 在 

西鸪的 分类中 ，丞相 、御 史大夫 、太尉 、治 栗内史 、廷尉 ， 是被 归属于 国家统 

治机 构的, 郎中令 ，卫尉 、中尉 、少府 、太仆 、宗 疋、 奉常等 ，是 被归属 于皇帝 

的 家政机 构的。 

[

3

0

]

 

 

杨鸿年 < 汉魏制 度丛考 >,武 汉大学 出版社 ,1985 年。 

[
3
1
]
 
 

分 析起来 ，杨 鸿年先 生在对 政府机 构进行 分类时 ，是根 据两个 

际准 而定的 ，其 一为该 机构该 职官的 职能， 这是变 化的； 其二 为该机 构的呼 
在》这 是比较 固定的 。 就方法 论而言 ，其一 

为机构 职能因 素分析 ，乃 是历来 
的 研究者 们所习 

用的。 其二 ，当为 空间地 理因素 
分析， 乃是 杨先生 

首次系 

统地引 进官制 研究当 
中的， 正是杨 

先生的 
高人创 

见之处 6 基于同 
样的见 

地 ，佐 原康夫 发表“ 
汉代的 

官衡和 
厲吏” （< 东方学 

报> 第六 十一册 
*1989 

年）， 主要利 用出土 的和林 
格尔汉 墓壁画 

，致力 于汉代 
官府的 空间构 

成和职 

能研究 
，扩 展了官 制研究 

的领域 o 受此 启发, 笔者在 
汉初宮 廷和政 

府之分 

类中 ，尽 可能引 入空间 地理因 
然而 ，由于 笔者的 

论旨仅 
仅在于 

判明西 

汉 初年汉 朝政府 
的主要 

官府究 
堯是在 宫内还 

是宮外 
，对其 建筑构 

造的详 
细 ，則不 作深人 讨论。 

[

3

2

]

 

 

西汉王 輞的政 治机构 ，有 内朝 和外朝 之别。 其制度 之定形 ，乃在 

武 帝以后 
，特 别是霉 

光辅政 
以来。 

想来 ，所 谓内朝 
，可 以理解 

为以皇 
帝为中 

心的 宫廷权 
力机构 

，相 对于此 
的外朝 

，乃 是以丞 
相为中 

心的政 
府权力 

机构。 

宫 廷权力 
机构和 

政府权 
力机构 

的并立 
，作为 

皇帝制 
度下的 

基本要 
素之一 

，是 
始终贯 

穿于中 
华帝国 

的历史 
当中的 

◊ 本 章中所 
论述的 

西汉初 
年的宫 

廷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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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的何题 ，就是 作为汉 代内朝 和外朝 的先行 形态来 加以考 虑的。 关 于汉代 

的内朝 和外朝 ，可以 参见劳 幹“论 汉代的 内朝和 外耕” (前注 [28] 同 氏书） ，杨 

鸿年 "中朝 官和外 朝官” (前注 [50] 同 氏书) ，祝总 斌“两 汉的中 朝官制 度” (前 

注 [28] 同 氏书) ，西 埔定生 “武帝 之死” (同氏 著<  中国 古代国 家和东 亚世界 >, ■ 

东京 大学出 版会， 1983 年) ，富 田健之 “内朝 和外朝 —— 汉朝政 治结构 的基础 

考察 "(< 新泻大 学教育 学部记 要> 二七 一二， 1986 年) ，藤 田高夫 w 西汉 后期的 

外 戚和官 嫌机构 ”(< 东洋史 研究〉 四八 一四, 1990 年) 等文。 

[

3

3

]

 

 前注 [31] 佐原 氏文。 

[
3
4
]
 
 

汉代之 财政, 明确 有政府 财政和 帝室财 政之别 ，首 次解明 此者, 

乃是加 藤繁的 研究。 对此, 可参见 其论著 （中 国经济 史考证 >上 （东洋 文库， 

1952 年）。 关 于汉代 財政的 综合性 研究， 可 参见山 田胜芳 （秦 汉財 政收入 

研究 > (汲 古书院 ,1993 年)。 

[
3
5
]
 
 

〈汉 长安城 未央宮 >第 四章， 中国社 会科学 脘考古 研究所 ,1996 

年 。 

[
3
6
]
 
 

西汉 的丞相 府在长 安城内 ，皇宮 之外。 此点 •由 〈史记 > 卷五十 

四 曹相国 世家, 
（汉书 >  卷五十 

八公孙 
宏传, 卷 六十六 

扬敞传 
等有关 

丞相府 

建筑的 文中可 
以明确 看出。 

详 见前注 [31] 佐原文 
^ 

[

3

7

]

 

 

西 汉的洽 粟内史 （大 司农） 的官 府所在 ，现 在尚不 能确定 。然 

而 ，据 (汉 书〉 卷九 十田延 
年传、 

严延年 
传以及 

（后汉 
书>  卷二 十二苏 

不韦传 
等的 记栽, 可以推 

断其官 
府在长 

安城内 
，皇宫 

之外。 
这神由 

文歒记 
载以判 

定官 府地点 的推断 ，间接 而繁杂 ，在 此一律 省略。 

[

3

8

]

 

 

关于西 汉太尉 府的具 体位置 ，也未 能确定 。 据 {史记 >卷 九十七 

陆贾传 
，陆 贾充当 

陈平和 
周勃之 

间的联 
络人， 

自由往 
来于丞 

相府和 
太尉府 

之间。 
又 据同书 

畚九吕 
后本纪 

，诸吕 
之变时 

，周勃 
为太財 

，其 活动被 
限制在 

宫外。 
后来 ，先 夺取了 

北军， 
又掌握 

了南军 
，其活 

动才能 
够进入 

宮中。 
由此 

可以看 出太尉 府在宮 外的位 置 关系 。 

[

3

9

]

 

 

刘师培 “论历 代中央 官制之 变迁'  前注 [2SK 秦汉官 鲷史稿  >箄 

一 章第三 节转引 ，原书 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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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
 
 

参见 本书第 三章。 

[41]  见卫宏 < 汉官旧 仪>。 石渠门 ，当为 未央宮 石渠阁 之门。 其位 

置, 在未央 宫前殿 西北。 详见 〈汉 长安城 未央宫 > ，第一 章 第三节 ，中 国社会 
科 学院考 古所， 1996 年。 

[
4
2
]
 
 前注 [28] 大庭 修书第 二章第 三节。 [43]  参见劳 幹“论 汉代的 游侠” （前注 [28] 同氏书 下）， 增渊龙 夫“汉 

代的民 间秩序 之结构 与任侠 习俗“ (前注 [3] 同氏 书第一 编第三 章）， 木村正 

雄“秦 末的诸 反乱” (同氏 （中国 古代农 民反乱 的研究 > 第二编 第一章 , 东京 
大学 出版会 f  1983 年)， 西 峭定生 〈秦 汉帝国 >( 前注 [29] 同 氏书） 第 二章。 

[44]  < 汉书〉 卷一高 帝纪， 卷四十 三叔孙 通传。 

U5] 西 汉初年 ，汉政 府出于 自身的 政治利 益需要 ，对 于历史 记载曾 

多 次进行 修改。 其较大 的修改 至少有 三次。 一， 对于 秦王朝 历史的 修改。 

关于此 ，可以 参见镰 田重雄 "秦十 三郡” （<  秦汉 政治制 度研究  >,学 术振兴 

会， 1962 年）， 栗原朋 信“秦 水德说 批判” （前注 [7] 同氏书 >。 新近, 鹤间和 

幸力 图修正 由汉王 朝的观 点所塑 造的秦 王朝的 历史， 有一系 列引人 注目的 

成果。 对此 ，田 人隆在 〈中 国史研 究动态 >上 有综合 性评论 ，请 参见。 二 、汉 

王朝对 于汉曾 经从屑 于楚, 汉王国 乃是项 羽的封 国等有 关汉之 由来的 隐瞒。 

关于此 ，请 参见本 书第三 章和第 四章。 三 、对 于吕氏 政权的 历史所 加的修 

改。 关于此 T 笔者 有意另 撰他文 论述。 然而 ，就 解决该 历史修 改问瓸 的方向 

而言 ，笔者 想要举 出藤田 胜久和 平势隆 郎所提 示的史 料结构 分析和 纪年分 

析 的方法 。 其论著 ，请 参见嘛 田胜久 < 史记战 国史料 研究〉 （东 京大 学出版 

会 ,1 效 7 年> ，平势 隆郎 (中国 古代纪 年研究 >( 东京 大学出 畈会， 19% 年)， <中 

华文明 的诞生 与尾形 勇共著 • 中央 公论社 世界历 史二， 1998 年 h 

[

4

6

]

 

 

参见本 书附录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脚 •王 国相 •郡 太守 表”。 

[47]  <权书>  卷十九 百官公 薅表及 〈史记  >  卷二 十二将 相名臣 年表皆 

不 记贾寿 为郎中 令事, 此 乃前注 [45] 所 言汉政 府修改 关于吕 氏政权 的历史 

的具体 事例之 一。 

[

4

8

]

 

 

本 表乃据 本书附 录“高 帝一武 帝期间 H 公九卿 * 王国相 ，郡 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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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作成。 

[49]  笔 者从地 域构成 的角度 ，将 刘邦集 团分为 丰沛元 从集团 、砀泗 

楚 人集团 、秦 人集团 、多国 合纵集 团等四 个地域 集团， 其详细 ，参见 本书第 

五章。 

[
5
0
]
 
 (汉书  >卷5 十九 萧何、 曹参传 6 

[51]  
关 于陈平 籍贯, 请 参见本 书第五 聿第一 节三， 待 别是注 [14]。 

[52]  
由白马 之盟所 确定的 汉皇帝 、诸侯 王和功 臣列侯 的关系 ，参见 

本章第 一节。 关于诸 侯王国 ，请 参见 本书第 三章。 

[53]  >[54] 参 见本书 第二章 & 

[

5

5

]

 

 

参见 本
章
第
 一节。 

[
5
6
]
 
 

关于汉 初的功 臣列侯 与政治 的关系 问堙, 可以参 见廖伯 元“试 

论西汉 时期的 列候与 政治的 关系” （〈历 史与政 治> ，番港 教 育图书 公司， 
1997 年。〉 

[
5
7
]
 
 

据 (史 记） 卷 十文纪 （集解 > 引徐 广曰： 公元前 157 年文 帝死时 

“年 四十七 。”以 此推算 ，高 帝十 一年， 即 公元麻 196 年刘 恒立为 代王时 ，不 
过 八岁。 

[

5

8

]

 

 

在傅宽 以前， 张苍曾 经作过 代相, 然而， 张苍 为代相 ，在髙 帝六、 

七年 ，其 时之代 
王先为 

刘邦兄 
刘軎， 后为刘 

邦子刘 
如意。 张 苍后来 

回长安 

在相 国府供 
职主计 

，高 帝十一 
年出任 

淮南相 
，从 其经历 

来看， 当没有 
相过代 

王 刘恒, 但 他毕竟 
同代国 

人士有 
所关系 

，他 后来接 
任灌要 

久任汉 
丞相， 可能 

与此 有关。 对此, 可参见 
本书附 

录4*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朗 
、王国 相郡太 

守表” 及<  史记  ><  
汉书) 有关 传纪， 

为节 省箱幅 
起见, 恕不 —一 引出。 

[

5

9

]

 

 

本 书附录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鄉 * 王国相 * 都太 守表” ，特别 

是其注 [9]。 

[

6

0

]

 

 

关 于汉代 南北军 •参见 劳幹* ̂ 论汉 代的卫 尉与中 尉兼论 南北军 

制度 1 前注 [28] 
同氏书 

关 于南北 
军之废 

置问题 
，请 参见扬 

鴻年“ 
南军北 

军" (前注 
[30] 

同氏书 
h 

[6L] 关 于汉初 期侯国 管理中 的问思 ，贾谊 〈新书  > ，特别 是“ 厲远*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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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洋细 论述。 

[62]  关于列 侯功臣 们选择 文帝的 理由和 议论， 见于 〈史记 >卷 九吕太 

后 本纪。 

[63]  诸 吕之乱 的另一 个重要 原因， 乃是吕 氏宫 廷与刘 氏请侯 王的矛 

盾。 本 书没有 就此问 瓸展开 论述。 就此 ，可以 参见吴 仰湘“ 汉初诛 自安刘 

真 相辨” (〈湖 南师范 大学 社会科 学学报 >， 1998 年第 一期） 4 

[64]  
拙论 “西汉 软国所 在与文 帝的侯 国迁移 策”， 〈国 学研究 > 第二 

卷 ，北京 大学中 国传统 文化研 究中心 ,1994 年 & 

[65]  < 汉书〉 卷五景 帝纪， 后元“ 二年冬 十月， 省 彻侯之 国”。 

[

6

6

]

 

 

前
注
 [64] 拙稿

 o 

[
6
7
]
 
 

本书 附录“ 高帝一 武帝期 间三公 九卿、 王国相 郡太守 表”。 

[
6
8
]
 
 

关于贾 谊其人 ，王 兴国 （贾 谊评传 > (南京 大学出 版社， 1992 年) 

有洋细 之叙述 ，可参 见。 不过 ，该 书关于 贾谊和 张苍的 师从关 系之说 (汪中 

说 XW 谊受 邓通谗 言之说  <( 风俗通 义>  说） ，在 时间和 史实皆 是合不 上的。 

请参 见前注 [58]。 

[

6

9

]

 

 

苏东坡  <  经进 东坡文 集事略  >  卷七 。 

[

7

0

]

 

 

参
见
 本
书
第
 三聿
第
 三节。 

[

7

1

]

 

 

惠帝吕 后期间 ，战 事平息 ，帝 国安定 ，在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主导 

玟局 的同时 
，未 曾从军 

的法吏 
开始在 

地方政 
权中崭 

薄头角 
，其 代表者 

，为河 

南守 吴公。 
详见本 

章第四 
节一。 

[

7

2

]

 

 

文 帝宫廷 之亲近 臣僚们 ，对 待高帝 功臣， 多取敬 畏懊重 态度。 

此点， 
可 参见本 

节一所 
述文帝 

之长安 
前代国 

君臣的 
议论。 

[

7

3

]

 

 

参
见
 本书
第
 

二
章
。
 

[74]  <睡 虎地秦 墓竹简 >( 文物出 版社， 1978 年) 编年记 “三年 ，吏谁 

从军 ”及其 注释。 也 请参见 本书第 一聿第 一节。 

[

7

5

]

 

 皆见 (史记 >和<  汉书  >  本人
之
 列传。 

[76]  <  汉书  >  卷四 十八贾 谊传。 

[771 关于文 帝所推 行的法 制改革 .请 参见高 恒“秦 律中的 *隶 臣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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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的探讨 " 、“西 汉王 朝前期 的法制 改革" （<  秦汉法 制论稿  >,度 门 大学出 

版社， 1994 年)。 滋贺秀 三“西 汉文帝 的刑法 改革和 曹魏新 律十八 篇篇目 

考” （〈东 方学) 七 十九辑 ，1989 年）， 富谷至 “两种 刑徒墓 —— 秦至东 汉的刑 

役与 刑期” (< 中国 贵族社 会研究 >, 京都大 学人文 科学研 究所， 1987 年 

张 建国“ 西汉刑 制改革 新探” (〈历 史研究 >, 1996 年, 第 六期〉 等文。 

[78]  吴公 任廷尉 在文帝 元年至 六年， 周 亚夫下 狱在文 帝四年 ，其狱 

事， 当由吳 公秉文 帝意旨 追究。 

[79]  {汉 书) 卷四 十九晁 错传。 

[«0] 郅都 、宁成 、周阳 由事见 （汉 书） 卷 九十酷 吏传。 

[S1J  — 般而言 ，西汉 之士人 ，往 往是兼 学诸家 学问的 。 有意 于仕途 

者 ，学法 可以说 是最为 基本的 ，学 习经书 ，也是 为了断 狱治事 ，二者 并未分 

开。 事实上 ，贾谊 就已经 是如此 ，晁 错也是 如此, 这是汉 兴以来 ，不 同于秦 

之出仕 用吏只 是学法 的一大 变化。 其 详细， 可参见 邢义田 “秦汉 的律令 

学 秦汉史 论稿） ，东 大图 书公司 ，1987 年。 

[82] 关于 汉代的 法吏, 可参见 阎步克 41 汉代的 文吏和 懦生” （<  历史研 

究 >,1986 年第 三期) ，同氏 “文吏 •武吏 •儒吏 ”（（ 周一 良先生 八十生 0 纪念 

论文集 > 所收， 中 国社会 科学出 版社， 1993 年〉。 

[S3] (史记  >卷 一百一 附公孙 贺传。 

[84] 以 上诸人 之职位 任期， 皆据本 书附录 “高 帝一武 帝期间 三公九 

卿- 王国相 * 郡太守 表”。 

[S5J 参见本 书第二 章及第 四章第 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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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第一节 军 功受益 阶层论 

一 、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概论 

西汉 初年， 一个新 的统治 阶层, 即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出 现了。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的母体 ，乃 是刘邦 集团。 刘邦集 团起源 于芒畅 

山群盗 集团， 即 秦始皇 三十五 年刘邦 率领沛 县之服 摇役者 集体逃 

亡所 结成的 集团, 其 人数, 不 过数十 百人, 其 性质, 乃是一 个没有 

政治目 的的脱 籍流民 集团。 秦 二世元 年九月 ，刘邦 率领芒 砀山群 

盗 集团返 回沛县 起兵反 秦归楚 ，转 化为楚 国属下 的楚制 沛县集 

团, 其 人数， 约有三 千人， 其性质 ，乃为 楚军楚 臣之一 部分， 具有明 

确的政 治统属 关系。 秦二 世二年 后九月 ，刘 邦集团 升格为 楚之砀 

郡集团 ，接 受怀王 之命, 在 明确的 独立建 国之目 标 下展开 军事活 

动, 其人数 发展到 三万人 ，其 性质， 仍为楚 国属下 的政治 军事集 

团。 汉元 年二月 ，刘邦 集团接 受项羽 的分封 ，在蜀 汉地区 独立建 

立 汉王国 ，刘 邦集团 ，开 始转化 为汉王 国的统 治阶层 ，成为 独立的 

政治军 事集团 [1]。 高帝 五年， 汉王刘 邦联合 其他诸 侯王国 共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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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西 楚霸王 项羽, 即 位作了 皇帝, 建立 汉帝国 ，作为 政治军 事集团 

的刘邦 集团， 己发展 到约六 十万人 以上。 汉 帝国宣 告成立 以后, 

幵始遣 散军队 ，同 时, 颁行了 高帝五 年诏等 一系列 优待军 吏卒的 
法令 ，通 过到手 的政权 ，对 于帝国 内的政 治权力 、经 济財产 、社会 

身份 一 即社 会总財 富进行 了全国 性的再 分配。 在这个 社会总 

财 富的再 分配过 程中, 刘邦政 治军事 集团转 化成了 汉帝国 的统治 

阶层 ，即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根据 笔者的 估计,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连同 其家族 计算, 约有 

三百万 人以上 ，约 占当 时人口 总数的 20%。 在汉初 所进行 的社会 

总财 寡的再 分配过 程中, 其分 配的标 准依照 军法的 规定， 首先根 

据军 功大小 确定军 功爵的 高低, 再根 据军功 爵之高 低确定 分配量 

之 多少。 就政 治权力 之分配 而言, 集团 之首领 刘邦功 最高， 又有 

公平 主持分 配的最 厚之德 ，因 而得到 了最大 的权力 ，作了 皇帝。 

在皇帝 之下， 依据 军功之 高低, 刘邦 集团之 成员们 分别得 到了诸 

侯王 、列侯 、大臣 、各 级官僚 、官吏 之职位 ，掌 握了汉 帝国之 各级政 

权。 就社 会身份 之分配 而言; 刘邦集 团之成 员们根 据军功 得到了 

二十等 军功爵 中的不 同爵位 ，这 二十等 爵加上 其上之 王和帝 ，再 

包括其 下之无 爵的士 伍和非 自由民 的奴婢 ，就 是当 时的整 个社会 

等 级身份 ，各种 特权和 待遇， 皆由此 而定。 就经济 财产之 分配而 

言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根据以 功劳行 田宅赏 賜的军 法规定 ，估计 

得到了 全帝国 40% 以上的 土地和 相当部 分的其 他財富 ，控 制着帝 

国 的经济 [2]。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从髙 帝时期 出现， 经惠帝 、吕后 、文 帝、 

景帝 ，直到 武帝末 年从历 史舞台 上消失 ，大 约存在 了—百 余年时 

间。 在高帝 、惠帝 、吕后 、文 帝期 之约五 十年间 ，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完全 支配着 汉帝国 之各级 政权， 为其间 汉帝国 政治之 主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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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 随着 时间之 推移，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开 始衰退 ，其 衰退, 

呈现 一种自 下而上 的渐进 方式, 因时间 之先后 ，由 基层逐 渐波及 
到 上层。 大体 而言,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在 文帝中 期失去 了对于 

县 一级政 权和诸 侯王国 政权的 控制， 在文 帝末期 失去了 对郡一 
级政权 的控制 ，在 景帝期 最后失 去对于 汉朝中 央政权 的控制 ，无 

可挽 回地全 面没落 ，被 新起的 法吏和 军吏集 团取而 代之。 汉帝 

国 政治之 主导， 由此而 转入皇 帝的宮 廷方面 [W。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的前身 ，乃是 刘邦政 治军事 集团。 刘邦 

集团 ，是 一地域 移动范 围相当 广大的 政治军 事集团 。 其 兴起于 
沛县 ，早 期活动 以泗水 和砀郡 为中心 ，然后 西迁于 关中蜀 汉地区 

建国 ，再 东进统 一关东 地区， 由该集 团转化 而来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也由 此而具 有鲜明 的地域 特点。 其成 员的出 身籍贯 结构, 

即其地 域构成 ，乃是 由其地 域移动 层累地 形成的 ，呈 现出 一种层 

累的圊 锥体形 结构。 诙圆锥 体结构 由上而 下可分 为四个 部分: 

(一) 丰 沛元从 集团。 即秦二 世元年 九月， 雎随刘 邦起兵 于沛县 

之 楚制沛 县集团 ，他们 约有三 千人， 几乎 皆为沛 县人， 乃 是整个 

刘邦 集团之 核心。 （二） 砀 洒楚人 集团。 即汉元 年四月 ，跟 随刘 

邦进 入汉中 建立汉 王国的 集团。 其成员 ，乃 以刘 邦集团 攻入关 

中 以前的 部队为 基本， 人 数约在 三万人 以内， 其出 身地区 ，大体 

以秦 之砀和 泗水郡 为中心 ，及 于近 邻之陈 、东海 、薛 、东 、三川 、颍 

川 诸郡。 这些 地区， 旧 多属于 楚国， 楚国复 兴后， 也多归 属于楚 

之旗 号下, 故笔者 笼统地 称他们 为楚人 ，他 们构成 了刘邦 集团之 

中坚 部分。 （三) 秦人 集团。 即汉中 建国以 后加入 刘邦集 团之蜀 

汉关中 地区出 身的人 ，也就 是旧秦 国出身 的人所 形成的 地域集 

团。 他们 的人数 前后或 有数十 万之多 ，构 成了建 国以后 的刘邦 

集面 之主力 部分。 （四） 多 囯合纵 集团。 也 就是由 加入刘 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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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楚秦 以外的 诸侯国 人所形 成的地 域集团 ，他们 的数量 也或有 

数十万 之多， 他们构 成了刘 邦集团 之外围 部分。 无 庸置疑 ，这个 

圆 锥体的 顶点和 中心就 是刘邦 本人。 大 体而言 在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当中， 丰沛 元从集 团地位 最高， 待遇 最厚， 其次为 砀泗楚 

人 集团， 他们长 期垄断 了汉帝 国政权 之核心 和上层 部分, 秦人集 

团 多以汉 帝国政 权之中 层为其 局限， 多国 合纵集 团之其 他诸侯 

国人 ，则 以在各 诸侯王 国任事 者为多 

二、 军功 受益阶 层通论 

我 们在序 文中已 经谈到 ，西汉 王朝不 过是中 华帝国 时代众 

多的循 环王朝 之一, 是笔者 在考察 中华帝 国问题 时所选 取的一 

个可 供分析 的独立 单位。 已 如所论 ，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乃是西 

汉 帝国之 创建者 ，其 存在状 况决定 了初期 汉帝国 的基本 形态。 

然而 ，当我 们将汉 帝国作 为典型 ，放 到整个 中华帝 国问题 中来加 

以考 察时， 马上 就面临 着这样 一个问 题:军 功受益 阶层这 样一个 

独特 的社会 阶层, 究 竟是西 汉王朝 时期的 特殊产 物呢, 还 是贯穿 

于整个 中华帝 国时代 的普遍 现象？ 也 就是说 ，笔 者根据 创建西 

汉 帝国的 刘邦集 团所建 立的军 功受益 阶层的 概念， 是否 可以推 

广 到中华 帝国时 代的二 千年中 ，作 为一个 具有普 遍意义 的历史 

学 概念而 成立？ 

也 如我们 在序文 中所谈 到的， 中华帝 国始于 秦始皇 所建立 

的秦 王朝， 分析中 华帝国 起源的 最适当 对象当 然是秦 王朝了 ，然 

而 ，主要 是由于 史料的 限制， 我们选 取了西 汉王朝 作为— 种便宜 

的 替代。 事实上 ，如 果我们 根据残 缺的现 有材料 对秦王 朝之建 

立过 程作一 鸟瞰式 地概观 的话, 就会相 当清晰 地看到 ，秦 王朝同 

242 



汉王朝 一样， 产生 于秦之 军功受 益阶层 之手。 

在 本文第 一章中 已经详 细地讨 论过，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之 
产生， 直接系 于军功 爵制， 而汉 之军功 爵制， 乃是 直接从 秦之军 

功爵制 继承而 来的。 我 们知道 ，秦 之军功 爵制， 以 法制的 形式明 

确成立 于商鞅 变法, 秦之 社会， 由此 而成为 一个完 全不同 于远古 

以 来的氏 族贵族 社会的 新社会 ，秦之 国家, 也由此 由一偏 处西陸 

的 诸侯小 国一步 步扩张 成为中 国历史 上第一 个统一 帝国。 对于 
由 军功爵 制所塑 造的这 个新的 社会， 杜正 胜氏在 其大著 〈编 户齐 

民>  中称之 为兵农 合一的 编户齐 民社会 ，杜 氏之着 眼点， 在于制 

度本身 ，特 别是户 箱制度 之整理 和身份 制上之 齐一， 故有是 

称 W。 笔 者之着 眼点， 则在主 导社会 的人， 特别 是社会 集团和 

社会 阶层。 事实上 ，经 商鞭变 法确立 军功爵 制以后 ，秦国 举国转 

入 军国主 义的战 争体制 ，在尔 后不断 扩张的 战争中 ，秦之 军吏卒 
■ 

通 过军功 获得军 功爵， 通过 军功爵 获得田 宅地位 官职， 从 而取代 

旧 的氏族 贵族， 稳 定而牢 固地发 展成为 一个全 新的支 配阶层 

— 秦之 军功受 益阶层 ，秦 之国家 和社会 由此完 全由秦 之军功 

受益 阶层所 支配和 主导。 在这种 意义上 ，笔 者将 商鞅变 法以后 

主 要由军 功爵制 所塑造 的秦的 新社会 ，定义 为军功 社会。 笔者 

所 谓的军 功社会 ，至少 有两重 基本含 义:其 一、 这 个社会 是由军 

功导向 的。 也 就是说 ，这个 社会的 基本价 值观念 乃是尊 崇军功 

的 ，政治 、经 济等各 神权益 的分配 、社会 身份的 确定， 皆是 基于军 

功的； 其二 、这 个社会 的支配 和主导 者是军 功受益 阶层。 也就是 

说、其 他的社 会阶层 和社会 集团， 皆是处 于各种 不同的 从属地 

位。 秦之军 功社会 ，至 商狭变 法以后 在秦是 完全地 确立下 来了， 

并 随着统 一之进 程而日 渐扩大 到整个 中国。 

中华 帝国的 起源, 即秦统 一帝国 之建立 及其之 所以出 现*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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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 国史研 究的基 本问题 之一。 笔者 以为, 关于这 个问题 的一个 

比较直 接而且 可以实 证的解 答之方 向有三 :（一) 秦 之军功 受益阶 

层 通过长 期战争 建立了 秦帝国 (人 及人 的集团 ）：（ 二) 以秦 为代表 

的 军功社 会取代 了远古 以来的 氏族贵 族社会 (社 会）; （三) 包括军 

功爵制 在内的 军法和 各种军 事制度 ，逐 步演 化以秦 帝国为 代表的 

法 的体系 和制度 (法 和制 度)。 也 就是说 ，以 秦为原 形的中 华帝国 

之起源 ，应 当求之 于战争 及其所 带来的 变化。 中华 帝国备 种性质 

之 原点, 皆是由 其军事 起源所 规定的 。由 于 本文限 于讨论 军功受 

益阶 层问題 ，故 关于社 会和制 度之问 甄及关 于中华 帝国军 事起源 

论之 整体的 讨论， 皆另待 他文， 于此暂 时置而 不论。 已如 笔者所 

论 ，秦 末汉初 ，乃 是后战 国时代 ，汉帝 国之建 立过程 ，在相 当程度 

上是 战国末 年历史 关系的 重演， 也就 是秦之 统一过 程在相 对短一 

些的 时间内 的又一 次重复 W。 与 此相应 ，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之建 

立过程 ，就 是秦 之军功 受益阶 层之建 立过程 的一个 缩影， 汉初之 

社会 ，同 商鞅变 法以来 的秦之 社会是 同一性 质的, 皆 是军功 社会。 

在中国 历史上 ，继 秦汉 帝国时 代以后 的另一 个持续 而稳定 

的统一 帝国时 代是陏 唐帝国 时代， 在关于 整个中 华帝国 问题的 

研 究中， 隋唐帝 国时代 具有上 承秦汉 魏晋, 下启宋 元明清 之典型 

意义。 关于隋 唐帝国 之建立 ，陈寅 恪先生 有卓越 的分析 ，陈 先生 

指出 ，隋唐 帝国之 建立， 出于北 魏北周 以来的 关陇集 团之手 ，关 

陇 集团， 乃是一 个以关 中为根 据地, 以在关 中的关 东关中 胡汉军 

人为 核心的 政治军 事集团 ，他 们通过 战争创 建了隋 唐帝国 t 转化 

为 了帝国 的统治 集团。 北 魏至于 唐初的 政治， 皆 由该集 团所主 

导 W]。 陈先生 之分析 ，在中 国历史 的研究 上具有 开创性 意义， 

他 创造性 地使用 社会集 团的分 析方法 ，首 次系统 地展示 了通过 

创建王 朝的人 的集团 来考察 王朝起 源及其 性质特 点的方 法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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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果 ，使 我们对 于隋唐 帝国的 理解有 了一个 坚实的 基础。 当然 t 陈 

先 生的关 陇集团 的慨念 ，更 多的限 定于统 治集团 之上层 和核心 

部分 ，然而 ，很 显然， 如果将 关陇集 团的一 般士兵 及其家 属考虑 

进去 ，适当 地结合 府兵制 和均田 制来展 开考察 的话， 以关 陇集团 

为核心 的创建 了隋唐 帝国的 政治军 事集团 就可以 直接理 解为北 

魏北周 隋唐以 来的军 功受益 阶层， 他们和 创建了 秦汉帝 国的秦 

汉 军功受 益阶层 具有基 本的共 同性， 属于同 一类型 的社会 阶层。 

为 了明确 而普遍 地表达 这个社 会阶层 的概念 ，笔 者首先 将他们 

通称为 军功受 益阶层 ，然后 定义如 下：一 、创 建王 朝政权 的政治 

军事 集团的 成员及 其家族 后代; 二 、王朝 政权建 立以后 ，他 们转 

化为了 新的统 治阶层 ，在 政治 、经济 、社会 身份诸 方面居 于支配 

地位。 笔者进 而以为 ，由对 于创建 西汉王 朝的刘 邦集团 之研究 

中抽象 出来的 这个军 功受益 阶层的 槪念, 不仅可 以作为 一种典 

型通用 于秦汉 帝国和 隋唐帝 国时代 ，而且 可以推 广到整 个中华 

帝国 时代， 作为中 国历史 研究中 ，特 别是中 华帝国 问题研 究中的 

一个普 遍概念 来加以 使用。 

我 们知道 ，继秦 和西汉 以后， 中 国之统 一帝国 是东汉 帝国, 

东汉 帝国创 建于刘 秀之光 武集团 之手。 光 武集团 ，乃是 一个以 

南阳豪 族为核 心的政 治军事 集团, 该集团 通过长 期战争 建立东 

汉帝国 以后， 也转化 为了东 汉帝国 的统治 阶层。 汉 末三国 并立, 

三 国之魏 、吴 、蜀， 无 一不是 出于各 个政治 军事集 团长期 战争的 

结果 ，魏 国创建 于以中 原世族 为核心 之曹魏 集团， 吴国创 建于以 

江东世 族为核 心之孙 吴集团 ，蜀汉 创建于 以寒门 下士为 核心的 

刘备 集团， 皆是军 功受益 阶层所 创建的 政权。 西 晋直接 继承曹 

魏, 只是将 宫廷皇 权由曹 氏转入 司马氏 ，统 治阶 层没有 发生变 

化。 南北朝 时代, 东晋承 继西晋 ，其 他各个 政权， 无不出 于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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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汉政治 军事集 团之手 ，也是 军功受 益阶层 政权。 其后， 南北共 

同归于 隋唐。 唐 末有五 代十国 ，无 不是一 个个短 期之军 功受益 
阶层 政权。 北 宋创建 于赵匡 胤集团 ，该集 团就是 后周政 治军事 

集团 ，同魏 晋交替 一样， 只是 将军功 受益阶 层政权 之顶点 一皇室 
由柴 姓换了 赵氏， 作为帝 国创建 者之军 功受益 阶层没 有改变 。蒙 

古骑 马军团 创建了 元朝, 以蒙 古军人 为核心 ，形成 了新的 军功受 

益 阶层。 起源于 红巾军 的朱元 璋集团 建立了 明帝国 ，其军 功受益 

阶层 问题， 具有另 一种典 型性。 清朝创 建于八 旗军团 ，为 以满族 
骑兵为 核心的 政治军 事集团 ，他 们在 帝国建 立以后 ，转换 为新的 

统 治阶层 ，作 为军功 受益阶 层持续 的时间 之长， 甚至超 过汉唐 o 

论述 至此， 笔者感 到有必 要再次 说明， 笔者 所提出 的军功 受益阶 

层的 概念， 只是 笔者由 对于创 建西汉 王朝的 刘邦集 团之研 究中抽 

象出 来的一 个具有 普遍意 义的典 型概念 ，运用 这个典 型概念 ，有 

助于对 于中华 帝国问 题之整 体及其 各个王 朝部分 之解明 ，毫 无疑 

问, 当我们 把送样 一个概 念具体 运用到 不同的 时代和 王朝时 ，必 
须考 虑到时 代之变 迁所带 来的新 的因素 ，如 东汉之 豪族、 魏晋之 

世家 大族, 北朝隋 唐 ， 更至 于元清 之种族 因素等 [8]。 笔 者以为 ，尽 

管可能 因时代 不同而 有种种 变形, 军 功受益 阶层这 样一个 概念， 

是 可以作 为一条 首尾一 致的主 线贯通 于中华 帝国二 千年当 中的。 

第二节 汉帝国 国家论 

、汉 帝国 之起源 

西汉 王朝， 由 刘邦集 团一手 创建， 汉 帝国， 起源 于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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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刘 邦集团 的发展 过程， 就是 汉帝国 的建立 过程。 然而, 

对于这 个发展 过程， 须要 从历史 和理念 两个方 面进行 理解。 

从历史 上看， 刘 邦集团 的起点 是芒砀 山群盗 集团。 芒 砀山群 

盗 集团乃 是既存 （秦） 政权 体制外 的非法 组织， 其在 陈涉所 

开创 的秦末 革命运 动中， 通 过归属 于张楚 政权的 形式， 转化 

为了 既存政 权的一 部分， 成 为楚国 的沛县 政权， 完成 了其发 

展过 程中的 第一个 质变。 尔后， 刘邦集 团升级 为楚国 的砀郡 

政权， 灭秦 攻占了 关中， 在 楚国政 权内不 断发展 壮大。 汉王 

国之 建立， 是刘 邦集团 发展过 程中的 第二个 质变。 当时 ，在 

项 羽的主 持下， 根据 “怀王 之约” 的 约规， 刘 邦集团 脱离楚 
国 政权， 接受 分封， 建立汉 王国， 由楚 国的地 方政权 发展成 

为独 立的国 家政权 t 进而积 极卷入 国家间 的霸权 争夺。 在各 

以楚汉 为盟主 的多国 霸权争 夺中， 汉王 国及其 盟国消 灭了楚 

及其 盟国， 获得了 最终的 胜利， 汉 成为号 令天下 的霸国 盟主， 

将 政治势 力伸张 到各个 王国， 发 展成为 汉帝国 政权. 完成了 

其 发展过 程中的 第三个 质变。 

从政 治理念 上看， 刘邦 集团由 芒砀山 群盗集 团转化 为楚国 

沛县 政权， 从名分 上讲， 乃 是出于 对于陈 涉张楚 政权的 归属。 

陈涉 所开创 的反秦 复楚运 动的正 当性， 就 是刘邦 集团由 政权体 

制外的 非法组 织转化 为既存 国家的 地方政 权组织 的法理 根据。 

这就 是汉帝 国起源 的第一 层法统 观念， 即张楚 法统。 刘 邦诣团 

由 楚国之 沛县政 权升格 为砀郡 政权， 是出于 怀王的 任命， 刘邦 

作为 旧秦国 之王， 刘 邦集团 统治旧 秦国， 其法 理依据 则在于 

“怀王 之约” 的 约规， 这就 是汉帝 国起源 的第二 层法统 理念， 

即怀王 之楚的 法统。 刘邦 集团之 初起， 是在楚 国的体 制下反 

秦， 然而， 其由 怀王之 约所获 得的， 却 是统治 旧秦国 的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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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也就 是说， 刘邦 集团根 据怀王 之约接 受了秦 王国的 法统。 

这就 是汉帝 国起课 的第三 层法统 理念， 即秦之 法统。 然而， 我 

们 知道， 秦是一 个不断 扩大的 国家， 其由 一诸侯 小国， 经称王 

之 王国， 称 西帝之 霸国， 最后 发展成 为秦始 皇的统 一帝国 [W。 

伴随 于此， 至秦楚 汉间， 秦 之法统 也就成 为一个 模糊而 有伸缩 
性的 概念， 它可以 仅仅指 旧秦王 国之统 治权， 也 可以指 号令各 

王 国的秦 王国之 霸权， 也可 以指统 一帝国 的秦帝 国之统 治权。 
汉中 改制， 反攻关 中时， 刘 邦集团 所理解 的秦之 法统是 旧秦王 

国的统 治权。 在 楚汉战 争中， 汉自为 盟主， 联合 各诸侯 王国共 

同 反楚， 又将秦 之法统 扩大到 霸国之 秦了。 灭楚 以后， 刘邦接 

受 表示帝 国法统 的皇帝 称号， 是开 始把自 己所接 受的秦 的法统 

理解 为秦帝 国了。 

概言之 ，汉 帝国 ，作为 一种政 治组织 ，是 刘邦 集团经 由芒砀 

山群盗 集团、 楚国沛 县和砀 郡政权 、汉王 国政权 、汉 帝国 政权等 

四 个阶段 发展而 来的。 在这 个由四 个阶段 构成的 发展过 程中， 

刘 邦集团 依据于 三个不 同的法 统理念 完成了 三个质 的转变 ，首 

先, 依 据张楚 法统， 完 成了由 政权体 制外的 非法组 织转化 为既存 

国 家的地 方政权 组织的 质变; 其次， 依 据怀王 法统. 完成 了由既 

存国 家的地 方政权 组织转 化为独 立国家 的政权 组织的 质变; 最 

后, 依 据秦的 法统, 开 始了由 独立国 家的政 权组织 转化为 支配多 

个 独立国 家的帝 国政权 组织的 质变。 很清楚 ，汉 帝国 ，是 汉初军 

功受 益阶层 的前身 —— 刘邦 政治军 事集团 通过长 期战争 建立起 

来的， 在这个 建立的 过程中 ，刘 邦集 团通过 阶段性 的合法 化和官 

僚化, 顺利地 由一个 弱小的 民间的 非法组 织转化 为一个 庞大的 

帝 国政权 组织， 汉帝国 的起源 I 正当求 于刘邦 集团的 这种转 

化 f 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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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 限皇权 

汉朝 的第一 代皇帝 刘邦， 是刘邦 集团的 开创者 和首领 ，也是 

汉 帝国的 开创者 之一。 如前述 ，汉 帝国是 刘邦集 团经由 芒砀山 
群盗 集团、 楚国沛 县和砀 郡政权 、汉王 国政权 、汉 帝国政 权这四 

个阶段 发展而 来的。 伴随着 刘邦集 团的这 个发展 过程， 其组织 

的首领 刘邦， 也相应 地经由 群盗首 一 楚国 沛县公 一 楚国砀 

郡长 一 汉王 等阶段 ，最后 得到了 各诸 侯王国 的推举 ，成 为汉帝 

国的 皇帝。 很明显 ，刘邦 由一群 盗首作 了皇帝 ，同 刘邦集 团由一 

群 盗集团 发展为 汉帝国 一样， 皆是 一种不 断升级 的合法 化和官 
僚化的 结果。 刘邦由 芒砀山 群盗首 作楚国 沛县公 ，乃是 出于沛 

■ 

县吏民 的推举 ，其法 理根据 ，在 于张楚 法统。 刘邦 任楚国 之砀郡 

长， 乃是出 于怀王 的任命 ，其法 理根据 ，在 怀王 法统。 刘 邦为汉 

王， 出于项 羽之大 分封， 其法理 根据， 仍然 可以说 是怀王 法统。 

刘邦 即位作 皇帝, 从法 统观念 上讲, 是将自 己所继 承的秦 的法统 

观 念作了 扩大的 解释, 然而, 从形式 上看， 却是出 于诸侯 王们的 

推举 M。 

西峭 定生先 生曾经 指出， 秦始 皇所建 立的皇 帝权力 乃是绝 

对专制 皇权。 皇帝 是天下 的主宰 ，道理 的体现 ，佚 序的发 端和权 

威 的渊源 [u]。 想来， 秦始皇 的皇权 之所以 成为绝 对专制 皇权, 

可以说 有两个 前提条 件：其 一， 里 权的内 在的惟 一性。 也就是 

说, 秦 的皇权 是由世 袭王权 转化而 来的， 在此 转化过 程中, 远古 

以 来的贵 族分权 政治被 否定了 ，政 治权力 高度集 中于王 族之— 

人 ，皇 帝独占 了帝国 的统治 权力。 其二 ，皇 权的外 在的惟 一性。 

也 就是说 ，秦的 皇权， 乃是由 武力合 并其他 王国的 世袭王 权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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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在 否定远 古以来 的列国 并立的 基础上 ，皇帝 一人独 占了天 
下的统 治权。 

相比较 而言, 刘 邦之皇 权是不 具备形 成绝对 性专制 皇权之 

条 件的。 首先 ，刘 邦的皇 权不起 源于血 缘世袭 而起源 于功德 ，即 

军功和 恩德。 在 取得天 下以后 ，刘 邦集团 基于共 天下的 政权共 

同所有 之政治 理念, 根据因 功行赏 的功利 原则， 对 于社会 总財富 

进 行了全 面的再 分配， 以此 分配过 程中， 刘邦 以其功 最高， 德最 

厚 而分得 了最大 的权益 —— 皇权。 也 就是说 ，刘邦 之皇权 ，不过 

是 刘邦集 团集体 分配共 同权益 的部分 结果， 只是 相对于 集团的 

其他 成员的 一个最 为丰厚 的部分 而已。 与 皇帝刘 邦同源 ，在同 

一社 会总财 富的再 分配中 获得了 巨大权 益的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 ，对于 政治权 力具有 强烈的 所有权 意识， 对干皇 权也具 有相当 

大的独 立性。 从而 ，强大 的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的存在 ，成 为决定 

刘邦 皇权性 质的基 本因素 之一, 起 源于功 德的刘 邦皇权 之相对 

有限性 ，也 由此 而生。 其次 .汉 之胜利 * 出于诸 侯王国 的协力 ，刘 

邦之即 皇帝位 ，出 于诸侯 王们的 推举。 如 果说秦 始皇的 皇权乃 

是 在消灭 王国废 止分封 之上建 立的， 刘邦 的皇权 则是在 复活分 

封 保证各 国王权 之上建 立的。 这就 决定了 刘邦皇 权与诸 侯王权 

并 立的外 在的相 对性。 笔者 所谓的 汉朝与 各个独 立的诸 侯王国 

并 立的霸 业性质 ，也是 以此为 前提条 件的。 进而， 由于同 姓王国 

的分封 ，这 种外在 的相对 有限性 ，转 变为在 刘氏皇 族内分 散统治 

权力的 形式， 成为笔 者所谓 的新贵 族王政 [U]。 

由上述 内外两 个条件 所决定 的刘邦 皇权的 这种相 对有限 

性 ，因 白马之 盟而得 到确认 和确立 [14]。 已如笔 者所论 ，白 马之 

盟 ，乃是 皇帝、 诸侯王 和列侯 功臣间 的双务 性契约 ，其所 反应的 

政 治关系 ，乃是 一种霸 业政治 关系。 白 马之盟 ，将 汉朝宫 廷皇权 
250 



和诸 侯王国 之王权 ，限 定在刘 氏一族 ，将侯 国及汉 帝国内 各级政 
府机构 之权力 ，限 定在 以列侯 为首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白马 

之 盟所规 定的这 种权力 分配， 使 汉帝国 之政治 结构, 具有 一种以 
汉朝宫 廷皇权 、诸侯 王国王 权和各 级政府 权力为 代表的 三权并 

立 的政治 结构。 在这 个三权 并立的 政治结 构中， 以汉朝 丞相为 

首的各 级政府 政权， 是由独 立于皇 族皇权 的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所垄断 ，并 立于宫 廷皇权 和王国 王权之 外的。 诸侯 王国之 王权， 

相 对于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而言 ，是宫 廷皇权 的外援 ，相对 于宮廷 

皇权 而言， 则是与 其井立 的贵族 王政。 在 这个三 级并立 的政治 

权力结 构中, 皇 权是被 限定于 汉朝宫 廷的。 

三 、联 合帝国 

汉行 郡国制 ，这是 汉代行 政制度 的最大 特点。 然而， 郡国制 

是 一个相 对于郡 县制的 区别性 概念, 其 意义， 重在 强调汉 与秦之 
全 面郡县 制不同 ，在 实行郡 县制的 同时, 也实 行王国 分封, 即所 

谓郡 县制与 分封制 并行。 然而 ，我们 知道, 就同一 汉之郡 国制而 
言 ，景 帝以前 的西汉 初年与 其后的 时代是 有本质 上的不 同的。 

西汉 初年， 其时代 特征， 乃是类 似战国 后期的 后战国 时代， 其郡 

国制 之王国 ，并非 一级政 区, 而是和 汉并立 的独立 王国， 其下辖 

有复 数的郡 ，郡 下又辖 有复数 的县。 在 这种意 义上讲 ，西 汉初年 

的 郡国制 ，乃 是基于 郡县制 的王国 并立。 景帝中 元以后 ，郡 国制 

之王国 不但在 领土上 等同于 汉之一 个郡， 而且， 在 职能上 也等同 

于汉 之郡， 不再 是一个 个的独 立王国 ，而是 变成中 央集权 的汉帝 

国内 与郡同 等的一 级政区 一 般而言 ，我们 在使用 郡国制 

一语时 ，多 是在 后一种 意义上 说的。 正 因为此 ，西 汉初年 的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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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行 政结构 ，是 难以用 郡国制 一语来 准确表 达的。 为 了清楚 
地区 分西汉 初年及 其以后 的汉帝 国的行 政体制 ，笔 者以为 ，西汉 

初 年的行 政体制 ，可以 用帝国 、王朝 、王国 和侯国 四级政 体所组 

成 的国家 联合体 来加以 概括。 这个 四级制 的国家 联合体 ，即笔 

者所 谓的联 合帝国 （详 见下 乃是 四百年 汉帝国 行政结 构的出 

发点 ，其后 之变化 改动， 都是以 此为基 础的。 下面 ，笔者 将逐级 

对此 四级体 制进行 分析, 从另 _ 个侧面 寻求汉 帝国的 原点。 

侯国， 即列侯 所统治 之国。 汉初刘 邦所封 之侯国 ，共 有一百 
四十余 ，既有 封在汉 朝直属 的汉郡 当中的 ，也 有封 在各王 国当中 

的 侯国 以户计 ，大 者万户 ，相 当与汉 之大县 的户数 ，小者 

数百户 ，相 当于汉 之乡的 户数， 考 虑到汉 初户口 减 少和流 失的情 

况 ，汉 初侯国 之户数 在帝国 总户数 中所占 的比例 当较该 数字所 

占 的更大 一些。 汉初 之侯国 ，列侯 治国， 治民， 自 置吏， 自 纪年， 

宛若 王国之 缩小， 基 本上为 一独立 之小国 ，这是 很不同 于以后 

的。 总 的来说 ，汉之 侯国有 自己的 领土， 在其领 土内拥 有统治 

tto 在这种 意义上 ，我 们将 汉初之 侯国理 解为汉 帝国内 的一种 

既不 从屑于 王国, 也不从 属于汉 郡的具 有相当 独 立性的 地区自 

治政权 [17]。 
王国 ，即 诸侯王 所统治 之国。 已如我 们在本 文第三 章所详 

细讨 论过的 ，汉 之王国 分封, 源于项 羽的大 分封。 其王国 领土之 

划分, 是基于 战国末 年之秦 和六国 之版图 进行的 } 主封国 汉和受 

封各国 之间的 关系， 也是直 接连接 于战国 末年和 秦楚汉 间的国 

际关 系的。 換言之 ，汉 初之诸 侯王国 ，可以 说就是 复活了 的战国 

六国， 各国 之领土 大者如 齐国有 七郡， 小者如 梁国有 两郡， 分别 

基于战 国末年 齐和魏 之疆域 而定。 王国 内之行 政区划 同汉一 

样 ，为郡 县制。 王 国内之 官制政 制也同 汉一样 ，独 立纪年 ，拥有 
252 



自己 的军队 ，独立 之财政 ，自 置吏 ，治国 ，治 民， 为 一个个 拥有广 

大 的领土 ，具 有行政 、国防 、司 法等 自主权 的独立 国家。 至于汉 

本身 ，本质 上可以 说就是 复活了 的秦， 拥有旧 秦王国 的领土 ，继 

承 了战国 末年以 来的秦 的霸国 地位。 

汉朝。 汉 ，为刘 邦封国 国名， 当源于 国都所 在的汉 中郡之 

名。 朝 ，早也 ，本 为名词 ，转 为动词 ，见人 ，会 聚曰朝 [Ml。 汉帝 

国建 立以来 ，诸 侯王定 期去首 都长安 见皇帝 ，也称 为朝， 即朝于 

汉。 也 就是说 ，汉 (王） 朝一语 ，作为 （王〉 朝 于汉之 名词化 来加以 
理解 ，是 非常合 适的。 就 西汉初 年而言 ，狭义 的汉朝 ，指 皇帝直 

接 统治的 汉的国 土及其 统治机 构。 这个 汉朝， 其 领土就 是汉王 

国 之领土 ，相 当于战 国末年 之秦国 ，即 关中蜀 汉地区 ，其 统治之 

民就 是籍在 汉郡内 之汉人 [0], 其 统治机 构就是 汉朝的 宫廷和 
政府。 广义的 汉朝, 乃是指 汉朝所 掌握的 政治主 导权所 及的势 

力范围 ，即作 为复数 诸侯王 国的宗 主国的 汉朝。 相对于 异姓王 

国和 各侯国 而言， 汉是其 封主； 相对 于刘氏 各王国 而言， 汉是刘 

氏皇族 之大宗 ，其 间皆 是主从 上下之 关系。 

汉 帝国。 帝国 一语, 其原意 乃法或 命令实 行所及 的地域 ，用 

来表现 由一个 握有政 治主导 权的国 家支配 复数国 家的政 治状态 
及 其实体 是相当 适用的 汉帝国 ，包含 了汉朝 、复数 的诸侯 

王国 、复 数的侯 国三个 独立的 部分， 为一在 汉朝的 政治主 导下的 
国家联 合体。 我们 知道， 汉之法 令以皇 帝诏书 的形式 成立, 颁行 

于整 个帝国 境内， 汉帝国 内通行 统一的 法制， 不仅 汉朝， 王国和 

侯国也 都奉行 汉法。 汉法 有诸侯 王国法 ，其律 文已难 以详考 ，但 

是侯国 和王国 都不能 直接交 通外国 ，则是 没有问 题的。 也就是 

说 ，汉 帝国之 立法权 和外交 权在于 汉朝。 汉 法的这 些规定 ，当从 

汉帝国 成立之 初就开 始制定 ，以后 不断加 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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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 言之， 我们可 以说， 在西汉 初年, 汉帝国 是一个 在汉朝 

的政 治主导 下的有 统一的 法制的 四级制 国家联 合体。 在 这个四 
级制国 家联合 体的汉 帝国中 ，列 侯拥 有对于 侯国的 统治权 ，诸侯 

王拥 有对于 王国的 统治权 ，皇 帝所在 的汉朝 ，兼有 对于皇 帝直辖 

地的 统治权 和对于 侯国及 王国的 政治主 导权。 很 清楚， 这样一 
种形式 和内容 的政治 体制， 是不同 于秦始 皇所开 创的全 面郡县 

制的 统一帝 国的， 为了有 所区别 起见， 笔者 概括其 为四级 制的联 

合 帝国。 也许， 这样一 个定义 比较接 近于西 汉初年 的历史 实际。 

第三节 汉帝国 政治论 

一、 马上天 下与军 功政治 

据 〈史记  >  卷九 十七陆 贾传, 陆 贾时时 在刘邦 前说称 （诗〉 

<书> ，刘 邦骂之 曰:“ 乃公 居马上 而得之 ，安 事诗书 。” 陆生曰 :“届 

马 上得之 ，宁可 以马上 治之乎 ?” 这段 对话, 构成了 中国政 治史上 

一对最 为有名 的重大 命题, 即所谓 马上取 天下和 诗书治 天下, 也 

就是贯 通二千 年中华 帝国时 代的所 谓文武 之道的 问题。 关于诗 

书洽天 下的所 谓文治 问题， 笔者拟 在他文 中另作 讨论, 在此 ，仅 

仅 讨论马 上天下 的武功 问題。 

在 书文第 四章中 我们已 经详细 地讨论 了西汉 帝国之 建立过 

程。 概 括而言 ，从秦 二世元 年九月 刘邦沛 县起兵 到高帝 五年正 

月称 帝之八 年期间 ，以 芒砀山 群盗集 团为前 身的刘 邦集团 * 首先 

转化为 一性质 明确的 政治军 事集团 ，通 过楚 国之沛 县集团 、楚国 

之砀郡 集团两 阶段， 然 后接受 项羽之 分封， 建立独 立之汉 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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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 再以霸 主的形 式联合 各诸侯 王国， 灭 楚统一 天下， 称帝建 
立汉 帝国。 在汉 帝国之 建立过 程中， 战争是 最基本 的手段 ，军队 

之 将士是 建国的 主体。 据< 史记》 卷九 十九 刘敬传 中刘敬 的话， 

汉帝 国建立 之八年 期间， 经历了 “大战 七十. 小战四 十”， 共一百 

一 十余次 战斗。 据笔者 的研究 ，在 这八 年期间 ，刘 邦集团 的将士 

也由三 千人发 展到约 六十万 人以上 [M]。 对于汉 帝国之 建立和 

起源, 我 们可以 用一句 话简洁 概括之 ，西汉 帝国就 是刘邦 政治军 
事 集团通 过战争 建立的 政权。 由政 治军事 集困通 过战争 建立政 

权， 这就是 我们对 于马上 天下的 第一层 诠释。 

本 书第一 章还曾 论及刘 邦集团 在汉元 年于汉 中独立 建国以 

后, 转化为 汉王国 的统治 阶层。 汉帝 国建立 以后， 刘邦集 团利用 

到 手的政 治权力 ，通过 高帝五 年诏等 一系列 法令的 颁行， 对汉帝 
国之 社会总 财富进 行了全 面的再 分配。 通 过这种 社会总 财富的 

再分配 ，刘邦 集团成 为汉帝 国的统 治阶层 ，即 笔者 所谓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在西汉 初年,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彻 底地掌 握了汉 

帝国之 各级政 治权力 ，独 占了 汉帝国 社会身 份的主 要部分 ，拥有 

汉帝国 内相当 大部分 的经济 财富， 全面而 稳固地 支配着 汉帝国 

之各个 方面。 由夺取 了政权 的政治 军事集 团转化 而来的 军功受 

益 阶层， 依 据军功 .利用 政权, 全面 地支配 社会总 财富和 国家生 

活的各 个方面 I 这就是 我们对 于马上 天下的 第二层 诠释。 

正如我 们在本 节开始 时所谈 到的， 马上 天下的 命题, 起源于 

汉初 ，然而 ，这 个命题 所涵盖 的意义 ，却是 通用于 二千年 中华帝 

国时 代的。 秦始 皇以武 力统一 天下， 刘邦提 三尺剑 取天下 ，不过 

是 其开端 ，尔 后之中 国历史 ，王朝 之交替 ，政权 之更迭 ，基 本上沿 

用马上 天下的 模式。 东汉 、三国 、南 北朝 、唐 、元 、明 、清等 ，概莫 

能外。 魏晋 隋宋等 有所谓 禅让， 不过是 马上天 下之形 式变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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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内战 和掌握 了军队 以后， 在帝 位之确 立上用 禅让形 式加以 

更动。 相反 ，完全 不用马 上天下 ，纯 粹以文 治的形 式更迭 政权， 

似乎只 有王莽 之新朝 和武则 天之周 ，新 朝很 快失败 ，武周 又回到 

李唐 ，传 统的文 治更迭 政权的 形式似 乎很难 成功。 马上取 天下， 

遂 成了中 华帝国 时代王 朝更替 政权更 迭的惟 一形式 ，这 就是我 
们对 于马上 天下的 第三层 诠释。 

通过 以上三 层诠释 ，我 们对于 马上天 下之含 义当是 比较潸 

楚了。 由政治 军事集 团通过 战争建 立政权 ，这 就是说 ，政 治权力 

和政 权机构 起源于 战争和 军事， 换言之 ，这 就是关 于权力 来源和 

结构的 军事起 源论。 由夺取 了政权 的政治 军事集 团转化 而來的 

军功受 益阶层 ，利用 政权全 面地支 配社会 总财富 和国家 生活的 

各个 方面， 意 味着产 生于武 力的政 治权力 支配着 国家和 社会的 

所 有其他 方面。 换言之 ，这 是一个 脱眙于 武力的 政治优 先的社 
会 ，武力 产生了 政权， 政 治决定 着经济 、身份 、文化 等其他 方面。 

王朝更 替的惟 一形式 是马上 天下, 这就意 味政权 更迭惟 有倚赖 

大 规模的 军事集 团和全 面内战 ，这 种形式 暗示了 一种极 为严重 

的硖坏 性和贫 乏的创 造性。 笔 者以为 ，中 华帝国 二千年 之王朝 

循环 ，王 朝官僚 体制之 长存, 经济社 会和市 民社会 之迟迟 难以确 

立, 都不能 不追及 于马上 天下之 宿命。 限于 篇椹， 笔者只 能在这 

里对于 “马上 天下论 作最 低限度 的诠释 ，其 展开, 当另拟 他文。 

二、 无为而 治与有 限皇权 

无为 而治， 是中国 政治史 上的另 一个重 大命题 0 无 为而治 

之历史 时代， 按 照传统 说法, 当 可以一 直追拥 到所 谓黄帝 和赛舜 

禹， 即 传说中 的远古 时代。 然而， 我们所 确切知 道的， 冠 以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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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 之名的 第一个 时代, 实际上 是西汉 初年。 < 史记 >卷 九吕太 

后 本纪太 史公曰 ：“孝 惠皇帝 、高 后之时 ，黎民 得离战 国之苦 ，君 
臣俱 欲休息 乎无为 ，故惠 帝垂拱 ，高 后女 主称制 ，政不 出房户 ，天 

下 晏然。 刑 罚罕用 ，罪人 是稀。 民 务稼穑 ，衣 食滋殖 ，根 据司马 

迁 的上述 见解， 惠帝和 吕后的 时代, 正 是无为 而治的 时代, 其无 

为而治 的内容 ，可以 分为三 个方面 ，首 先在干 君臣间 之无为 ，君 

臣获得 休息的 共识, 君主 用放任 的施政 方式， 不 干预政 府的政 

务 ，此 即司马 迁所谓 的“君 臣俱欲 休息乎 无为， 故惠帝 垂拱, 高后 

女 主称制 ，政不 出房户 ，天下 晏然。 ”其 次在于 法制上 之无为 ，法 

制之 运用, 务 求宽疏 不繁, 即司 马迁所 谓“刑 罚罕用 ，罪 人是稀 
再则 在于官 民间之 无为, 官不扰 民乱民 ，官民 共求发 展生产 ，富 

裕民生 ，即 司马 迁所谓 的“民 务稼穑 ，衣 食滋殖 。”我 们知道 ，无为 
而治 的命题 .是 黄老道 家的基 本思想 ，惠 帝吕后 时代之 无为而 

治 ，在思 想上正 是基于 主导汉 初思想 界的黄 老道家 学说的 。关 

于黄 老道家 ，笔者 另有他 文详论 ，在 此不 赘述。 关 于法制 无为和 

官民 无为, 其背景 皆 在于秦 政苛酷 之戒, 刑 法太严 ，扰 民太甚 ，历 

来论述 已多， 也不 赘述。 在此， 笔 者只想 结合汉 初皇权 的相对 

有限性 问题， 论 述无为 而治之 第一个 侧面， 即君 臣无为 的历史 

背景。 

我 们已经 讨论过 ，刘邦 之皇权 * 由于其 内在相 对性和 外在相 

• 对性 这两个 条件的 限制, 从其诞 生起, 就具有 分权的 性质, 是一 

种相对 性有限 皇权。 这种相 对性有 限皇权 ，因白 马之盟 的订立 

而固 定化， 形成一 种以汉 朝宮廷 、汉 朝政府 和诸侯 王国各 为一方 

的三 权并立 的政治 结构。 基 于这种 三权并 立的政 治结构 的相对 

有限 皇权, 正是 汉初君 臣无为 的历史 背景的 起端。 

惠帝 期间, 宫廷尚 未成型 ，诸侯 王皆未 成年， 不管 是宫廷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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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 是政府 ，人事 一仍高 帝旧命 ，完 全由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一手 

掌握， 三权 并立的 政治结 构中， 汉 帝国之 政治重 心, 偏重 于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一方。 当时 的君臣 无为， 是以皇 权弱小 ，几 乎不能 

过 问政事 为历史 背景的 ，是 一种在 弱君强 臣的前 提下， 由 汉初军 
功 受益阶 层主导 的政治 安定。 关于此 ，（汉 书>卷 三十九 曹参传 

有一 最好的 事例。 据该传 ，惠 帝曾 通过曹 参子曹 窟责怪 丞相曹 

参不理 政事， 曹参怒 笞曹窟 二百， 曰：“ 趣入侍 ，天 下事非 乃所当 

言也 。” 惠帝朝 会时为 此责问 曹参， 曹 参免冠 谢曰： “陛下 自察圣 

武孰与 髙皇帝 r 上曰 ：“朕 乃安敢 望先帝 。”参 曰:“ 陛下观 参孰与 

萧何 贤?” 上曰： “君似 不及也 。” 参曰 ：“陛 下之言 是也。 且 高皇帝 
与萧 何定天 r， 法令既 明具， 陛下 垂拱, 参等 守职， 尊 而无失 ，不 

亦可乎 r 惠帝 曰: “善。 君休矣 。”从 此以后 ，惠帝 再不闻 有过问 
政务 之事。 考 惠帝即 位以来 ，政 务先由 丞相萧 何主持 ，后 由曹参 

继 任丞相 主持。 对于惠 帝而言 ，萧 曹二人 ，既是 大功臣 ， 又是长 

辈 ，他们 所主持 的政务 ，完 全没 有皇权 干预的 余地。 其时 曹窟为 

中大夫 供职于 惠帝, 为宫廷 官僚, 惠帝 通过曹 窟责问 曹参, 就是 

宮 廷对于 政府的 干顸， 因此， 曹参怒 笞曹窟 ，令其 “趣入 侍”, 即迅 

速 回到宮 廷去。 曹参 对惠帝 语中， “陛下 垂拱” ，就 是说皇 帝当无 

为于 官廷, “参等 守职” ，就是 说政务 由政府 因循办 理，“ 尊而无 
失' 就是各 司其事 ，互不 干涉。 曹参任 汉朝丞 相以前 ，久 任齐国 

丞相 ，齐 国政务 ，也由 其一手 包办。 当时之 齐王, 是高帝 庶出长 

子刘肥 ，可以 想像， 其他诸 侯王国 ，其 政务也 同齐国 一样， 皆由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出身 之王国 相一手 包办。 可以说 ，各 个王 国内， 

同汉朝 一样， 皆 盛行这 种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主导下 的君臣 无为。 

吕后称 制以来 ，以吕 氏一族 为中心 ，环 绕着吕 后所居 之长乐 

宫， 宮廷机 构成型 ，宫廷 皇权积 极介入 政务。 然而 ，吕后 当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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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汉 帝国政 治之主 要矛盾 在皇室 内部， 即刘氏 和吕氏 之间。 这 

个 矛盾， 表 现在吕 氏宫廷 和刘氏 诸侯王 国之间 ，集 中体现 在吕氏 

封王的 政治事 件上。 据 (汉 书〉 卷四 十陈 平传， 吕后称 制之初 ，曾 

以封诸 吕为王 事征求 大臣们 的意见 ，右丞 相王陵 以其事 有违白 

马之盟 ‘‘非 刘氏不 王”之 约为由 ，表 示反对 ，然而 ，以 左丞 相陈平 

及绛侯 周勃为 代表的 多数大 臣表示 赞同， 皆曰： “高帝 定天下 ，王 
子弟； 今太后 称制, 欲王昆 弟诸吕 ，无 所不可 ，封 诸吕为 王之事 

遂行。 己如 所论， 白马之 盟所确 立的政 治结构 ，乃 是汉朝 宮廷， 

汉朝 政府和 诸侯王 国之三 权并立 ，其中 ，政 府权力 划归汉 初军功 

受 益阶层 ，宫 廷皇权 和诸侯 王国之 王权是 划归皇 室的。 王陵仅 

将皇室 理解为 刘氏， 真是少 文戆直 ，过于 迂腐。 以 陈平周 勃为首 

的大 臣们却 认为, 诸吕封 王事， 是皇 室内部 的事， 皇室内 部的刘 

氏和吕 氏之争 ，并 未侵害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的 权益, 也没 有破坏 

白马之 盟所规 定的三 权井立 的结构 ，故 “无所 不可'  大体 而言, 
吕 后期间 ，宫廷 皇权有 所加强 和扩张 ，但明 确地限 于皇室 内部, 

主要 在宫廷 和诸侯 王国间 进行。 宮廷 和政府 、皇 室和汉 初军功 

受益 阶层间 ，相 互谨慎 地维持 着政治 平衡。 汉代 列侯之 位次朝 

位 之排定 ，是在 吕后时 ，封诸 吕为王 的同时 ，分 封高帝 旧功臣 ，都 

是 其例。 很显然 ， 吕后期 间的君 臣无为 ，也 是建立 在白马 之盟所 

定 的三权 并立的 政治结 构上的 ，是 皇室和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间 

的政 治平衡 所带来 的政治 安定。 然而， 吕后 死前， 贸然将 宫廷权 

力扩张 到政府 ，破坏 了宫廷 和政府 、皇 室和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间 

的平衡 ，引 发政治 冲突， 酿成诛 吕之变 9 吕 后期间 的君臣 无为, 

也因 此不得 善终。 

文帝 即位, 以 代国旧 臣为 核心重 建汉朝 宮廷， 扶持刘 氏诸侯 

王以 为皇权 之外援 ，推 行列侯 之国, 侯国迁 移等方 策以抑 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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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 强大的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 其施 政建策 ，荚不 致力于 恢复三 

权并立 的政治 平衡。 贾谊 批评文 帝政治 “无为 ”“无 动”， 可谓长 
太息 （〈汉 书〉 卷四 十八贾 谊传） ，似 乎忽视 了文帝 不得不 无为的 

客观 环境。 想来， 就文帝 期之政 治而言 .当 也是一 种基于 三权并 

立的 君臣无 为政治 I 为 了政治 的安定 ，皇权 严格地 限定于 宮廷, 

决不能 轻易地 扩张及 于政府 及诸候 王国。 举大事 言之， 文帝十 

六年， 张 苍以老 免相， 文帝 有意以 皇后弟 窦广国 继任， 然 犹豫很 

久， 还是依 惯例任 命汉初 军功受 益阶层 出身的 申屠嘉 为丞相 ，这 

是为了 不破坏 宫廷和 政府、 皇室和 汉初军 功受益 阶层间 的权力 

分野 和政治 平衡。 文帝不 用贾谊 之削弱 王国策 ，吴 王诈病 不朝, 

文帝賜 以几杖 、淮南 王有 罪国除 ，文帝 复封其 子为王 ，这 是为了 

维 持汉朝 宮廷和 诸侯王 国间的 平衡。 郎中 令张武 受贿, 文帝更 

加 赏賜以 愧其心 ，这是 为了巩 固以代 国旧臣 为核心 的宫廷 9 司 

马迁 评论文 帝为政 “广恩 博施' “谦仕 未成” （《史 记>卷 十文帝 

纪)。 班固 评论文 帝为政 “以德 化民” ，“兴 于礼义 ”（< 汉书 > 卷四 
文 帝纪) ，其 事皆昭 昭而明 ，其 论似乎 皆未能 深入, 有失于 在君臣 

无 为上有 所发明 t23]。 

三、 秦楚汉 之历史 连续性 

秦楚汉 H 者 之间的 相关关 系问题 ，乃 汉初政 治的基 本问题 

笔者在 自己所 进行的 关于汉 初军功 受益阶 层的研 究当中 

也 涉及到 了这个 问题。 随着 研究之 进行， 笔者理 解到秦 楚汉三 

者 之关系 相当错 综复杂 ，既有 对立和 断裂的 一面, 也有融 通和连 

续的一 面， 对于 后者， 笔者将 其称为 秦楚汉 之历史 连续性 问题， 

并笼统 地以“ 出楚入 秦建汉 ”一语 来加以 概括。 笔 者以为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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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简单 的概括 ，至 少需要 从法统 、制度 、地域 、人 事和文 化五个 

方 面去进 行理解 ，才 能有一 整体的 认识。 在这 五个方 面当中 ，文 
化问 题内容 保广， 笔者暂 时无意 涉及， 在此， 只拟 就其他 四个方 

面 ，主要 根据自 己的研 究内容 ，稍加 论及。 

有关地 域问题 和人事 问题之 一部分 ，笔 者在 本文第 五章中 
作了 详细的 讨论。 有 关社会 集团的 地域性 问题分 为地域 移动和 

地域构 成两个 部分。 社会集 团的地 域移动 问题就 是其活 动地区 

问题 ，社会 集团之 地域构 成问题 就是其 成员的 出身地 E 问题。 

很清楚 ，社会 集团的 地域构 成问题 ，直 接关系 到其人 事组成 ，乃 

人事构 成问题 的一个 重要的 方面。 就刘邦 集团之 地域移 动状況 
而言, 如 果我们 笼统地 从战国 政区的 角度来 看这个 问题， 同时, 

也将刘 邦集团 之成长 过程理 解为汉 之建立 的过程 的话， 我们对 
■ 

于秦 楚汉在 地域移 动上之 连续性 ，是 可以简 要地用 "出楚 入秦建 

汉”来 加以理 解的。 也就 是说， 汉起 源于楚 之江淮 地区， 然后两 
迁至于 秦之蜀 汉关中 地区， 以其为 根据地 ，再 东进 扩展至 包括楚 

地 在内的 整个关 东地区 ，在 这里, 汉和秦 在地域 上是重 合的。 

秦 楚汉在 地域关 系上的 连续性 ，更为 明确地 体现在 刘邦集 

团的 地域构 成上。 同地域 移动问 题一样 ，如 果我 们也笼 统地从 

战国歧 区的角 度来看 ，同 时, 也将刘 邦集团 之成长 过程理 解为汉 

之 建立过 程的话 ，我们 对于汉 之地域 构成也 可以据 “出楚 入秦建 

汉 ”的脉 络来加 以理解 ，进而 将汉之 地域构 成概括 为以楚 人为核 
心和 中坚, 以 秦人为 主力， 以其 他诸 侯王国 人为外 围的层 累的同 

心圆 结构。 不言 自明， 楚汉在 地域构 成上的 连续性 ，直接 体现于 

丰沛元 从集团 和砀泗 楚人集 团之形 成中， 秦汉在 地域构 成上的 

连 续性, 则直 接体现 在蜀汉 关中之 秦人集 团的形 成上。 如 上述， 

社会集 团之地 域构成 ，就 是其人 事构成 的一个 方面。 从而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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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讨论过 的刘邦 集团的 地域构 成问题 ，就 是从地 域的角 度讨论 

汉 的人事 构成的 问題。 换言之 ，秦楚 汉在人 事构成 上的连 续性， 

集中体 现在其 成员之 出身地 的结构 I 也就 是其地 域构成 之中。 

对 于法统 的问题 ，笔者 在本书 第四章 第三节 中已经 有所讨 

论。 所谓 的法统 ，就 是统治 权之正 当性及 其在法 理上的 根据。 

关 于这个 问题， 田余庆 先生在  <  说张楚  >  一文中 ，于 纷繁的 史实当 

中, 勾画了 楚汉在 法统观 念上相 继相承 的大致 轮廓, 开创 了楚汉 

关 系研究 的先河 然而 ，笔 者进一 步以为 ，不 仅汉和 楚在法 

统观念 上有连 续性, 汉和秦 在法统 观念上 也是连 续的， 秦 楚汉三 

者在法 统观念 上之连 续性， 有直 接而明 确之连 接点， 这就 是“怀 

王 之约'  对于 怀王之 约连接 秦楚汉 的作用 ，我们 可以用 一句话 

加以 概括， 即汉由 怀王之 约从楚 获得统 治秦之 权利。 怀王之 约， 

是楚国 之部属 (郡) 的刘邦 集团， 合 法地获 得旧秦 国的统 治权而 

独立 建国， 由楚军 楚臣之 一部转 化为汉 （秦） 王国 统治集 团的法 

理 根据。 秦楚 汉在法 统上的 连续性 ，相当 集中地 体现在 这里。 

就 制度问 题而言 ，汉 承秦制 ，已 是古来 不争的 事实。 然而. 

秦 制和汉 制之间 ，尚 有楚制 之存在 ，这 个问题 ，近 年来已 因学者 

们 的研究 和新材 料之出 土而益 渐明晰 [1S]。 稍加具 体而言 ，建 ■ 

汉之 刘邦集 团初用 楚制， 后改 秦制， 秦 楚汉在 制度上 相连， 已成 

为史 学界的 定论。 只是, 汉何时 、何地 、怎 样开始 其由楚 制改变 

为秦 制之事 ，尚不 清楚。 然而 ，此事 乃秦楚 汉在制 度上相 关相联 

的接点 ，不 可不首 先予以 解决。 笔 者已经 在本文 第一章 第二节 

中提出 了汉中 改制论 的意见 ，在此 ，只 想根 据新的 研究再 次明确 

其说。 笔者 的一个 基本观 点是， 汉之改 楚制为 秦制的 问题， 必须 

放在 项羽所 主持的 关中大 分封, 十 九国同 时建国 改制的 大背景 

中 ，才 能有近 于历史 真相的 理解。 汉元 年二月 ，项 羽在关 中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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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封， 刘 邦与其 他十七 诸侯王 同时接 受项羽 之封， 称 汉王。 不 

难 推想， 项羽 所主持 的分封 仪式的 举行, 分 封制度 之确定 颁行， 

历法 纪年之 授予, 也都在 这个时 候一井 实行。 当时 ，不仅 刘邦之 
汉王国 ，其他 受封之 各国， 皆面临 建制和 改制的 问题。 

我 们知道 ，刘 邦之封 为汉王 ，诚 然是项 羽曲解 怀王之 约的结 

果 ，然而 ，从 地理 上讲汉 是在秦 国之蜀 汉地区 ，从 政治上 讲汉之 

统治权 也是秦 国统治 权的一 部分, 至少在 形式上 ，楚 汉双 方都是 

将汉 理解为 旧秦国 的一部 分的。 因而 ，从理 论上讲 ，汉改 楚制为 
秦制 ，应当 在汉元 年二月 关中受 封之时 U 但是 ，关中 受封时 ，诸 

侯王 们齐集 咸阳， 皆未之 国实行 统治， 各国之 建制和 改制， 皆来 

不 及具体 实行。 根 据现有 的史料 ，各 国军队 之限定 和改编 ，关中 

分封时 是实行 了…】 ，新 的历 法纪年 ，也可 能在关 中分封 后就幵 

始使用 ，其他 的变动 ，以 理度之 ，当在 各王领 军就国 后实行 。汉 

元 年四月 ，十九 王各就 其国。 四月 ，刘 邦集团 之汉中 就国, 八月， 

出 汉中反 攻关中 ，在汉 中待了 五个月 ，改楚 制为秦 制之事 ，当主 

要 于此时 进行。 笔者曾 经论及 ，汉之 军法， 乃由韩 信在汉 中根据 

秦 之军法 而重申 ，军 功爵制 * 乃军法 之一部 》 从而 ，汉之 军功爵 

制 ，也 由此而 由楚制 改变为 秦制。 此外 ，汉 之户籍 整理, 徭税征 

收, 征 兵制之 实行, 秦制 官职之 任命， 皆开始 于汉中 就国时 T 也大 

体可 以确认 [r]。 所以， 笔者 以为， 汉之改 楚制为 秦制的 问题， 

从道理 上讲， 当始 于汉二 年二月 受项 羽之封 建汉王 国时， 其实际 

之开 始实行 ，则是 在同年 四月之 汉中就 国之后 ，尔 后则不 断完善 

补充， 可以 笼统地 称其为 汉元年 之汉中 改制。 

秦楚 汉期间 ，有 关秦楚 汉三国 间的相 关关系 问题， 因 为历时 

短暂 ，变动 剧烈， 史料 缺乏， 显 得相当 的模糊 不淸。 同时， 西汉初 

年, 汉政府 出于自 己 的政治 利益, 对于 历史进 行过种 种修改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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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规模较 大的至 少有过 三次， 其一为 对秦王 朝历史 的修改 ，另 

一 为对诸 吕之变 的历史 的修改 ，还有 一次， 就是对 于汉从 楚来的 

历史 的修改 [18]。 正 是由于 这种人 为的历 史篡改 ，特别 是对于 

汉 从楚来 的历史 的修改 ，使本 来就显 得含混 的秦楚 汉相关 关系， 

变 得更加 不清。 尤其 是其中 的汉改 楚制为 秦制的 问题， 因为涉 

及面广 ，又 有变 通改订 ，旧 制比定 等种种 实行中 的问题 搀和其 

中 ，益 发头绪 纷纭。 尽 管如此 ，笔 者以为 ，如果 我们能 够在认 i 只 

上有所 突破， 有效地 利用新 的出土 材料， 对 于旧有 的史籍 加以重 

新认识 的话， 两千年 来笼罩 在历史 真相之 上的诸 种疑相 是可以 

逐一 剥除的 ，我 们对于 秦楚汉 之连续 性问题 .也是 可以在 深度和 

广度上 获得进 展的。 

[1] 参见 本书第 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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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即 其例。 徐 灏< 注笺 K 晨见 曰朝， 
C 史记〉 卷七 项羽 本纪： "项羽 展朝上 

将军宋 
义”即 其例。 赵寘 （陔 余丛考 

> 卷二 十二: “古时 凡诣人 
皆曰朝 

，〈吕 
氏 春秋》 求人： “昔者 尧朝许 

由于沛 
泽之中 

即其例 
。 通 过以上 

三说， 可以看 
到朝 之意义 

T 如何 由早農 
，进而 转意为 

晨见， 再而扩 
大到一 

般的见 
人之变 

化。 

[

1

9

]

 

 

参
见
本
 书第
一
 章第
一
 节二。 

[

2

0

]

 

 

帝 国一语 ，乃 是和制 汉语。 最初 是作为 荷兰语 “kdmrrijk" 的译 

语 使用的 
，当 H 本洋 学的 主流由 

（荷） 兰学 变为英 
(国） 学后， 

自然地 
成了英 

语 “empire" 
的 译语。 

帝 国一语 
所包含 

的丰富 
多样的 

意义， 
不 仅在历 

史学当 
中 ，在整 

个人文 
学科中 

都有相 
当广泛 

的使用 
余地。 

关 于帝国 
一语之 

由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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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语义的 详尽考 察解释 ，请参 见吉田 忠典“ 关于‘ 帝国’ 的概念 ”<<  史学杂 

志> ，第一 O 八编第 三号， 1999 年〉。 

[
2
1
]
 
 参 见本书 第三章 第四节 。 

[
2
2
]
 
 参见本 书第一 章第三 节及第 五章。 

[
2
3
]
 
 参见本 书第六 章及第 三聿。 

[24]  
田余庆 "说 张楚' 〈秦汉 魏晋史 探微) ，中华 书局， 1993 年。 

[25]  
关于楚 汉之爵 制关系 ，可 参见 本文第 一章第 二节。 《中 国史研 

究 >1995 年第 一期， 卜宪 群氏有 < 秦制 、汉制 与楚制 > 一文 ，对 秦楚汉 制度之 
关联性 问题有 所综论 ，可 参看。 有关新 的出土 材料， 主要见 于张家 山汉简 

“奏 谳书" （〈文 物）， 1993 年第八 期〉。 

[

2

6

]

 

 参见 本书第 五章第 一节。 

[

2

7

]

 

 参见 本书第 一章第 二节。 

[
2
8
]
 
 

关于 汉政府 对于历 史的修 改问题 ，请参 见本书 第六章 第二节 

二 ，特别 是其注 [4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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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高帝 一武帝 期间三 公九卿 、王国 相及郡 太守表 [I] 

表 A —  1 高帝 期三公 九鯽表 

氐名 1 1 1 t 位 
供位 阶层 

任期 

1 韩信 大将军 [2] 
淮阴侯 军层 

汉元年 

2 卢绾 
太尉 

_王 
军层 

汉二年 

—  五年 

3 周勃 
太尉 

绛侯 

军层 高 十一年 4 萧何 丞相 難侯 军层 汉元年 

— 惠二年 

5 周苛 御 史大夫 高景侯 

军层 

汉元年 

〜 三年 

周畐 中尉 汾阴侯 军层 
汉元年 

〜 三年 

1 1 
御 史大夫 

汉四年 

— 九年 

7 赵尧 _ 史大夫 

江邑侯 i 

■ 军层 十法吏 高十年 

— 吕元年 

襄 治 粟内史 
棘丘侯 

军层 

汉元年 

: 夏侯要 
太仆 汝阴侯 军层 汉元年 

〜 文八年 

10 
曹参 中尉 

平阳侯 
军层 汉 二年？ 

11 斯强 1 1 中尉 扮阳侯 

军层 
1  1 ,  1 

高 五年？ 12 朱进 中尉 中邑侯 

军层 高 五年？ 13 薛欧 典客 
广平侯 

军层 高五年 

14 丙猾 中尉 1 高宛侯 

军层 

高五年 

15 义栗 
| 

廷尉  ! 
不明 

K 五年 

~  九年 

16 王恬启 
郎中今 

山都侯 军层 髙五年 

〜十 二年 

17 阳成廷 
少府 

悟侯 军层 高五年 

〜吕 七年 

18 
1 
公 上不害 太仆 [3] 汲侯 

军层 

高六年 

〜 
十年 

m 灵黹 中尉 
阳羡侯 

军层 髙六年 十 二月〜 20 鄉商 
a 

卫尉 
曲周侯 

军层 

高六年 

〜十 一年 

21 叔孙通 奉常 
1 
军层 + 黼吏 

髙七年 

—  九年 

奉常 高 十二年 

〜 惠六年 

22 宣义 廷尉 
土军侯 

军层 高十年 

23 杜恬 廷尉 长脩侯 军层 

高 十一年 24 王氏 卫尉 
军层 [4] 

高 十一年 

— 十二年 

■ 

25 戚鳃 中尉 
I 
临辕侯 军层 

高 十一年 

—E 四年 

26 育 
廷尉  [ 不明 

_ 1 _ ■ __ 

髙 十二年 

— 吕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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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惠吕期 三公九 W 表 

15 

m. 

氏名 官位 酹位 

阶屋 

任期 

周勃 
太尉 

绛侯 军层 惠六年 

〜文 元年 

萧何 
丞相 

鄒侯 军层 
汉元年 

— 惠二年 

曹参 
丞相 

平阳侯 
军层 惠二年 七月- 五年 

八月 

王陵 丞相 
安国揆 军层 惠六年 十月— 吕元年 十一月 

陈平 郎中令 曲逆侯 军层 高 十二年 

〜惠 五年 

丞相 
惠六年 十月— 文二年 十月 

审食其 典客 辟阳侯 军层 惠七年 

〜 吕元年 

丞相 a 元年十 

一月〜 七年 

七月 

丞相 吕八年 九月一 后九年 

吕产 丞柑 [S] 汶侯 
宗亲 — 军层 2 

吕七年 
七月〜 八年 九月 

赵尧 ft 史大夫 
江邑侯 I 

1 
军层  ! 高十年 

〜吕 元年 

任敖 W 史大夫 广阿侯 

军层 

a 元年 

〜 e 年 

曹窟 

梱史 大夫1
 

平阳侯 军昆 2 

吕四年 

— 八年 

夏侯婴 
太仆 

i 汝阴侯 

军层 汉元年 

〜文 八年 

阳成延 少府 
梧換 

军层 
苺五年 

〜 吕七年 

叔孙通 奉常 军层 一懦吏 
高 十二年 

〜惠 六年 

戚鳃 中尉 临辕侯 军 § 

高 十一年 

〜惠 四年？ 

育 廷尉 
■ 

不明 
高 十二年 

〜 吕七年 

刘泽 
卫尉 

营陵侯 
宗亲 一军层 

惠元年 

〜 吕四年 

冯无择 

郎中令 [6]: 
博城侯 军层 惠六年 

〜吕 三年 

贾寿 郎中令 [7] 
1 

1 

不明 吕四年 

〜 吕八年 

免 奉常 
1 

不明 
■ 

惠七年 

〜 B 六年 

卫 无择 卫尉 乐平侯 军层 吕四年 

〜 六年？ 

足 
卫尉 

关内侯 军层 
吕六年 

— 文元年 

围 
廷尉 

不明 吕七年 

~ 
八年 

根 奉常 不明 吕七年 

— 文元年 

刘揭 典客 阳信侯 军层 
吕七年 

— 文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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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3 文帝 期三公 九鯽表 

氏名 
官位 

齡位 

阶届 

任期 

1 周勃 丞相 

绛侯 

军层 
文元年 十 一月〜  八月 

丞相 
文二年 十 一月〜 三年 十二月 

2 灌婴 太尉 瘐阴侯 军层 
文元年  十月〜 三年 丞相 

文三年 十 二月一 四年 十二月 
3 张苍 御 史大夫 北平侯 军层 

吕八年  一 文三年 丞相 

文四年  正月〜 后二年  八月 
4 1 申層嘉 御 史大夫 故安侯 军层 

文 十六年  一 后元年 
1 1 
a 
a 丞相 文 后二年 八月〜 景二年  六月 

5 围 御 史大夫 孓明 
文四年  一 六年 1 

6 冯敬 
a 

典客 
军展 [«] 文三年  〜六年 1 1 

a 御 史大夫 文七年  〜 十五年 
7 阚青 御 史大夫 幵封侯 

军层 2 文 后二年  〜 景元年  1 
8 戛侯要 太仆 

汝阴侯 ■ 

军层 
汉元年  〜 文八年 

9 足 
卫尉 

关内侯 

军层 吕六年  一文 元年〜 
10 

刘揭 

典客 
阳信侯 

军层 吕七年  〜文 二年 
11 | 根 奉常 不明 

吕七年  〜 文元年 
12 张武 郎中令 士吏 [»] : 文元年  〜后 七年？ 
13 

宋昌 中尉 [10] 
壮武侯 军层 

文元年  - 六年？ 

■  4 1 吴公  ' 

廷尉 
法吏 

1 

文元年  〜 六年 
IS 免 卫尉 不明 一文后 六年一 

m 饶 奉常 不明 
文二年  〜 十一年 

17 
贺 廷尉 

法吏 [11]? 

文六年 

m 福 中尉 

不明 

文六年  〜 19 靓 典客 不明 

文七年  〜 
20 

昌 廷尉 

法吏 9 

文十年  一 21 窵 廷尉 
1 

1 

1 

1 

法吏？ 文十年  〜 22 
昌阊 奉常 

不明 
文 十二年  - 后六年 

23 周舍 中尉 不明 

文 十四年  〜 24 宜昌 
廷尉 

法吏？ 文 十五年  〜 25 信 
廷尉 

1 

法吏？ 

文 后元年 

26 
奚信 [12] 

奉常 成阳侯 

军层 2 

文 后七年 

27 张释之 廷尉 法吏 
文 后六年  - 七年 

28 周亚夫 
中尉 条侯 军®  2 

文 后六年  〜 景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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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帝 期三公 九卿表 

氏名 

窦要 

亩位 
II 位 

任期 

大将军 魏其侯 宗亲 + 军吏 景三年 

申層嘉 
丞相 

故安 侯军层 文 后二年 八月〜 来二年 

六月 

陶青 _ 史大夫 开封 侯军层 2 文 后二年 景二年 

丞相 
景二年 

八月 

七年 月 

周亚夫 中尉 
条侯 军层 2 文 后六年 景二年 

太尉 
录三年 

七年 

丞相 
束七年 六月一 中元年 九月 

刘舍 梅史大 夫桃侯 军层 2 
聚七年 

中二年 

丞相 

果 中元年 九月〜 后一年 
七月 

A 卫绾 中尉 建陵 侯军吏 聚四年 

■  ■ 

_ 史大夫 聚 中三年 
中六年 

丞相 
景 后元年 八 月〜武 建元元 年六月 

晁错 
_ 史大夫 法吏 景二年 

三年 

介 御 史大夫 不明 来四年 

八平 

直不疑 
: E 尉 

塞侯 军吏 景初年 

〜 后元年 

史大夫 
录 后元年 八月 〜武建 元元年 

石奋 [13] 
军层 

录初年 

张欧 [14] 廷尉 
军层 2 

聚元年 年 

奉常 
景五年 

-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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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仁 

郎中令 士吏 + 近臣 景元年 

— 后元年 

13 爰盎 奉常 
1 

1 

1 

士吏 + 近臣 

〜录 三年？ 

14 
斿 奉常 

1 

1 
1 

1 

1 

不明 
彔二年 

15 
盼 奉常 

1 

1 

1 

1 

1 

1 

1 

1 ■ 
不明 景三年 一 

16 嘉 中尉 

1 

不明 
彔三年 

HH-r 

17 
胜 廷尉 

法吏？ 
景三年 

—  七年 

B 萧胜 奉常 
武阳侯 

军层 3 

最七年 

〜 中二年 

19 丧彭祖 ■ 奉常 南皮侯 宗亲 
| 四年 

20 刘舍 太仆 
■ 
1 

桃侯 
军层 2 

景五年 

— 七年 

21 郅都 

1 

中尉 
1 

法吏 
景七年 

- 中三年 

22 福 
廷尉 1 

法吏？ 景 中元年 

— 中五年 

23 
乘昌 奉常 

1 

1 

煮枣侯 军层 3 

;翬 中三年 

〜 
四年 

1 

1 ■ 
24 神 

1 

少府 
不明 

暈 中五年 

■  ■ 

25 宁成 
中尉 

法吏 
翬 中六年 

26 利彭祖 [1S] 奉常 
1 

钛侯 

军层 3 
景 中六年 

〜 后二年 

27 瑕 廷尉 1 

法吏？ 
■ 

最 中六年 
〜武建 元二年 

28 贺 郎中令 

1 

1 *  1 

1 

不明 
景 后元年 

—  三年 

29 
广意 

中尉 
不明 

彔 后二年 

30 惠 治 果内史 
不明 聚 后二年 

〜武建 元二年 

31 许畠 
1 

1 

1 

奉常 柏至侯 

a 

i 军层 

彔 后三年 

1 

〜武建 元元年 

32 田胜 [16] 周阳侯 宗亲 景 后元年 



张欧 中尉 

史大夫 

1 军层 2 

番系 锔 史大夫 不明 

许昌 太常 
柏至侯 军层 3 

赵用 太常 高陵侯 不明 

定 
太常 

1 

1 

不明 
王臧 太常 

不明 

张欧 
太常 

不明 

司 马当时 
太常 

不明 

孔臧 
太常 

寥侯 军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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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 

石建 

李广 

24 窦甫 [n] 
I 

;25 程不识 

26 苏建 

27 灌夫 
I 

23 石庆 

29 公孙贺 

30  信 

M  迁 

32  建 

33  武 

34  敢 

35 翟公 

36 张汤 

37  光 

38  过期 

39 王恢 

40  丘 

41  股 

42 郑当时 

43 孟贲 

44  产 

45 李惠 

46 赵禹 
I 

47 故客 

郎中令 
ffi 吏 + 近臣 

建 元元年 

郎中令 a 

军层 2 
建 元二年 | 卫尉 

军吏 元 光元年 

郎中令 元 朔六年 

:卫尉 
宗亲 

建 元二年 | 

中尉 
军吏 元 光元年 

卫尉 元 光四年 

卫尉 
平陵侯 

军吏 
元 朔三年 

太仆 军吏 
建 元元年 太仆 

牧丘侯 
军层 2 

建 元三年 

太仆 南峁侯 宗亲 + 军吏 建 元六年 

廷尉 

法吏？ 
逢 元二年 廷射 

法吏？ 
建 元四年 

廷樹 

法吏？ 
建 元四年 

廷尉 

法吏？ 
1 建 元五年 

廷尉 

法吏？ 
建 元六年 

廷尉 

法吏？ 
元 光五年 

廷尉 
1 

法吏 元 朔三年 

大行令 1 

不明 建 元元年 
1 

大行令 
不明 建 元二年 

大行令 
1 军吏 

建 元五年 

大行令 不明 元 光六年 

大农令 
不明 

■ 建 元六年 

大农令 士吏 + 近臣 元 光五年 

大农令 

不明 

元 朔三年 1 

大农令 
不明 

1 

1 
元 朔四年 

中尉 军吏 
元 朔三年 

中尉 

法吏 
元 光六年 

1 

1 

中尉 a 

1  . — 

1 

不明 
1 

元 朔五年 

〜元 朔五年 
〜  五年 

〜元 狩四年 

it 

〜  /\ 千 

~太 初元年 一月 

〜元 狩二年 

〜元 光三年 

〜元 朔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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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_6 武 帝中期 (元 狩一 元封) 三公九 ft 表 

i 

■ 

氏名 
宙位 ； II 位 

1 阶层 

任期 

! 
1 

| 卫靑 
■ 

大司马 长平侯 宗亲 + 军吏 
元 狩四年 

〜元 封五年 

1 

1 

2 
1 

霍去病 
大司马 , 冠军侯 宗亲 + 军吏 

1 

元 狩四年 

〜  五年 

!  3
1 

公孙弘 
丞相 

平津侯 懦吏 + 法吏 i 
1 元 期五年 十- 月〜元 狩二年 

三月 

1 

4 李蔡 御 史大夫 乐安侯 军吏 元 狩元年 

—  二年 

1 

1 
丞相 1 

元 狩二年 
三月〜  五年 

三月 

1 

5'
 

严青翟 
丞相 

武强侯 
军层 3 元 狩五年 三 月一元 鼎二年 

二月1
 

6 赵周 
丞相 

高 陵侯; 不明 元鼎二 年 
二月〜  五年 九月 

7 
1 

石庆 _ 史大夫 
I 

牧丘侯 

军层 2 

元鼎 二年 二 月〜元 桑五年 
1 
1 

1 

■ |  i 
丨丞相 

a 

a 
a 

元 鼎五年 九月 一太初 :二年 

一 月 

8 张场 廷思 1 

1 

1 

法吏 元 朔三年 

〜元 狩二年 

1 

1 

•l 

御 史大夫 
1 

1 

a 
a 

_ 

元 狩二年 三 月一元 鼐二年 十一月 

9 卜式 御 史大夫 左庶长 
士吏 

元 鼎六年 
1 

1 

1 
1 

10 周平 
太常 

绳侯 | 

军层 4 
元 朔六年 

〜元 狩四年 
1 

11 
李信成 太常 

1 

戚侯 

1 

军层 4 元 狩四年 

〜元 狩五年 
1 

1 

1 

12 栾贲 

太常 1 

命侯 

军层 2 

〜元 狩六年 

1 

!3 
王充 

■ 

太常 兼侯 
宗亲 

元 狩六年 1 

1 

14 任越人 太常 广阿侯 
1 
1 

军层 4 
元* 二年 

〜元鼎 二年 
1 

1 

1 

15 周仲居 太常 郸侯 
军层 3 a 

a 

元 鼐三年 

〜元 鼎三年 

16 | 

周建德 太常 平曲侯 

1 

军层 3 
1 元* 五年 1 
1 

〜元 鼎五年 

17 
杜相 

太常 
阳平侯 

军层 5 元 期五年 

〜元 封彐年 

18 萧寿成 太常 部侯 

军层 4 
元 封四年 ■ 

19 轉廷年 
太常 

成安侯 军吏 元 封五年 

〜元 封六年 

1 

1 

大行令 元 封五年 

〜元 封六年 
1 

1 

1 

20 
李广 

郎中令 

| 军吏 

元 明六年 

〜元 狩西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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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敢  1 

® 中令1
  = 

内侯 

军吏 

一,  ■■ 

元 狩五年 

a 

22  i 余自为 1 郎中令 
&庶长 军吏 

元 狩六年  〜元 封六年 

23  - 1 
苏建 : H 尉 乎陵侯 

1 
a 

军吏 元 朔三年  〜 

24  ! 

1 

张骞 卫尉 博望侯 士吏 + 近臣 元 狩二年 
i 

■ 

大行令 

元 鼎二年  — 
25 充国 卫尉 不明 

-元 狩五年 

26 路博德 

a 

：£ 尉 邳离侯 军吏 元 鼎五年 

27 
公孙贺 太仆 南茆侯 宗亲 + 军吏 

建 元六年  〜太 初元年 一月 

2fi 李友 廷尉 法吏 
元 符三年 

29 司马安 中尉 法吏 元 狩元年 

i 

i 廷尉 
元 狩三年 

30 m 中尉 法吏 
元 狩三年 

廷尉 1 ■ 

1 

1  i 元 鼎元年 

31 i 
王温舒 

1 

廷尉 
a 
a 

法吏 
,元 鼎三年 

32 
赵禹 

廷尉 
法吏 

元 鼎四年  -元 封元年 

33 杜周 
1 

廷尉 
a 

1 

法吏 

元 封二年  — 

34 
李息 大行令 1 

军吏 

元 狩元年  - 
1 

i 

35 郑当时 
大农令 士吏 + 近臣 

元 光五年  一 

a 

a 

36 
顔异 

大农令 
1 
1 

法吏 
元 狩四年  〜元 衧五年 

37 

正夫 
大农令 

不明 
元 狩六年 

38 孔仅 大农令 士吏 [1*] 
元 鼎二年 

39 
刘安国 .大 农令 

宗亲 
1 

元 鼎西年 
1 

i 

40 
张成 大农令 

军吏 

| 

元 鼎六年 

41 王溫舒 

： 中尉 

法吏 
元 鼎四年  〜  五年 42 

: 尹齐 中尉 
法吏 

元 鼎三年 
1 

42 
t  豹 

中尉 

| 不明 

元 鼎六年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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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 后期彳 太初一 疳元) 三公九 _表 

ft 名 

石庆 

兒宽 

V 

王 W 

杜肩 

张昌 

石德 

赵弟 

,1. 嘛石 

官位 爵位 

任期 

丞相 
牧丘侯 军层 2 元 鼎五年 九 月一太 初二年 月 

公孙贺 太仆 

丞相 

南茆 侯宗亲 + 军吏 建 元六年 —太 初元年 一月 

太 初元年 闰一 月一征 和二年 月 

刘屈 》  左丞相 澎侯  宗亲 征 和二年 三月 

田千秋 大鸿胪 富民侯 士吏 

丞相 

御 史大夫 

王眭广 挪 史大夫 

|褲 史大夫 廷樹 
I 

执金吾 

獅 史大夫 

暴胜之 _ 史大夫 

ffi 吏 

不明 

不明 

法吏 

征 和三年 

征 和四年 

元 封元年 

r*mr 

三年 六月 

四年  六月 

六月 〜昭元 凤四年 一月 

太 初三年 一月 

天 汉元年 

元 封二年 

天 汉二年 

太 初二年 四年 

三年 二月 

三年 二月 

法吏 

天 汉三年 二 月〜太 始二年 

太始元 年三月 〜征 和二年 

商丘成 大鸿胪 柁侯 军吏 

#1 史大夫 

桑弘羊 大司农 

太 初二年 

征 和二年 

一征 和二年 

年 九月 

士吏 + 近臣 天 汉元年 

榔 史大夫 

太常 

太常 

太常 

武后 元二年 二 月〜® 元 风元年 

难徐光 太常 

太常 

_ 终根 太常 

睢阳侯 军层 5 

牧丘侯 军层 3 

新踌侯 军吏 

容成侯 军吏 [1，] 

江邹侯 军层 4 

缪侯  军层 5 

太 初元年 

太 初三年 

夭 汉二年 

太 始三年 

太 姶四年 

征 和二年 

〜太 初二年 

〜天 汉元年 

〜太 始三年 

〜后 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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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始 元五年 
18 

S^[»] 
卫尉 当涂侯 法吏 后 元元年 
太常 

后 元二年 

〜昭 始元五 

19 徐自为 光禄勋 左庶长 军吏 太 初元年 

20 韩说 光禄勋 
龙额侯 

军层 4 
1 

〜征 和二年 

21 有禄 光禄勋 不明 征和 

；22 
1 
■ 

李寿 ■ 
a 

卫尉 邗侯 法吏 

■ 

征 和四年 1 

1 

2, 遗 

■ 

卫尉 
1 

不明 
后 元二年 

24 公 孙敬声 太仆 

1 

宗亲 太初 二年 

-征 和四年 

25 上官桀 太仆 安阳侯 
1 

宗亲 

后 元元年 

26 吴荨 廷尉 法吏 天 汉三年 

-  四年 

27 郭居 廷尉 法吏 
1 

太 始元年 

常 
廷尉 

1 

法吏 
' 

征 和元年 

29 信 
廷射 

法吏 征 和二年 1 

1 

30 意 廷尉 a 

a 

法吏 

1 
1 

征和 三:年 

31 壶充国 

■ 
■ 

大鸿胪 

1 

1 

a 

1 

军吏 
1 

太 初元年 

32 1 戴仁 大鸿胪 不明 征 和四年 
一 

33 
田广明 大鸿胪 

昌水侯 
法吏 

征 柙四年 
一 

34 范方渠 执金吾 

不明 

天 汉西年 

35 
刘敢 执金# 原格侯 

1 
« 

宗亲 
1 

1 
1 

1 
1 

~ 征和 H 年 

36 杯广意 执金吾 

1 

不明 
1 

〜后 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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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1 高 帝期王 ffi 相表 

氏名 ■n" - r 国名 

爵位 

阶居 

任期 

1 张苍 
1 
1 

1 

赵 
1 

1 

北平侯 
军层 汉四年 —高 Tl 年 

a 

代 a 

高六年 〜 七年 

淮南 1 高十 一年一 吕八年 

2 
曹参 

齐 平阳侯 军层 高六年 〜惠 二年 

3 
林挚 

1 | 
燕 平棘侯 军层 高七年 

4 1 
1 

贯高 赵 
军层 [: 

〜 高七年 

5 
I 赵午 赵 

a 

1 
军层 [22] 

1 

— 高七年 

6 
郦商 

赵 曲周侯 军层 高十年 

7 
陈豨 1 

1 

代 
阳頁侯 

军层 高七年 〜 九年 

赵 
1 高七年 〜 九年 

8 周昌 
赵 汾阴侯 军层 高九年 一 惠元年 

D 傅宽 齐 阴陵揆 

军层 
高十年 一 十一年 

1 

代 

1 

1 髙十 一年〜 惠五年 

10 冷耳 楚 下柑侯 军层 
〜高 十一年 

11 
陈婴 楚 

堂邑侯 
军层 

a 1 高十 二年一 吕四年 12 
惬 m 1 1 不明 高 十二年 

13 温疥 m 
拘侯 

军层 
高十 二年〜 

14 抵 [23] 燕 

不明 

〜高 十二年 

■ 

15 
冯梁 [24] 代 

1 

1 

不明 

〜高 十二年 

16 程纵 [M] 代 不明 

~ 高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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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 4 景 帝期王 a 相表 
1 氏名 

a 
■名 » 位 任 《 

1 栾布 m 
俞侯 

军层 文 
1 

〜景 

2 
何成 

胶东 士吏 文 十六年 

〜录 

3 
1 

石奋 
1 不明 [2»] 

军层 4 玛唐 楚 
■ 

士吏 

景立时 

5 灌夫 代 
1 

军吏 景初 

a 张释之 淮南 法吏 景二年 

-^i_r 

7 张尚 楚 
1 

子 山阳侯 不明 1 

〜采 三年 

1 赵 

' 子遽侯 

不明 
■ 

〜 景三年 

爱盎 楚 
1 

1 

士吏 
景 三年后 

■  ■ 

0 苏息 
赵 

江陵侯 
军吏 

〜 录 六年〜 

1 程癟 
江都 

■ 建平棵 军吏 景四年 一录 六年〜 

2 轩丘豹 梁 士吏 [3ft] 
〜景 七年〜 

3 
: 
田叔 

1 

魯 

a 

1 

彔 七年后 — 

a 牛牴 齐 

不明 
〜武 建元前 

B-5 武 帝初期 f 蓮元一 元期} 王 a 括表 [31] 

氏名 1 E9 爵位 
■ 

阶 JB 
1 

任 M 

灌夫 m 军吏 建元中 

石庆 齐 
1 

牧丘侯 
军层 2 

武初 

1 

1 

郑当时 

1 江都 
士吏 + 近臣 

〜逮 元四年 

董件舒 ， 
1 

江郝 a 

a 

儒吏+ 法吏 元光 

胶西 武初 

主父偃 齐 ! 
1 

a 

士吏 + 近臣 

〜元 朔三年 

李蔡 代 
1 

乐安侯 军吏 
_ 1 

~元 辨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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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武 帝中期 (元 狩一 元封) 王 国相表 
1 - -  1 1 

氏名 
a 名 

爵位 阶层 任期 .. _ _ 

即墨成 1 城阳 1 

帏千秋 济北 军史 

一元 鼎四年 

卜式 齐 左庶抶 

士吏 
一元 鼎 六年 

汲 揠 ■ 不明 
1 

士吏 
元鼎 六年后 

赵禹 
m 1 

法吏 元封 二年 

, 褚大 
_ 

1 懦吏 

| 元封中 
B —  7 武 帝掊期 (太 初一 后元) 王 国相表 ■ 

氏名 a 名 
■  - 

爵 位 

阶层 
1 

1_ 
- 

— 

1  任期 
1 

$ 廷 广丨胶 
1 不明 — 

—太 初三年 

tc-i 高 帝期郡 太守表 

氏名 
官位 爵位 

阶层 
- ■ 

任期 1 

1 
任敖 

上觉 
广阿侯 

军层 汉初 ~惠~ 吕元年 

2 周苛 内史 
高景侯 

军层 汉元年 

间泽赤 河上 
故市侯 

军层 
汉 元年〜 九年 

4 襄 上 
辣丘侯 

军层 

汉二年 

5 
张苍 常山 

北平侯 
汉 三年〜 四年 ■ 冯解散 

雁门 
阏氏侯 军层 汉 三年〜 十二年 

7 
杜恬 内史 

长修検 
军 层 

高五年 

8 

1 

靳强 132] 
南 汾阳侯 

军层 高五年 〜惠〜 3 三年？ ■ 宣义 
中地 

土军侯 

军层 高 六年一 九年 

10 孙赤 
上党 

垡阳侯 
军层 

1 

〜高 十年 

11 赵衍 河间 
.1 - 

须昌侯 商 fl 年一 十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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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张相如 
河间 , 

东阳侯 军层 高十年 〜文 二年？ 
13 

刘襄 九江 桃侯 

军层 高十一 年〜？ 14 周昌 
内史 

1 汾阴侯 军层 高 

15 正强 [33] 
1 

1 军层 高 

16 田叔 
汉中 士吏 

高末 一惠吕 〜文初 

17 
盂舒 

云中 
士吏 [34] 

■ 
■ 

高未 〜惠吕 〜文一 m 陉 [35] 不明 不明 

—髙 十二年 

19 
雁门 

a 

a 不明 

〜高 十二年 

20 进 [37] 云中 

不明 
〜高 十二年 

21 
偃 [38] 

淮阳 
_ ■ _ 1 _ 

不明 
_ 1 

一高 六年一  ! 

c-2 惠帝 a 后期郡 太守表 
■ 

mm 
窗 位 

爵位 阶层 

任期 

■ 

1 

1 任敖 
上党 

广阿揆 军层 汉初 〜惠〜 吕元年 
1 

2 斬强 南 汾阳侯 军层 离五年 -惠一 吕三年 

3 张相如 河间 
■ 

东阳侯 军层 高 十年一 文元年 

4 田叔 汉中 

士吏 

高末 〜惠吕 一文初 

5 盂舒 云中 
士吏 

高末 〜惠吕 一文一 
6 申屠嘉 

淮阳 
故安侯 军层 惠  〜 吕一文 十六年 

7 荨 颍川 关内侯 军层 〜吕 〜文 元年一 

■ 周信 河南 成阴侯 军层 — 吕 四年〜 

9 
1 
季布 沔东 

士吏 

吕  〜文 
10 吴公 河南 

法吏 

1 

吕  一 文元年 



C-3 文 帝期郡 太守表 
1 

氐名 
官位 

1 

蹯位 阶层 任期 
1 

田叔 
汉中 

士吏 

高末 

〜惠吕 〜文初 

盂舒 云中 
1 

士吏 

高末 —惠吕 〜文〜 

申雇嘉 
淮阳 

故安侯 军层 惠 

〜吕 一文 十六年 

尊 颍川 

军层 

〜吕 〜文 元年〜 

吴公 河南 法吏 吕 

〜 文元年 

季布 河东 ■ 

士吏 

吕 

—文 

魏尚 
云中 

军吏 

董赤 
内史 

军层 2 

〜文十 四年一 

周亚夫 河内 条侯 

军层 2 
文 十五年 

〜 后六年 

公 孙浑邪 
陇西 

平曲侯 1 
军吏 文十 五年〜 景六年 

:C-4 景 帝期部 太守表 

氏名 
1 官位 

瓤位 阶居 

任期 

公 孙浑邪 陇西 
平曲侯 

军吏 文十 五年〜 聚六年 

晁错 
内史 

法吏 

聚 元年〜 二年 

李广 

上谷 
军吏 

彔初  - 
上 

a 

陇西 
1  ■ 1 

a 

北地 

雁门 

代 
1 

1 
1 云中 
1 

郅都 
济南 法吏 

〜 录六年 

雁门 

聚中二 年~ 
冯敬 

雁门 
不明 

〜景 后二年 

瘇夫 
淮阳 

军吏 
〜景 后三年 

班长 
| 

! 上谷 
士吏 

张搞 
上谷 

不明 
〜录 〜 

文翁 法吏 

彔末  〜 周阳由 [39] 
不明 

宗亲 +法吏 
^  〜武 



C-5 武 帝初期 (建 元一 元朔) 郡 太守表 

氏名 
i 

i 

1 亩位 
1 

1 

1 

霣 位 阶层 任期 

t 
李广 

代 军吏 录未 

〜武初 

雁 n 
1 录末 

—武初 

1 

1 陇西 

一元 光元年 

云中 
元 光六年 

右北平 

〜元 朔六年 

2 文翁 
i 

法吏 規末 

〜武 

3 
灌夫 1 淮阳 

军吏 莆 后三年 

〜建 元元年 

4 郑当时 济南 t 吏 + 近臣 建元初 
a 

1 

右内史 

1 

a 

建 元四年 

■■ 

5 汲醣 东海 士吏 + 近臣 
建元四 年五月 

〜 逋元 六年 

右内史 

a 

1 

a 

1 
a 

元 朔五年 

〜元 狩三年 

D 严助 会稽 
1 
a 

i 

士吏 

建 元六年 

-元 光元年 

7 
共友 

代 不明 元 朔三年 

S 番系 
右内史 

不明 

' 元 光五年 〜元 朔四年 

河东 
1 

1 

■ 

■ 

■ 

1 

1 

1 元 婀四年 

〜元 朔五年 

9 石庆 内史 牧丘侯 
军层 2 建 元二年 

■■ 

渖 

-元 朔六年 

to 朱买臣 会稽 

士吏 

元 朔六年 

〜元 符元年 

n 
李淑 

代 

军吏 

元 期前后 

12 孔安国 临淮 闹吏 元朔 

13 郝贤 上谷 众利侯 

| 军吏 

— 元朔六 年〜元 狩二年 

14 边通 
济南 

| 

法吏 
a 

1 

武初 

15 程不识 1 
I 不明

 

■ 

i 

i
 军
吏
 

武初？ 16 
宁成 

1 

| 

内史 
1 

i 

1 

| 

法吏 

〜建 元元年 

17 

印： 

内史 

i 
不甬 

1 

逢 元元年 

■■ 

m 充 
1 

i 内史 

不嘴 

a 元 光二年 

H 公孙弘 左内史 
1 

平津侯 脣吏 + 法吏 1 

元 光五年 

—元 朔三年 

20 李沮 

■ 

左内史 军吏 元 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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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 武 帝中期 (元 狩一元 封丨郡 太守表 

氏名 爵位 阶层 

苏建 

郝贤 
' 公孙 戍奴 

萑朝 

解 : 

路博德 

郑珣时 : 

司马安 

义纵 , 

常惠 

遂成 

弥仆 

汲黯 

张卬 

杨季 

胜 

利扶 

褚广 

平 陵侯 军史 
I 

众利 揆军吏 

从乎侯 军史 

成侯 军误 3 

关内忮 不吏 
I 

士史 + 近眨 

法吏 

法吏 

河西 
云中 

王温舒 河内 

关内唉 军吏 

军吏 

法吏 

在内史 

东 法吏 

公孙度 山阳 

右内史 

淮阳 
汉中 

庐江 

士吏 + 近臣 

18 申屠臾 九江 

虫皇柔 汝南 

河东 

东海 

公孙遂 济南 
I 

I 

胜屠公 河东 
河东 

杜琏寿 河南 

法吏 
法史 

淸安侯 军层 3 

曲成侯 i 军层 3 
不明 

软侯 丨 军层 3 

不明 

不明 
I 

法史 
法吏 

任期 

圮朔 A 年前后 

元 朔六年 一元狩 二年 

元 扦二年 

允耔 X 年 

元 狩四年 

元 狩四年 

;狩_「_: 年四 〜元封 

元 衧四年 

元籽三 年四月 

元 狩四年 

元 狩四年 

元 封五年 

元狩 

平津侯 皤吏 + 法吏 [40] 元狩 

元 朔五年 

元 衧五年 

元狩元 藥之际 

元鼎前 

元 鼎四年 

元封 

元封 

元封 五年后 

〜元 狩四年 

r^-r 

元 狩四年 五年 

〜元 封四年 

〜元 柠彐年 

〜元 鼎六年 

—元 鼎元年 

—元 鼎二年 

〜元 封元年 

一元封 二年前 

〜太初 二年前 

2$$ 



氏名 官位 爵位 阶届 

任期 

石^ 河内 

■ 

军层 3 
元封 五年后 〜太初 二年前 

李哆 
上竞 

军吏 太 初四年 

鲁鷗 东海 麻吏 
太 初天汉 

王廷广 济南 1 

1 

不明 
〜天 汉元年 

范方渠 弘农 不明 

〜夫 汉四年 

司马安 河南 法吏 

太始 

■ 

攘 雁门 不明 

1 

太 始四年 

刘屈龜 涿 澎侯 宗亲 
一征 和二年 E 月 

田广明 

淮阳 
畐水侯 

1 

1 法吏 〜征 和四年 

田云中 
淮阳 

1 

法吏 

征 和四年  〜 刘福 

常山 

檯侯 
1 

1 

宗亲 武末 

萧奋 
淮阳 

1 
儒吏 武末 

冯当 m 法吏 武后期 

吴霸 
胖柯 

不明 
武末  一昭初 

孙幸 
珠崖 不明 

1 

武末 咸宣 右扶风 法吏 

太 初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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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右扶 

宜春侯 法吏 
1 

■ 

征 和四年  〜昭元 凤元年 
无忌 

京兆尹 
法吏 

太 初元年  〜 B 曹氏 京兆尹 
不明 天汉太 始年同 

1 

于已衍 
京兆尹 

1 

不明 

1 

〜征 和二年 

■ 雄 京兆尹 

不明 
后 元元年 

a 

I 

22 殷周 左冯翊 
法吏 1 

太 初元年 

■ 韩不客 
a 

左冯翊 不明 
1 

天 汉四年 

24 
I 1 贾毐 [42] 不明 

■ 

士吏 

i 武后期 25 贾 □[«] 1 _ 
不明 

士吏 

武后期 

注释 
■ 

UJ 以 下各表 ，主要 以< 汉书 > 卷十 九百官 公卿表 {以下 简称 官表） 及 

严耕望 <  两汉 太守剌 史表〉 （以 下简称 严表） 为底本 ，全 面参考 〈史 记） 、（汉 

书 >、< 史记会 注考证 > 、（汉 书补注 >、 〈二十 五史补 编> 等考订 而成。 由于考 

证 童太大 ，为 了节约 篇镐， 各种考 订及人 物所属 阶层类 型判定 ，除作 者认为 

必要 者外, 皆省 略不记 0 表 中所使 用的阶 层类型 设定， 请参 51 本书第 二章。 

阶层 类型后 之数宇 ,2 表示 第二代 表示 第三代 t 依 次类推 。又， 由 于作为 

基本 史料的 〈史记 >和< 汉书 >  之备 表实有 重新整 理排列 之必要 T 在此 工作完 

成 前作成 的本表 ，难免 有错误 和遗漏 ，其 进一 步改订 ，只有 留待将 来了。 

[

2

]

 

 

三公 九卿中 ，太 尉为最 高军职 ，不 常置。 然最高 军职尚 有大将 

军, 也不常 
置。 武帝时 

又于将 
军加大 

司马以 
为最髙 

军职。 
为广泛 

反映政 

局, 作者遂 
将太尉 

、大将 
军及加 

大司马 
者一并 

作为三 
公之— 

列入。 
韩信为 

大 将军， 
见< 史记 > 卷十 

八高祖 
功臣候 

年表。 

[

3

]

 

 

据张家 山汉简 〈奏谳 书 ><< 文物 X  1993 年第 八期） t 公上 不害普 

以 太仆行 廷尉事 ，事在 高帝十 年八月 ，当在 义渠和 宣义之 间短期 在任。 

[

4

]

 

 

王氏 ，（汉 书> 卷三十 九萧何 传中为 萧何辩 护者， 由 其颇知 楚汉战 

争中 事推測 ，当 为早年 追随刘 邦者。 

[

5

]

 

 

吕产为 相国. 诸表皆 不载。 详<  史记  >  卷九 吕后纪 〈史记 会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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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所 引梁玉 绳说。 审食其 以吕后 七年七 月迁太 傅，其 时吕产 为相国 。吕 

后八 年九月 吕产诛 ，审食 其复为 左丞相 ，后九 月免。 

[6]、[7] 冯无择 、贾 寿为郎 中令， （官表 >  皆不载 >  见< 史记〉 卷九 吕后 

[8]  冯敬 ，秦 将冯无 择子， < 汉书 > 卷四 I* 八 贾谊传 引如淬 注曰： {冯 

敬 r 冯无 择子， 名 忠直， 为御史 大夫/ '又 〈汉书 >  卷一髙 帝纪， 冯敬汉 二年为 
媿王 豹骑将 ，当于 同年韩 信破魏 时降汉 为将。 

[
9
]
 
 

张武 、文 帝即位 前为代 郎中令 .为 文帝亲 近之臣 无疑。 考 随从文 

帝入汉 之代国 旧臣主 要有两 种类型 :一为 宋昌类 （见注 [10]), 即原从 高帝之 

军 层者; 一则 为文帝 在代时 所网罗 的地方 士入。 文帝即 位时, 宋昌因 有从高 
帝之 经历而 封侯, 张武不 得封, 当因其 为后起 的地方 士人, 无 同样经 历之故 0 

[103 宋昌 ，楚将 宋义孙 ，以 家吏从 高帝。 据< 汉书 > 卷四 文帝纪 ，文帝 

元年六 月诏有 H 诸从朕 六人官 皆至九 唧”语 ，其 有名可 考者仅 原代郎 中令张 
武 为汉郎 中令， 原 代中尉 宋昌为 I 将 军领南 北军。 据汉初 之制， 中 尉领北 

军， 卫尉 领南军 e 其时 ，汉卫 尉有足 ，中 尉不知 何人。 疑 其时宋 昌以: n 将军 

领中 尉事, 故列宋 昌为九 w 之中尉 日下。 

[in 廷尉一 职, 为 执掌司 法之最 高官， 职务 非常专 门化, 非通 晓法律 

之吏不 能担任 6 高 帝期战 乱不已 ，诸 制筚创 ，功 臣土军 侯宣义 、长修 侯杜恬 

先 后短期 担任过 廷尉。 高帝 一惠吕 期间除 宣义、 杜恬外 ，担 任廷尉 者尚有 

义渠 、育 、围, 所出皆 不明。 文 帝元年 ，法吏 吴公出 任廷尉 ，从此 ，廷尉 一职， 

几乎例 由法吏 担任了 （景 帝二年 ，军 层二世 张欧曾 任廷尉 ，然 张欧也 为“治 

刑名” 者)。 基于此 ，作者 遂把吴 公以后 出任廷 尉者中 出身不 明者， 一律归 

厲 于法吏 类型。 

[12]  < 官表 > 作奉 常信。 疑当 为成阳 侯奚意 子奚信 9 汉代奉 常多以 

列侯任 ，奚 信以文 帝十… 年嗣侯 ，武 帝建元 元年斩 •时间 可合。 

[

1

3

]

 

 

石奋为 九卿事 ，<  官表〉 不载 ，（汉 书>卷 四十六 石奋传 “及 孝景即 

位， 以奋为 九細' 

[

1

4

]

 

 

张欧， 高帝功 K 安丘 侯张 说少子 ，文 帝时以 治刑名 侍太子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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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所载岽 帝元年 廷尉欧 ，与 同表 景帝六 年奉常 张欧为 同一人 ，此说 见<汉 

书〉 卷四 十六 张欧传 (汉书 补注） 引钱大 昕说。 

[15]  利彭祖 ，官表 作軚侯 吴利， 以景帝 中六年 为奉常 ，七年 更为太 

常， 至聚帝 后三年 由许昌 继任。 官表 〈汉 书扑注 >引 钱大听 R: “功臣 表钬侯 

黎朱昌 ，至 曾孙扶 失侯* 史表作 利苍， 别无软 侯吳利 。” 考其时 之软侯 为利苍 
孙彭祖 ，彭祖 以文帝 十六年 銅侯， 景 帝府三 年卒， 其 卒年正 与吴利 之任期 

合 ，当为 间一人 ，官表 名误。 

[
1
6
]
 
 

田胜 , 其为 "诸鄉” 事,  <  官表  >  不栽 ，见 (汉书  >  卷五 十九张 汤传及 

同传  <  汉书补 注>  所引诸 氏说。 

[
1
7
]
 
 

窦甫， 武帝建 元二年 为长乐 卫尉〆 官表) 不载 ，事兒  <彳父书>卷1 

十二窦 婴传。 

[
1
8
]
 
 

孔仅， “南阳 大冶” ，与桑 弘羊、 东郭咸 阳俱为 兴利理 财之臣 。见 

{汉书 >卷 二十四 食货传 a 

[
1
9
]
 
 

唯徐光 ，匈奴 i 唯徐 卢孙 ，卢 降汉比 照军功 封侯, 故归属 军吏。 

[20  J 魏不害 
,<  官表  >  武帝后 元元年 

K 守卫尉 
不害' 不署姓 

，疑 即为当 
涂侯魏 不害。 魏 不害以 圉守尉 捕反者 征和二 年封侯 ，后 元二年 为太常 其 

守卫 尉一年 ，迁 任太常 ，卫 尉一职 》 由遣 继任， 正合。 

[21], [22] 赵午 、贯高 ，二 人皆张 耳旧臣 .当为 早年追 随张耳 参加反 

柰 战争之 赵人。 

[

2

3

]

 

 

抵 ，严表 不载， 见< 汉书〉 卷四 十一樊 哙传并 < 汉书补 注> 王先谦 

注。 

[

2

4

]

 

 

冯梁 ，〈严 表> 系为韩 王信相 f 疑误。 当 为代王 陈轎相 ，见 （汉 书） 

卷四 十一樊 
哙传。 

[

2

5

]

 

 

程纵,  < 严表 > 不载， HL< 汉书 > 卷四十 周勃传 ，为昧 稀相。 陈豨高 

帝十 年自立 
为代王 

a 

[

2

6

]

 

 

利昌， 仅见于 （史记  > 、(汉 书>功 臣侯表 ，两 表皆仅 载以设 沙相封 

侯„ 自马 王堆软 
侯墓发 

掘以来 
，就其 

为何许 
人一事 

，即 有各种 
说法， 

迄无定 
论。 考虑到 

汉初功 
臣侯者 

，皆 据军法 
因军功 

，或 比照军 
功封賜 

，受封 
者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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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军积功 劳之历 ，利 昌也不 当例外 ，其 或为早 年追随 吴芮参 加反秦 战争之 

越人。 

[27]  春, 原为淮 南王刘 长郎中 ，长自 置为相 ，当 为长 选用之 本地士 

人。 

[28]  何成 ，其出 身不详 ，然与 刘邦集 团无渊 源关系 & 其 家世居 汝阴, 

{后 汉书〉 卷四十 三引  <  何氏家 传>  称何氏 ■'代 为名族 '当为 地方之 士人。 

[29]  
石奋〆 汉书 > 卷四十 六传载 M 及孝景 即位， 以 为九卿 ，迫近 ，惮 

之 ，徙为 诸侯相 。” 然不详 何国。 

[
3
0
]
 
 

轩丘豹 ，梁 孝王自 置相。 时梁王 多用梁 人及山 东游士 ，轩 丘豹 

当其 

[
3
1
]
 
 

大 体而言 ，景 帝三年 的吴楚 七国之 乱前后 的诸侯 王国是 裉本不 

同的 ，特 别是武 帝以来 ，其 王国相 当等同 于都守 ，然 为了统 计上的 便利起 

见， 仍把武 帝期的 王国相 单独列 出来。 

[
3
2
]
 
 

据前注 [3] 张家 山汉简 〈奏 谳书） ，高帝 八年有 “南郡 守强％ 此 

南都 守强， 当为 汾阳侯 
新强。 其详细 ，参 

见抽论 H 说南郡 
守强和 醴阳令 

恢”; 
< 中国 史研究 >,1998 年第 二期。 ■ 

t33] 正强 ，严表 不载“ 太平御 览> 六四三 引<楚 汉春秋 r 正强 数言事 

而当 ，上 使移乘 ，解 王剑以 佩之。 天下定 ，出 以为守 。 有 吿之者 ，上曰 ：‘天 

下方急 ，汝 何在 r 曰：‘ 亡\ 上曰 ： 4 正强 沐浴霜 ，与 我从军 ，而 汝亡， 吿之何 

也? ’下廷 尉。" 

[

3

4

]

 

 

孟舒 ，当同 于田叔 ，为 后起 之赵国 士人。 见田 叔传。 

[
3
5
]
 
v
[
3
6
]
,
[
3
7
]
 
 

m  (严表 > 不载 ，见 (汉书 > 卷四十 周勃传 。 

[

3

8

]

 

 

前注 [3] 张家 山汉简 < 奏谳书 >。 高帝 十二年 ，燕相 有偃, 疑同此 

淮阳守 
價当为 

同一人 
6 

[

3

9

]

 

 

周阳由 ，〈汉 书>  卷九十 传曰: "景帝 时由为 郡守' 然不详 何郡。 

[

4

0

]

 

 

公孙度 ，公 孙弘子 ，所 属阶® 从其父 D 

[

4

1

]

 

 

王朗 ，〈汉 书> 卷五十 九张汤 传** 王朝 t 齐人， 以术至 右内史 。边 

通, 学短长 
，刚 暴人也 

，官至 
济南柑 

。"盖 
皆持 w 术学 

”之士 
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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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  史记) 卷 八十四 贾谊传 "孝武 皇帝立 ，举贾 生之孙 二人至 

郡守， 而贾嘉 最好学 ，世其 家， 与余 通书。 至 孝昭时 ，列为 九唧。 ”推断 其时， 
当 为武帝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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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49*254 

彭 坡会战 52 

平 民王政 78, 79*  80,  81*  86, 1 15 

R 

任侠 4,198 

偁吏 60,61,62,64,65.69*70,72 

S 

三 代之誓 ！SMS2 

三 权并立 227, 251 . 25«,  259,260 

上 尊号文 136. 137 

少府  103, 195, 196,202 

少吏 35.36 

诗 书沽大 T  254 

石榘门 197 

史学理 论的层 次模式 5 

士吏  60,  61,  64,  65,  69,  70,  72, 

219 

庶子 22,32 

双 务契约  185,190,193,250 

司马门 197 

孙 吴集团 245 

T 

太仆 mtm 

太尉  110.158.195.197,  m 

奉誓  lS2,t83 

场誓  1S2,183 

廷尉  95, 197,221 

同姓 诸侯王  89,  90,  91,  106.  109, 

112,113 

统计 例证法 12,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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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一帝国  lt77t  183,243,245 

W 

王国  252,253,257 

王 国分封  16,  87,  91,94,  103,  106, 

107,109*113,251 

王业  16,76,77 

王 政复兴  78,79,  80,81,82.  85, 

86, 91 , 107, 10U 10. 129,130,131 

卫尉  25,  195,  196,  200,  201,  203> 

210,211 

卫尉寺  196 

文 武之逋 254 

文治 254,256 

无 为而治 256,257 

五大夫 30,40,47,49 

五 等爵制 104 

武功 254 

X 

西 峭旧说 3*  4, 5, 7, 9 

西 鵷新说 4t5,7 

徙 晚政策 10 

贽能型 60,61 

萧曹  155,205 

小吏 22*34*35,36,50, 151,205 

新贵 族王政 89,91,94.96*250 
p 

Y 

亚洲 停海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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舁姓 诸侯王  87,  8S,  89,  108,  109, 

112, 113 

优宠军 功政策 10 

有 限皇权  1说  143,  1<*4,  227, 

229,249,256,257 

御 史大夫  23,30,31， 103,  112>  158, 

195, 197, 198,216,221.225 

御史寺 197 

Z 

战 国复国 78,81,84,129 

张楚  75, 247, 248, 249 

张家 山汉简 1U68 

扶吏  22,14,35 

赵匡 齓集团 246 

政府  194,  195,  197,  1如， 203 >  205, 

207, 218,229. 257,258,260 

执帛  37,40 

执圭 37,40 

治 粟内史 195, 197 

中 层史学 5.6,7,10 

中 国社会 史论战 2 

中华帝 国时代 厶 7,  8,  242, 245,  254, 

256 

中华帝 国问题  1,2,  3,6,  7,8,242, 

244,245,246 

中樹  25.  112.  158*  195,  197,201， 

21 lt 225 

众 建列国 SZ33,«4,88 

周亚 夫之死 226, 229 



朱元 璋集团 246 

诸侯人 160,161 

诸 侯国人 25,26*28,242 

诸侯子 2lt  22,24,25,  26,  27,28,32, 

44, 161,162 

专 制皇权  143.  194,  225,  227 >  229 

249, 250 

自体性 6,17 

宗亲 60, 61 ,62,64,65, 69, 70, 72 

宗正  103,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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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 书是笔 者提交 给东京 大学并 获得通 过的博 士论文 之中文 

稿, 其部分 内容， 巳分 别以单 篇形式 发表： 

〈前 汉初年 t;: 妇 tt 易 军功受 益阶层 乃 成立 一 高 帝五年 诏奁中 

心 t  LT>(< 史学 杂志〉 第 99 编第 11 号, 东京， 1990 年） 

{秦 末汉初 的王国 和王者 >(< 燕京学 报> 新第 5 期， 北京， 

1 柳年） 

〈秦 末汉初 乃盟誓 一 封爵 0 誓 h 白马 0 盟 奁灼 <、T>(< 东方 

学〉 第 96 辑 ，东京 ，1998 年） 

〈前 汉政权 乃成立 i: 刘 邦集团 —— 特 C 乇乃 皇帝权 乃起源 1 二， 

v、T>(< 东洋学 报>第 80 卷第 3 号， 东京, 1998 年） 

(前 汉政 权仁扫 tt  3 专制 皇帝权 乃成立 t：： 关卞各 政 治条件 —— 

军 吏集团 t 法吏集 团乃兴 起旮办 <、T>(< 就实论 集>第28 

号 ，冈山 ，1的9 年） 

〈刘 邦集团 乃地 域构成 >(< 就实 女子大 学史学 论集〉 第 13 号 ，冈 

山 ，1999 年） 

〈前 汉初年 乃宫廷 t 政府 —— 军功受 益阶层 t  9 奁妗 

<、T>(< 史学杂 志>第 108 编第 10 号, 东京， 1999 年） 

在拙稿 临近出 版之际 ，感 慨万千 却无法 一一 道来。 十三年 

前 ，笔者 在史学 危机的 呼声中 提出了 包含基 层史学 、中层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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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 史学， 外加 哲学层 史学的 层次模 式史学 理论， 更 结同道 ，有 

作 新史学 之意。 不意同 年底东 渡扶喿 ，骤然 换了天 地环境 ，人文 

语言 ，一 切中断 重来， 又从零 开始。 异 国他乡 ，寒窗 岁月， 甘苦得 

失 自知。 然而 ，多 年以来 ，始 终有一 支撑自 己的执 念：要 将自创 

的理 论作一 亲身的 实践。 本书 的写成 ，正是 该执念 的完成 ，尽管 

只 是部分 ，却 是一个 完整的 阶段。 
人生 易老事 难成。 能够 在语言 人文环 境的大 变更中 完成本 

书， 应该感 谢多年 来一直 关怀賜 教于我 的诸位 师友, 特别 是田余 
庆 、松 丸道雄 、尾 形勇三 位导师 ，更 有已经 仙逝的 西鸠定 生和邓 

广铭先 生两位 恩师。 家 父运元 先生多 年来一 直鞭策 鼓励我 ，没 
有他的 督促， 断无 本稿今 日的 完成。 

最后， 我 要感谢 三联书 店欣然 接受拙 稿和许 医农女 士在出 

版方面 的大力 帮助。 

李开元 
一九 九九年 九月于 冈山旭 川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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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后记 

当前 ，在 海内外 华人学 者当中 ，一个 呼声正 在兴起 —— 它在 

诉说 中华文 明的光 辉历程 ，它 在争辩 中国学 术文化 的独立 地位， 

它 在呼喊 中国优 秀知识 传统的 复兴与 鼎盛， 它在日 益清 晰而明 

确 地向人 类表明 ：我们 不但要 自立于 世界民 族之林 ，把中 国建设 

成为 经济大 国和科 技大国 ，我们 还要群 策群力 ，力 争使 中国在 

21 世纪 变成真 正的文 明大国 、思 想大国 和学术 大国。 

在这种 令人鼓 舞的气 氛中， 三 联书店 荣幸地 得到海 内外关 

心中 国学术 文化的 朋友们 的帮助 ，编輯 出版这 套<  三联 •哈 佛燕 

京学 术丛书 >, 以 为华人 学者们 上述强 劲呼求 的一种 纪录， 一个 
回应。 

北 京大学 和中国 社会科 学院的 一些著 名专家 、教授 应本店 
之邀 ，组成 学术委 员会。 学术委 员会完 全独立 地运作 ，负 责审定 

书稿 ，并 指导本 店编辑 部进行 必要的 工作。 每 一本专 著书尾 ，均 

刊印 学术委 员会推 荐此书 的专家 评语。 此种学 术质量 责任制 

度, 将尽可 能保证 本丛书 的学术 品格。 对 于以季 羡林教 授为首 

的本丛 书学术 委员会 的辛勤 工作和 高度责 任心， 我们深 为钦佩 

并表 谢意。 

推动中 国学术 进步, 促进国 内学术 自由 ，鼓 励学界 进取探 

索， 是力三 联书店 之一贯 宗旨。 希望在 中国日 益开放 、进步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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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 氛围中 ，在海 内外学 术机构 、热 心人士 、学界 先进的 支持帮 

助下 ，更 多地出 版学术 和文化 精品！ 

生活 •读书 •新 知三 联书店 
一 九九七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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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辑- 

中 国小说 海流论  石 a 瀹 m 

工业组 织与经 济增长  场宏 ■ 著 

罗索 与中国  冯崇 义署 

〈因明 正理门 论> 研究 霣寿康 著 

论可 能生活  赵订 拓 著 

法 律的文 化解释  梁 治平藿 

台湾 的忧部  黎 薄著 

— 陈呋 真的写 作与台 湾的文 学精神 

再登巴 比伦塔  麗 小英* 

• 第二辑 * 

现 象学及 其效应  梅梁康 

——胡 塞尔与 当代德 国哲学 

海癱 格尔哲 学概论  味麵映 

淸末新 知识界 的社团 与活动 

桑兵 

天_ 的崩渍  茅海建 
—— 典 片故争 再研究 

埦 生象外  典林讎 

—— 华夏审 美与艺 术特® 考察 

代价论  郑也夫 

- 个新 的社会 学视角 

走出男 权传统 的樊篱 刘蘼英 

— 文 学中男 权意识 的批拜 

金元全 真道及 其内丹 心性学 

— 巴赫 金与对 话理论 9K 广保 



暑 
* 第三辑 

古 代宗教 与伦理  味来著 

— « 家思想 的根籌 

世袭 社会及 其解体  何 怀宏著 

— 中 国历史 上的春 秋时代 

语言 与哲学  友暹 平著 IM 映 尚杰 

— 当 代英美 与德法 传统比 较研究 

爱默 生和中 国  钱 满索藿 

一 对个 人主义 的反恩 

门阀士 族与永 明文学  刘跃进 著 

明淸 徽商与 淮扬社 会变迁 王 at 宏著 

海德 格尔思 想与中 国天道 张 祥龙著 

一 终 极视域 的开启 与交礅 

- 第四辑 • 

人 文困惑 与反思  瘙宁署 

—— 西方 后现代 主义思 潮批判 

社 会人类 学与中 国研究 王 铭铭署 

儒 学地域 化的近 代形态 杨 念群著 

— 三大知 识群体 互动的 比 较研究 

中 国史前 考古学 史研究 

味屋 All 著 

心 学之思  棚荣著 
— 王阳明 哲学的 

■ 

缃 延之维  丁宁著 

一 走 向艺术 史暂学 

历 史哲学 的重建  张 西平署 

—— 卢卡竒 与当代 西方社 会思期 



， 第五辑 * 

京剧 •跷和 中国的  nn 

性 别关系 （1902  -  1937) 

奎因哲 学研究  陈 波 

— 从 逻耩和 语言的 现点看 

选举 社会及 其终结  何怀宏 
—— 秦汉 至晚清 历史的 

一种 社会学 tt 释 

獲下 学研究  白奚 
—— 中国古 代的思 想自由 

与百 家争鸣 
■ 

传统 与变迁  SMEI 

— 江拥农 民的社 会心理 

及其近 代以来 的嬗变 

神秘主 义诗学 毛 




